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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   数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1 5
浮 点 数 学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1 9



数 组 的 指 针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2 0
寄 存 器 :寄 存 器 的 可 用 性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2 1
结 构 、 联 合 、 枚 举 和 位 域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2 2
修 饰 符 :访 问 vo la t i l e 对 象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2 5
说 明 符 :最 大 个 数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2 5
语 句 : s w i t c h 语 句 的 限 制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2 6
预 处 理 器 命 令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3 2 6
库 函 数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3 3 0



引     言

C 语 言 参 考 手 册 的 组 织

l  C 的 基 本 元 素
l  程 序 结 构
l  说 明 和 类 型
l  表 达 式 和 赋 值
l  语 句
l  函 数
l 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
l  实 现 定 义 的 行 为

本 手 册 的 范 围

C 是 一 种 灵 活 的 语 言 ,它 把 很 多 程 序 设 计 决 定 交 给 你 。 为 了 实 现 这 种 想
法 ,C 规 定
了 很 少 的 限 制 ,如 类 型 转 换 。 尽 管 这 种 语 言 特 征 使 得 程 序 设 计 工 作 更 容
易 ,但 你 必 须 知 道 这 种 语 言 ,掌 握 程 序 的 行 为 。 本 章 提 供 了 C 语 言 组 成 成
分 的 信 息 和 M i c r o s o f t 实 现 的 特 征 。C 语 言 的 语 法 来 自 A N S I  X 3 . 1 5 9 - 1 9 8 9
美 国 国 家 信 息 系 统 — —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— — C 标 准 (简 称 为 A N S I  C 标 准 ),



但 它 不 是 A N S I  C 标 准 部 分 。 附 录 A “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 ” 提 供 了 该 语 法
以 及 如 何 读 和 使 用 该 语 法 定 义 的 描 述 。
本 书 没 有 讨 论 C + + 的 程 序 设 计 ,有 关 C + + 语 言 的 信 息 参 见 “ M i c r o s o f t
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 参 考 库 ” 的 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语 言 参 考 ” 卷 。

A N S I 一 致 性

M i c r o s o f t  C 符 合 A N S I  C 标 准 中 宣 布 的 C 语 言 的 标 准 ,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了
A N S I  C 标 准 ,在 本 书 的 文 本 和 语 法 中 以 及 联 机 参 考 中 另 给 以 注 记 。 因 为
这 些 扩 充 不 是 A N S I 标 准 的 一 部 分 ,这 些 使 用 可 能 限 制 了 系 统 之 间 程 序 的
移 植 性 。 缺 省 地 ,M ic roso f t 扩 充 是 允 许 的 ,为 了 禁 止 这 些 扩 充 ,指 定 / Z a 编
译 器 选 项 。 使 用 / Z a ,非 A N S I 代 码 会 产 生 错 误 或 警 告 。



第 1 章   C 的 基 本 元 素

本 章 描 述 了 C 程 序 语 言 的 组 成 元 素 ,包 括 用 于 构 造 一 个 C 程 序 的 名 称 、
数 组 和 字 符 。 A N S I  C 语 法 称 这 些 组 成 元 素 为 “ 语 言 符 号 ” ,本 章 解 释 如
何 定 义 语 言 符 号 以 及 编 译 器 如 何 对 它 们 求 值 的 。
包 括 如 下 主 题 :
l  语 言 符 号
l  注 释
l  关 键 词
l  标 识 符
l  常 量
l  字 符 串 文 字
l  标 点 和 特 定 字 符
本 章 还 包 括 三 字 母 、 浮 点 常 量 、 整 数 常 量 和 转 义 序 列 的 参 考 表 。
“ 运 算 符 ” 是 指 定 值 如 何 操 作 的 符 号 (有 单 字 符 和 字 符 组 合 ) ,每 个 符 号 都
解 释 为 单 个 单 元 ,称 为 一 个 语 言 符 号 。 有 关 详 细 信 息 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
式 和 赋 值 ”。



语 言 符 号

在 C 源 程 序 中 ,编 译 器 识 别 的 基 本 元 素 是 “ 语 言 符 号 ” ,一 个 语 言 符 号 是
编 译 器 不 能 分 成 组 成 成 分 元 素 的 源 程 序 文 本 。
语 法
语 言 符 号 :
    关 键 词
    标 识 符
    常 量
    字 符 串 文 字
    运 算 符
    标 点 字 符
注 意 :有 关 AN S I 语 言 规 定 的 解 释 ,参 见 本 卷 后 面 附 录 A“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 ”
的 引 言 部 分 。
在 本 章 中 描 述 的 关 键 词 、 标 识 符 、 常 量 、 字 符 串 文 字 和 运 算 符 都 是 语 言
符 号 的 例 子 。 标 点 字 符 和 中 括 号 ( [ ] )、 花 括 号 ( { } )、 圆 括 号 ( ( ) )和 逗 号 (,)
也 是 语 言 符 号 。

空 白 字 符

空 格 、 制 表 、 换 行 、 回 车 、 换 页 、 纵 向 制 表 ( v e r t i c a l  t a b )和 换 行 ( n e w l i n e )
字 符 都 称 为 空 白 字 符 ( w h i t e - s p a c e ) ,因 为 它 们 具 有 相 同 的 功 能 ,即 作 为 打 印



页 上 单 词 和 行 之 间 的 空 白 ,使 其 更 容 易 阅 读 。 通 过 空 白 字 符 和 其 它 语 言
符 号 ， 例 如 运 算 符 和 标 点 ， 从 而 对 语 言 符 号 进 行 定 界 。 当 对 代 码 进 行 词
法 分 析 时 ,C 编 译 器 忽 略 空 白 字 符 ,除 非 使 用 它 们 作 为 分 隔 符 或 者 字 符 常
量 或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组 成 成 分 。 使 用 空 白 字 符 使 程 序 更 具 可 读 性 。 注 意 编
译 器 也 把 注 释 作 为 空 白 字 符 处 理 。

注   释

一 个 “ 注 释 ” 是 以 正 向 斜 线 /星 号 的 组 合 ( /* ) (编 译 器 处 理 作 为 单 个 空 白 字
符 ,其 它 忽 略 )开 头 的 字 符 序 列 。 一 个 注 释 可 以 包 含 可 表 示 字 符 集 的 字 符
的 任 何 组 合 ,包 括 换 行 字 符 ,但 不 能 有 “ 结 束 注 释 ” 定 界 符 (* / )。 注 释 可 以
多 于 一 行 但 不 能 嵌 套 。
注 释 可 以 出 现 在 一 个 空 白 字 符 允 许 出 现 的 任 何 地 方 ,由 于 编 译 器 把 一 个
注 释 作 为 一 个 空 白 字 符 处 理 ,你 不 能 在 语 言 符 号 中 包 含 注 释 ,编 译 器 忽 略
注 释 中 的 字 符 。
使 用 注 释 文 档 化 你 的 代 码 ,这 个 例 子 是 编 译 器 接 受 的 一 个 注 释 :

/ *  C o m m e n t s  c a n  c o n t a i n  k e y w o r d s  s u c h  a s

   f o r  a n d  w h i l e  w i t h o u t  g e n e r a t i n g  e r r o r s .  * /

注 释 可 以 与 一 个 代 码 语 句 出 现 在 同 一 行 :

p r i n t f ( " H e l l o \ n " ) ;  / *  C o m m e n t s  c a n  g o  h e r e  * /

你 可 以 在 函 数 或 程 序 模 块 之 前 选 择 一 个 描 述 性 的 注 释 块 :

/ *  M A T H E R R . C  i l l u s t r a t e s  w r i t i n g  a n  e r r o r  r o u t i n e



 *  f o r  m a t h  f u n c t i o n s .
 * /

既 然 注 释 不 能 包 含 嵌 套 的 注 释 ,这 个 例 子 导 致 一 个 错 误 :
/ *  C o m m e n t  o u t  t h i s  r o u t i n e  f o r  t e s t i n g
/ *  O p e n  f i l e  * /

   f h = _ o p e n ( " m y f i l e . c " , _ O _ R D O N L Y ) ;
   .
   .
   .

* /

这 个 错 误 出 现 是 因 为 编 译 器 识 别 第 一 个 */ ,单 词 O p e n  f i l e 之 后 作 为 注 释
结 束 ,它 处 理 余 下 的 文 本 ,在 发 现 注 释 外 面 的 * /时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
当 你 使 用 注 释 表 示 某 些 代 码 行 为 了 测 试 而 不 激 活 时 ,预 处 理 器 命 令 #if 和
# e n d i f 以 及 条 件 编 译 是 另 一 种 有 用 的 方 法 。 有 关 详 细 信 息 参 见 本 卷 后 面
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”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M i c r o s o f t 编 译 器 还 支 持 以 两 个 正 向 斜 线 (//)开 头 的 单 行 注 释 。 如 果 你 用
/ Z a ( A N S I 标 准 )编 译 ,这 些 注 释 产 生 错 误 ,另 外 这 些 注 释 不 能 超 过 第 二 行 。
/ /  T h i s  i s  a  v a l i d  c o m m e n t
注 释 以 两 个 正 向 斜 线 (//)开 头 ,以 下 一 个 换 行 字 符 结 束 ,不 能 在 前 加 上 一 个
转 义 字 符 。 在 下 面 的 例 子 中 ,换 行 符 有 一 个 反 向 斜 线 ( \ ) ,建 立 一 个 “ 转 义
序 列 ”。 这 个 转 义 序 列 导 致 编 译 器 把 下 一 行 作 为 前 面 行 的 一 部 分 进 行 处
理 (有 关 详 细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转 义 序 列 ” )。



/ /  m y  c o m m e n t  \
 i + + ;

因 此 , i + + ;语 句 被 注 释 了 。
M i c r o s o f t  C 缺 省 是 启 用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的 。 使 用 / Z a 关 闭 这 些 扩 充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语 言 符 号 的 求 值

当 编 译 器 解 释 语 言 符 号 时 ,它 在 移 到 下 一 个 语 言 符 号 之 前 在 单 个 语 言 符
号 中 包 含 尽 可 能 多 的 字 符 。 因 为 这 种 行 为 ,编 译 器 不 可 能 在 不 用 空 白 的
字 符 分 隔 它 们 时 来 解 释 语 言 符 号 ,对 于 如 下 表 达 式 :

i + + + j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编 译 器 首 先 从 三 个 加 号 中 产 生 最 长 可 能 的 运 算 符 ( + + ) ,然
后 处 理 余 下 的 加 号 作 为 一 个 加 法 运 算 符 ( + ) 。 因 此 , 该 表 达 式 解 释 为
( i + + ) + ( j ) ,而 不 是 ( i ) + ( + + j )。 在 这 个 类 似 的 情 况 下 ,使 用 空 白 和 括 号 避 免 模
糊 性 ,并 确 保 正 确 的 表 达 式 计 算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C 编 译 器 处 理 C T R L + Z 字 符 为 一 个 文 件 结 尾 指 示 器 ,它 忽 略 C T R L + Z 之
后 的 任 何 文 本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关  键  词

关 键 词 是 C 编 译 器 中 具 有 特 定 意 义 的 单 词 。 在 翻 译 阶 段 7 和 8 ,一 个 标
识 符 不 能 和 C 关 键 词 具 有 相 同 的 拼 写 和 大 小 写 (参 见 本 卷 后 面 “ 预 处 理
器 参 考 ” 中 的 转 换 阶 段 的 描 述 ;有 关 标 识 符 的 信 息 ,参 见 下 一 节 “ 标 识
符 ” )。 C 语 言 使 用 如 下 关 键 词 :

a u t o d o u b l e i n t s t r u c t

b r e a k e l se l o n g s w i t c h

c a s e e n u m reg i s t e r t y p e d e f

c h a r ex te rn re tu rn u n i o n

c o n s t f l o a t s h o r t u n s i g n e d

c o n t i n u e f o r s i g n e d v o i d

d e f a u l t g o t o s i z e o f vo la t i l e

d o if s tat ic w h i l e

你 不 能 重 新 定 义 关 键 词 ,但 你 可 以 使 用 C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在 编 译 之 前 指 定
用 于 替 换 关 键 词 的 文 本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A N S I  C 标 准 允 许 用 两 个 下 划 线 引 导 的 标 识 符 作 为 编 译 执 行 的 保 留 字 。
因 此 , M i c r o s o f t 约 定 M i c r o s o f t 的 指 定 关 键 词 之 前 带 两 个 下 划 线 。 这 些 词
不 能 用 作 标 识 符 名 称 。 对 于 A N S I 命 名 标 识 符 的 描 述 ,包 括 双 下 划 线 的 使
用 ,参 见 下 一 节 “ 标 识 符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识 别 的 关 键 词 和 指 定 标 识 符 如 下 :



_ _a s m d l l i m p o r t2
_ _ int8 n a k e d 2

_ _b a s e d 1
_ _ e x c e p t

_ _ i n t 1 6 _ _s t d c a l l

_ _c d e c l _ _ f a s t ca l l _ _ i n t 3 2 t h r e a d 2

_ _d e c l s p e c _ _ f ina l ly _ _ i n t 6 4 _ _ t ry
d l l e x p o r t2

_ _ i n l i ne _ _ l e a v e

1 ._ _ b a s e d 关 键 词 限 制 用 于 3 2 位 目 标 编 译 。

2 .这 些 是 与 _ _ d e c l s p e c 一 起 使 用 时 指 定 的 标 识 符 ,它 们 用 在 其 它 上 下 文 中 没 有 限 制 。

缺 省 地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是 允 许 的 ,为 了 确 保 你 的 程 序 是 完 整 可 移 植 的 ,你 在
编 译 时 指 定 / Z a 选 项 ( A N S I 兼 容 的 编 译 )来 关 闭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。 当 你 这
样 做 后 , M i c r o s o f t 特 定 关 键 词 是 禁 止 的 。
当 允 许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时 ,你 可 以 在 程 序 中 使 用 上 面 所 列 的 关 键 词 。 为 了
与 A N S I 一 致 ,这 些 大 多 数 关 键 词 加 上 了 一 个 双 下 划 线 前 缀 。 但 有 四 个 例
外 ,即 d l l e x p o r t， d l l i m p o r t， n a k e d 和 th r e a d ,仅 与 _ _d e c l s p c 一 起 使 用 ,因 此
不 需 要 引 导 的 两 个 下 划 线 。 为 了 向 后 兼 容 ,也 支 持 余 下 的 关 键 字 的 一 个
下 划 线 引 导 的 版 本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标  识  符

“ 标 识 符 ” 或 “ 符 号 ” 是 你 的 程 序 中 提 供 的 变 量 、 类 型 、 函 数 和 标 号 的
名 称 。 标 识 符 在 拼 写 和 大 小 写 上 必 须 不 同 于 关 键 词 。 你 不 能 使 用 关 键 词
(C 或 M icroso f t )作 为 标 识 符 ,它 们 为 了 特 定 用 途 而 被 保 留 。 你 可 以 通 过 在



变 量 、 类 型 或 函 数 的 说 明 中 指 定 它 来 建 立 一 个 标 识 符 。 在 以 下 例 子
中 , r esu l t 是 一 个 整 数 变 量 的 标 识 符 ,而 m a i n 和 pr in t f 是 函 数 的 标 识 符 名
称 :
v o i d  m a i n ( )

{

    in t  r esu l t ;

     

    i f  ( r e s u l t ! = 0 )

       p r i n t f ( " B a d  f i l e  h a n d l e \ n " ) ;

}

一 旦 说 明 ,你 可 以 在 后 面 的 程 序 语 句 中 使 用 该 标 识 符 引 用 关 联 的 值 。
一 种 特 定 类 型 的 标 识 符 ,称 为 语 句 标 号 ,它 可 以 用 在 go to 语 句 中 (其 说 明
在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描 述 。 语 句 标 号 在 第 5 章 “ 语 句 ” 的 “ go to
和 标 号 语 句 ” 中 描 述 )。
语 法
标 识 符 :
    非 数 字
    标 识 符  非 数 字
    标 识 符  数 字
    非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 :

    _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  n  o  p  q  r  s  t  u  v  w  x  y  z

   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  N  O  P  Q  R  S  T  U  V  W  X  Y  Z



   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 :

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
一 个 标 识 符 名 称 的 第 一 个 字 符 必 须 是 非 数 字 (也 就 是 ,第 一 个 字 符 必 须 是
一 个 下 划 线 或 者 一 个 大 写 或 小 写 字 母 )。 A N S I 允 许 一 个 外 部 标 识 符 的 名
称 中 有 6 个 有 效 字 符 ,在 一 个 内 部 标 识 符 (一 个 函 数 中 )的 名 称 中 允 许 有 3 1
个 字 符 。 外 部 标 识 符 (以 全 局 范 围 说 明 或 用 存 储 类 e x t e r n 说 明 )要 服 从 另
外 的 命 名 限 制 ,因 为 这 些 标 识 符 可 以 被 其 它 软 件 例 如 链 接 器 处 理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虽 然 A N S I 允 许 外 部 标 识 符 名 称 中 有 6 个 有 效 字 符 ,允 许 内 部 标 识 符 (一
个 函 数 中 )中 有 3 1 个 字 符 ,但 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允 许 一 个 内 部 或 外 部 标
识 符 名 称 中 有 2 4 7 个 字 符 。 如 果 不 关 心 与 A N S I 的 兼 容 性 ,你 可 以 使 用 /H
选 项 (限 制 外 部 名 称 的 长 度 )修 改 这 个 缺 省 值 为 一 个 较 小 或 较 大 的 值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C 编 译 器 把 大 写 和 小 写 字 母 当 作 不 同 的 字 符 。 这 个 特 征 称 为 “ 大 小 写 敏
感 的 ” ,允 许 你 建 立 具 有 相 同 的 拼 写 但 有 一 个 或 多 个 不 同 的 大 小 写 的 不
同 的 标 识 符 。 例 如 ,下 面 每 个 标 识 符 都 是 唯 一 的 :

a d d

A D D

A d d

a D D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不 要 为 标 识 符 选 择 以 两 个 下 划 线 开 头 或 以 一 个 下 划 线 加 上 一 个 大 写 字 母



开 头 的 名 称 。 A N S I  C 标 准 允 许 以 这 些 字 符 组 合 开 头 的 标 识 符 名 称 保 留
为 编 译 器 使 用 。 文 件 层 范 围 的 标 识 符 也 不 要 以 一 个 下 划 线 加 上 一 个 小 写
字 母 开 头 来 命 名 。 以 这 些 字 符 开 头 的 标 识 符 也 是 保 留 的 。 M i c r o s o f t 约
定 使 用 一 个 下 划 线 和 一 个 大 写 字 母 开 头 的 宏 名 称 以 及 两 个 下 划 线 开 头 的
M i c r o s o f t 特 定 关 键 字 名 称 。 为 了 避 免 任 何 命 名 冲 突 ,总 是 选 择 不 以 一 个
或 两 个 下 划 线 开 头 的 名 称 ， 或 者 以 一 个 下 划 线 加 上 一 个 大 写 字 母 开 头 的
名 称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下 面 的 例 子 是 满 足 A N S I 和 M i c r o s o f t 命 名 限 制 的 有 效 标 识 符 :
j

c o u n t

t e m p 1

t o p _ o f _ p a g e

s k i p 1 2

L a s t N u m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虽 然 源 文 件 中 的 标 识 符 缺 省 是 大 小 写 敏 感 的 ,但 目 标 文 件 中 的 符 号 却 不
是 。 M icrosof t  C 在 一 个 编 译 单 元 中 处 理 标 识 符 为 大 小 写 敏 感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链 接 器 是 大 小 写 敏 感 的 ,你 必 须 根 据 大 小 写 一 致 性 地 指 定 所 有
标 识 符 。
“ 源 字 符 集 ” 是 可 以 在 源 文 件 中 出 现 的 合 法 字 符 集 。 对 于 M i c r o s o f t  C ,
源 字 符 集 是 标 准 A S C I I 字 符 集 。 包 括 A S C I I 字 符 的 源 字 符 集 和 执 行 字



符 集 用 作 转 义 序 列 。 有 关 执 行 字 符 集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字 符 常
量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一 个 标 识 符 具 有 “ 范 围 ” ,它 是 指 被 程 序 已 知 的 和 “ 连 接 ” 的 程 序 范 围 ,
该 “ 连 接 ” 确 定 另 一 个 范 围 内 同 名 称 标 识 符 是 否 是 同 一 个 标 识 符 。 这 些
主 题 在 第 2 章 “ 程 序 结 构 ” 中 的 “ 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 ” 中 解
释 。

多 字 节 和 宽 字 符

一 个 多 字 节 字 符 是 由 一 个 或 多 个 字 节 序 列 组 成 的 一 个 字 符 。 每 个 字 节 序
列 表 示 扩 展 字 符 集 中 的 单 个 字 符 。 多 字 节 字 符 用 在 字 符 串 例 如 汉 字 中 。
宽 字 符 是 总 为 1 6 位 宽 的 多 种 语 言 字 符 代 码 。 字 符 常 量 的 类 型 是 char,对
于 宽 字 符 ,其 类 型 为 w c h a r _ t。 既 然 宽 字 符 总 是 固 定 的 长 度 ,使 用 宽 字 符 可
以 简 化 使 用 国 际 字 符 集 的 程 序 设 计 。
宽 字 符 串 文 字 L " h e l l o "变 成 一 个 类 型 w c h a r _ t 的 6 个 整 数 的 数 组 :

{L ’h ’,L ’e ’,L ’l’,L ’l’,L ’o ’, 0 }

单 代 码 ( U n i c o d e )规 格 是 宽 字 符 的 规 格 。 多 字 节 和 宽 字 符 之 间 进 行 转 换 的
运 行 库 例 程 包 括 m b s t o w c s、 m b t o w c、 w c s t o m b s 和 w c t o m b。

三 字 母

C 源 程 序 的 源 字 符 集 被 包 含 在 7 位 A S C I I 字 符 集 中 ,但 不 是 I S O  6 4 6 - 1 9 8 3



I n v a r i a n t  C o d e  S e t 的 子 集 。三 字 母 ( t r i g r a p h )序 列 允 许 C 程 序 仅 使 用 I S O (国
际 标 准 组 织 )  I n v a r i a n t  C o d e  S e t 编 写 。 三 字 母 是 编 译 器 用 对 应 的 标 点 字
符 替 换 的 三 字 符 序 列 (以 两 个 问 号 开 头 )。 你 可 以 在 C 源 文 件 中 使 用 三 字
母 ,该 源 文 件 的 字 符 集 不 能 包 含 某 些 标 点 字 符 的 方 便 图 形 表 示 。
表 1 . 1 给 出 了 9 个 三 字 母 序 列 。 所 有 源 文 件 中 出 现 的 第 一 行 的 标 点 字 符
都 被 第 2 列 中 对 应 的 字 符 所 替 换 。

表 1. 1   三 字 母 序 列

三 字 母 标 点 字 符

? ? = #

? ? ( [

? ? / \

? ? ) ]

? ? ' ^

? ? < {

? ? ! |

? ? > }

? ? - ~

一 个 三 字 母 总 是 作 为 单 个 源 字 符 处 理 ,在 第 一 次 转 换 阶 段 中 ,在 识 别 字 符
串 文 字 和 字 符 常 量 中 的 转 义 字 符 之 前 进 行 三 字 母 的 转 换 。 仅 识 别 表 1.1
中 列 出 的 9 个 三 字 母 ,所 有 其 它 字 符 序 列 不 作 转 换 。
字 符 转 义 序 别 \ ?防 止 类 似 三 字 母 的 字 符 序 列 被 误 解 释 (有 关 转 义 序 列 的 信



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转 义 序 列 ” )。 例 如 ,如 果 你 试 图 用 以 下 pr in t f 语 句
打 印 字 符 串 W h a t ? ? ! :
pr in t f (“ W h a t ? ? ! \ n " ) ;

打 印 的 字 符 串 W h a t | ,因 为 ? ? ！ 是 一 个 三 字 母 ,它 被 |字 符 所 替 换 。 正 确 打
印 这 个 字 符 串 的 语 句 如 下 :

p r i n t f ( W h a t ? \ ? ! \ n " ) ;

在 这 个 pr in t f 语 句 中 ,在 第 二 个 问 号 之 前 加 上 一 个 反 斜 杠 转 义 字 符 防
止 ? ?！ 作 为 一 个 三 字 母 的 误 解 释 。

常   量

一 个 “ 常 量 ” 是 一 个 可 以 在 程 序 中 作 为 值 的 一 个 数 、 字 符 ,或 者 字 符 串 。
使 用 常 量 表 示 不 能 修 改 的 浮 点 数 、 整 数 、 枚 举 或 字 符 值 。
语 法
常 量 :
    浮 点 常 量
    整 数 常 量
    枚 举 常 量
    字 符 常 量
常 量 通 过 具 有 一 个 值 和 一 个 类 型 来 描 述 。 浮 点 数 、 整 数 和 字 符 常 量 在 下
面 三 个 小 节 讨 论 。 枚 举 常 量 在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的 “ 枚 举 说 明 ” 中
描 述 。



浮 点 数 常 量

一 个 “ 浮 点 数 常 量 ” 是 一 个 表 示 带 符 号 实 数 的 十 进 制 数 。 带 符 号 实 数 的
表 示 包 括 一 个 整 数 部 分 、 一 个 小 数 部 分 和 一 个 指 数 。 使 用 浮 点 常 量 表 示
不 能 改 变 的 浮 点 值 。
语 法
浮 点 常 量 :
    分 数 常 量  指 数 部 分 o p t 浮 点 后 缀 o p t

    数 字 序 列  指 数 部 分  浮 点 后 缀 o p t

分 数 常 量 :
    数 字 序 列 o p t.数 字 序 列
    数 字 序 列 .
指 数 部 分 :
    e 符 号 o p t 数 字 序 列
    E 符 号 o p t 数 字 序 列
符 号 :如 下 之 一
    +  -
数 字 序 列 :
    数 字
    数 字 序 列  数 字
浮 点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f  l  F  L



你 可 以 省 略 小 数 点 之 前 的 数 字 (该 值 的 整 数 部 分 ),或 小 数 点 之 后 的 数 字
(小 数 部 分 ) ,但 不 能 都 省 略 。 仅 当 你 包 括 一 个 指 数 时 才 可 以 省 去 小 数 点 。
常 量 的 数 字 和 字 符 之 间 不 需 要 空 白 字 符 分 隔 。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几 种 浮 点 常 量 和 表 达 式 的 格 式 :

1 5 . 7 5

1 . 5 7 5 E 1  / * = 1 5 . 7 5 * /

1 5 7 5 e - 2  / * = 1 5 . 7 5 * /

- 2 . 5 e - 3  / * = - 0 . 0 0 2 5 * /

2 5 E - 4  / * = 0 . 0 0 2 5 * /

浮 点 常 量 除 非 前 面 加 有 一 个 负 号 ( - ) ,否 则 是 一 个 正 数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负
号 作 为 单 目 算 术 取 反 运 算 符 处 理 。 浮 点 常 量 具 有 类 型 f l o a t、d o u b l e、 l o n g
或 l o n g  d o u b l e 。
一 个 没 有 f、 F、 l 或 L 后 缀 的 浮 点 常 量 具 有 类 型 d o u b l e。 如 果 有 f 或 F
后 缀 ,该 常 量 的 类 型 为 f loa t ;如 果 有 字 母 l 或 L 后 缀 ,其 类 型 为 l o n g  d o u b l e 。
例 如 :
1 0 0 L  / * 有 类 型 l o n g  d o u b l e * /

1 0 0 F  / * 有 类 型 f l o a t * /

1 0 0 D  / * 有 类 型 d o u b l e * /

注 意 ，M icrosof t  C 编 译 器 把 l o n g  d o u b l e 映 射 成 类 型 d o u b l e。有 关 d o u b l e、
f l oa t 和 l o n g 类 型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基 本 类 型 存
储 ”。
你 可 以 省 略 浮 点 常 量 的 整 数 部 分 ,如 以 下 例 子 所 示 ,数 值 . 7 5 可 以 采 用 多 种



方 式 表 示 ,包 括 如 下 :

. 0 0 7 5 e 2

0 . 0 7 5 e 1

. 0 7 5 e 1

7 5 e - 2

浮 点 常 量 的 限 制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表 1.2 中 给 出 了 浮 点 常 量 值 的 限 制 ,头 文 件 F L O A T . H 包 含 这 些 信 息 。

表 1. 2   浮 点 常 量 的 限 制

常 量 含 义 值

F L T _ D I G q 个 数 字 的 数 值 ,有 q 个 十 进 制 6
D B L _ D I G 数 字 的 浮 点 数 可 以 舍 入 成 一 个 1 5
L D B L _ D I G 浮 点 表 示 ,回 过 来 时 不 丢 失 精 度 1 5
F L T _ E P S I L O N 最 小 正 数 x ,并 且 x + 1 . 0 不 等 于 1 . 0 1 . 1 9 2 0 9 2 8 9 6 e - 0 7 F
D B L _ E P S I L O N 2 . 2 2 0 4 4 6 0 4 9 2 5 0 3 1 3 1 e -

0 1 6
L D B L _ E P S I L O N 2 . 2 2 0 4 4 6 0 4 9 2 5 0 3 1 3 1 e -

0 1 6
F L T _ G U A R D 0
F L T _ M A N T _ D I G 在 浮 点 有 效 数 字 中 以

F L T _ R A D I X 指
2 4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D B L _ M A N T _ D I G 定 基 数 的 数 字 的 数 值 。 该 基 数 为

2 ;
5 3

L D B L _ M A N T _ D I
G

因 此 这 些 值 指 定 位 5 3

F L T _ M A X 最 大 可 表 示 的 浮 点 数 3 . 4 0 2 8 2 3 4 6 6 e + 3 8 F
D B L _ M A X 1 . 7 9 7 6 9 3 1 3 4 8 6 2 3 1 5 8 e + 3

0 8
L D B L _ M A X 1 . 7 9 7 6 9 3 1 3 4 8 6 2 3 1 5 8 e + 3

0 8

F L T _ M A X _ 1 0 _ E
X P

最 大 整 数 , 1 0 的 这 个 数 的 乘 方 是
一

3 8

D B L _ M A X _ 1 0 _ E
X P

个 可 表 示 的 浮 点 数 3 0 8

L D B L _ M A X _ 1 0 _
E X P

3 0 8

F L T _ M A X _ E X P 最 大 整 数 , F L T _ R A D I X 的 这 个 数
的 乘

1 2 8

D B L _ M A X _ E X P 方 是 一 个 可 表 示 的 浮 点 数 1 0 2 4
L D B L _ M A X _ E X P 1 0 2 4
F L T _ M I N 最 小 正 数 1 . 1 7 5 4 9 4 3 5 1 - 3 8 F
D B L _ M I N 2 . 2 2 5 0 7 3 8 5 8 5 0 7 2 0 1 4 e -

3 0 8

L D B L _ M I N 2 . 2 2 5 0 7 3 8 5 8 5 0 7 2 0 1 4 e -
3 0 8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F L T _ M I N _ 1 0 _ E X
P

最 小 负 整 数 , 1 0 的 这 个 数 - 3 7

D B L _ M I N _ 1 0 _ E X
P

的 乘 方 是 一 个 可 表 示 的 浮 - 3 0 7

L D B L _ M I N _ 1 0 _ E
X P

点 数 - 3 0 7

F L T _ M I N _ E X P 最 小 负 整 数 , F L T _ R A D I X - 1 2 5
D B L _ M I N _ E X P 的 这 个 数 的 乘 方 是 一 个 可 表 - 1 0 2 1
L D B L _ M I N _ E X P 示 的 浮 点 数 - 1 0 2 1

F L T _ N O R M A L I Z
E

0

F L T _ R A D I X 指 数 表 示 的 基 数 2
_ D B L _ R A D I X 2
_ L D B L _ R A D I X 2
F L T _ R O U N D S 浮 点 加 法 的 舍 入 1 (近 )

_ D B L _ R O U N D S 模 式 1 (近 )

_ L D B L _ R O U N D S 1 (近 )

注 意 :表 1.2 中 的 信 息 可 能 在 将 来 有 不 同 的 实 现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整 数 常 量

一 “ 整 数 常 量 ” 是 表 示 一 个 整 数 值 的 十 进 制 (基 数 为 1 0 )、 八 进 制 (基 数



为 8 )或 十 六 进 制 (基 数 为 1 6 )的 数 。 使 用 整 数 常 量 表 示 不 能 改 变 的 整 数
值 。
语 法
整 数 常 量 :
    十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 p t

    八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 p t

   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 p t

十 进 制 常 量 :
    非 0 数 字
    十 进 制 常 量  数 字
 八 进 制 常 量 :
    0
    八 进 制 常 量  八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常 量 :
    0 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    0 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   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非 0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
八 进 制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
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

十 六 进 制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


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
     a  b  c  d  e  f

     A  B  C  D  E  F

整 数 后 缀 :
    无 符 号 后 缀  长 整 数 后 缀 o p t

    长 整 数 后 缀  无 符 号 后 缀 o p t

无 符 号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u  U
长 整 数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l  L
6 4 位 整 数 后 缀 :
    i 64
除 非 整 数 常 量 前 面 有 负 号 ( - ) ,否 则 是 正 数 。 负 号 被 解 释 为 单 目 算 术 取 反
运 算 符 (有 关 这 个 运 算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单 目
算 术 运 算 符 ” )。
如 果 一 个 整 数 常 量 以 0 x 或 0 X 字 母 开 头 ,则 它 是 十 六 进 制 的 ;如 果 以 数 字
0 开 头 ,则 为 八 进 制 数 ;否 则 ,它 假 设 为 十 进 制 数 。
下 面 两 行 是 等 价 的 :
0 x 1 C  / *  十 进 制 数 2 8 的 十 六 进 制 表 示  * /

0 3 4 / *  十 进 制 数 2 8 的 八 进 制 表 示  * /

一 个 整 数 常 量 的 数 字 之 间 不 能 用 空 白 字 符 分 开 。 以 下 例 子 是 有 效 的 十 进
制 、 八 进 制 和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:



/*十 进 制 常 量 * /

1 0

1 3 2

3 2 1 7 9

/*八 进 制 常 量 * /

0 1 2

0 2 0 4

0 7 6 6 6 3

/*十 六 进 制 常 量 * /

0 x a  或  0 x A

0 x 8 4

0 x 7 d B 3  或  0 x 7 D B 3

整 数 类 型

每 个 整 数 常 量 基 于 它 的 值 和 表 示 方 式 被 给 定 一 个 类 型 。 你 可 以 通 过 在 常
量 的 末 尾 添 加 字 母 l 或 L 来 强 制 任 何 整 数 常 量 为 l o n g 类 型 。 通 过 添 加 u
或 U 来 强 制 它 为 u n s i g n e d 类 型 。 小 写 字 母 l 可 能 与 数 字 1 混 淆 ,应 避 免
这 样 。 几 个 l o n g 整 数 常 量 的 格 式 如 下 :

/*长 十 进 制 常 量 * /

1 0 L



7 9 L

/*长 八 进 制 常 量 * /

0 1 2 L

0 1 1 5 L

/*长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*/

0 x a L  或  0 x A L

0 X 4 f L  或  0 x 4 F L

/*无 符 号 长 十 进 制 常 量 * /

7 7 6 7 4 5 U L

7 7 8 8 6 6 L U

你 赋 给 一 个 常 量 的 类 型 依 赖 于 该 常 量 表 示 的 值 。 一 个 常 量 的 值 必 须 在 其
类 型 可 表 示 的 值 的 范 围 内 ,一 个 常 量 的 类 型 确 定 了 当 该 常 量 用 于 一 个 表
达 式 或 应 用 一 个 负 号 ( - )时 执 行 的 转 换 。这 里 列 出 了 整 数 常 量 的 转 换 规 则 :
l  没 有 后 缀 的 十 进 制 常 量 的 类 型 有 i n t、 l o n g  i n t 或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。

在 该 常 量 的 值 可 以 表 示 的 三 种 类 型 中 第 一 种 类 型 作 为 赋 给 该 常 量 的
类 型 。

l  没 有 后 缀 的 八 进 制 和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赋 给 的 类 型 根 据 常 量 的 大 小 可 以
是 i n t、   u n s i g n e d i n t、 l o n g  i n t 或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。

l  带 u 或 U 后 缀 的 常 量 赋 给 的 类 型 根 据 它 们 的 大 小 可 以 是 u n s i g n e d  i n t



或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。
l  带 l 或 L 后 缀 的 常 量 赋 给 的 类 型 根 据 它 们 的 尺 寸 可 以 是 l o n g  i n t 或
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。
l  带 u 或 U 和 l 或 L 后 缀 的 常 量 赋 给 的 类 型 是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。

整 数 限 制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表 1 . 3 列 出 了 整 数 类 型 的 限 制 ,这 些 限 制 定 义 在 标 准 头 文 件 L I M I T S . H
中 。
M i c r o s o f t  C 还 允 许 说 明 可 变 大 小 的 整 数 变 量 ,可 以 是 大 小 为 8 位 、 1 6 位
或 3 2 位 的 整 数 类 型 ,有 关 可 变 大 小 整 数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
中 的 “ 可 变 大 小 整 数 类 型 ”。



表 1. 3   整 数 常 量 的 限 制

常 量 含 义 值

C H A R _ B I T 不 是 一 个 位 域 的 最 小 变 量 中 的 位

数

8

S C H A R _ M I N 类 型 s i g n e d  c h a r 的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 1 2 8

S C H A R _ M A X 类 型 s i g n e d  c h a r 的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1 2 7

U C H A R _ M A X 类 型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的 变 量 的 最 大

值

2 2 5 ( 0 x f f )

C H A R _ M I N 类 型 c h a r 的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 1 2 8 ;如 果 使 用 /J 选 项 则

为 0

C H A R _ M A X 类 型 c h a r 的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1 2 7 ;如 果 使 用 /J 选 项 则

为 2 5 5

M B _ L E N _ M A X 多 字 符 常 量 中 的 最 大 字 节 数 2

S H R T _ M I N 类 型 s h o r t 的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 3 2 7 6 8

S H R T _ M A X 类 型 s h o r t 的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3 2 7 6 7

U S H R T _ M A X 类 型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的 变 量 的 最 大

值

6 5 5 3 5 ( 0 x f f f f )

I N T _ M I N 类 型 i n t 的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 2 1 4 7 4 8 3 6 4 7 - 1

I N T _ M A X 类 型 i n t 的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2 1 4 7 4 8 3 6 4 7

U I N T _ M A X 类 型 u n s i g n e d  i n t 的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4 2 9 4 9 6 7 2 9 5 ( 0 x f f f f f f f f )

L O N G _ M I N 类 型 l o n g 的 变 量 的 最 小 值 - 2 1 4 7 4 8 3 6 4 7 - 1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L O N G _ M A X 类 型 l o n g 的 变 量 的 最 大 值 2 1 4 7 4 8 3 6 4 7

U L O N G _ M A X 类 型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的 变 量 的 最 大

值

4 2 9 4 9 6 7 2 9 5 ( 0 x f f f f f f f f )

如 果 一 个 值 超 过 了 最 大 整 数 表 示 ,M ic roso f t 编 译 器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字 符 常 量

一 个 “ 字 符 常 量 ” 是 由 可 表 示 字 符 集 中 单 个 字 符 由 单 引 号 (′ ′ )括 起 来
构 成 的 。 字 符 常 量 可 用 来 表 示 执 行 字 符 集 中 的 字 符 。
语 法
字 符 常 量 :
    ′ c 字 符 序 列 ′
    L ′ c 字 符 序 列 ′
c 字 符 序 列 :
    c 字 符
    c 字 符 序 列  c 字 符
c 字 符
    源 字 符 集 中 除 单 引 号 (′ )、 反 向 斜 杠 (\)或 换 行 符 之 外 的 任 何 成 员 。
    转 义 序 列
转 义 序 列 :
    简 单 转 义 序 列



    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
   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
简 单 转 义 序 列 :如 下 之 一 :

    \ a  \b  \ f  \n  \ r  \ t  \v

     \ '  \" \\  \?

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    \ 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   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
字 符 类 型

一 个 整 数 字 符 常 量 不 以 字 母 L 开 头 并 具 有 i n t 类 型 。 一 个 包 含 单 个 字 符
的 整 数 字 符 常 量 的 值 是 作 为 一 个 整 数 解 释 的 字 符 的 数 值 。 例 如 ,字 符 a
的 数 值 是 十 进 制 9 7 和 十 六 进 制 6 1。
从 语 法 上 看 ,一 个 “ 宽 字 符 常 量 ” 是 一 个 带 前 缀 字 母 L 的 字 符 常 量 。 一
个 宽 字 符 常 量 有 类 型 w c h a r _ t ,一 个 整 数 类 型 定 义 在 S T D D E F . H 头 文 件 中 ,
例 如 :
c h a r s c h a r =′ x′ ;     / *一 个 字 符 常 量 * /

w c h a r _ t  w c h a r = L′ x′ ;/*一 个 同 样 字 符 的 宽 字 符 常 量 * /



宽 字 符 常 量 有 1 6 位 宽 ,指 出 扩 充 的 执 行 字 符 集 的 成 员 。 它 们 允 许 你 采 用
因 太 大 不 能 由 类 型 c h a r 表 示 的 字 母 表 示 字 符 。 有 关 宽 字 符 的 更 多 信 息 ,
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多 字 节 和 宽 字 符 ”。

执 行 字 符 集

本 书 经 常 提 到 “ 执 行 字 符 集 ”。 执 行 字 符 集 不 必 与 编 写 C 程 序 使 用 的 源
字 符 集 完 全 相 同 ,执 行 字 符 集 包 括 源 字 符 集 中 所 有 字 符 以 及 空 字 符 、 换
行 符 、 回 退 符 、 水 平 制 表 、 垂 直 制 表 、 回 车 和 转 义 序 列 。 源 字 符 集 和 执
行 字 符 集 在 其 它 实 现 上 可 能 不 同 。

转 义 序 列

由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(\)后 跟 一 个 字 母 或 一 个 数 字 构 成 的 字 符 组 合 称 之 为 “ 转
义 序 列 ”。 为 了 表 示 换 行 符 、 单 引 号 或 某 些 其 它 字 符 常 量 ,你 必 须 使 用 转
义 序 列 。 一 个 转 义 序 列 作 为 单 个 字 符 ,因 此 是 一 个 有 效 的 字 符 常 量 。
 转 义 序 列 一 般 用 于 指 出 动 作 ， 如 在 终 端 和 打 印 机 上 的 回 车 和 制 表 移 动 ,
它 们 也 用 来 提 供 非 打 印 字 符 和 有 特 定 意 义 的 字 符 ， 如 双 引 号 的 文 字 表
示 。 表 1 .4 列 出 了 A N S I 转 义 序 列 及 其 表 示 。
注 意 ,反 向 斜 杠 之 后 加 一 个 问 号 ( \ ? )指 出 一 个 文 字 问 号 ,在 这 种 情 况 中 ,该
字 符 序 列 可 能 误 解 释 为 一 个 三 字 母 ,有 关 更 多 的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“ 三
字 母 ”。



表 1. 4   转 义 序 列

转 义 序 列 表 示

\a 响 铃 (警 告 )

\b 回 退

\f 换 页

\n 换 行

\r 回 车

\t 水 平 制 表

\v 垂 直 制 表

\′ 单 引 号

\" 双 引 号

\\ 反 向 斜 杠

\? 文 字 问 号

\o o o 八 进 制 表 示 的 A S C I I 字 符

\ x h h h 十 六 进 制 表 示 的 A S C I I 字 符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如 果 一 个 字 符 之 前 的 反 向 斜 杠 不 出 现 在 表 1.4 中 ,编 译 器 处 理 该 无 定 义 的
字 符 为 该 字 符 本 身 ,例 如 , \x 作 为 一 个 x 处 理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转 义 序 列 允 许 你 把 非 图 形 控 制 字 符 传 送 给 一 个 显 示 设 备 ,例 如 , E S C 字 符



( \ 0 3 3 )经 常 用 作 一 个 终 端 或 打 印 机 的 控 制 命 令 的 第 一 个 字 符 。 有 些 转 义
序 列 是 设 备 特 定 的 。 例 如 ,垂 直 制 表 和 换 页 转 义 序 列 (\v 和 \ f )不 能 用 于 屏
幕 输 出 ,而 它 们 执 行 适 当 的 打 印 机 操 作 。
你 可 以 使 用 反 斜 杠 (\)作 为 一 个 续 行 符 ,当 一 个 换 行 符 (等 价 于 按 R E T U R N )
后 立 即 跟 一 个 反 斜 杠 ( \ ) ,编 译 器 便 忽 略 该 反 斜 杠 和 换 行 符 ,把 下 一 行 作 为
前 面 一 行 的 一 部 分 。 这 主 要 用 于 超 过 一 行 的 预 处 理 定 义 ,例 如 :

# d e f i n e  a s s e r t ( e x p )  \

( ( e x p )  ?  ( v o i d )  0 : _ a s s e r t ( # e x p , _  _ F I L E _  _ , _  _ L I N E _  _ ) )

八 进 制 和 十 六 进 制 字 符 规 格

序 列 \ o o o 表 示 你 可 以 以 一 个 三 数 字 八 进 制 字 符 代 码 指 定 A S C I I 字 符 集
中 的 任 何 字 符 ,该 八 进 制 整 数 的 数 值 指 定 期 待 的 字 符 或 宽 字 符 的 值 。
类 似 地 ,序 列 \ x h h h 允 许 你 以 一 个 十 六 进 制 字 符 代 码 指 定 任 何 一 个 A S C I I
字 符 ,例 如 ,你 可 以 以 正 常 的 C 转 义 序 列 ( \ b )或 \ 0 1 0 (八 进 制 )码 或 \ x 0 0 8 (十
六 进 制 )码 给 出 A S C I I 回 退 符 。
在 一 个 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中 你 只 能 使 用 0～ 7 数 字 。 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不 能
长 于 3 个 数 字 并 以 第 一 个 不 是 一 个 八 进 制 数 字 的 字 符 结 束 。 虽 然 你 不 需
要 使 用 所 有 三 个 数 字 ,但 必 须 至 少 使 用 一 个 ,例 如 , A S C I I 回 退 符 的 八 进 制
表 示 是 \ 1 0 ,字 母 A 的 八 进 制 表 示 是 \ 1 0 1 ,正 如 A S C I I 表 给 出 的 。
类 似 地 ,你 必 须 为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至 少 给 出 一 个 数 字 ,但 可 以 省 略 第 二
个 和 第 三 个 数 字 。 因 此 ,你 可 以 对 回 退 符 指 出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为 \ x8 、
\ x 0 8 或 \ x 0 0 8。



八 进 制 或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的 值 必 须 在 这 样 的 可 表 示 范 围 内 ,对 于 字 符
常 量 是 类 型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的 可 表 示 值 范 围 ;对 于 宽 字 符 常 量 是 类 型
w c h a r _ t 的 可 表 示 值 范 围 。 有 关 宽 字 符 常 量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多
字 节 或 宽 字 符 ”。
不 同 于 八 进 制 转 义 常 量 ,一 个 转 义 序 列 中 十 六 进 制 数 字 的 数 值 是 没 有 限
制 的 ,一 个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以 第 一 个 不 属 于 十 六 进 制 数 字 的 字 符 终
止 。 因 为 十 六 进 制 数 字 包 括 字 字 母 a 到 f ,小 心 确 保 该 转 义 序 列 在 指 定 的
数 字 终 止 。 为 了 避 免 混 乱 ,你 可 以 在 一 个 宏 定 义 中 放 置 八 进 制 或 十 六 进
制 字 符 定 义 :
# d e f i n e  B e l l  ′ \ x 0 7′
对 于 十 六 进 制 值 ,你 可 以 分 解 该 字 符 串 以 便 清 楚 地 显 示 正 确 的 值 :
" \xabc"  / *一 个 字 符 * /

" \xab"  " c "  / *两 个 字 符 * /

字 符 串 文 字

一 个 “ 字 符 串 文 字 ” 是 来 自 源 字 符 集 中 的 字 符 用 双 引 号 (“ ” )括 起 来 的
字 符 序 列 。 字 符 串 文 字 用 于 表 示 以 空 格 字 符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的 字 符 序 列 ,
对 于 宽 字 符 串 文 字 ,其 前 必 须 加 上 前 缀 L 。
语 法
字 符 串 文 字 :
    " s 字 符 序 列 o p t"



    L " s 字 符 序 列 o p t"
s 字 符 序 列 :
    s 字 符
    s 字 符 序 列 s 字 符
s 字 符 :
    源 字 符 集 中 除 双 引 号 ( " )、 反 向 斜 杠 ( \ )或 换 行 符 之 外 的 任 何 成 员
    转 义 序 列
如 下 例 子 是 一 个 简 单 的 字 符 串 文 字 :
c h a r  a m e s s a g e = " T h i s  i s  a  s t r i n g  l i t e r a l . " ;

表 1.4 中 列 出 的 所 有 转 义 码 都 是 有 效 的 字 符 串 文 字 。 为 了 在 一 个 字 符 串
文 字 中 表 示 一 个 双 括 号 ,使 用 转 义 序 列 \"。 单 引 号 (′ )没 有 转 义 序 列 也 可
以 表 示 。 反 向 斜 杠 (\)在 一 个 字 符 串 中 的 表 示 是 其 后 必 须 跟 第 二 个 反 向 斜
杠 (\\)。 当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出 现 在 一 行 的 末 尾 时 ,它 总 是 解 释 成 一 个 续 行 符 。

字 符 串 文 字 的 类 型

字 符 串 文 字 具 有 c h a r 的 类 型 数 组 (也 就 是 c h a r [ ] ) (宽 字 符 串 具 有 w c h a r _ t
的 类 型 数 组 (也 就 是 w c h a r _ t [ ] ) )。 这 样 意 味 着 一 个 字 符 串 是 一 个 具 有 类
型 c h a r 元 素 的 数 组 。 该 数 组 中 元 素 成 员 等 于 该 字 符 串 中 字 符 个 数 加 上 1
即 结 尾 的 空 格 字 符 。



字 符 串 文 字 的 存 储

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字 符 顺 序 存 储 在 相 邻 的 存 储 器 位 置 。 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
中 的 一 个 转 义 序 列 (例 如 \ \或 \ " )都 作 为 单 个 字 符 计 数 。 一 个 空 格 字 符 (由 \0
转 义 序 列 表 示 )自 动 添 加 ,作 为 每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结 尾 标 志 (这 出 现 在 转 换
阶 段 7 中 )。注 意 编 译 器 不 可 能 在 不 同 的 地 址 存 储 两 个 相 同 字 符 串 。/G f (删
除 重 复 字 符 串 )编 译 器 选 项 强 制 编 译 器 把 相 同 字 符 串 拷 贝 放 进 可 执 行 文
件 中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字 符 串 具 有 静 态 存 储 期 。 有 关 静 态 存 储 器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说 明 和 类
型 中 的 “ 存 储 类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字 符 串 文 字 连 接

为 了 构 成 占 用 多 行 的 字 符 串 文 字 ,你 可 以 连 接 两 个 字 符 串 。 为 此 ,键 入 一
个 反 向 斜 杠 ,然 后 按 R E T U R N 键 。 该 反 向 斜 杠 导 致 编 译 器 忽 略 后 面 的 换
行 符 。 例 如 ,字 符 串 文 字 :
" L o n g  s t r i n g s  c a n  b e  b r o \

 k e n  i n t o  t w o  o r  m o r e  p i e c e s . "

与 以 下 字 符 串 文 字 是 相 同 的 :

" L o n g  s t r i n g s  c a n  b e  b r o k e n  i n t o  t w o  o r  m o r e  p i e c e s . "

字 符 串 连 接 可 以 用 于 以 前 采 用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跟 一 个 换 行 字 符 来 输 入 多 于



一 行 的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任 何 地 方 。
为 了 在 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中 强 制 换 行 ,在 该 字 符 串 中 要 求 分 断 该 行 的 地 方
插 入 一 个 换 行 转 义 序 列 ( \n ) ,如 下 :
" E n t e r  a  n u m b e r  b e t w e e n  1  a n d  1 0 0 \ n O r  p r e s s  r e t u r n "

因 为 字 符 串 可 以 在 源 代 码 中 的 任 何 列 开 始 ,并 且 长 字 符 串 可 以 继 续 到 下
一 行 的 任 何 列 ,你 可 以 定 位 该 字 符 串 增 加 源 代 码 的 可 读 性 ,无 论 哪 种 情 况
输 出 的 屏 幕 表 示 不 受 影 响 。 例 如 :

pr in t f ( "Th i s  i s  t he  f i r s t  ha l f  o f  t he  s t r i ng , "

       t h i s  i s  t h e  s e c o n d  h a l f " ) ;

字 符 串 的 每 部 分 都 包 含 在 双 引 号 中 ,各 部 分 连 接 起 来 作 为 单 个 字 符 串 来
输 出 ,这 种 连 接 在 转 换 阶 段 指 定 的 编 译 中 根 据 事 件 的 序 列 来 执 行 。
" T h i s  i s  t h e  f i r s t  h a l f  o f  t h e  s t r i n g , t h i s  i s  t h e  s e c o n d  h a l f "

一 个 字 符 串 指 针 ,初 始 化 为 两 个 由 空 白 分 隔 的 不 同 字 符 串 文 字 ,而 作 为 单
个 字 符 串 进 行 存 储 (指 针 在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指 针 说 明 ” 中
讨 论 )。 适 当 地 引 用 ,正 如 下 面 的 例 子 ,结 果 与 前 面 的 例 子 是 相 同 的 :
c h a r  * s t r i n g = " T h i s  i s  t h e  f i r s t  h a l f  o f  t h e  s t r i n g , "

         " th i s  i s  t h e  s e c o n d  h a l f " ;

 p r i n t f ( " % s " , s t r i n g ) ;

在 转 换 阶 段 6 中 ,由 任 何 相 邻 字 符 串 文 字 或 相 邻 宽 字 符 串 文 字 序 列 指 定
的 多 字 节 字 符 序 列 都 连 接 成 单 个 多 字 节 字 符 序 列 。 因 此 ,不 要 设 计 这 样
的 程 序 ,允 许 在 执 行 中 修 改 字 符 串 文 字 。 A N S I  C 标 准 指 出 修 改 一 个 字 符



串 的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

最 大 字 符 串 长 度

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A N S I 兼 容 性 需 要 一 个 编 译 器 在 连 接 之 后 的 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中 至 多 可 接
受 5 0 9 个 字 符 ,在 M i c r o s o f t  C 中 允 许 的 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最 大 长 度 接 近
2 0 4 8 个 字 节 。 如 果 字 符 串 文 字 由 包 含 在 双 引 号 中 的 各 部 分 组 成 ,预 处 理
器 把 这 些 部 分 连 接 成 单 个 字 符 串 ,对 于 每 个 连 接 的 行 ,还 增 加 一 个 额 外 字
节 到 字 节 总 数 中 。
例 如 ,假 设 一 个 字 符 串 由 4 0 行 组 成 ,每 行 5 0 个 字 符 (共 有 2 0 0 0 个 字 符 ) ,另
有 一 个 7 个 字 符 的 行 ,每 行 用 双 引 号 括 起 来 ,这 样 2 0 0 7 个 字 节 加 上 结 尾 空
格 字 符 的 一 个 字 节 ,总 共 2 0 0 8 个 字 节 。 在 连 接 时 ,每 行 增 加 一 个 额 外 字 符
到 第 一 行 ,这 样 总 共 有 2 0 4 8 个 字 节 。 注 意 ,如 果 用 续 行 符 (\)代 替 双 引 号 ,
预 处 理 器 不 会 为 每 行 都 增 加 一 个 额 外 的 字 符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标 点 和 特 殊 字 符

在 C 字 符 集 中 标 点 和 特 殊 字 符 有 各 种 用 途 ,从 组 织 程 序 文 本 到 定 义 编 译
器 或 编 译 的 程 序 的 执 行 功 能 。 它 们 不 指 定 执 行 的 操 作 。 有 些 标 点 符 号 也
是 运 算 符 (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运 算 符 ” )。 编 译 器 从 上



下 文 确 定 它 们 的 用 途 。
语 法
标 点 :如 下 之 一
    [  ]  (  )  {  }  *  ,  :  =  ;  . . .  #
这 些 字 符 在 C 中 具 有 特 定 含 义 ,它 们 的 作 用 在 本 书 中 描 述 。 #号 ( # )仅 在 预
处 理 命 令 中 出 现 。



第 2 章   程  序  结  构

本 章 给 出 C 程 序 和 程 序 执 行 的 一 个 概 述 ,也 介 绍 了 理 解 C 程 序 和 组 成 成 分 的 重 要
术 语 和 特 征 。 讨 论 的 主 题 包 括 :

l  源 文 件 和 源 程 序
l  m a i n 函 数 和 程 序 执 行
l  命 令 行 参 量 分 析
l  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
l  名 称 空 间

因 为 本 章 是 概 述 ,讨 论 的 主 题 仅 包 括 一 些 引 言 材 料 ,有 关 详 细 解 释 参 见 交 叉 引 用
的 信 息 。

源 文 件 和 源 程 序

一 个 源 程 序 可 以 分 成 一 个 或 多 个 “ 源 文 件 ” 或 “ 转 换 单 元 ”。 输 入 到 编 译 器 被 称
为 一 个 “ 转 换 单 元 ”。
语 法
转 换 单 元 :
    外 部 说 明



    转 换 单 元  外 部 说 明
外 部 说 明 :
    函 数 定 义
    说 明
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说 明 概 述 ” 给 出 了 说 明 非 终 结 符 的 语 法 ,本 卷 后 面
的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 解 释 了 如 何 处 理 转 换 单 元 。
注 意 :有 关 AN S I 语 法 规 则 的 解 释 ,参 见 本 卷 后 面 的 附 录 A“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 ” 的
引 言 。
一 个 转 换 单 元 的 组 成 成 分 是 包 括 函 数 定 义 和 标 识 符 说 明 的 外 部 说 明 。 这 些 说 明
和 定 义 可 以 在 源 文 件 、 头 文 件 、 库 和 该 程 序 需 要 的 其 它 文 件 中 ,你 必 须 编 译 每 个
转 换 单 元 并 链 接 产 生 的 目 标 文 件 来 生 成 一 个 程 序 。
一 个 C“ 源 程 序 ” 是 命 令 、 编 译 指 示 、 说 明 、 定 义 、 语 句 块 和 函 数 组 成 的 ,为 了
使 一 个 Mic r o s o f t  C 程 序 生 效 ,每 一 个 组 成 成 分 必 须 具 有 本 书 中 描 述 的 语 法 ,虽
然 它 们 可 以 以 任 何 次 序 放 在 程 序 中 (服 从 本 书 描 绘 的 规 则 )。 但 这 些 组 成 成 分 在
一 个 程 序 中 的 位 置 不 影 响 一 个 程 序 中 使 用 的 变 量 和 函 数 (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
章 后 面 的 “ 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 ” ) 源 文 件 不 需 要 包 含 可 执 行 语 句 ,例
如 ,你 可 能 发 现 这 种 方 式 是 有 用 的 ,在 一 个 源 文 件 中 放 置 变 量 的 定 义 ,然 后 在 另 一
个 源 文 件 说 明 引 用 这 些 变 量 。 这 种 技 术 很 容 易 找 到 和 修 改 定 义 ,同 样 的 理 由 ,常
量 和 宏 经 常 组 成 称 为 “ 包 括 文 件 ” 或 “ 头 文 件 ” 的 分 开 文 件 中 ,需 要 时 在 源 文 件
中 引 用 它 们 ,有 关 宏 和 包 括 文 件 的 信 息 ,参 见 本 卷 后 面 的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。



预 处 理 器 的 命 令

一 个 “ 命 令 ” 指 示 C 预 处 理 器 在 编 译 之 前 对 程 序 文 本 执 行 特 定 动 作 。 预 处 理 器 命

令 在 本 卷 后 面 的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 中 进 行 充 分 的 描 述 ,本 例 使 用 预 处 理 器 命 令

# d e f i n e :

# d e f i n e  M A X  1 0 0

这 个 语 句 告 诉 编 译 器 在 编 辑 之 前 将 MAX 的 每 次 出 现 均 用 10 0 替 换 。 C 编 译 器 预
处 理 器 命 令 是 :

# d e f i n e # e n d i f # i f d e f # l i n e

# e l i f # e r r o r # i f n d e f # p r a g m a

# e l s e # i f # i n c l u d e # u n d e f

编 译 指 示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“ 编 译 指 示 ” 指 示 编 译 器 在 编 译 时 执 行 一 个 特 殊 动 作 。 编 译 指 示 从 编 译 器
到 编 译 器 时 发 生 改 变 。 例 如 ,你 可 以 使 用 op t i m i z e 编 译 指 示 设 置 你 的 程 序 要 执
行 的 优 化 。 Mi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指 示 有 :

a l l o c _ t e x t d a t a _ s e g i n l i n e _ r e c u r s

i o n

s e t l o c a l e

a u t o _ i n l i n e f u n c t i o n i n t r i n s i c w a r n i n g

c h e c k _ s t a c k h d r s t o p m e s s a g e

c o d e _ s e g i n c l u d e _ a l i a s p t i m i z e

c o m m e n t i n l i n e _ d e p t h p a c k



有 关 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编 译 指 示 的 描 述 参 见 本 卷 后 面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
中 的 第 2 章 “ 编 译 指 示 命 令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说 明 和 定 义

一 个 “ 说 明 ” 在 一 个 特 定 变 量 、 函 数 或 类 型 及 其 属 性 之 间 建 立 关 联 。 第
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说 明 概 述 ” 给 出 了 说 明 非 终 结 符 的 A N S I 语
法 ,一 个 说 明 也 指 出 访 问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地 方 和 时 间 (标 识 符 的 “ 连 接 ” )。
有 关 连 接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 ”。
一 个 变 量 的 “ 定 义 ” 建 立 与 说 明 相 同 的 关 联 ， 它 还 导 致 分 配 该 变 量 的 存
储 。
例 如 , m a i n 、 f i n d 和 c o u n t 函 数 以 及 v a r 和 v a l 变 量 都 依 次 定 义 在 一 个 源
文 件 中 :

v o i d  m a i n ( )

{

}

 in t  v a r = 0 ;

 d o u b l e  v a l [ M A X V A L ] ;

 c h a r  f i nd ( f i l ep t r )



 {

 }

 in t  c o u n t ( d o u b l e  f )

 {

 }

变 量 v a r 和 v a l 用 于 f i n d 和 c o u n t 函 数 中 ,不 需 要 进 一 步 的 说 明 ,但 它 们 的
名 字 在 m a i n 中 是 不 可 见 的 (不 能 访 问 )。

函 数 说 明 和 定 义

函 数 原 型 建 立 该 函 数 的 名 称 、 其 返 回 值 、 它 的 形 参 的 类 型 和 个 数 。 一 个
函 数 定 义 包 括 函 数 体 。
函 数 和 变 量 说 明 可 以 出 现 在 一 个 函 数 定 义 的 内 部 或 外 部 。 一 个 函 数 定 义
中 的 任 何 说 明 称 为 “ 内 部 的 ” 或 “ 局 部 的 ”。 所 有 函 数 定 义 外 部 的 说 明
称 为 “ 外 部 的 ”、“ 全 局 的 ” 或 “ 文 件 范 围 ”。 变 量 定 义 像 说 明 一 样 ,可 以
在 内 部 层 (一 个 函 数 定 义 内 部 )或 外 部 层 (所 有 函 数 的 外 部 )中 进 行 。 函 数
定 义 总 是 出 现 在 外 部 层 。函 数 定 义 的 进 一 步 讨 论 在 第 6 章“ 函 数 ”的“ 函
数 定 义 ” 中 。 函 数 原 型 在 第 6 章 的 “ 函 数 原 型 ” 中 讨 论 。

块

用 花 括 号 ( { } )括 起 来 的 说 明 、 定 义 和 语 句 序 列 称 为 一 个 “ 块 ”。 C 中 有 两
种 类 型 的 块 。 复 合 语 句 是 一 个 或 多 个 语 句 组 成 的 语 句 (参 见 第 5 章 “ 语



句 ” 中 的 “ 复 合 语 句 ” ) ,它 是 一 种 类 型 的 块 。 另 一 种 类 型 的 块 是 “ 函 数
定 义 ” ,它 由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(函 数 体 )加 上 该 函 数 关 联 的 “ 头 ” (该 函 数 名
称 、 返 回 类 型 和 形 参 )。 一 个 块 中 的 另 一 个 块 称 之 为 “ 嵌 套 ”。
注 意 ， 所 有 复 合 语 句 都 是 用 花 括 号 括 起 来 的 ,但 并 不 是 花 括 号 中 的 任 何
东 西 都 组 成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,例 如 ,数 组 、 结 构 或 枚 举 元 素 的 规 格 都 出 现 在
花 括 号 中 ,但 它 们 不 是 复 合 语 句 。

例 子 程 序

如 下 C 源 程 序 由 两 个 源 文 件 组 成 ,它 给 出 一 个 C 程 序 中 各 种 可 能 的 说 明
和 定 义 的 概 述 。 本 书 后 面 的 章 节 讨 论 如 何 编 写 这 些 说 明 、 定 义 和 初 始 化 ,
以 及 如 何 使 用 C 关 键 词 如 s ta t ic 和 e x t e r n。pr in t f 函 数 在 C 头 文 件 S T D I O . H
中 说 明 。
m a i n 和 m a x 函 数 假 设 在 分 开 的 文 件 中 ,程 序 的 执 行 从 m a i n 函 数 开 始 。
在 m a i n 之 前 不 会 显 式 执 行 用 户 函 数 。
/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

                F I L E 1 . C  -  m a i n  f u n c t i o n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/

# d e f i n e  O N E  1

# d e f i n e  T W O  2

# d e f i n e  T H R E E  3
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


i n t  a = 1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*定 义 外 部 变 量 的 说 明      * /

i n t  b = 2 ;

e x t e r n  i n t  m a x ( i n t  a , i n t  b ) ;    /  *函 数 原 型                * /

i n t  m a i n ( )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* m a i n 函 数 的 函 数 定 义     * /

{

    in t  c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*两 个 未 初 始 化 的 局 部 变 量 的 定 义 * /

    i n t  d ;

    e x t e r n  i n t  u ;               /  * 重 新 引 用 其 它 地 方 定 义 的 外 部 变 量 的 说 明

* /
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v ;             /  *定 义 具 有 连 续 生 存 期 的 变 量                  * /

    i n t  w = O N E , x = T W O , y = T H R E E ;

    i n t  z = 0 ;

    z = m a x ( x , y ) ;               / * 可 执 行 的 语 句 * /

    w = m a x ( z , w ) ;

    p r i n t f ( " % d  % d \ n " , z , w ) ;

    r e t u r n  0 ;

}

/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



              F I L E 2 . C  -  d e f i n a t i o n  o f  m a x  f u n c t i o n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/

i n t  m a x ( i n t  a , i n t  b )             /*  注 意 形 式 参 数 包 括 在 函 数 头 中     * /

{

        i f  ( a > b )

           r e tu rn (a ) ;

        e l s e

           r e t u r n ( b ) ;

}

F I L E 1 . C 包 含 m a x 函 数 的 原 型 ,这 种 说 明 有 时 称 为 “ 前 向 说 明 ” ,因 为 在
该 函 数 使 用 之 前 说 明 。 m a i n 函 数 的 定 义 包 括 调 用 m a x 。
以 # d e f i n e 开 头 的 行 是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。 这 些 命 令 告 诉 编 译 器 在 F I L E 1 . C
中 分 别 用 1、 2 和 3 替 换 标 识 符 O N E 、 T W O 和 T H R E E 。 以 # i n c l u d e 开
头 的 行 告 诉 编 译 器 包 括 文 件 S T D I O . H ,它 包 含 p r i n t f 函 数 的 原 型 。 预 处
理 器 命 令 在 本 卷 后 面 的 “ 预 处 理 器 参 考 ” 中 解 释 。
F I L E 1 . C 使 用 定 义 说 明 来 初 始 化 全 局 变 量 a 和 b ,局 部 变 量 c 和 d 说 明 了
但 未 初 始 化 。 所 有 这 些 变 量 都 分 配 了 存 储 。 静 态 和 外 部 变 量 u 和 v 都 自
动 初 始 化 为 0。 因 此 在 说 明 时 只 有 a、 b、 u 和 v 包 含 有 意 义 的 值 ,因 为 它
们 显 式 或 隐 含 地 初 始 化 。 F 1 L E 2 . C 包 含 m a x 的 函 数 定 义 。 这 个 定 义 满
足 在 F I L E 1 . C 中 调 用 m a x 。
标 识 符 的 生 存 期 和 可 见 性 在 本 章 后 面 的“ 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 ”
中 讨 论 。 有 关 函 数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6 章 “ 函 数 ”。



m a i n 函 数 和 程 序 执 行

每 个 C 程 序 有 一 个 必 须 命 名 为 m a i n 的 主 ( m a i n )函 数 。 如 果 你 的 代 码 服
从 单 代 码 程 序 设 计 模 式 ,你 可 以 使 用 m a i n 的 宽 字 符 版 本 w m a i n 。 m a i n 函
数 作 为 程 序 执 行 的 起 始 点 。 通 常 通 过 在 程 序 中 调 用 其 它 函 数 来 控 制 程 序
的 执 行 。 一 个 程 序 执 行 到 m a i n 的 末 尾 会 终 止 ,但 它 可 以 由 于 各 种 原 因 在
其 它 程 序 的 地 方 终 止 。 这 时 可 能 检 测 到 某 个 错 误 ,你 要 强 制 一 个 程 序 终
止 ,为 此 ,要 使 用 e x i t 函 数 。有 关 使 用 ex i t 函 数 的 例 子 和 信 息 参 见“ M i c r o s o f t
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参 考 库 ” 的 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运 行 库 参 考 ” 卷 。
在 源 程 序 中 的 函 数 实 现 一 个 或 多 个 特 定 功 能 。 m a i n 函 数 调 用 这 些 函 数
实 现 它 们 的 各 自 功 能 。 当 m a i n 调 用 另 一 函 数 时 ,它 把 执 行 控 制 传 给 该 函
数 ,因 此 从 该 函 数 的 第 一 个 语 句 开 始 执 行 。 当 执 行 r e tu rn 语 句 或 到 达 该
函 数 的 末 尾 时 ,把 控 制 返 回 给 m a i n 。
你 可 以 说 明 任 何 函 数 包 括 m a i n 所 具 有 的 参 数 。 术 语 “ 参 数 ” 或 “ 形 参 ”
指 的 是 接 受 一 个 传 给 该 函 数 的 值 的 标 识 符 。 有 关 传 送 参 量 给 参 数 的 信 息
参 见 第 6 章 “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参 数 ”。 当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另 一 个 函 数 时 ,被 调
用 函 数 从 调 用 函 数 获 取 它 的 参 数 值 ,这 些 值 称 为 “ 参 量 ”。 你 可 为 m a i n
说 明 形 参 ,以 便 它 使 用 如 下 格 式 从 命 令 行 接 受 参 量 :

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cha r  * a r g v[ ] , cha r  * e n v p [ ] )

当 你 要 传 送 信 息 给 m a i n 时 ,参 数 习 惯 上 命 名 为 a r g c 和 a r g v ,尽 管 C 编 译
器 不 要 求 这 些 名 称 。 a r g c 和 a r g v 由 C 语 言 定 义 。 如 果 传 给 m a i n 第 三 个
参 数 ,习 惯 上 命 名 这 个 参 数 为 e n v p。 本 章 后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如 何 使 用 这



三 个 参 数 访 问 命 令 行 参 量 。 下 面 小 节 解 释 这 些 参 数 。
有 关 m a i n 宽 字 符 版 本 的 描 述 参 见 下 一 节 “ 使 用 w m a i n ”。

使 用 wm a i n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单 代 码 程 序 设 计 模 式 中 ,你 可 以 定 义 m a i n 函 数 的 宽 字 符 版 本 。 如 果 你
要 编 写 服 从 单 代 码 程 序 设 计 模 式 的 可 移 植 代 码 , 则 使 用 w m a i n 代 替
m a i n 。
你 可 以 使 用 类 似 于 m a i n 的 格 式 说 明 w m a i n 的 形 式 参 数 ,然 后 传 送 宽 字 符
参 量 和 任 选 的 宽 字 符 环 境 指 针 给 该 程 序 。 w m a i n 的 a r g v 和 e n v p 参 数 是
w c h a r _ t  * 类 型 ,例 如 :
w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w c h a r _ t  * a r g v [ ] , w c h a r _ t  * e n v p [ ] )

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使 用 一 个 m a i n 函 数 ,通 过 运 行 库 在 启 动 程 序 时 建 立 多 字 节
字 符 环 境 。 当 需 要 时 (例 如 调 用 _ w g e t e n v 或 _ w p u t e n v 函 数 )只 建 立 该 环 境
的 一 个 宽 字 符 拷 贝 。 如 果 一 个 M B C S 环 境 已 经 存 在 时 ,第 一 次 调 用
_ w p u t e n v 或 第 一 次 调 用 _ w g e t e n v 时 ,则 建 立 对 应 的 宽 字 符 串 环 境 ,然 后 由
_ w e n v i r o n 全 局 变 量 指 向 它 ,该 变 量 是 _ e n v i r o n 全 局 变 量 的 宽 字 符 版 本 。
在 这 时 ,该 环 境 的 两 个 拷 贝 ( M B C S 和 单 代 码 )同 时 存 在 ,并 且 由 操 作 系 统
在 该 程 序 生 存 期 中 进 行 维 护 。
类 似 地 ,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使 用 一 个 w m a i n 函 数 ,在 程 序 启 动 时 建 立 一 个 宽 字
符 环 境 并 由 _ w e n v i r o n 全 局 变 量 指 向 它 。 在 第 一 次 调 用 _ p u t e n v 或 g e t e n v
时 建 立 一 个 M B C S ( A S C I I ) 环 境 ,并 由 _ e n v i r o n 全 局 变 量 指 向 它 。 有 关



M B C S 环 境 更 多 的 信 息 ,参 见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参 考 库 ”的“ M i c r o s o f t
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运 行 库 参 考 ” 卷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参 量 描 述

m a i n 和 w m a i n 函 数 的 a r g c 参 数 是 一 个 整 数 ,指 出 从 命 令 行 传 给 该 程 序 的
参 量 个 数 ,由 于 程 序 名 称 也 作 为 一 个 参 量 考 虑 ,a r g c 的 值 至 少 为 1。
a r g v 参 数 是 一 个 表 示 程 序 参 量 的 以 空 格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的 指 针 数 组 。 该 数
组 的 每 个 元 素 指 向 一 个 传 给 m a i n (或 w m a i n )的 参 量 的 字 符 串 (有 关 数 组
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数 组 说 明 ” )。 a r g v 参 数 可 以
作 为 一 个 类 型 c h a r 的 指 针 数 组 (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或 者 类 型 c h a r 的 指 针 的 指 针
( c h a r  * * a r g v )来 说 明 。 对 于 w m a i n ,a r g v 参 数 可 以 作 为 类 型 w c h a r _ t 的 指
针 数 组 ( w c h a r _ t  * a r g v [ ] )或 者 类 型 w c h a r _ t 的 指 针 的 指 针 ( w c h a r _ t  * * a r g v )
来 说 明 。 第 一 个 字 符 串 ( a r g v [ 0 ] ) 是 程 序 名 称 , 最 后 指 针 ( a r g v [ a r g c ] ) 为
N U L L ( 有 关 获 取 环 境 变 量 信 息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参 见 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
C + + 6 . 0 运 行 库 参 考 ” 中 的 “ g e t e n v”  )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e n v p 参 数 是 表 示 用 户 环 境 变 量 中 值 设 置 的 以 空 格 结 尾 的 字 符 串 的 数 组 的 指 针 。
e n v p 参 数 可 以 说 明 为 ch a r 的 一 个 指 针 数 组 (cha r  * e n v p [ ] )或 c h a r 的 指 针 的 指
针 (ch a r  * * e n v p )。 在 wm a i n 函 数 中 , e n v p 参 数 可 以 说 明 为 wch a r _ t 的 指 针 数 组
(wc h a r _ t  * i n v p [ ] )或 w c h a r _ t 的 指 针 的 指 针 (wc h a r _ t  * * e n v p )。 该 数 组 的 末 尾
由 NULL * 指 针 指 向 。 注 意 ， 传 给 ma i n 或 wm a i n 的 环 境 块 是 当 前 环 境 的 一 个 “ 冻



结 的 ”拷 贝 。如 果 你 后 面 经 由 调 用 _pu t e n v 或 _ w p u t e n v 改 变 该 环 境 ,当 前 环 境 (由
ge t e n v / _ w g e t e n v 和 _ e n v i r o n 或 _w e n v i r o n 变 量 返 回 )将 改 变 ,但 由 e n v p 所 指 的
块 不 改 变 。 e n v p 参 量 在 C 中 是 ANSI 兼 容 的 ,但 在 C+ +中 不 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扩 充 通 配 符 参 量

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当 运 行 一 个 C 程 序 时 ,你 可 以 使 用 两 个 通 配 符 即 问 号 (? )和 星 号 (* )指 出 命 令 行 上
的 文 件 名 和 路 径 参 量 。
命 令 行 参 量 由 一 个 称 为 _se t a r g v (在 宽 字 符 环 境 中 称 为 _ws e t a r g v ) 的 例 程 处 理 ,
它 缺 省 地 不 扩 充 ar g v 字 符 串 数 组 中 的 通 配 符 为 分 离 的 字 符 串 。 你 可 以 使 用 一 个
功 能 更 强 大 的 版 本 _s e t a r g v 通 过 与 set a r g v . o b j 文 件 链 接 处 理 通 配 符 来 代 替 正
常 的 _s e t a r g v。 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使 用 一 个 wmain 函 数 ,则 与 wse t a r g v . o b j 链 接 。
为 了 与 set a r g v . o b j 或 ws e t a r g v . o b j 链 接 ,使 用 /li n k 选 项 ,例 如 :

c l  t y p e i t . c  / l i n k  s e t a r g v . o b j

该 通 配 符 与 操 作 系 统 命 令 中 的 同 样 方 式 进 行 扩 充 (如 果 你 不 熟 悉 该 通 配 符 ,参 见
你 的 操 作 系 统 用 户 指 南 )。 在 双 引 号 中 括 起 一 个 参 量 阻 止 通 配 符 扩 充 。 在 一 个 括
起 的 参 量 中 ,你 可 以 通 过 在 双 引 号 之 前 加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(\ )来 表 示 双 引 号 文 字 。
如 果 该 通 配 符 参 量 没 有 找 到 匹 配 的 ， 该 参 量 作 为 文 字 传 送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命 令 行 参 量 的 分 析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解 释 操 作 系 统 命 令 行 给 定 的 参 量 时 ， M i c r o s o f t  C 启 动 代 码 使 用 如 下
规 则 :
l  由 空 白 定 界 参 量 ,它 是 一 个 空 格 或 制 表 。
l  由 双 引 号 括 起 的 一 个 字 符 串 作 为 单 个 参 量 解 释 ,忽 略 其 中 包 含 的 空

白 。 一 个 括 起 的 字 符 串 可 以 嵌 入 在 一 个 参 量 中 。 注 意 ,插 入 记 号 (^ )
不 作 为 一 个 转 义 字 符 或 定 界 符 识 别 。

l  双 引 号 前 加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(\)解 释 为 一 个 文 字 双 引 号 (" )。
l  反 向 斜 杠 作 为 文 字 解 释 的 ,除 非 它 们 直 接 跟 一 个 双 引 号 。
l  如 果 偶 数 个 反 向 斜 杠 后 跟 一 个 双 引 号 ,那 么 a r g v 数 组 中 的 每 对 反 向

斜 杠 (\ \ )用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代 替 ,且 将 双 引 号 (")解 释 为 一 个 字 符 定 界
符 。

l  如 果 奇 数 个 反 向 斜 杠 后 跟 一 个 双 引 号 ,那 么 和 argv 数 组 中 每 对 反 向
斜 杠 (\ \ )用 一 个 反 向 斜 杠 代 替 , 双 引 号 被 解 释 为 剩 下 的 一 个 反 向 斜
杠 的 转 义 序 列 ,导 致 在 a r g v 中 放 置 一 个 文 字 双 引 号 (" )。

如 下 表 说 明 了 传 递 给 a r g v 几 个 命 令 行 参 量 例 子 的 解 释 结 果 ,列 出 的 第 2
列 、 第 3 列 和 第 4 列 的 结 果 来 自 后 面 的 A R G S . C 程 序 的 输 出 。
命 令 行 输 出 arg v [ 1 ] a r g v [ 2 ] a r g v [ 3 ]

" a  b  c "  d  e a  b  c d  e

" a b \ " c "  " \ \ "  d a b " c  \ d



a \ \ \ b  d " e  f " g  h  a \ \ \ b d e

f g

h

a \ \ \ " b  c  d a \ " b c d

a \ \ \ \ " b  c "  d  e a \ \ b  c  d e

/ * A R G S . C 说 明 了 如 下 用 于 访 问 命 令 行 参 量 和 环 境 变 量 :

 *  a r g c  a r g v e n v p

 *的 变 量

 * /
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
v o i d  m a i n ( i n t  a r g c ,         /*  数 组 a r g v 中 的 字 符 串 的 个 数 * /

    c h a r  * a r g v [ ] ,               /*  命 令 行 参 量 字 符 串 的 数 组 * /

    c h a r  * * e n v p )                /*  环 境 变 量 字 符 串 的 数 组 * /

{

      i n t  c o u n t ;

      /*  显 示 每 个 命 令 行 参 量 * /

      p r i n t f ( " \ n C o m m a n d - l i n e  a r g u m e n t s : \ n " ) ;

      f o r  ( c o u n t = 0 ; c o u n t < a r g c ; c o u n t + + ) ;

          p r i n t f ( " a r g v [ % d ]  % s \ n " , c o u n t , a r g v [ c o u n t ] ) ;

      /*显 示 每 个 环 境 变 量 * /



      p r i n t f ( " \ n E n v i r o n m e n t  v a r i a b l e s : \ n " ) ;

      w h i l e  ( * e n v p ! = N U L L )

          p r i n t f ( "  % s \ n " , * ( e n v p + + ) ) ;

      r e t u r n ;

}

这 个 程 序 的 一 个 输 出 例 子 如 下 :

C o m m a n d - l i n e  a r g u m e n t s :

    a r g v [ 0 ]  C : \ M S C \ T E S T . E X E

E n v i r o n m e n t  v a r i a b l e s :

    C O M S P E C = C : \ N T \ S Y S T E M 3 2 \ C M D . E X E

 P A T H = c : \ n t ; c : \ b i n b ; c : \ b i n r ; c : \ n t ; c : \ s y s t e m 3 2 ; c : \ w o r d ; c : \ h e l p ; c : \ m s c ; c : \ ;

 P R O M P T = [ $ p ]

 T E M P = c : \ t m p

 T M P = c : \ t m p

 E D I T O R S = c : \ b i n r

 W I N D I R = c : \ n t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定 制 命 令 行 处 理

如 果 你 的 程 序 不 用 命 令 行 参 量 ,你 可 以 通 过 阻 止 使 用 实 现 命 令 行 处 理 的
例 程 来 节 省 一 些 空 间 , 这 个 例 程 称 为 _ s e t a r g v ( 在 宽 字 符 环 境 中 为
_ w s e t a r g v ) ,正 如 本 章 前 面 “ 扩 充 通 配 符 参 量 ” 中 描 述 的 。 为 了 阻 止 它 的
使 用 ,在 包 含 m a i n 函 数 的 文 件 中 定 义 一 个 不 做 任 何 事 情 的 例 程 ,也 取 名 为
_ s e t a r g v (在 宽 字 符 环 境 中 为 _ w s e t a r g v )。 那 么 调 用 _ s e t a r g v 或 _ w s e t a r g v
满 足 你 定 义 的 _ s e t a r g v 或 _ w e s t a r g v 而 不 加 载 它 们 的 库 版 本 。
类 似 地 ,如 果 你 不 通 过 e n v p 参 量 访 问 该 环 境 表 ,可 以 提 供 自 己 的 空 例 程 放
在 环 境 处 理 例 程 _ s e t e n v p (或 _ w s e t e n v p )中 。
如 果 你 的 程 序 调 用 C 运 行 库 中 的 _ s p a w n 或 _ e x e c 簇 的 例 程 ,你 不 要 阻 止
该 环 境 处 理 例 程 , 因 为 这 个 例 程 用 于 从 繁 育 进 程 传 递 一 个 环 境 给 新 进
程 。

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

为 了 理 解 C 程 序 如 何 工 作 的 ,你 必 须 掌 握 程 序 中 使 用 变 量 和 函 数 的 规
则 。 几 个 概 念 对 于 掌 握 这 些 规 则 是 重 要 的 :
l  生 存 期
l  范 围 和 可 见 性
l  连 接



生 存 期

“ 生 存 期 ” 是 一 个 程 序 执 行 期 间 一 个 变 量 或 函 数 存 在 的 周 期 。 标 识 符 的
存 储 期 间 确 定 了 它 的 生 存 期 。
用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s ta t ic 说 明 的 标 识 具 有 静 态 存 储 期 。 静 态 存 储 期 (也 称 为
“ 全 局 ” )的 标 识 符 在 一 个 程 序 期 间 具 有 存 储 和 确 定 的 值 。 在 程 序 启 动
之 前 仅 一 次 初 始 化 就 确 定 了 存 储 和 值 。 以 外 部 或 内 部 连 接 说 明 的 标 识 符
也 具 有 静 态 存 储 期 (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连 接 ” )。
不 以 s t a t i 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的 标 识 符 如 果 在 一 个 函 数 内 部 说 明 ,它 具 有
自 动 存 储 期 ,具 有 自 动 存 储 期 的 标 识 符 (一 个 局 部 的 标 识 符 )仅 在 说 明 或 定
义 该 标 识 符 的 块 中 具 有 存 储 和 确 定 的 值 ,一 个 自 动 标 识 符 在 程 序 每 次 进
入 该 块 时 分 配 新 的 存 储 ,当 程 序 退 出 该 块 时 会 丢 失 它 的 存 储 (和 它 的 值 )。
在 一 个 函 数 中 以 非 连 接 说 明 的 标 识 符 也 具 有 自 动 存 储 期 。
如 下 规 则 指 出 一 个 标 识 符 是 否 具 有 全 局 (静 态 的 )或 局 部 的 (自 动 的 )生 存
期 :
l  所 有 函 数 都 具 有 静 态 生 存 期 。 因 此 它 们 存 在 于 程 序 执 行 期 间 的 任 何

时 候 。 在 外 部 层 说 明 的 标 识 符 (也 就 是 ,程 序 中 函 数 定 义 同 层 的 所 有
块 的 外 部 )总 是 全 局 (静 态 )生 存 期 。

l  如 果 一 个 局 部 变 量 有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,每 次 建 立 该 变 量 时 都 初 始 化 它
(除 非 它 说 明 成 sta t i c )。 函 数 参 数 也 有 局 部 生 存 期 ,你 可 以 在 一 个
块 中 通 过 在 说 明 中 包 括 sta t i 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来 为 一 个 标 识 符 指 定
全 局 生 存 期 。 一 旦 说 明 成 st a t i c ,该 变 量 保 留 它 从 该 块 的 一 个 入 口



到 下 一 个 入 口 的 值 。
虽 然 具 有 全 局 生 存 期 的 标 识 符 在 源 程 序 的 整 个 执 行 中 都 存 在 (例 如 ,一 个
外 部 说 明 的 变 量 或 用 s ta t ic 关 键 字 说 明 的 局 部 变 量 ),它 可 能 在 程 序 的 所
有 部 分 都 是 不 可 见 的 。 有 关 可 见 性 的 信 息 参 见 “ 范 围 和 可 见 性 ”。 有 关
存 储 类 指 示 符 非 终 结 符 的 讨 论 参 见 第 3 章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的 中“ 存 储 类 ”。
如 果 需 要 分 配 存 储 器 (动 态 的 ) ,通 过 使 用 特 定 库 例 程 如 m a l l o c 来 实 现 。
既 然 动 态 存 储 器 分 配 使 用 库 例 程 , 它 不 作 为 语 言 的 一 部 分 。 参 见
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运 行 库 参 考 ” 中 的 m a l l o c 函 数 。

范 围 和 可 见 性

一 个 标 识 符 的 “ 可 见 性 ” 确 定 了 可 以 引 用 的 程 序 部 分 即 它 的 “ 范 围 ”。
一 个 标 识 符 仅 在 它 的 “ 范 围 ” 所 包 括 的 程 序 部 分 是 可 见 的 (也 就 是 可 以
使 用 的 ) ,它 对 包 含 它 的 文 件 、 函 数 、 块 或 函 数 原 型 可 以 是 有 限 制 的 (以 便
增 大 限 制 )。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范 围 是 可 以 使 用 它 的 名 称 的 程 序 部 分 。 有 时
称 之 为 “ 词 法 范 围 ”。 有 四 种 类 型 的 范 围 :函 数 、 文 件 、 块 和 函 数 原 型 。
除 标 号 外 所 有 标 识 符 都 通 过 其 说 明 所 在 层 来 确 定 它 的 范 围 。 如 下 每 一 种
类 型 的 规 则 确 定 了 一 个 程 序 中 标 识 符 的 可 见 性 :
文 件 范 围
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说 明 或 类 型 指 示 符 出 现 在 任 何 块 或 参 数 表 的 外 面 ,可 以
在 说 明 之 后 转 换 单 元 的 任 何 位 置 访 问 。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标 识 符 名 称 通 常
称 为 “ 全 局 的 ” 或 “ 外 部 的 ”。 一 个 全 局 标 识 符 的 范 围 开 始 于 它 的 定 义
或 说 明 的 地 方 ,终 止 于 该 转 换 单 位 的 未 尾 。



函 数 范 围
一 个 标 号 是 唯 一 具 有 函 数 范 围 的 标 识 符 。 一 个 标 号 通 过 它 使 用 的 语 句 隐
含 地 说 明 了 。 在 一 个 函 数 中 标 号 名 称 必 须 是 唯 一 的 (有 关 标 号 和 标 号 名
称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5 章 “ 语 句 ” 中 的 “ go to 和 标 号 语 句 ” )。

块 范 围
具 有 块 范 围 的 标 识 符 的 说 明 或 类 型 指 示 符 出 现 在 一 个 块 内 或 一 个 函 数 定
义 的 形 式 参 数 的 说 明 表 中 。 它 仅 在 它 说 明 和 定 义 的 地 方 到 包 含 其 定 义 或
说 明 的 块 的 末 尾 的 范 围 内 是 可 见 的 。 它 的 范 围 限 制 为 该 块 和 该 块 嵌 套 调
用 的 块 到 关 闭 该 关 联 块 的 花 括 号 。 这 样 的 标 识 符 有 时 称 为 “ 局 部 变 量 ”。

函 数 原 型 范 围
具 有 函 数 原 型 范 围 的 标 识 符 的 说 明 或 类 型 指 示 符 出 现 在 一 个 函 数 原 型 中
的 参 数 说 明 表 中 (不 是 该 函 数 的 说 明 部 分 )。 它 的 范 围 在 该 函 数 说 明 的 末
尾 。
在 其 它 源 文 件 中 的 变 量 可 见 性 的 适 当 说 明 在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
“ 存 储 类 ” 中 描 述 。 在 外 部 层 用 s ta t i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的 变 量 和 函 数
仅 在 定 义 它 们 的 源 文 件 中 是 可 见 的 ,所 有 其 它 函 数 是 全 局 可 见 的 。

生 存 期 和 可 见 性 总 结

表 2.1 是 大 多 数 标 识 符 的 生 存 期 和 可 见 性 特 性 的 总 结 。 开 头 三 列 给 出 定
义 生 存 期 和 可 见 性 的 属 性 ,具 有 开 头 三 列 属 性 的 标 识 符 的 生 存 期 和 可 见
性 在 第 4 列 和 第 5 列 中 给 出 。 但 该 表 不 包 括 所 有 可 能 的 情 况 。 有 关 更 多
信 息 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存 储 类 ”。



表 2. 1   生 存 期 和 可 见 性 总 结

                属 性 :   结 果 :

层 项 存 储 类 指 示

符

生 存 期 可 见 性

文 件 范 围 变 量 定 义 sta t i c 全 局 的 出 现 它 的 源 文 件 中 的

剩 余 部 分

变 量 说 明 ext e r n 全 局 的 在 出 现 它 的 源 文 件 中

的 剩 余 部 分

函 数 原 型 或 定

义

函 数 原 型

sta t i c

e x t e r n

全 局 的

全 局 的

单 个 源 文 件

源 文 件 的 剩 余 部 分

块 范 围 变 量 说 明 ext e r n 全 局 的 块

变 量 定 义 sta t i c 全 局 的 块

 变 量 定 义 aut o 或

re g i s t e r

局 部 的 块
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块 、 嵌 套 和 变 量 的 可 见 性 :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
in t  i=1 ;    / * i 定 义 在 外 部 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/

i n t  m a i n ( )  / * m a i n 定 义 在 外 部 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/

{

   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" , i ) ; / *打 印 1 (外 部 层 i 的 值 )               * /

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开 始 第 一 个 嵌 套 的 块        * /



         i n t  i = 2 , j = 3 ;           /*  i 和 j 定 义 在 内 部 层        * /

         p r i n t f ( " % d  % d \ n " , i , j ) ;  /*  打 印 2,3                  * /

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开 始 第 二 个 嵌 套 的 块        * /

             i n t  i = 0 ;           /*  i 重 新 定 义                * /

      p r i n t f ( " % d  % d \ n " , i , j ) ;     /*  打 印 0,3                  * /

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结 束 第 二 个 嵌 套 的 块        * /

    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" , i ) ;          /*  打 印 2 (恢 复 外 面 的 定 义 )      * /

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结 束 第 一 个 嵌 套 的 块         * /

    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" , i ) ;          /*  打 印 1 (恢 复 外 层 定 义 )         * /

      r e t u r n  0 ;

}

本 例 中 ,有 四 层 可 见 性 :外 部 层 和 三 个 块 层 。 在 屏 幕 上 打 印 的 值 在 每 行 的
后 面 都 有 注 释 。

连   接

标 识 符 的 名 称 在 不 同 的 范 围 可 以 指 不 同 的 标 识 符 ,一 个 标 识 符 在 不 同 范
围 内 说 明 或 者 在 同 一 范 围 内 说 明 多 次 可 以 通 过 称 为 “ 连 接 ” 的 过 程 使 之
指 向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或 函 数 。连 接 确 定 其 中 标 识 符 可 以 引 用 的 程 序 部 分 (它
的 “ 可 见 性 ” )。 有 三 种 类 型 的 连 接 :内 部 的 、 外 部 的 和 无 连 接 。



内 部 连 接

如 果 一 个 对 象 或 一 个 函 数 的 一 个 文 件 范 围 标 识 符 的 说 明 包 含 存 储 类 指 示
符 s ta t ic， 该 标 识 符 具 有 内 部 连 接 。 否 则 ,该 标 识 符 有 外 部 连 接 。 有 关 存
储 类 标 识 符 非 终 结 符 的 讨 论 ,参 见 第 3 章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“ 存 储 类 ”。
在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,具 有 内 部 连 接 的 标 识 符 的 每 个 实 例 表 示 同 样 的 标 识
符 或 函 数 。 内 部 连 接 的 标 识 符 对 于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是 唯 一 的 。

外 部 连 接

如 果 在 文 件 范 围 层 的 标 识 符 的 第 一 次 说 明 没 有 使 用 s ta t i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,
该 对 象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。
如 果 一 个 函 数 的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说 明 没 有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。 它 的 连 接 好 象 用
存 储 类 指 示 符 ex te rn 说 明 来 确 定 。 如 果 一 个 对 象 的 标 识 符 说 明 具 有 文 件
范 围 且 没 有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,则 它 的 连 接 是 外 部 的 。
一 个 具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标 识 符 的 名 称 与 其 它 任 何 相 同 名 称 的 外 部 连 接 的 说
明 表 示 相 同 的 函 数 或 数 据 对 象 ， 这 两 个 说 明 可 能 在 同 一 转 换 单 元 中 或 不
同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。 如 果 该 对 象 或 函 数 还 具 有 全 局 生 存 期 ,那 么 该 对 象 或
程 序 由 整 个 程 序 共 享 。

无 连 接 的

如 果 在 一 个 块 中 的 标 识 符 说 明 没 有 包 括 e x t e r 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,该 标 识 符
是 无 连 接 的 ,对 于 这 个 函 数 是 唯 一 的 。
如 下 标 识 符 是 无 连 接 的 :



l  一 个 标 识 符 说 明 成 非 对 象 或 函 数 的 其 它 任 何 事 情 。
l  一 个 标 识 符 说 明 成 一 个 函 数 参 数 。
l  一 个 对 象 的 块 范 围 标 识 符 不 以 ext e r 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。
如 果 一 个 标 识 符 是 无 连 接 的 ,在 同 一 范 围 层 的 相 同 名 称 的 多 次 说 明 (在 一
个 说 明 或 类 型 指 示 符 中 )会 产 生 一 个 符 号 重 新 定 义 错 误 。

名 称 空 间

编 译 器 建 立 “ 名 称 空 间 ” 用 于 识 别 用 于 各 种 不 同 项 的 标 识 符 。 在 每 个 名
称 空 间 中 的 名 称 必 须 是 唯 一 的 以 避 免 冲 突 ,但 相 同 的 标 识 符 可 以 出 现 在
多 个 名 称 空 间 中 。 这 意 味 着 你 可 以 为 两 个 或 多 个 不 同 的 项 使 用 相 同 的 标
识 符 ,提 供 的 项 在 不 同 的 名 称 空 间 中 。 编 译 器 基 于 程 序 中 标 识 符 的 句 法
上 下 文 来 解 决 引 用 。
注 意 ： 不 要 将 有 限 制 的 C 的 名 称 空 间 表 示 与 C + + “ 名 称 空 间 ” 特 征 相
混 淆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卷 后 面 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语 言 参 考 ”
中 的 第 6 章 “ 说 明 ” 的 “ 名 称 空 间 ”。
下 面 列 出 了 C 中 使 用 的 名 称 空 间 的 描 述 :

语 句 标 号
命 名 的 语 句 标 号 是 语 句 部 分 。 语 句 标 号 的 定 义 总 是 跟 着 一 个 冒 号 但 不 是
一 个 c a s e 标 号 部 分 。 语 句 标 号 的 使 用 总 是 跟 在 g o t o 关 键 词 的 后 面 。 语
名 标 号 不 要 与 其 它 名 称 或 其 它 函 数 的 标 号 名 称 进 行 区 分 。

结 构 、 联 合 和 枚 举 标 志



这 些 标 志 是 结 构 、 联 合 和 枚 举 类 型 标 识 符 的 一 部 分 ,如 果 出 现 ,总 是 直 接
跟 随 保 留 字 s t r u c t、 u n i o n 或 e n u m 。 该 标 志 名 称 必 须 与 其 它 相 同 可 见 性
的 结 构 、 枚 举 或 联 合 标 志 相 区 别 。

结 构 或 联 合 的 成 员
在 名 称 空 间 中 分 配 与 每 个 结 构 和 联 合 类 型 相 关 联 的 成 员 名 称 ,也 就 是 ,相
同 的 标 识 符 可 以 同 时 是 不 同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成 员 的 组 成 成 分 名 称 。 组 成 成
分 的 定 义 总 是 出 现 在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指 示 符 中 。 组 成 成 分 名 称 的 使 用 总
是 直 接 跟 随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( -> 和 .)。 在 结 构 或 联 合 中 ,一 个 成 员 名 称 必 须
是 唯 一 的 ,但 为 了 与 其 它 名 称 区 别 ,要 包 含 不 同 结 构 和 联 合 的 成 员 的 名 称
或 结 构 本 身 的 名 称 。

普 通 标 识 符
名 称 空 间 中 的 所 有 其 它 名 称 包 括 所 有 变 量 、 函 数 (包 括 形 式 参 数 和 局 部
变 量 )和 枚 举 常 量 。 标 识 符 名 称 具 有 嵌 套 的 可 见 性 ,因 此 你 可 以 在 块 中 重
新 定 义 它 们 。

t y p e d e f 标 识 符
类 型 定 义 (ty p e d e f )名 称 不 能 在 同 一 范 围 内 用 作 标 识 符 。

例 如 ,因 为 结 构 标 志 、 结 构 成 员 和 变 量 名 称 在 三 种 不 同 的 名 称 空 间 中 ,本
例 中 三 个 项 都 命 名 为 s t u d e n t 不 会 有 冲 突  。 每 个 项 的 上 下 文 允 许 正 确 地
解 释 程 序 中 s t u d e n t 的 每 次 出 现 (有 关 结 构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
型 ” 中 的 “ 结 构 说 明 ” ) :

s t r u c t  s t u d e n t  {

    c h a r  s t r d e n t  [ 2 0 ]



    i n t  c l a s s ;

    i n t  i d ;

    }  s t u d e n t ;

当 s t u d e n t 出 现 在 s t r u c t 关 键 字 之 后 时 ,编 译 器 识 别 它 为 结 构 标 志 。 当
s t u d e n t 出 现 在 一 个 成 员 选 择 地 运 算 符 ( -> 或 . )之 后 时 ,该 名 称 指 的 是 结 构
成 员 。 在 其 它 上 下 文 中 , s t u d e n t 指 的 是 结 构 变 量 。 但 为 了 不 造 成 模 糊 ,建
议 不 重 载 该 标 志 名 称 空 间 。



第 3 章  说 明 和 类 型

本 章 描 述 变 量 、 函 数 和 类 型 的 说 明 与 初 始 化 。 C 语 言 包 括 一 个 标 准 数 据
类 型 的 标 准 集 。
你 还 可 以 增 加 自 己 的 数 据 类 型 ,称 为 “ 派 生 的 类 型 ” ,即 通 过 已 经 定 义 的
类 型 说 明 新 的 类 型 。
讨 论 的 主 题 如 下 :
l  说 明 概 述
l  存 储 类
l  指 示 符
l  类 型 修 饰 符
l  说 明 符 和 变 量 说 明
l  解 释 复 杂 说 明
l  初 始 化
l  基 本 类 型 的 存 储
l  不 完 整 的 类 型
l  类 型 定 义 说 明
l  扩 展 存 储 类 属 性



说 明 概 述

一 个 “ 说 明 “ 指 出 一 组 标 识 符 的 解 释 和 属 性 。
导 致 为 标 识 符 的 对 象 或 函 数 保 留 存 储 的 说 明 称 之 为 “ 定 义 ”。 变 量 、 函
数 和 类 型 的 C 说 明 具 有 这 样 的 语 法 :
语 法
说 明 :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o p t

说 明 指 示 符 :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属 性 序 列 o p t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  /*属 性 序 列 o p t 是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* /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:
  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
  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:
    说 明 符
    说 明 符 = 初 始 化 器
注 意 :说 明 的 语 法 在 后 面 不 再 重 复 。 后 面 使 用 的 语 句 通 常 以 说 明 符 非 终
结 符 开 头 。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中 的 说 明 包 含 命 名 的 标 识 符 ;初 始 化 是 初 始 化 器 的 简



称 。 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是 用 逗 号 分 隔 的 说 明 符 序 列 ,每 个 都 有 附 加 类 型 信
息 或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或 两 者 都 有 。 说 明 符 包 含 任 何 说 明 的 标 识 符 。 说 明 指
示 符 非 终 结 符 由 类 型 序 列 和 指 出 连 接 、 存 储 期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以 及 说 明
符 表 示 的 实 体 类 型 最 小 的 部 分 组 成 。 因 此 ,说 明 由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、 类 型
指 示 符 、 类 型 修 饰 符 、 说 明 符 和 初 始 化 器 的 某 种 组 合 组 成 。
说 明 可 以 包 含 属 性 序 列 中 列 出 的 一 个 或 多 个 任 选 属 性 。 这 些 M i c r o s o f t
特 定 属 性 实 现 函 数 的 变 型 ,这 在 本 书 中 详 细 讨 论 ,对 于 属 性 列 表 ,参 见 本 卷
后 面 的 附 录 A “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 ”。
在 一 个 变 量 说 明 的 一 般 格 式 中 ,类 型 指 示 符 给 出 该 变 量 的 数 据 类 型 。 类
型 指 示 符 可 以 是 复 合 的 ,可 以 用 c o n s t 或 vola t i le 修 饰 。 说 明 符 给 出 了 变
量 名 称 ,说 明 一 个 数 组 或 指 针 类 型 的 修 饰 。 例 如 :

i n t  c o n s t  * f p ;

说 明 一 个 名 称 为 fp 的 变 量 为 不 能 修 改 的 ( c o n s t ) i n t 值 的 指 针 。 你 可 以 使
用 多 个 以 逗 号 分 隔 的 说 明 符 在 一 个 说 明 中 定 义 一 个 以 上 的 变 量 。
一 个 说 明 必 须 至 少 有 一 个 说 明 符 ,或 者 它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必 须 说 明 一 个 结
构 标 志 、 联 合 标 志 或 一 个 枚 举 器 的 成 员 。 一 个 说 明 符 是 一 个 这 样 的 标 识
符 ,可 以 分 别 用 方 括 号 ( [ ] )、 星 号 ( * )或 圆 括 号 ( ( ) )修 饰 来 说 明 一 个 数 组 、 指
针 或 函 数 。 当 你 说 明 简 单 变 量 (例 如 字 符 、 整 数 和 浮 点 项 )或 一 些 简 单 变
量 的 结 构 和 联 合 时 ,该 说 明 符 也 是 一 个 标 识 符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
后 面 的 “ 说 明 符 和 变 量 说 明 ”。
所 有 定 义 都 隐 含 地 说 明 ,但 不 是 所 有 说 明 都 是 定 义 。 例 如 ,以 e x t e r n 存 储
类 指 示 符 开 头 的 说 明 是 “ 引 用 ” ,而 不 是 “ 定 义 ” 说 明 。 如 果 外 部 变 量



在 其 定 义 之 前 被 引 用 ,或 者 如 果 它 定 义 在 另 一 个 使 用 的 源 文 件 中 ,必 须 使
用 一 个 e x t e r n 说 明 。“ 引 用 ” 说 明 不 分 配 存 储 ,在 说 明 中 变 量 也 不 能 初 始
化 。
在 变 量 说 明 中 需 要 一 个 存 储 类 或 一 个 类 型 ( 或 两 者 都 需 要 ) 。 除 了

__ d e c l s p e c 外 ,在 一 个 说 明 中 只 允 许 有 一 个 存 储 类 指 标 符 ,不 是 所 有 的 存 储
类 指 示 符 都 允 许 在 每 个 上 下 文 中 。

__ d e c l s p e c 存 储 类 允 许 与 其 它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一 起 使 用 ,允 许 使 用 多 次 。 一
个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影 响 被 说 明 的 项 是 如 何 存 储 和 初 始 化 的 、 以 及 程
序 的 哪 部 分 可 以 引 用 该 项 。
定 义 在 C 中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终 结 符 包 括 au to 、 e x t e r n、 r e g i s t e r、 s ta t ic 和
t y p e d e f。 另 外 , M i c r o s o f t  C 包 括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终 结 符 _  _d e c l s p e c。 所 有 除
t y p e d e f 和 _  _d e c l s p e c 外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终 结 符 都 在 “ 存 储 类 ” 中 讨 论 。
有 关 t y p e d e f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t y p e d e f 说 明 ”。 有 关 _  _d e c l s p e c 的
信 息 参 见 “ 扩 充 的 存 储 类 属 性 ”。
在 一 个 源 程 序 中 说 明 的 位 置 以 及 该 变 量 是 否 存 在 其 它 说 明 对 于 确 定 变 量
的 生 存 期 是 重 要 的 因 素 。 可 以 有 多 个 重 新 说 明 ,但 只 有 一 个 定 义 。 但 一
个 定 义 可 以 出 现 在 多 个 转 换 单 元 中 。 对 于 内 部 连 接 的 对 象 ,这 个 规 则 分
别 应 用 于 每 个 转 换 单 元 ,因 为 内 部 连 接 的 对 象 对 一 个 转 换 单 元 来 说 是 唯
一 的 。 对 于 外 部 连 接 的 对 象 ,这 个 规 则 应 用 于 整 个 程 序 。 有 关 可 见 性 的
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2 章 的 “ 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 ”。
类 型 指 示 符 提 供 了 一 些 标 识 符 数 据 类 型 的 信 息 ,缺 省 类 型 指 示 符 是 i n t。
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类 型 指 示 符 ”。 类 型 指 示 符 也 可 以 定 义



类 型 标 志 、 结 构 和 联 合 组 成 成 分 名 称 以 及 枚 举 常 量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
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枚 举 说 明 ”、“ 结 构 说 明 ” 和 “ 联 合 说 明 ”。
有 两 个 类 型 修 饰 符 终 结 符 : c o n s t 和 vola t i l e。 这 些 修 饰 符 指 出 另 外 的 类 型
特 性 ,它 们 仅 与 访 问 通 过 l 值 确 定 类 型 的 对 象 有 关 。 有 关 c o n s t 和 vola t i l e
的 更 多 信 息 ，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类 型 修 饰 符 ”。 有 关 l 值 的 定 义 ,参 见 第
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L 值 和 R 值 表 达 式 ”。

存 储 类

一 个 变 量 的 “ 存 储 类 ” 确 定 该 项 是 “ 全 局 的 ” 生 存 期 还 是 “ 局 部 的 ” 生
存 期 。 C 调 用 这 两 个 生 存 期 :“ s ta t ic” 和 “ a u t o m a t i c”。 一 个 具 有 全 局 生
存 期 的 项 在 整 个 程 序 执 行 中 都 存 在 并 有 一 个 值 。 所 有 函 数 都 有 全 局 生 存
期 。
自 动 变 量 或 具 有 局 部 生 存 期 的 变 量 ,在 每 次 把 控 制 传 给 定 义 它 们 的 块 时
都 分 配 新 的 存 储 。 当 执 行 返 回 时 ,该 变 量 不 再 具 有 有 意 义 的 值 。
C 提 供 如 下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:
语 法
存 储 类 指 示 符 :
    a u t o
    r e g i s t e r
    s ta t ic
    e x t e r n



    t y p e d e f
_  _ d e c l s p e c (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) /*M i c r o s o f t 特 定 的 * /
除 了 _ _d e c l s p e c 外 ,你 在 一 个 说 明 的 说 明 指 示 符 中 只 能 使 用 一 个 存 储 类 指
示 符 。 如 果 没 有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,在 一 个 块 中 的 说 明 建 立 自 动 对 象 。
用 au to 或 r e g i s t e r 指 示 符 说 明 的 项 具 有 局 部 生 存 期 。 用 s ta t ic 或 e x t e r n
指 示 符 说 明 的 项 具 有 全 局 生 存 期 。
因 为 t y p e d e f 和 _  _ d e c l s p e c 语 义 上 不 同 于 其 它 4 个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终 结 符 ,
把 它 们 分 开 进 行 讨 论 。 有 关 t y p e d e f 的 特 定 信 息 ,参 见 “ t y p e d e f 说 明 ”。
有 关

__ d e c l s p e c 的 特 定 信 息 ,参 见 “ 扩 充 存 储 类 属 性 ”。
变 量 和 函 数 说 明 在 源 文 件 中 的 位 置 也 影 响 存 储 类 和 可 见 性 。 所 有 函 数 定
义 外 面 的 说 明 被 说 成 出 现 在“ 外 部 层 ”。 函 数 定 义 内 部 的 说 明 出 现 在“ 内
部 层 ”。
每 个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的 精 确 含 义 依 赖 于 两 个 因 素 :
该 说 明 出 现 在 外 部 层 还 是 内 部 层 。
该 项 是 说 明 成 变 量 还 是 函 数 。
下 面 两 节 “ 外 部 层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” 和 “ 内 部 层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
符 ” 描 述 了 每 种 说 明 中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终 结 符 并 解 释 了 从 变 量 中 忽 略 存
储 类 指 示 符 的 缺 省 行 为 。“ 函 数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” 讨 论 了 在 函 数 中
使 用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。



外 部 层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外 部 变 量 是 文 件 范 围 的 变 量 ,它 们 定 义 在 任 何 函 数 的 外 面 ,对 于 很 多 函 数
是 可 用 的 。 函 数 只 能 在 外 部 层 定 义 ,因 此 ,不 能 嵌 套 。 缺 省 地 ,所 有 同 名 称
的 外 部 变 量 和 函 数 的 引 用 指 向 同 一 对 象 ,这 意 味 着 它 们 具 有 “ 外 部 连 接 ”
(你 可 以 使 用 s ta t ic 关 键 词 覆 盖 它 ， 有 关 s ta t ic 的 详 细 情 况 参 见 本 章 后 面
的 信 息 )。
在 外 部 层 的 变 量 说 明 是 变 量 定 义 (“ 定 义 说 明 ” )或 其 它 地 方 定 义 的 变 量
的 引 用 (“ 引 用 说 明 ” )。
一 个 初 始 化 变 量 的 外 部 变 量 说 明 (隐 含 或 显 式 地 )是 该 变 量 的 一 个 定 义 说
明 。 在 外 部 层 的 定 义 可 以 有 几 种 格 式 :
l  你 用 st a t i 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的 变 量 。 你 可 以 用 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

显 式 地 初 始 化 该 st a t i c 变 量 ,正 如 “ 初 始 化 ” 中 描 述 的 。 如 果 你 省
略 该 初 始 化 器 ,该 变 量 缺 省 初 始 化 为 0,例 如 ,这 里 有 两 个 定 义 变 量 k
的 语 句 。
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k = 1 6

    s t a t i c  i n t  k ;

l  一 个 你 在 外 部 层 显 式 初 始 化 的 变 量 。 例 如 ,in t  j = 3 ;是 变 量 j 的 一
个 定 义 。

在 外 部 层 说 明 变 量 时 (也 就 是 在 所 有 函 数 的 外 面 ) ,你 可 以 使 用 s t a t i c 或
e x t e r 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或 整 个 地 省 略 该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。 你 不 能 在 外 部 层 使
用 au to 和 r e g i s t e r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终 结 符 。



一 旦 一 个 变 量 在 外 部 层 定 义 了 ,它 在 余 下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是 可 见 的 。 该 变
量 在 同 一 个 源 文 件 中 其 说 明 的 前 面 是 不 可 见 的 。 在 该 程 序 的 其 它 源 文 件
中 也 是 不 可 见 的 ,除 非 有 一 个 引 用 说 明 使 它 成 为 可 见 的 ,正 如 下 面 说 明
的 。
s ta t ic 的 相 关 规 则 包 括 :
l  所 有 块 外 面 的 以 不 带 sta t i c 关 键 字 方 式 说 明 的 变 量 总 是 在 整 个 程

序 中 保 留 它 们 的 值 。 为 了 限 制 它 们 对 特 定 转 换 单 元 的 访 问 ,你 必 须
使 用 st a t i c 关 键 字 ,这 给 它 们 “ 内 部 连 接 ”。 为 了 使 它 们 对 整 个 程
序 而 言 是 全 局 的 ,省 略 显 式 存 储 类 或 使 用 关 键 字 ext e r n (参 见 下 面 表
中 的 规 则 ),这 给 它 们 “ 外 部 连 接 ”。 内 部 和 外 部 连 接 在 第 2 章 “ 程
序 结 构 ” 中 的 “ 连 接 ” 中 讨 论 。

l  你 可 以 在 一 个 程 序 中 的 外 部 层 一 个 变 量 仅 定 义 一 次 ,可 以 在 不 同 转
换 单 元 中 用 相 同 的 名 称 和 st a t i 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定 义 另 外 的 变 量 。
由 于 每 个 stati c 定 义 仅 在 它 自 己 的 转 换 单 元 中 可 见 ,因 此 不 会 出 现
冲 突 。 这 提 供 了 这 样 的 标 识 符 名 称 的 有 用 方 式 ,该 标 识 符 在 一 个 转
换 单 元 的 函 数 中 实 现 共 享 ,但 对 其 它 转 换 单 元 是 不 可 见 的 。

l  s t a t i 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也 可 以 应 用 于 函 数 。 如 果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为
sta t i c ,它 的 名 称 在 被 说 明 的 文 件 之 外 是 不 可 见 的 。

使 用 e x t e r n 的 规 则 是 :
l  e x t e r 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一 个 其 它 地 方 说 明 的 变 量 的 引 用 ,你 可 以

使 用 一 个 exter n 说 明 使 其 它 源 文 件 中 的 定 义 是 可 见 的 ,或 者 使 一 个
变 量 在 相 同 源 文 件 中 其 定 义 的 前 面 是 可 见 的 。 一 旦 你 在 外 部 层 说 明



了 一 个 变 量 的 引 用 ,该 变 量 在 说 明 引 用 出 现 的 转 换 单 元 的 余 下 部 分
都 是 可 见 的 。

l  对 于 一 个 有 效 的 ext e r n 引 用 ,所 指 的 变 量 必 须 定 义 一 次 ,而 且 在 外
部 层 仅 一 次 。 这 个 定 义  (没 有 ex t e r n 存 储 类 )可 以 在 任 何 构 成 程 序
的 转 换 单 元 中 。

例 子
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外 部 说 明 :

/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

                   S O U R C E  F I L E  O N E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/

ex t e rn  i n t  i ;      /*引 用 i ,定 义 在 下 面 * /

v o i d  n e x t ( v o i d ) ;   / *函 数 原 型 * /

v o i d  m a i n ( )

{

  i + + ;

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" , i ) ;   / * i 等 于 4 * /

  nex t ( ) ;

}

in t  i=3 ;   / * i 的 定 义 * /



v o i d  n e x t ( v o i d )

{

  i + + ;

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" , i ) ;   / * i 等 于 5 * /

  o t h e r ( ) ;

}

/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

                  S O U R C E  F I L E  T W O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/

ex t e rn  i n t  i ;   /*引 用 i ,定 义 在 下 面 * /

               /* i 在 第 一 个 源 文 件 中 * /

v o i d  o t h e r ( v o i d )

{

  i + + ;

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" , i ) ;   / * i 等 于 6 * /

}

这 个 例 子 中 的 两 个 源 文 件 包 含 i 的 三 个 外 部 说 明 。 只 有 一 项 是 “ 定 义 说
明 ” ,它 为 :

i n t  i = 3 ;

定 义 全 局 变 量 i 并 用 初 始 值 3 对 其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在 第 一 个 源 文 件 的 顶 部
i 的 “ 引 用 ” 说 明 使 用 e x t e r n 使 该 全 局 变 量 在 这 个 文 件 中 它 的 定 义 说 明



之 前 是 可 见 的 。 在 第 二 个 源 文 件 中 i 的 引 用 说 明 使 它 在 这 个 源 文 件 中 是
可 见 的 。 如 果 一 个 变 量 的 定 义 实 例 在 转 换 单 元 中 没 有 提 供 ,编 译 器 假 设
有 一 个 :
e x t e r n  i n t  x ;

引 用 说 明 和 一 个 定 义 引 用 :

i n t  x = 0 ;

出 现 在 该 程 序 的 另 外 转 换 单 元 中 。
所 有 三 个 函 数 m a i n 、 n e x t 和 o t h e r 执 行 同 样 的 功 能 ;它 们 将 i 增 1 ,并 打 印
它 。 打 印 值 4、 5 和 6。
如 果 变 量 i 还 没 有 初 始 化 ,它 自 动 设 置 为 0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打 印 值 1、 2
和 3。 有 关 变 量 初 始 化 的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初 始 化 ”。

内 部 层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你 可 以 在 内 部 层 为 变 量 说 明 使 用 任 何 四 种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终 结 符 。 当 你 从
这 样 的 说 明 省 略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时 ,缺 省 的 存 储 类 是 au to 。 因 此 在 一 个 C
程 序 中 很 少 看 见 au to 关 键 字 。

au to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au to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一 个 自 动 变 量 ,即 一 个 具 有 局 部 生 存 期 的 变 量 。
一 个 au to 变 量 仅 在 说 明 它 的 块 中 是 可 见 的 。 说 明 au to 变 量 包 括 初 始 化
语 句 ,正 如 “ 初 始 化 ” 节 中 讨 论 的 。 由 于 具 有 a u t o 存 储 类 的 变 量 不 会 自
动 初 始 化 ,你 可 以 在 说 明 它 们 时 显 式 对 其 初 始 化 或 者 在 该 块 的 语 句 中 赋



给 初 始 值 。 未 初 始 化 的 a u t o 变 量 的 值 是 不 确 定 的 (对 于 au to 或 r e g i s t e r
存 储 类 的 局 部 变 量 ,如 果 给 出 一 个 初 始 化 语 句 ,那 么 每 次 进 入 其 范 围 内 都
进 行 初 始 化 )。
一 个 内 部 s ta t ic 变 量 (一 个 带 有 局 部 或 块 范 围 的 s ta t ic )可 以 被 带 有 任 何 外
部 的 或 s ta t ic 项 的 地 址 初 始 化 ，而 不 能 被 带 有 其 他 au to 项 的 地 址 初 始 化 ，
因 为 au to 项 地 址 不 是 一 个 常 量 。

r eg i s t e r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M i c r o s o f t  C / C + + 编 译 器 并 不 赞 成 寄 存 器 变 量 的 用 户 要 求 。 但 为 了 兼 容 性 ,
与 r e g i s t e r 关 键 字 关 联 的 所 有 其 它 语 义 都 被 编 译 器 允 准 。 例 如 ,你 不 能 向
一 个 寄 存 器 对 象 应 用 单 目 地 址 运 算 符 ( & ) ,也 不 能 对 数 组 使 用 r e g i s t e r 关
键 字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s ta t i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在 内 部 层 用 s ta t i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的 变 量 具 有 全 局 生 存 期 ,但 仅 在 其 说
明 的 块 中 是 可 见 的 ,对 于 常 量 字 符 串 ,使 用 s t a t i c 是 有 用 的 ,因 为 它 减 小 了
在 经 常 调 用 的 函 数 频 繁 的 初 始 化 的 额 外 开 销 。
如 果 你 不 显 式 初 始 化 一 个 s ta t ic 变 量 ,它 缺 省 初 始 化 为 0 ,在 一 个 函 数 内
部 , s tat ic 导 致 分 配 存 储 并 作 为 一 个 定 义 ,内 部 静 态 变 量 提 供 的 私 有 、 持 久
存 储 仅 对 单 个 函 数 是 可 见 的 。



ex te r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用 e x t e r 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的 变 量 是 定 义 在 外 部 层 该 程 序 的 任 何 源 文 件
中 同 名 变 量 的 一 个 引 用 。 内 部 e x t e r n 说 明 用 于 使 外 部 层 变 量 定 义 在 该 块
中 是 可 见 的 。 除 非 在 外 部 层 有 其 它 说 明 ,否 则 用 e x t e r n 关 键 字 说 明 的 一
个 变 量 仅 在 其 说 明 的 块 是 中 可 见 的 。
例 子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了 内 部 和 外 部 层 说 明 :

# i n c l u d e  < s t d i o . h >

i n t  i = 1 ;

v o i d  o t h e r ( v o i d ) ;

v o i d  m a i n ( )

{

  /*  引 用 i ,定 义 在 上 面  */

  e x t e r n  in t  i ;

  /*初 始 化 值 是 0 ,a 仅 在 m a i n 中 可 见 * /

  s t a t i c  i n t  a ;

  / *  如 果 可 以 ,b 存 储 在 一 个 寄 存 器 中 ,  */

  r eg i s t e r  i n t  b = 0 ;



  / *  缺 省 存 储 类 是 a u t o  * /

  i n t  c = 0 ;

  /*打 印 的 值 是  1 , 0 , 0 , 0  * /

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% d \ n % d \ n % d \ n " , i , a ,b ,c ) ;

  o t h e r ( ) ;

  r e t u r n ;

}

v o i d  o t h e r ( v o i d )

{

  /*  全 局 i 的 地 址 赋 给 指 针 变 量  * /

  s t a t i c  i n t  * e x t e r n a l _ i = & i ;

  /*  i 重 新 定 义 ,全 局 i 不 再 可 见  */

  i n t  i = 1 6 ;

  /*  a 仅 在 o the r 函 数 内 可 见  * /

  s t a t i c  i n t  a = 2 ;

  a  + = 2 ;

  /*  打 印 的 值 是  1 6 , 4 , 1  * /



  p r i n t f ( " % d \ n % d \ n % d \ n " , i , a , * e x t e r n a l _ i ) ;

}

本 例 中 ,变 量 i 的 定 义 在 外 部 层 ,并 有 初 值 1 ,在 m a i n 函 数 中 的 一 个 e x t e r n
说 明 用 来 说 明 该 外 部 层 i 的 一 个 引 用 。 s ta t ic 变 量 a 缺 省 为 0 ,因 为 省 略 了
初 始 化 语 句 。 调 用 pr in t f 打 印 值 1、 0、 0 和 0。
在 o t h e r 函 数 中 , 全 局 变 量 i 的 地 址 用 来 初 始 化 该 s t a t i c 指 针 变 量
e x t e r n a l _ i。 这 个 工 作 因 为 全 局 变 量 有 s ta t ic 生 存 期 ,其 地 址 在 程 序 执 行 中
不 改 变 。 接 着 ,变 量 i 重 新 定 义 为 局 部 变 量 并 有 初 始 1 6。 这 个 重 新 定 义
不 影 响 外 部 层 i 的 值 ,它 通 过 使 用 它 的 局 部 变 量 的 名 称 而 隐 藏 。 全 局 变 量
i 的 值 现 在 仅 在 这 个 块 中 通 过 指 针 e x t e r n a l _ i 间 接 访 问 。 试 图 把 au to 变
量 i 的 地 址 赋 给 一 个 指 针 是 不 行 的 ,由 于 它 可 能 在 每 次 进 行 该 块 时 都 不 相
同 。 变 量 a 作 为 一 个 s ta t ic 变 量 说 明 并 初 始 化 为 2。 这 不 会 与 m a i n 中 的
a 冲 突 ,因 为 在 内 部 层 的 s ta t ic 变 量 仅 在 它 们 说 明 的 块 中 是 可 见 的 。
变 量 a 增 大 2 ,给 出 4 作 为 结 果 。 如 果 o t h e r 函 数 在 同 一 程 序 中 再 次 调 用 ,a
的 初 始 值 为 4。 内 部 s t a t i c 变 量 在 程 序 退 出 ,然 后 重 新 进 入 说 明 它 们 的 块
中 时 保 存 它 们 的 值 。

函 数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

你 可 以 在 函 数 说 明 中 使 用 s ta t ic 或 e x t e r n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。 函 数 总 是 有 全
局 生 存 期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内 部 层 的 函 数 说 明 和 外 部 层 的 函 数 说 明 具 有 相 同 的 含 义 。 这 意 味 着 一



个 函 数 从 说 明 的 点 到 该 转 换 单 元 的 其 余 部 分 中 都 是 可 见 的 ,甚 至 在 局 部
范 围 中 说 明 亦 如 此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函 数 的 可 见 性 规 则 有 点 不 同 于 变 量 的 可 见 性 规 则 ,如 下 :
l  说 明 为 sta t i c 的 一 个 函 数 仅 在 定 义 它 的 源 文 件 中 是 可 见 的 。 在 相

同 源 文 件 中 的 函 数 可 以 调 用 st a t i c 函 数 ,但 在 其 它 源 文 件 中 不 能 用
其 名 称 直 接 访 问 。 你 可 以 用 相 同 的 名 称 在 不 同 的 源 文 件 中 没 有 冲 突
地 说 明 另 一 个 st a t i c 函 数 。

l  以 ext e r n 说 明 的 函 数 在 该 程 序 的 所 有 源 文 件 中 都 是 可 见 的 (除 非 你
以 后 重 新 说 明 这 样 的 一 个 函 数 为 stat i c ) 。 任 何 函 数 可 以 调 用 一 个
ext e r n 函 数 。

l  省 略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的 函 数 说 明 缺 省 是 exter n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M i c r o s o f t 允 许 重 新 定 义 一 个 e x t e r n 标 识 符 为 s ta t ic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指 示 符

在 说 明 中 类 型 指 示 符 定 义 一 个 变 量 或 函 数 说 明 的 类 型 。
语 法
类 型 指 示 符 :

    vo id



    c h a r

    s h o r t

    i n t

    l o n g

    f l oa t

    d o u b l e

    s i g n e d

    u n s i g n e d
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指 示 符

    枚 举 指 示 符

    t y p e d e f 名 称

s i g n e d  c h a r、 s i g n e d  i n t、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i n t 和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 类 型 与 它 们 的
u n s i g n e d 对 应 部 分 以 及 e n u m 都 称 之 为“ 整 型 ”。f l oa t、d o u b l e 和 l o n g  d o u b l e
类 型 指 示 符 被 称 为 “ 浮 点 型 ”。 你 可 以 在 一 个 变 量 或 函 数 说 明 中 使 用 任
何 整 型 或 浮 点 型 。 如 果 在 一 个 说 明 中 没 有 提 供 一 个 类 型 指 示 符 ,把 它 作
为 i n t。
任 选 关 键 字 s i g n e d 和 u n s i g n e d 可 以 位 于 或 紧 跟 任 何 整 型 ,除 e n u m 之 外 ,
都 可 以 单 独 作 为 类 型 指 示 符 ,这 种 情 况 下 ,它 们 分 别 作 为 s i g n e d  i n t 和
u n s i g n e d  i n t。 当 单 独 使 用 时 ,关 键 字 i n t 假 设 为 s i g n e d。 当 单 独 使 用 时 ,关
键 字 l o n g 和 s h o r t 作 为 l o n g  i n t 和 s h o r t  i n t。
枚 举 类 型 考 虑 为 基 本 类 型 。 枚 举 类 型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在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枚 举
说 明 ” 中 讨 论 。



关 键 字 vo id 有 三 种 用 途 :指 出 一 个 函 数 返 回 值 、 指 出 一 个 不 接 受 参 量 的
函 数 的 参 量 类 型 表 以 及 指 出 一 个 非 指 定 的 类 型 的 指 针 。 你 可 以 使 用 vo id
类 型 说 明 没 有 返 回 值 的 函 数 或 说 明 一 个 未 指 定 类 型 的 指 针 。 有 关 vo id
出 现 在 一 个 函 数 名 称 之 后 的 括 号 中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6 章“ 函 数 ” 中 的“ 参
量 ”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现 在 的 类 型 检 测 是 A N S I 兼 容 的 ,这 意 味 着 类 型 s h o r t 和 i n t 是 不 同 的 类
型 。 例 如 ,在 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中 的 重 新 定 义 被 以 前 的 编 译 器 版 本 接 受 。
i n t    m y f u n c ( ) ;

s h o r t  m y f u n c ( ) ;

下 面 的 例 子 还 产 生 一 个 关 于 不 同 类 型 之 间 间 接 赋 值 的 警 告 :

in t  *p i ;

s h o r t  * p s ;

ps=p i ;   / * 现 在 产 生 警 告 * /

M ic roso f t  C 编 译 器 也 产 生 关 于 不 同 符 号 的 警 告 ,例 如 :

s i g n e d  i n t  * p i ;

u n s i g n e d  i n t  * p u ;

p i=pu ;  / * 现 在 产 生 警 告 * /

类 型 void 表 达 式 求 值 是 为 了 副 作 用 。 你 不 能 以 任 何 方 式 使 用 (不 存 在 的 )一 个 有 类

型 void 的 表 达 式 的 值 ,也 不 能 把 一 个 void 表 达 式 (隐 含 或 显 式 转 换 )转 换 成 除 void



之 外 的 任 何 类 型 。
如 果 你 在 需 要 一 个 vo id 表 达 式 的 上 下 文 中 使 用 一 个 其 它 类 型 的 表 达 式 ,
它 的 值 被 丢 弃 。
为 了 与 A N S I 规 格 一 致 , v o i d  * *不 能 用 作 i n t  * *。 只 有 v o i d  *可 以 用 作 一
个 未 指 定 类 型 的 一 个 指 针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你 可 以 用 t y p e d e f 说 明 建 立 另 外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,正 如 在 本 章 后 面 “ t y p e d e f
说 明 ”中 描 述 的 有 关 每 种 类 型 的 尺 寸 的 信 息 ，请 参 见“ 基 本 类 型 的 存 储 ”。

数 据 类 型 指 示 符 和 等 价 者

本 书 通 常 使 用 表 3 . 1 中 列 出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的 格 式 ,而 不 是 长 格 式 ,它 假 设
c h a r 类 型 缺 省 是 有 符 号 的 。 因 此 ,在 本 书 中 , c h a r 等 价 于 s i g n e d  c h a r。

表 3. 1   类 型 指 示 符 和 等 价 者

类 型 指 示 符 等 价 者

s i g n e d  c h a r 1 c h a r

s i g n e d  i n t s i g n e d ,  i n t

s i g n e d  s h o r t  i n t s h o r t ,  s i g n e d  s h o r t

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 l o n g ,  s i g n e d  l o n g

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-

u n s i g n e d  i n t u n s i g n e d
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i n t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类 型 指 示 符 等 价 者
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
f l o a t -
l o n g  d o u b l e 2 -

1 .  当 你 使 c h a r 类 型 缺 省 为 无 符 号 的 (通 过 指 定 /J 编 译 器 选 项 ) ,你 不 能 简 写 s i g n e d  c h a r 为  c h a r。

2 .  在 3 2 位 操 作 系 统 中 ,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把 l o n g  d o u b l e 映 射 成 d o u b l e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你 可 以 指 定 /J 编 译 器 选 项 改 变 缺 省 c h a r 类 型 从 有 符 号 的 到 无 符 号 的 。
当 这 个 任 选 项 起 作 用 时 , c h a r 与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相 同 ,你 必 须 使 用 s i g n e d 关
键 字 说 明 一 个 有 符 号 字 符 值 。 如 果 一 个 c h a r 值 显 式 说 明 为 有 符 号 的 , /J
选 项 对 它 没 影 响 ,当 宽 度 变 为 i n t 类 型 时 其 值 进 行 符 号 扩 充 。 当 宽 度 变 为
i n g 类 型 时 , c h a r 类 型 进 行 0 扩 充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类 型 修 饰 符

类 型 修 饰 符 给 一 个 标 识 符 两 种 属 性 之 一 。 c o n s t 类 型 修 饰 符 说 明 一 个 对
象 是 不 可 修 改 的 。 voa t i l e 类 型 说 明 一 个 项 ,其 值 在 有 时 超 出 它 出 现 的 程
序 的 范 围 例 如 并 发 执 行 线 程 时 可 以 改 变 。
两 个 类 型 修 饰 符 c o n s t 和 vola t i l e 在 一 个 说 明 中 仅 出 现 一 个 。 类 型 修 饰
符 可 以 与 任 何 类 型 指 示 符 一 起 使 用 ,但 它 们 不 能 出 现 在 多 项 说 明 中 的 第



一 个 逗 号 之 后 。
例 如 ,以 下 说 明 是 合 法 的 :
t y p e d e f  v o l a t i l e  i n t  V I ;

c o n s t  i n t  c i ;

以 下 说 明 不 是 合 法 的 :

t ypede f  i n t  * i ,  vo l a t i l e  *v i ;

f l oa t  f ,  cons t  c f ;

类 型 修 饰 符 仅 当 在 表 达 式 中 作 为 l 值 访 问 标 识 符 时 是 相 关 的 。 有 关 l 值
和 表 达 式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的 “ L 值 和 R 值 表 达 式 ”。
语 法

类 型 修 饰 符 :

    c o n s t

    vo la t i le

如 下 是 合 法 的 c o n s t 和 vola t i le 说 明 :

i n t  c o n s t  * p _ c i ;  / *  常 量 i n t 的 指 针 * /

i n t  c o n s t  ( * p _ c i ) ,   / *  常 量 i n t 的 指 针 * /

i n t  * c o n s t  c p _ i ;  / *  i n t 的 常 量 指 针 * /

i n t  ( * c o n s t  c p _ i ) ;   / *  i n t 的 常 量 指 针 * /

in t  vo la t i l e  v in t ;   / *  vo la t i l e 整 数 * /

如 果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的 规 格 包 括 类 型 修 饰 符 ,被 修 饰 是 其 元 素 ,而 不 是 数 组
类 型 。 如 果 一 个 函 数 类 型 的 规 格 包 括 修 饰 符 ,其 行 为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vola t i l e
和 c o n s t 都 不 影 响 对 象 的 值 的 范 围 或 算 术 属 性 。



这 里 列 出 如 何 使 用 c o n s t 和 vo la t i l e :
l  c o n s t 关 键 字 可 以 用 于 修 饰 任 何 基 本 的 或 集 合 类 型 ,或 者 任 何 类 型 的

对 象 的 指 针 或 者 一 个 ty p e d e f。 如 果 一 个 项 仅 用 co n s t 类 型 修 饰 符
说 明 ,它 的 类 型 作 为 con s t  i n t。 一 个 co n s t  变 量 可 以 初 始 化 或 放
在 一 个 只 读 存 储 区 域 中 。 con s t 关 键 字 对 于 说 明 co n s t 的 指 针 是 有
用 的 ,因 为 这 需 要 该 函 数 不 以 任 何 方 式 改 变 该 指 针 。

l  编 译 器 假 设 在 程 序 的 任 何 地 方 ,一 个 vol a t i l e 变 量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或
修 改 它 的 值 的 未 知 进 程 来 访 问 。 因 此 ,不 管 命 令 行 指 定 的 优 化 ,必 须
生 成 每 个 赋 值 的 代 码 或 一 个 vo l a t i l e 变 量 引 用 的 代 码 ,甚 至 它 的 出
现 没 有 作 用 亦 如 此 。
如 果 单 独 使 用 vol a t i l e ,假 设 是 in t。 vo l a t i l e 类 型 指 示 符 用 于 提
供 对 特 定 存 储 器 位 置 可 靠 的 访 问 。 对 于 可 以 通 过 信 号 处 理 器 ,通 过
并 发 执 行 程 序 或 通 过 特 定 硬 件 例 如 存 储 器 映 射 的 I/ O 控 制 寄 存 器 来
访 问 或 改 变 的 数 据 对 象 使 用 vo l a t i l e。 你 可 以 为 生 存 期 声 明 一 个 变
量 为 vo l a t i l e ,或 者 造 型 单 个 引 用 为 vol a t i l e。

l  一 个 项 可 以 是 con s t 和 vo l a t i l e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该 项 不 会 由 它 自 己
的 程 序 合 理 修 改 ,但 可 以 由 一 些 异 步 进 程 修 改 。

说 明 符 和 变 量 说 明

本 章 其 余 部 分 描 述 了 变 量 类 型 的 格 式 和 含 义 ,其 总 结 在 如 下 表 中 。 特 别
地 ,下 面 的 几 节 解 释 如 何 说 明 如 下 内 容 。



变 量 类 型 说 明

简 单 变 量 具 有 整 型 或 浮 点 型 的 单 个 值 变 量

数 组 由 相 同 类 型 的 元 素 集 合 组 成 的 变 量

指 针 指 向 其 它 变 量 的 变 量 ,包 含 变 量 的 位 置 ,以

地 址 格 式 存 储 代 替 值

枚 举 变 量 具 有 整 型 的 简 单 变 量 , 保 存 一 个 命 名 的 整

数 常 量 集 合 中 的 一 个 值

结 构 由 具 有 不 同 类 型 的 值 的 集 合 组 成 的 变 量

联 合 由 同 一 存 储 空 间 中 几 个 不 同 类 型 的 值 组 成

的 变 量

一 个 说 明 符 是 指 出 引 入 到 程 序 中 的 名 称 的 一 个 说 明 ,它 可 以 包 括 修 饰 符 ,
例 如 * (指 针 )和 任 何 M i c r o s o f t 调 用 约 定 的 关 键 字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说 明 符 中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  c h a r  * v a r ;
c h a r 是 类 型 指 示 符 , _ _d e c l s p e c 和 *是 修 饰 符 , v a r 是 标 识 符 的 名 称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你 可 以 使 用 说 明 符 说 明 指 定 类 型 值 的 数 组 、 指 定 类 型 值 的 指 针 和 指 定 类
型 返 回 值 的 函 数 。 出 现 在 数 组 和 指 针 说 明 中 的 说 明 符 在 本 章 后 面 描 述 。
语 法

说 明 符 :

    指 针 o p t  直 接 说 明 符



直 接 说 明 符 :

    标 识 符

    (说 明 符 )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参 数 类 型 表 )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标 识 符 表 o p t)

指 针 :

    *类 型 修 饰 符 表 o p t

    *类 型 修 饰 符 表 o p t 指 针

类 型 修 饰 符 表 :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表  类 型 修 饰 符

注 意 :有 关 一 个 说 明 符 的 引 用 语 法 ,参 见 本 章 开 头 的 “ 说 明 概 述 ” 中 的 说
明 的 语 法 或 参 见 本 卷 后 面 的 附 录 A “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 ”。
当 一 个 说 明 符 由 一 个 非 修 饰 符 的 标 识 符 组 成 时 ,说 明 的 项 有 一 个 基 本 类
型 。 如 果 一 个 星 号 ( * )出 现 在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左 边 ,该 类 型 修 改 为 一 个 指 针
类 型 。 如 果 该 标 识 符 紧 跟 方 括 号 [ ] ,该 类 型 修 改 为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。 有 关 说
明 中 优 先 级 解 释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解 释 更 复 杂 的 说 明 符 ”。
每 个 说 明 符 至 少 说 明 一 个 标 识 符 。 一 个 说 明 符 必 须 包 括 一 个 完 整 说 明 的
类 型 指 示 符 。 该 类 型 指 示 符 给 出 了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的 元 素 的 类 型 、 指 针 类
型 所 指 对 象 的 类 型 或 者 一 个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。
数 组 和 指 针 说 明 在 本 章 后 面 有 更 详 细 的 讨 论 。 如 下 例 子 说 明 几 种 简 单 的



说 明 符 格 式 :
in t  l i s t [20]  /*说 明 一 个 名 称 为 l i s t ,20 个 整 数 的 数 组 * /

c h a r  * c p ;  / * 说 明 一 个 c h a r 值 的 指 针 * /

d o u b l e  f u n c ( v o i d )   / * 说 明 一 个 名 称 为 f u n c 的 函 数 ,没 有 参 量 ,返 回 值 为 一 个 d o u b l e

值 * /

in t  *ap t r [10 ] ;   /*说 明 一 个 有 1 0 个 指 针 的 数 组 * /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不 限 制 修 饰 一 个 算 术 、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的 说 明 符 的 个 数 。 该 个

数 仅 受 限 于 可 用 的 存 储 器 空 间 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简 单 变 量 说 明

简 单 变 量 的 说 明 是 直 接 说 明 符 的 最 简 单 的 格 式 ,它 指 出 变 量 的 名 称 和 类
型 ,它 还 指 出 该 变 量 的 存 储 类 和 数 据 类 型 。
在 变 量 说 明 中 需 要 存 储 类 或 类 型 (或 两 者 ) ,没 有 类 型 的 变 量 (例 如 var ; )产
生 警 告 。
语 法

说 明 符 :

    指 针 o p t   直 接 说 明 符

直 接 说 明 符 :

    标 识 符

标 识 符 :



    非 数 字

    标 识 符  非 数 字

    标 识 符  数 字

对 于 算 术 、 结 构 、 联 合 、 枚 举 和 vo id 类 型 以 及 由 t y p e d e f 命 名 表 示 的 类
型 ,在 一 个 说 明 中 可 以 使 用 简 单 说 明 符 ,因 为 该 类 型 指 示 符 提 供 所 有 类 型
信 息 。 指 针 、 数 组 和 函 数 类 型 需 要 更 复 杂 的 说 明 符 。
你 可 以 使 用 一 个 标 识 符 表 ,标 识 符 之 间 用 逗 号 分 隔 ,以 便 在 同 一 说 明 中 指
出 几 个 变 量 。 在 该 说 明 中 定 义 所 有 变 量 具 有 相 同 的 基 本 类 型 。 例 如 :
in t  x ,y ;  /* 说 明 两 个 i n t 类 型 的 简 单 变 量 * /

i n t  c o n s t  z = 1 ;  / *说 明 类 型 为 i n t 的 变 量 值 * /

变 量 x 和 y 为 了 一 个 特 殊 实 现 保 存 i n t 类 型 定 义 的 集 中 的 任 何 值 。 简 单
对 象 z 初 始 化 为 1 ,并 且 是 不 可 修 改 的 。 如 果 z 的 说 明 是 一 个 非 初 始 化 的
静 态 变 量 或 具 有 文 件 范 围 ,它 接 受 一 个 初 始 值 0 并 也 是 不 可 修 改 的 。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r e p l y , f l a g ;  / * 说 明 两 个 命 名 为 rep ly 和 f l ag 的 变 量 * /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两 个 变 量 rep ly 和 f l ag 都 有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并 保 存 无 符
号 整 数 值 。

枚 举 说 明

一 个 枚 举 是 由 一 个 命 名 的 整 数 常 量 组 成 的 。 一 个 枚 举 类 型 说 明 给 出 了 枚
举 标 志 的 名 称 (任 选 的 )并 定 义 命 名 的 整 数 标 识 符 的 集 合 (称 为 “ 枚 举 集 ”、
“ 枚 举 常 量 ”、“ 枚 举 器 ” 或 “ 成 员 ” )。 一 个 具 有 枚 举 类 型 的 常 量 存 储
该 类 型 定 义 的 枚 举 集 的 值 之 一 。



e n u m 类 型 的 变 量 可 以 用 在 指 标 表 达 式 中 ,作 为 所 有 算 术 和 关 系 运 算 符 的
操 作 数 ,枚 举 提 供 了 替 代 # d e f i n e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的 另 一 种 方 法 ,利 用 它 为 你
生 成 值 和 遵 守 正 常 范 围 规 则 的 优 点 。
在 A N S I  C 中 ,定 义 一 个 枚 举 常 量 的 值 的 表 达 式 总 是 具 有 i n t 类 型 ,因 此 与
一 个 枚 举 变 量 关 联 的 存 储 是 单 个 i n t 值 需 要 的 存 储 。 一 个 枚 举 常 量 或 一
个 枚 举 类 型 的 值 可 以 用 在 C 语 言 允 许 一 个 整 数 表 达 式 使 用 的 任 何 地 方 。
语 法

e n u m 指 示 符 :

    e n u m  标 识 符 op t{枚 举 器 表 }

    e n u m  标 识 符

可 选 标 识 符 命 名 由 枚 举 器 表 定 义 的 枚 举 类 型 。 这 个 标 识 符 经 常 称 为 该 表
指 定 的 枚 举 的 “ 标 志 ”。 一 个 类 型 指 示 符 的 格 式 为 :
e n u m  标 识 符 {枚 举 器 表 }
说 明 该 标 识 符 是 由 枚 举 器 表 指 定 的 枚 举 的 标 志 。该 枚 举 器 表 定 义 了 该“ 枚
举 器 内 容 ”。 该 枚 举 器 表 在 下 面 详 细 描 述 。
如 果 一 个 标 志 的 说 明 是 可 见 的 ,后 续 使 用 该 标 志 而 省 略 枚 举 器 表 的 说 明
指 出 以 前 说 明 的 枚 举 的 类 型 。 该 标 志 必 须 指 的 是 一 个 定 义 的 枚 举 类 型 ,
该 枚 举 类 型 必 须 在 当 前 范 围 中 。 因 为 枚 举 类 型 定 义 在 其 它 地 方 ,该 枚 举
器 表 不 出 现 在 这 个 说 明 中 。 从 枚 举 派 生 的 类 型 的 说 明 和 枚 举 类 型 的
t y p e d e f 说 明 可 以 在 该 枚 举 类 型 定 义 之 前 使 用 该 枚 举 标 志 。
语 法

枚 举 器 表 :



    枚 举 器

    枚 举 器 表 ,枚 举 器

枚 举 器 :

    枚 举 常 量

    枚 举 常 量 = 常 量 表 达 式

枚 举 常 量 :

    标 识 符

在 枚 举 器 表 中 的 每 个 枚 举 器 常 量 命 名 该 枚 举 集 的 值 。 缺 省 地 ,第 一 个 枚
举 常 量 与 值 0 关 联 ,该 表 中 的 下 一 个 枚 举 常 量 与 值 (常 量 表 达 式 + 1 )的 值 关
联 ,除 非 你 显 式 地 将 其 与 其 它 值 关 联 。 一 个 枚 举 常 量 的 名 称 等 价 于 它 的
值 。
你 可 以 使 用 枚 举 常 量 = 常 量 表 达 式 来 覆 盖 值 的 缺 省 序 列 。 因 此 ,如 果 枚 举
常 量 = 常 量 表 达 式 出 现 在 该 枚 举 器 表 中 ,该 枚 举 常 量 与 常 量 表 达 式 给 定 的
值 关 联 。 该 常 量 表 达 式 必 须 有 i n t 类 型 且 可 以 为 负 数 。
如 下 规 则 应 用 于 一 个 枚 举 集 的 成 员 :
l  一 个 枚 举 集 可 以 包 含 重 复 的 常 量 值 。 例 如 ,你 可 以 用 两 个 不 同 的 标

识 符 与 0 关 联 ,它 们 是 同 一 个 集 中 ,可 能 是 mull 和 zero。
l  枚 举 集 中 的 标 识 符 必 须 不 同 于 同 一 范 围 中 具 有 相 同 可 见 性 的 其 它 标

识 符 ,包 括 普 通 变 量 名 称 和 其 它 枚 举 表 中 的 标 识 符 。
l  枚 举 标 志 遵 守 一 般 范 围 规 则 ,它 们 必 须 不 同 于 相 同 可 见 性 的 其 它 枚

举 、 结 构 和 联 合 标 志 。
例 子



这 些 例 子 说 明 了 枚 举 的 说 明 :

e n u m  D A Y  / *  定 义 一 个 枚 举 类 型  * /

{

  s a tu rday , /*命 名 d a y 并 说 明 具 有 该 类 型 的 变 量 w o r k d a y  * /

  s u n d a y = 0 ,

  m o n d a y ,

  t u e s d a y ,

  w e d n e s d a y ,   / * w e d n e s d a y 与 3 关 联  * /

  t hu r sday ,

  fr id a y

}  w o r k d a y ;

缺 省 地 值 0 与 s a t u r d a y 关 联 。 标 识 符 s u n d a y 显 式 设 置 为 0。 余 下 的 标 识
符 根 据 缺 省 给 出 1 到 5 的 值 。 在 以 下 例 子 中 ,一 个 集 D A Y 的 值 赋 给 变 量
t o d a y :
e n u m  D A Y  t o d a y = w e d n e s d a y ;

注 意 ， 枚 举 常 量 的 名 称 用 作 赋 值 。 由 于 D A Y 枚 举 类 型 是 以 前 说 明 的 ,只
有 枚 举 标 志 D A Y 是 必 要 的 。
为 了 显 式 地 把 一 个 整 数 值 赋 给 一 个 枚 举 的 数 据 类 型 的 变 量 ,使 用 一 个 类
型 造 型 :

w o r k d a y = ( e n u m  D A Y )  ( d a y _ v a l u e - 1 ) ;

这 个 造 型 在 C 中 推 荐 ,但 是 不 需 要 的 。
e n u m  B O O L E A N / * 说 明 一 个 称 为 B O O L E A N 的 枚 举 数 据 类 型 * /



 {

f a l s e , / * f a l s e = 0 , t r u e = 1  * /

t r u e

 } ;

  e n u m  B O O L E A N  e n d _ f l a g , m a t c h _ f l a g ;   / *  B O O L E A N 类 型 的 两 个 变 量 * /

这 个 说 明 也 可 以 指 定 为 :

e n u m  B O O L E A N  { f a l s e , t r u e }  e n d _ f l a g , m a t c h _ f l a g ; \

或

e n u m  B O O L E A N  { f a ls e , t r u e }  e n d _ f l a g ;

e n u m  B O O L E A N  m a t c h _ f l a g ;

使 用 这 三 个 变 量 的 例 子 如 下 :

i f  ( m a t c h _ f l a g  = =  f a l s e )

  {

 .

 .  /* 语 句 * /

 .

  }

  e n d _ f l a g  =  t r u e ;

可 以 说 明 未 命 名 的 枚 举 器 数 据 类 型 。 省 略 数 据 类 型 的 名 称 ,但 可 以 说 明
变 量 。 变 量 r e s p o n s e 是 这 样 定 义 的 类 型 的 变 量 :

e n u m  { y e s ,  n o }  r e s p o n s e ;



结 构 说 明

一 个 “ 结 构 说 明 ” 命 名 一 个 类 型 并 指 定 具 有 不 同 类 型 变 量 值 (称 为 结 构
的 “ 成 员 ” 或 域 )的 序 列 。 一 个 称 为 “ 标 志 ” 的 任 选 标 识 符 给 出 结 构 类
型 的 名 称 ,可 以 用 在 后 面 对 结 构 类 型 的 引 用 中 ,一 个 结 构 类 型 的 变 量 保 存
该 类 型 定 义 的 整 个 序 列 。 在 C 中 结 构 类 似 于 其 它 语 言 中 众 所 周 知 的“ 记
录 ”。
语 法

结 构 或 联 合 标 识 符 :
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标 识 符 opt {结 构 说 明 表 }
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标 识 符

结 构 或 联 合 :

    s t r u c t

    u n i o n

结 构 说 明 表 :

    结 构 说 明

    结 构 说 明 表  结 构 说 明

结 构 的 内 容 定 义 为 :

结 构 说 明 :

  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  结 构 说 明 符 表

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: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o p t

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o p t

结 构 说 明 表 :

    结 构 说 明 符

    结 构 说 明 符 表 ,结 构 说 明 符

结 构 说 明 符 :

    说 明 符

一 个 结 构 类 型 的 说 明 不 为 一 个 结 构 设 置 另 外 空 间 ,它 只 是 一 个 模 块 ,便 于
后 面 说 明 结 构 变 量 。
前 面 定 义 的 标 识 符 (标 志 )可 以 用 于 指 向 其 它 地 方 定 义 的 一 个 结 构 类 型 。
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结 构 说 明 表 不 能 重 复 直 到 它 的 定 义 是 可 见 的 。 结 构 的 指
针 的 说 明 和 结 构 类 型 的 t y p e d e f 可 以 在 该 结 构 类 型 被 定 义 之 前 使 用 该 结
构 标 志 。 但 必 须 在 其 任 何 域 的 尺 寸 的 实 际 使 用 之 前 遇 到 该 结 构 定 义 。 这
是 类 型 和 类 型 标 志 的 不 完 整 定 义 。 为 了 完 成 这 个 定 义 ,必 须 在 相 同 范 围
的 后 面 出 现 一 个 类 型 定 义 。
结 构 说 明 表 指 出 结 构 成 员 的 类 型 和 名 称 。 一 个 结 构 说 明 表 参 量 包 含 一 个
或 多 个 变 量 或 位 域 说 明 。
在 结 构 说 明 表 中 说 明 的 每 个 变 量 定 义 为 该 结 构 类 型 的 一 个 成 员 ,在 结 构
说 明 表 中 的 变 量 说 明 和 本 章 讨 论 的 其 它 变 量 的 说 明 具 有 相 同 的 格 式 ,除
了 该 说 明 不 能 包 含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或 初 始 化 语 句 外 ,该 结 构 成 员 可 以 具 有
除 vo id 之 外 的 任 何 类 型 、 一 个 不 完 整 的 类 型 或 一 个 函 数 类 型 。
一 个 成 员 不 能 说 明 成 为 具 有 包 含 该 成 员 的 结 构 的 类 型 ,但 一 个 成 员 可 以
说 明 成 为 包 含 该 成 员 的 结 构 的 指 针 ,该 结 构 类 型 有 一 个 标 志 。 这 允 许 你



建 立 结 构 链 表 。
结 构 与 其 它 标 识 符 遵 循 同 样 的 范 围 规 则 。 结 构 标 识 符 必 须 不 同 于 具 有 相
同 可 见 性 的 其 它 结 构 、 联 合 和 枚 举 标 志 。
在 结 构 说 明 表 中 的 每 个 结 构 说 明 在 该 表 中 必 须 是 唯 一 的 。 但 一 个 结 构 说
明 表 中 的 标 识 符 名 称 不 必 与 其 它 普 通 变 量 名 或 其 它 结 构 说 明 表 中 的 标 识
符 相 区 分 。
通 过 在 文 件 范 围 层 说 明 ,还 可 以 访 问 嵌 套 的 结 构 。 例 如 ,给 出 这 样 的 说 明 :

s t ruc t  a

 {

i n t  x ;

s t ruc t  b

  {

 in t  y

  }  v a r 2 ;

 }  v a r 1 ;

如 下 说 明 都 是 合 法 的 :
s t r u c t  a  v a r 3 ;

s t r u c t  b  v a r 4 ;

例 子
这 些 例 子 说 明 了 结 构 的 说 明 :

s t r u c t  e m p l o y e e / *定 义 一 个 命 名 为 te m p 的 结 构 变 量 */

 {



c h a r  n a m e [ 2 0 ] ;

i n t  i d ;

l o n g  c l a s s ;

 }  t e m p ;

e m p l o y e e 结 构 有 三 个 成 员 , n a m e、 id 和 c l a s s。 n a m e 成 员 是 一 个 2 0 个 元
素 的 数 组 ;id 和 c la s s 分 别 是 i n t 和 l o n g 类 型 的 简 单 成 员 。标 识 符 e m p l o y e e
是 结 构 标 识 符 。
s t r u c t  e m p l o y e e  s t u d e n t ,  f a c u l t y ,  s t a f f ;

这 个 例 子 定 义 了 三 个 结 构 变 量 : s t u d e n t、 f a c u l t y 和 s t a f f。 每 个 结 构 都 有
三 个 成 员 的 相 同 表 。 这 些 成 员 被 说 明 为 有 结 构 类 型 e m p l o y e e ,定 义 在 前
面 的 例 子 中 :
s t ruc t /* 定 义 一 个 无 名 的 结 构 和 a * /

{

 f l oa t  x , y ;

}  c o m p l e x ;   /*结 构 变 量 命 名 为 c o m p l e x * /

c o m p l e x 结 构 具 有 两 个 f l o a t 类 型 的 成 员 x 和 y,该 结 构 类 型 没 有 标 志 ,因 此 是 未 命 名

或 无 名 的 。

s t r u c t  s a m p l e  / * 定 义 一 个 命 名 为 x 的 结 构 * /

{

  c h a r  c ;

  f l oa t  * p f ;

  s t ruc t  s a m p l e  * n e x t ;



}  x ;

该 结 构 开 头 两 个 成 员 是 一 个 c h a r 变 量 和 一 个 f l oa t 值 的 指 针 。 第 三 个 成
员 n e x t 说 明 为 定 义 的 结 构 类 型 ( s a m p l e )的 指 针 。
在 不 需 要 命 名 的 标 志 是 无 名 结 构 是 有 用 的 。 这 是 一 个 说 明 定 义 所 有 结 构
实 例 的 情 况 。
例 如 :

s t r u c t

{

in t  x ;

in t  y ;

}  m y s t r u c t ;

嵌 入 的 结 构 通 常 是 无 名 的 。

s t r u c t  s o m e s t r u c t

{

  s t r u c t  / *无 名 的 结 构 * /

  {

 i n t  x , y ;

  }  po in t ;

  i n t  t y p e ;

}  w ;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编 译 器 允 许 一 个 无 尺 寸 的 或 0 尺 寸 的 数 组 作 为 一 个 结 构 的 最 后 成 员 ,如



果 一 个 常 量 数 组 的 尺 寸 在 不 同 情 况 下 也 不 同 时 ,这 是 有 用 的 。 这 样 的 一
个 说 明 如 下 :
s t ruc t  标 识 符
 {
说 明 集
类 型  数 组 名 称 [ ] ;

 } ;
无 尺 寸 的 数 组 只 能 作 为 一 个 结 构 的 最 后 成 员 。 包 含 无 尺 寸 的 数 组 说 明 的
结 构 可 以 嵌 套 在 其 它 结 构 中 ,以 及 在 包 含 它 的 结 构 中 没 有 更 多 成 员 需 要
说 明 。 不 允 许 这 样 结 构 的 数 组 ,当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应 用 于 这 种 类 型 的 变 量
或 这 个 类 型 本 身 时 ,该 数 组 的 尺 寸 假 设 为 0。
在 该 结 构 是 另 一 个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成 员 时 ,没 有 一 个 说 明 符 也 可 以 指 定 该
结 构 说 明 。 域 名 称 提 升 到 包 括 它 的 结 构 中 。 例 如 ,一 个 较 少 命 令 的 结 构
如 下 :

s t ruc t  s

{

f l o a t  y ;

s t r u c t

{

in t  a ,b , c ;

} ;

c h a r  s t r [ 1 0 ] ;



 }  * p _ s ;

 .

 .

 .

p _ s - > b  =  1 0 0 ;   / * s 结 构 中 一 个 域 的 引 用 * /

有 关 结 构 引 用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结 构 和 联 合
成 员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位 域

除 了 说 明 一 个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成 员 外 ,一 个 结 构 说 明 符 还 可 以 指 定 位 的 个
数 ,称 为 一 个 位 域 ,其 长 度 由 说 明 符 的 域 名 后 的 冒 号 来 设 置 。 一 个 位 域 解
释 为 一 个 整 型 。
语 法
结 构 说 明 符 :
    说 明 符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 o p t:常 量 表 达 式
该 常 量 表 达 式 指 出 域 的 位 域 。 说 明 符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必 须 是 u n s i g n e d  i n t、
s i g n e d  i n t 或 int ,且 常 量 表 达 式 必 须 是 非 负 整 数 。 如 果 其 值 为 0 ,该 说 明 不
是 说 明 符 。 不 允 许 有 位 域 的 数 组 、 位 域 的 指 针 和 返 回 位 域 的 函 数 。 任 选
说 明 符 命 名 位 域 。位 域 只 能 说 明 为 一 个 结 构 的 一 部 分 。取 地 址 运 算 符 ( & )
不 能 应 用 于 位 域 的 组 成 成 分 。



无 名 的 位 域 不 能 被 引 用 ,它 们 的 内 容 在 运 行 时 是 不 可 预 料 的 。 它 们 为 了
赋 值 目 的 可 以 用 作 “ 哑 元 ” 域 。 一 个 其 宽 度 指 定 为 0 的 无 名 位 域 保 证 在
该 结 构 说 明 表 中 紧 跟 它 的 成 员 从 一 个 i n t 边 界 开 始 存 储 。
位 域 也 必 须 足 够 长 以 便 包 含 位 模 式 ,例 如 ,这 样 的 两 个 语 句 是 非 法 的 :
s h o r t  a : 1 7 ,   / *非 法 的 ! * /

i n t  l o n g  y : 3 3 / * 非 法 的 ! * /

如 下 例 子 定 义 一 个 二 维 结 构 数 组 并 命 名 为 s c r e e n :

s t r u c t

{

   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i c o n  :  8 ;

   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c o l o r  :  4 ;

   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u n d e r l i n e  :  1 ;

   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b l i n k  :  1 ;

 }  s c r e e n [ 2 5 ] [ 8 0 ] ;

该 数 组 包 含 2 0 0 0 个 元 素 ,每 个 元 素 是 一 个 包 含 四 个 位 域 成 员 : i c o n、c o l o r、
u n d e r l i n e 和 b l i n k 的 结 构 。 每 个 结 构 的 尺 寸 是 两 个 字 节 。
位 域 与 整 数 类 型 具 有 相 同 的 语 义 。 这 意 味 着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使 用 一 个 位 域
的 方 式 与 相 同 基 本 类 型 的 变 量 使 用 的 方 式 完 全 相 同 ,而 不 论 在 位 域 中 有
多 少 位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以 i n t 定 义 的 位 域 处 理 为 有 符 号 的 。 一 个 M icroso f t 扩 充 A N S I  C 标 准 允
许 位 域 有 c h a r 和 l o n g 类 型 ( s i g n e d 和 u n s i g n e d )。具 有 基 本 类 型 l o n g、s h o r t



或 c h a r ( s i g n e d 或 u n s i g n e d )的 无 名 的 位 域 强 制 赋 给 适 合 于 该 基 本 类 型 的
边 界 。
在 一 个 整 数 从 最 低 有 效 数 字 位 到 最 高 有 效 数 字 位 都 分 配 位 域 ,在 以 下 代
码 中 :

s t r u c t  m y b i t f i e l d s

 {

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a  :  4 ;

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b  :  5 ;

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c  :  7 ;

 }  tes t ;

 v o i d  m a i n ( v o i d )

 {

 t e s t . a = 2 ;

 t e s t . b = 3 1 ;

 t e s t . c = 0 ;

 }

这 些 位 排 列 如 下
0 0 0 0 0 0 0 1  1 1 1 1 0 0 1 0

c c c c c c c b  b b b b a a a a

由 于 8 0 8 6 处 理 器 簇 在 高 位 字 节 之 前 存 储 整 数 的 低 位 字 节 ,上 面 的 整 数
0 x 0 1 F 2 在 物 理 存 储 器 中 先 存 储 0 x F 2 ,接 着 是 0 x 0 1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结 构 的 存 储 和 赋 值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结 构 成 员 以 它 们 说 明 的 顺 序 存 储 :第 一 个 成 员 具 有 最 低 的 存 储 器 地 址 ,最
后 的 成 员 具 有 最 高 的 存 储 器 地 址 。
每 个 数 据 对 象 有 一 个 对 齐 要 求 。 对 于 结 构 ,该 要 求 是 它 的 成 员 最 大 的 要
求 值 。 每 个 对 象 分 配 一 个 偏 移 量 以 便 :
偏 移 量  %  对 齐 要 求  = =  0

如 果 整 数 类 型 具 有 相 同 的 尺 寸 ,且 如 果 下 一 个 位 域 适 合 于 当 前 分 配 单 元
且 通 过 该 位 域 的 公 共 对 齐 要 求 的 统 一 而 没 有 边 界 交 叉 ,则 调 整 位 域 为 相
同 的 1、 2 或 4 字 节 分 配 单 元 。
为 了 节 省 空 间 或 使 现 存 数 据 结 构 一 致 ,你 可 以 更 紧 凑 或 更 松 散 地 存 储 结
构 。 / Z p [n ]编 译 器 选 项 和 # p r a g m a  p a c k 控 制 结 构 数 据 如 何 “ 紧 凑 ” 进 入
存 储 器 。 当 你 使 用 / Z p [n ]选 项 时 ,这 里 n 是 1、 2、 4、 8 或 1 6 ,第 一 个 结 构
成 员 之 后 的 每 个 结 构 成 员 存 储 一 个 字 节 边 界 ,该 边 界 是 域 的 对 齐 要 求 或
紧 凑 尺 寸 ( n )。 这 里 是 很 小 的 ,表 示 成 一 个 公 式 ,字 节 边 界 是 :
m i n ( n , s i z e o f (项 ))

这 里 的 n 是 / Z p [n ]选 项 表 示 的 紧 凑 尺 寸 ,项 是 结 构 成 员 。 缺 省 的 紧 凑 尺 寸
是 / Z p 8。 为 了 使 用 p a c k 编 译 指 示 以 指 出 紧 凑 ,该 紧 凑 是 非 命 令 行 中 为 一
个 特 定 结 构 所 指 的 紧 凑 ,给 出 p a c k 编 译 指 示 ,这 里 紧 凑 尺 寸 在 该 结 构 之 前
取 值 为 1、 2、 4、 8 或 1 6。 为 了 在 命 令 行 重 新 安 装 该 紧 凑 ,指 出 不 带 参 量



的 p a c k 编 译 指 示 。
对 于 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,位 域 缺 省 为 l o n g 尺 寸 。 结 构 成 员 在 该 类 型 的 尺
寸 或 / Z p [n ]尺 寸 上 对 齐 ,这 里 是 较 小 的 。 缺 省 尺 寸 为 4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联 合 说 明

一 个 “ 联 合 说 明 ” 指 出 变 量 值 的 集 合 ,它 是 任 选 的 ,一 个 标 志 命 名 该 联 合 。
该 变 量 值 称 为 联 合 的 成 员 ,可 以 有 不 同 类 型 ,联 合 类 似 于 其 它 语 言 中 的“ 可
变 记 录 ”。
语 法

结 构 或 联 合 指 示 符 :
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 指 示 符 o p t {结 构 说 明 表 }
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 标 识 符

结 构 或 联 合 :

    s t r u c t

    u n i o n

结 构 说 明 表 :

    结 构 说 明

    结 构 说 明 表  结 构 说 明

联 合 内 容 定 义 为 :

结 构 说 明 :

  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 结 构 说 明 符 表 ;



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: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o p 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o p t

结 构 说 明 符 表 :

    结 构 说 明 符

    结 构 说 明 符 表 ,结 构 说 明 符

具 有 u n i o n 类 型 的 变 量 存 储 这 个 类 型 定 义 的 值 之 一 。 相 同 的 规 则 控 制 结
构 和 联 合 说 明 。 联 合 也 可 以 有 位 域 。
联 合 的 成 员 不 能 有 一 个 不 完 整 的 类 型 、 类 型 vo id 或 函 数 类 型 。 因 此 成
员 不 能 是 该 联 合 的 一 个 实 例 但 可 以 是 说 明 的 联 合 类 型 的 指 针 。
一 个 联 合 类 型 说 明 只 是 一 个 模 板 ,存 储 器 不 保 存 直 到 说 明 该 变 量 。
注 意 :如 果 说 明 一 个 有 两 个 类 型 的 联 合 ,但 该 联 合 用 其 它 类 型 访 问 ,其 结 果
是 不 可 靠 的 。 例 如 ,说 明 一 个 f l oa t 和 i n t 的 联 合 ,存 储 一 个 f l oa t 值 ,但 以 后
作 为 i n t 访 问 它 的 值 。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该 值 依 赖 于 f l oa t 值 的 内 部 存 储 。
其 整 数 值 是 不 可 靠 的 。
例 子
如 下 是 联 合 的 例 子
u n i o n  s i g n / * 一 个 定 义 和 一 个 说 明 * /

{

  in t  sva r ;

  u n s i g n e d  u v a r ;

}  n u m b e r ;



这 个 例 子 用 s i g n 类 型 定 义 了 一 个 联 合 ,说 明 一 个 命 名 为 n u m b e r 的 变 量 ,
它 有 两 个 成 员 :
s v a r 是 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和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u v a r。 这 个 说 明 允 许 n u m b e r
的 当 前 值 作 为 一 个 有 符 号 的 或 无 符 号 的 值 存 储 。 与 这 个 联 合 类 型 关 联 的
标 志 是 s i g n。
 u n i o n  /*定 义 一 个 名 称 为 s c r e e n 的 一 个 二 维 数 组 * /

 {

 s t r u c t

 {

u n s i g n e d  i n t  i c o n  :  8 ;

u n s i g n e d  c o l o r  :  4 ;

 }  w i n d o w 1 ;

 in t  s c r e e n v a l ;

}  s c r e e n [ 2 5 ] [ 8 0 ] ;

s c r e e n 数 组 包 含 2 0 0 0 个 元 素 , 该 数 组 的 每 个 元 素 是 具 有 两 个 成
员 : W i n d o w 1 和 s c r e e n v a l 的 单 个 联 合 。 w i n d o w 1 成 员 是 具 有 两 个 位 域 的
成 员 : i c o n 和 c o l o r 的 结 构 。 s c r e e n v a l 成 员 是 一 个 i n t。 在 任 何 时 候 ,每 个
联 合 成 员 保 存 s c r e e n v a l 表 示 的 i n t 或 w i n d o w 1 表 示 的 结 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当 一 个 联 合 是 另 一 个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成 员 时 可 以 无 名 地 说 明 嵌 套 的 联 合 。
如 下 是 一 个 无 名 联 合 的 例 子 :

s t ruc t  s t r



{

  in t  a , b ;

  un ion   / * 无 名 的 联 合 * /

  {

 c h a r  c [4 ] ;

 l o n g  l;

 f l oa t  f ;

  } ;

  c h a r  c _ a r r a y [ 1 0 ] ;

}  m y _ s t r ;

.

.

.

m y _ s t r . l  = =  0 L ;  / * m y _ s t r 联 合 中 一 个 域 的 引 用 * /

联 合 经 常 嵌 套 在 一 个 结 构 中 ,该 结 构 包 括 这 样 的 一 个 域 ,在 任 何 特 定 时 间 ,
给 出 包 含 在 该 联 合 中 数 据 的 类 型 。下 面 是 这 样 的 一 个 联 合 的 说 明 的 例 子 :
s t ruc t  x

{

  in t  t y p e _ t a g ;

  u n i o n

  {

 in t  x ;



 f l oa t  y ;

  }

 }

有 关 引 用 联 合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结 构 和 联 合 成
员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联 合 的 存 储

与 一 个 联 合 变 量 关 联 的 存 储 是 该 联 合 中 最 大 成 员 所 需 要 的 存 储 。 当 存 储
较 小 成 员 时 ,该 联 合 变 量 可 以 包 含 未 用 的 存 储 器 空 间 。 所 有 成 员 存 储 在
相 同 存 储 器 中 并 起 始 于 相 同 的 地 址 。
每 次 把 一 个 值 赋 给 不 同 成 员 时 ,原 来 存 储 的 值 被 覆 盖 。 例 如 :
u n i o n  / * 定 义 一 个 名 称 为 x 的 联 合 * /

{

 c h a r  * a , b ;

 f l oa t  f [ 2 0 ] ;

  }  x ;

x 联 合 的 成 员 根 据 它 们 说 明 的 次 序 依 次 是 一 个 c h a r 值 的 指 针 、 一 个 c h a r
值 和 一 个 f l oa t 值 的 数 组 。 x 分 配 的 存 储 是 具 有 2 0 个 元 素 的 数 组 f 所 需
要 的 存 储 ,因 为 f 是 最 长 的 联 合 成 员 。
由 于 该 联 合 没 有 关 联 的 标 志 ,它 的 类 型 是 未 命 名 或 “ 无 名 的 ”。



数 组 说 明

一 个 “ 数 组 说 明 ” 命 名 数 组 和 指 定 其 元 素 的 类 型 ,它 还 定 义 了 数 组 中 的
元 素 个 数 。 具 有 数 组 类 型 的 变 量 是 数 组 元 素 类 型 的 指 针 。
语 法

说 明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o p t;
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:

  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

  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,初 始 化 说 明 符
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:

    说 明 符

    说 明 符 =初 始 化 器

说 明 符 :

    指 针 o p t   直 接 说 明 符

直 接 说 明 符 :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

因 为 常 量 表 达 式 是 任 选 的 ,其 语 法 有 两 种 格 式 :
l  第 一 种 格 式 定 义 一 个 数 组 变 量 。 方 括 号 中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参 量 指 出 该

数 组 中 的 元 素 个 数 ,该 常 量 表 达 式 如 果 出 现 必 须 具 有 整 数 类 型 ,并 且
具 有 一 个 大 于 0 的 值 。 每 个 元 素 具 有 类 型 指 示 符 给 定 的 类 型 。 它 可
以 是 非 void 之 外 的 任 何 类 型 。 一 个 数 组 元 素 不 能 是 一 个 函 数 类 型 。



l  第 二 种 格 式 说 明 一 个 在 其 它 地 方 定 义 的 变 量 。 它 省 略 方 括 号 中 的 常
量 表 达 式 ,但 不 是 方 括 号 。 只 有 在 以 前 初 始 化 该 数 组 并 说 明 它 为 一
个 参 量 或 在 程 序 中 其 它 地 方 显 式 定 义 的 一 个 数 组 的 引 用 时 才 可 使 用
这 种 格 式 。

在 两 种 格 式 中 ,直 接 说 明 符 命 名 该 变 量 并 可 以 修 改 该 变 量 的 类 型 。 直 接
说 明 符 后 的 方 括 号 ( [ ] )修 改 该 说 明 符 为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。
类 型 修 饰 符 可 以 应 用 在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对 象 的 说 明 中 ,但 该 修 饰 符 应 用 于
元 素 而 不 是 数 组 本 身 。
你 可 以 在 数 组 说 明 符 之 后 跟 随 一 个 括 起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表 来 说 明 一 个 数 组
的 数 组 (一 个 “ 多 维 ” 数 组 ) ,格 式 为 :
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 [常 量 表 达 式 ] [常 量 表 达 式 ]...
括 号 中 的 每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定 义 给 定 维 数 的 元 素 个 数 :二 维 数 组 有 两 个 括
起 的 表 达 式 、 三 维 数 组 有 三 个 括 起 的 表 达 式 等 等 。 如 果 你 已 经 初 始 化 该
数 组 ,说 明 它 是 一 个 参 数 或 者 说 明 它 作 为 程 序 中 其 它 地 方 显 式 定 义 的 一
个 数 组 的 引 用 ,那 么 你 可 以 省 略 第 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。
你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复 杂 说 明 符 定 义 各 种 类 型 的 指 针 数 组 ,正 如 本 章 后 面“ 解
释 更 复 杂 的 说 明 符 ” 中 描 述 的 。
数 组 以 行 方 式 存 储 ,例 如 ,如 下 数 组 由 两 行 组 成 ,每 行 三 列 :
c h a r  A [ 2 ] [ 3 ] ;
首 先 存 储 第 一 行 的 三 个 列 ,接 着 是 第 二 行 的 三 个 列 。 这 意 味 着 最 后 一 个
下 标 更 快 速 改 变 。
为 了 引 用 一 个 数 组 的 单 个 元 素 ,使 用 一 个 下 标 表 达 式 ,正 如 第 4 章 “ 表 达



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后 缀 运 算 符 ” 中 描 述 的 。
例 子
这 些 例 子 说 明 了 数 组 的 说 明 ;

f l o a t  m a t r i x [ 1 0 ] [ 1 5 ] ;

该 二 维 数 组 命 名 为 m a t r i x ,有 1 5 0 个 元 素 ,每 个 元 素 具 有 f l oa t 类 型 。
s t ruc t{
 f loa t  x , y ;
 } c o m p l e x [ 1 0 0 ] ;
它 是 一 个 结 构 数 组 的 说 明 。 这 个 数 组 有 1 0 0 个 元 素 ,每 个 元 素 是 包 含 两
个 成 员 的 结 构 。
e x t e r n  c h a r  * n a m e [ ] ;

这 个 语 句 说 明 一 个 指 向 c h a r 的 数 组 的 类 型 和 名 称 。 n a m e 的 实 际 定 义 出
现 在 其 它 地 方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整 数 的 类 型 需 要 保 存 一 个 数 组 的 最 大 尺 寸 是 s i z e _ t 的 尺 寸 ,它 定 义 在
S T D D E F . H 头 文 件 中 。 s i z e _ t 是 一 个 u n s i g n e d  i n t ,其 范 围 是 0 x 0 0 0 0 0 0 0 0
到 0 x 7 C F F F F F F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数 组 的 存 储

与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关 联 的 存 储 是 其 所 有 元 素 需 要 的 存 储 。 一 个 数 组 的 所 有
元 素 从 第 一 个 元 素 到 最 后 一 个 元 素 以 相 邻 方 式 存 储 并 逐 步 增 大 存 储 器 位



置 。

指 针 说 明

 一 个 “ 指 针 说 明 ” 命 名 一 个 指 针 变 量 并 指 定 该 变 量 指 向 的 对 象 的 类 型 。
以 指 针 说 明 的 一 个 变 量 保 存 一 个 存 储 器 地 址 。
语 法

说 明 符 :

    指 针 o p t  直 接 说 明 符

直 接 说 明 符 :

    标 识 符

    (说 明 符 )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参 数 类 型 表 )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标 识 符 表 o p t)

 指 针 :

    *类 型 修 饰 符 表 o p t

    *类 型 修 饰 符 表 o p t 指 针

 类 型 修 饰 符 表 :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表  类 型 修 饰 符

类 型 指 示 符 给 出 该 对 象 的 类 型 ,它 可 以 是 任 何 基 本 的 、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。
指 针 变 量 也 可 以 指 向 函 数 、 数 组 和 其 它 函 数 (有 关 说 明 和 解 释 更 复 杂 指



针 类 型 的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解 释 更 复 杂 的 说 明 符 ” )。
通 过 使 类 型 指 示 符 为 v o i d ,你 可 以 推 迟 该 类 型 规 格 到 指 针 所 指 地 方 。 这
样 的 一 个 项 作 为 “ vo id 的 指 针 ” 写 成 v o i d *。 一 个 说 明 为 vo id 的 指 针 的
变 量 可 以 用 于 任 何 类 型 的 对 象 的 指 针 。 但 为 了 在 指 针 上 或 所 指 对 象 上 执
行 更 多 操 作 ,对 于 每 种 操 作 ,所 指 的 类 型 必 须 显 式 指 定 (类 型 c h a r  *和 类 型
v o i d  * 的 变 量 是 赋 值 兼 容 的 ,而 不 使 用 类 型 造 型 )。 这 样 的 转 换 与 一 个 类
型 造 型 是 一 致 的 (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类
型 造 型 转 换 ” )。
类 型 修 饰 符 可 以 是 c o n s t 或 vo la t i l e ,或 者 两 者 。 它 们 分 别 指 出 该 指 针 不
能 被 程 序 本 身 修 改 ( cons t ) 或 者 该 指 针 可 以 被 某 个 超 出 程 序 控 制 的 进 程 合
理 地 修 改 (vo la t i l e ) (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类 型 修 饰 符 ” )。
说 明 符 命 名 变 量 ,可 以 包 括 一 个 类 型 修 饰 符 。 例 如 ,如 果 说 明 符 表 示 一 个
数 组 ,该 指 针 的 类 型 可 以 修 改 为 一 个 数 组 的 指 针 。
你 可 以 在 你 定 义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枚 举 器 类 型 之 前 说 明 一 个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枚
举 器 类 型 的 指 针 。 你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如 下 例 子 所 示 的 结 构 或 联 合 标 志 来 说
明 指 针 。 这 样 的 说 明 是 允 许 的 ,因 为 编 辑 器 不 需 要 知 道 该 指 针 变 量 分 配
的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空 间 的 尺 寸 。
例 子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指 针 的 说 明 :

c h a r  * m e s s a g e ;   /*说 明 m e s s a g e 的 指 针 变 量 */

m e s s a g e 指 针 指 向 c h a r 类 型 的 变 量 。
i n t  * p o i n t e r s [ 1 0 ] ; / *说 明 一 个 指 针 数 组 * /



p o i n t e r s 数 组 有 1 0 个 元 素 ,每 个 元 素 是 i n t 类 型 变 量 的 指 针 。
i n t  ( *po in t e r ) [10 ] ;   /*说 明 有 1 0 个 元 素 的 数 组 的 指 针 * /

p o i n t e r 变 量 指 向 一 个 有 1 0 个 元 素 的 数 组 ,该 数 组 中 的 每 个 元 素 具 有 i n t
类 型 。
i n t  cons t  *x ;  / *说 明 一 个 指 针 变 量 x,指 向 一 个 常 量 值 */

指 针 x 可 以 修 改 为 指 向 不 同 的 i n t 值 ,但 它 指 向 的 值 是 不 能 修 改 的 。

c o n s t  i n t  s o m e _ o b j e c t  =  5 ;

i n t  o t h e r _ o b j e c t  =  3 7 ;

i n t  * c o n s t  y  =  & f i x e d _ o b j e c t ;

c o n s t  v o l a t i l e  * c o n s t  z  =  & s o m e _ o b j e c t ;

i n t  * c o n s t  v o l a t i l e  w  =  & s o m e _ o b j e c t ;

在 这 个 说 明 中 的 变 量 y 说 明 为 一 个 i n t 值 的 常 量 指 针 。 它 指 向 的 值 可 以
修 改 ,但 指 针 本 身 必 须 总 是 指 向 相 同 的 位 置 : f i x e d _ o b j e c t 的 地 址 。类 似 地 ,z
是 一 个 常 量 指 针 ,但 它 也 说 明 为 一 个 i n t 的 指 针 ,其 值 不 能 由 程 序 修 改 。 另
一 个 指 示 符 vola t i l e 指 出 虽 然 由 z 所 指 的 c o n s t  i n t 的 值 不 能 由 程 序 修 改 ,
但 可 以 由 与 程 序 并 发 运 行 的 进 程 合 理 地 修 改 。 w 的 说 明 指 出 该 程 序 不 能
改 变 所 指 的 值 ,程 序 不 能 修 改 该 指 针 。
s t ruc t  l i s t  *nex t ,  *p rev ious ;  / *使 用 l i s t 的 标 志 * /
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两 个 指 针 变 量 n e x t 和 p r e v i o u s ,指 向 结 构 类 型 l i s t。 这 个 说
明 可 以 出 现 在 l i s t 结 构 类 型 定 义 之 前 (参 见 下 一 个 例 子 ) ,只 要 l i s t 类 型 定
义 与 该 说 明 具 有 同 样 的 可 见 性 。
s t r u c t



{

  c h a r  * t o k e n ;

  in t  c o u n t ;

  s t ruc t  l i s t  * n e x t ,

}  l i n e ;

变 量 l i n e 具 有 l i s t 命 名 的 结 构 类 型 , l i s t 结 构 类 型 有 三 个 成 员 :第 一 个 是 c h a r
值 的 指 针 、 第 二 个 是 i n t 值 、 第 三 个 是 另 一 个 l i s t 结 构 的 指 针 。
s t ruc t  i d

{

  u n s i g n e d  i n t  i d _ n o ;

  s t ruc t  n a m e  * p n a m e ;

}  r e c o r d ;

变 量 r e c o r d 具 有 结 构 类 型 id。 注 意 p n a m e 说 明 为 另 一 个 结 构 类 型 n a m e
的 指 针 ,这 个 说 明 可 以 出 现 在 n a m e 类 型 定 义 之 前 。

地 址 存 储

一 个 地 址 所 需 的 存 储 数 量 和 地 址 的 含 义 取 决 于 编 译 器 的 实 现 。 不 同 类 型
的 指 针 不 保 证 具 有 相 同 的 长 度 。 因 此 , s i z e o f ( c h a r  * )不 必 等 于 s i z e o f ( i n t
* )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对 于 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, s i z e o f ( c h a r  * )等 于 s i z e o f ( i n t  * )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基 指 针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对 于 M i c r o s o f t 3 2 位 C 编 译 器 ,一 个 基 指 针 是 距 离 一 个 3 2 位 指 针 基 3 2 位
偏 移 量 。 基 地 址 对 于 练 习 控 制 分 配 对 象 的 段 是 有 用 的 ,由 此 减 小 可 执 行
文 件 的 长 度 和 提 高 执 行 速 度 。 通 常 地 ,指 出 一 个 基 指 针 的 格 式 为 :
类 型  _ _ b a s e d (基 )说 明 符
基 地 址 的 “ 基 指 针 ” 的 变 化 能 使 一 个 指 针 的 规 格 像 一 个 基 一 样 。 而 基 指
针 是 开 始 于 指 针 开 头 的 存 储 器 段 的 一 个 偏 移 量 。 基 于 指 针 地 址 的 指 针 是
3 2 位 编 译 中 有 效 _ _b a s e d 关 键 字 仅 有 的 格 式 。 在 这 样 的 编 译 中 ,它 们 是 距
离 一 个 32 位 基 的 3 2 位 位 移 。
基 于 指 针 的 指 针 的 一 个 用 途 是 为 了 包 含 指 针 的 持 久 (pe r s i s t en t )标 识 符 。
由 基 于 一 个 指 针 的 指 针 组 成 一 个 链 表 可 以 存 储 到 磁 盘 中 ,然 后 用 保 持 有
效 的 指 针 重 新 加 载 到 存 储 器 的 另 一 个 地 方 。
如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一 个 基 本 指 针 的 指 针 。
v o i d  * v p B u f f e r ;

 s t ruc t  l l i s t_ t

 {

v o i d  _ _ b a s e d ( v p B u f f e r )  * v p D a t a ;

s t r u c t  l l i s t _ t  _ _ b a s e d ( v p B u f f e r )  * l l N e x t ;

 } ;

指 针 v p B u f f e r 被 赋 给 在 程 序 中 某 个 后 面 的 点 分 配 的 存 储 器 的 地 址 。 该



链 表 相 对 于 v p B u f f e r 的 值 进 行 重 新 定 位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抽 象 说 明 符

一 个 抽 象 说 明 符 ( a b s t r a c t  d e c l a r a t o r )是 没 有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说 明 符 ,由 一 个
或 多 个 指 针 、 数 组 或 函 数 修 饰 符 组 成 。 指 针 修 饰 符 ( * )总 是 位 于 一 个 说
明 符 中 标 识 符 的 前 面 ;数 组 ( [ ] )和 函 数 ( ( ) )修 饰 符 紧 跟 标 识 符 。 知 道 这 些 ,
你 可 以 确 定 标 识 符 出 现 在 一 个 抽 象 说 明 符 中 的 位 置 并 相 应 地 解 释 该 说 明
符 。 有 关 复 杂 说 明 符 的 另 外 信 息 和 例 子 ,参 见 下 一 节 “ 解 释 更 复 杂 的 说
明 符 ”。 通 用 的 t y p e d e f 可 以 用 来 简 化 说 明 符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t y p e d e f
说 明 ”。
抽 象 说 明 符 可 以 是 复 杂 的 ,一 个 复 杂 抽 象 说 明 符 中 的 圆 括 号 指 出 一 个 特
定 的 解 释 ,正 如 说 明 中 它 们 为 复 杂 说 明 符 所 做 的 那 样 。
这 些 例 子 说 明 抽 象 说 明 符 :
in t  * /*一 个 i n t 类 型 的 指 针 的 类 型 名 称 * /

in t  * [3 ]  /*三 个 i n t 指 针 的 数 组 * /

  

in t  (* ) [5 ]  /*五 个 i n t 的 数 组 的 指 针 * /

in t  * ( )  /*没 有 参 数 并 返 回 i n t 的 指 针 的 函 数 * /



/ *  一 个 没 有 参 数 并 返 回 i n t 的 指 针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* /

i n t  ( * ) ( v o i d )

/* 一 个 未 指 定 元 素 个 数 的 数 组 , 其 元 素 是 这 样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, 每 个 函 数 有 一 个

u n s i g n e d  i n t

  参 数 和 其 它 未 指 定 个 数 的 参 数 并 返 回 i n t * /

i n t  ( * c o u n t [ ] )  ( u n s i g n e d  i n t , . . . )

注 意 :抽 象 说 明 符 不 允 许 由 一 个 空 括 号 集 ()组 成 ,因 为 这 是 模 糊 的 。 不 可
能 确 定 该 隐 含 的 标 识 符 是 否 属 于 括 号 内 (这 种 情 况 中 它 是 一 个 不 能 修 改
的 类 型 )或 是 否 在 括 号 之 前 (这 种 情 况 下 它 是 一 个 函 数 类 型 )。

解 释 更 复 杂 的 说 明 符

你 可 以 在 括 号 中 包 含 任 何 说 明 符 来 指 出 一 个“ 复 杂 说 明 符 ”的 特 殊 解 释 。
一 个 复 杂 说 明 符 是 由 多 个 数 组 、 指 针 或 函 数 修 饰 符 修 饰 的 标 识 符 。 你 可
以 将 各 种 数 组 、 指 针 和 函 数 修 饰 符 的 组 合 应 用 于 单 个 标 识 符 。 通 常 ，
t y p e d e f 可 以 用 来 简 化 说 明 。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t y p e d e f 说 明 ”。
在 解 释 复 杂 说 明 符 中 ,方 括 号 和 圆 括 号 (也 就 是 该 标 识 符 右 边 的 修 饰 符 )比
星 号 (也 就 是 该 标 识 符 左 边 的 修 饰 符 )更 优 先 。 方 括 号 和 圆 括 号 具 有 相 同
的 优 先 级 且 从 左 到 右 结 合 。 在 说 明 符 完 全 解 释 后 ,最 后 应 用 类 型 指 示 符 。
通 过 使 用 圆 括 号 你 可 以 覆 盖 缺 省 的 结 合 次 序 并 强 制 一 个 特 定 的 解 释 。 但
标 识 符 名 称 不 使 用 圆 括 号 ,这 可 能 误 解 释 为 参 数 表 。



解 释 复 杂 说 明 符 的 简 单 方 法 是 使 用 如 下 四 个 步 骤 “ 从 里 向 外 ” 读 :
1 . 从 标 识 符 开 始 ,直 接 查 找 右 边 的 方 括 号 和 圆 括 号 (如 果 有 )。
2 . 解 释 这 些 方 括 号 或 圆 括 号 ,然 后 查 找 右 边 的 星 号 。
3 . 如 果 在 任 何 时 候 遇 到 一 个 右 圆 括 号 ,回 到 前 面 对 圆 括 号 里 的 内 容 应 用
规 则   1 和 规 则 2。
4 . 应 用 类 型 指 示 符 。

c h a r  * (  * ( * v a r ) ( )  ) [ 1 0 ] ;

 ^    ^   ^  ^  ^     ^  ^

 7    6   4  2  1     3   5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步 骤 按 顺 序 标 出 ,并 解 释 如 下 :
1 . 标 识 符 v a r 说 明
2 . 一 个 指 针
3 . 一 个 函 数 返 回
4 . 一 个 指 针
5 . 一 个 有 1 0 个 元 素 的 数 组
6 . 一 个 指 针
7 . c h a r 值
例 子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其 它 复 杂 的 说 明 以 及 圆 括 号 如 何 影 响 一 个 说 明 的 含 义 的 。
i n t  *va r [5 ] ; /*指 向 i n t 值 的 数 组 * /

数 组 修 饰 符 比 指 针 修 饰 符 具 有 更 高 的 优 先 级 ,因 此 v a r 说 明 为 一 个 数 组 。
指 针 修 饰 符 应 用 于 该 数 组 元 素 的 类 型 ;因 此 ,该 数 组 元 素 是 i n t 值 的 指 针 。



i n t  (*va r ) [5 ] ;   / *  i n t 值 的 数 组 的 指 针 */

在 这 个 v a r 的 说 明 中 ,圆 括 号 给 出 的 指 针 修 饰 符 比 数 组 修 饰 符 的 优 先 级
高 , v a r 说 明 成 5 个 i n t 值 的 数 组 的 指 针 。
l o n g  * v a r  ( l o n g , l o n g ) ;  / * 返 回 l o n g 指 针 的 函 数  * /

函 数 修 饰 符 的 优 先 级 也 比 指 针 修 饰 符 的 级 别 高 。 因 此 这 个 v a r 的 说 明 用
来 说 明 v a r 是 一 个 函 数 ,其 返 回 一 个 l o n g 值 的 指 针 。 该 函 数 说 明 为 两 个
l o n g 值 作 为 参 量 。
l o n g ( * v a r ) ( l o n g , l o n g ) ,  / *返 回 l o n g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* /

这 个 例 子 类 似 于 前 面 的 一 个 ,圆 括 号 给 出 的 指 针 修 饰 符 比 函 数 修 饰 符 具
有 更 高 的 优 先 级 , v a r 被 说 明 为 一 个 返 回 l o n g 值 的 函 数 的 指 针 。 同 样 ,该
函 数 有 两 个 l o n g 参 量 。
s t ruc t  bo th /*函 数 指 针 的 数 组 * /

 {         / *返 回 结 构 * /

in t  a ;

c h a r  b ;

 }  ( * v a r [ 5 ] ) ( s t r u c t  b o t h , s t r u c t  b o t h ) ;

一 个 数 组 的 元 素 不 能 是 函 数 ,但 这 个 说 明 证 明 了 如 何 说 明 函 数 指 针 的 数
组 。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v a r 说 明 成 一 个 函 数 的 5 个 指 针 的 数 组 ,该 函 数 返 回 具
有 2 个 成 员 的 结 构 。 该 函 数 的 参 量 说 明 成 具 有 相 同 结 构 类 型 bo th 的 两
个 结 构 。 注 意 ， 把 * v a r [ 5 ]括 起 来 的 圆 括 号 是 必 须 的 ,没 有 它 们 ,该 说 明 是
非 法 的 ,试 图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的 数 组 ,如 下 :
/*非 法 的 * /



 s t r u c h  b o t h  * v a r [ 5 ] ( s t r u c t  b o t h , s t r u c h  b o t h ) ;

如 下 语 句 说 明 一 个 指 针 数 组 :
u n s i g n e d  i n t  * ( * c o n s t  * n a m e [ 5 ] [ 1 0 ] ) ( v o i d ) ;
n a m e 数 组 有 5 0 个 元 素 ,以 多 维 数 组 的 形 式 组 织 ,其 元 素 是 一 个 指 针 的 指
针 ,它 是 一 个 常 量 ,这 个 常 量 指 针 指 向 一 个 函 数 ,该 函 数 没 有 参 数 并 返 回 一
个 无 符 号 类 型 的 指 针 。
下 一 个 例 子 是 一 个 函 数 ,它 返 回 一 个 具 有 3 个 d o u b l e 值 的 数 组 的 指 针 :
d o u b l e ( * v a r ( d o u b l e ( * ) [ 3 ] ) ) [ 3 ] ;
在 这 个 说 明 中 ,函 数 返 回 一 个 数 组 的 指 针 ,因 为 返 回 数 组 的 函 数 是 非 法
的 。 这 里 v a r 说 明 成 一 个 函 数 ,该 函 数 返 回 具 有 三 个 d o u b l e 值 的 数 组 的
指 针 。 该 函 数 v a r 有 一 个 参 量 ,该 参 量 象 返 回 值 ,它 是 具 有 三 个 d o u b l e 值
的 数 组 的 指 针 。 该 参 量 类 型 是 由 抽 象 说 明 符 给 出 的 。
在 参 量 类 型 中 星 号 外 的 圆 括 号 是 需 要 的 ,没 有 它 们 ,该 参 量 类 型 是 三 个
d o u b l e 值 的 指 针 的 数 组 。 有 关 抽 象 说 明 符 的 讨 论 和 例 子 ,参 见 本 章 前 面
的 “ 抽 象 说 明 符 ”。
u n i o n  s i g n   / *指 针 数 组 的 数 组 * /
 {           /* 联 合 的 指 针 * /
    i n t  x ;
    u n s i g n e d  y ;
 }  * * v a r [ 5 ] [ 5 ] ;
本 例 说 明 了 如 何 放 置 圆 括 号 来 改 变 说 明 的 含 义 。 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v a r 是 联



合 指 针 的 5 元 素 数 组 的 指 针 的 5 元 素 数 组 。 对 于 如 何 使 用 t y p e d e f 避 免
复 杂 说 明 的 例 子 ,参 见 “ t y p e d e f 说 明 ”。
初 始 化
一 个 “ 初 始 化 器 ” 是 赋 给 说 明 变 量 的 值 的 序 列 。 你 可 以 通 过 在 变 量 说 明
中 将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应 用 于 说 明 符 中 来 设 置 一 个 变 量 的 初 值 。 把 值 或 初 始
化 器 的 值 赋 给 变 量 。
下 面 几 小 节 描 述 如 何 初 始 化 标 量 、 集 合 和 字 符 串 类 型 的 变 量 。“ 标 量 类
型 ” 包 括 所 有 算 术 类 型 加 上 指 针 。“ 集 合 类 型 ” 包 括 数 组 、 结 构 和 联 合 。

初 始 化 标 量 类 型

当 初 始 化 标 量 类 型 时 ,赋 值 表 达 式 的 值 赋 给 该 变 量 。 应 用 赋 值 的 转 换 规
则 (有 关 转 换 规 则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4 章 “ 类 型 转 换 ” )。
语 法

说 明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o p t;

说 明 指 示 符 :
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:

  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

    初 始 化 说 明 表 ,初 始 化 说 明 符



初 始 化 说 明 符 :

    说 明 符

    说 明 符 =初 始 化 器 /*对 于 标 量 初 始 化 * /

初 始 化 器 :
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
你 可 以 初 始 化 任 何 类 型 的 变 量 ,要 遵 守 如 下 规 则 :
l  在 文 件 范 围 层 说 明 的 变 量 可 以 初 始 化 。 如 果 你 不 显 式 初 始 化 外 部 层

的 变 量 ,它 缺 省 地 初 始 化 为 0。
l  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可 以 用 于 初 始 化 任 何 用 st a t i c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

的 全 局 变 量 ,被 说 明 为 sta t i c 的 变 量 在 程 序 执 行 开 始 被 初 始 化 。 如
果 你 不 显 式 初 始 化 一 个 全 局 sta t i c 变 量 ,它 缺 省 地 初 始 化 为 0,每 个
具 有 指 针 类 型 的 成 员 都 赋 值 一 个 空 指 针 。

l  用 au t o 或 re g i s t e r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的 变 量 在 每 次 执 行 控 制 传 给
说 明 该 变 量 的 块 时 都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如 果 你 在 一 个 auto 或 re g i s t e r
变 量 说 明 中 省 略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,该 变 量 的 初 始 化 值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对
于 自 动 和 寄 存 器 值 ,初 始 化 器 并 不 限 制 是 一 个 常 量 ,它 可 以 是 包 含 以
前 定 义 值 的 任 何 表 达 式 ,甚 至 是 函 数 调 用 。

l  外 部 变 量 说 明 的 初 始 化 值 和 所 有 sta t i c 变 量 的 初 始 值 ,不 论 是 外 部
还 是 内 部 的 ,都 必 须 是 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(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4 章
中 的 “ 常 量 表 达 式 ” )。 由 于 任 何 外 部 说 明 的 或 静 态 变 量 的 地 址 是
常 量 ,它 可 以 用 于 初 始 化 一 个 内 部 说 明 的 st a t i c 指 针 变 量 。 但 au t o
变 量 的 地 址 不 能 用 于 一 个 静 态 初 始 化 器 ,因 为 对 于 该 块 的 每 次 执 行



它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值 。你 可 以 使 用 常 量 或 变 量 初 始 化 au t o 和 re g i s t e r
变 量 。

l  如 果 一 个 标 识 符 的 说 明 有 块 范 围 ,且 该 标 识 符 有 外 部 连 接 ,该 说 明 不
能 有 初 始 化 。

例 子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初 始 化 :

i n t  x = 1 0

整 数 变 量 x 初 始 化 为 常 量 表 达 式 1 0。

r e g i s t e r  i n t  * p x = 0 ;

指 针 p x 初 始 化 为 0 ,产 生 一 个 “ 空 ” 指 针 。
c o n s t  i n t  c = ( 3 * 1 0 2 4 ) ;

这 个 例 子 使 用 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( 3 * 1 0 2 4 )初 始 化 c 为 一 个 不 能 修 改 的 常 量
值 ,因 为 有 c o n s t 关 键 字 。

i n t  * b = & x ;

该 语 句 用 另 一 个 变 量 x 的 地 址 初 始 化 指 针 b。

i n t  * c o n s t  a = & z ;

指 针 a 用 变 量 z 的 地 址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由 于 它 为 c o n s t ,因 此 变 量 a 只 能 初
始 化 ,不 能 修 改 。 它 总 是 指 向 相 同 的 位 置 。
i n t  G L O B A L ;

i n t  f u n c t i o n ( v o i d )

{



  i n t  L O C A L ;

  s t a t i c  i n t  * l p = & L O C A L ; / * 非 法 初 始 化 * /

  s t a t i c  i n t  * g p = & G L O B A L ;   /*合 法 初 始 化 */

  r eg i s t e r  i n t  * r p = & L O C A L ;  / * 合 法 初 始 化 * /

}

全 局 变 量 G L O B A L 在 外 部 层 说 明 ,因 此 它 有 全 局 生 存 期 。 局 部 变 量
L O C A L 有 au to 存 储 类 ,仅 在 说 明 它 的 函 数 执 行 期 间 有 地 址 。 因 此 ,试 图
用 L O C A L 的 地 址 初 始 化 s ta t ic 指 针 变 量 lp 是 不 允 许 的 。 s ta t ic 指 针 变 量
g p 可 以 初 始 化 为 G L O B A L 的 地 址 ,因 为 该 地 址 总 是 相 同 的 。 类 似 地 , * rp
可 以 初 始 化 ,因 为 rp 是 一 个 局 部 变 量 ,具 有 非 常 量 的 初 始 化 器 ,每 次 进 入 该
块 , L O C A L 有 新 地 址 ,然 后 把 它 赋 给 rp。

一 初 始 化 集 合 类 型

个 “ 集 合 ” 类 型 是 一 个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数 组 类 型 。 如 果 一 个 集 合 类 型 包 含
集 合 类 型 的 成 员 ,可 以 递 归 应 用 初 始 化 规 则 。
语 法

初 始 化 器 :

    {初 始 化 器 表 }  /* 对 于 集 合 初 始 化 * /

    {初 始 化 器 表 ,}

初 始 化 器 表 :

    初 始 化 器

    初 始 化 器 表 ,初 始 化 器



初 始 化 器 表 是 由 逗 号 分 隔 的 初 始 化 器 的 表 ,该 表 中 每 个 初 始 化 器 是 一 个
常 量 表 达 式 或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表 。 因 此 ,初 始 化 器 是 嵌 套 的 。 这 个 格 式 对
于 初 始 化 一 个 集 合 类 型 的 集 合 成 员 时 很 有 用 ,正 如 下 一 小 节 的 例 子 说 明
的 。 但 如 果 一 个 自 动 标 识 符 的 初 始 化 器 是 单 个 表 达 式 ,它 不 需 要 是 一 个
常 量 表 达 式 ,对 于 标 识 符 的 赋 值 只 不 过 需 要 相 应 的 类 型 。
对 于 每 个 初 始 化 器 表 ,常 量 表 达 式 的 值 依 次 赋 给 该 集 合 变 量 的 对 应 成
员 。
如 果 初 始 化 器 表 的 值 比 一 个 集 合 类 型 的 少 ,对 于 外 部 和 静 态 变 量 ,该 集 合
类 型 的 余 下 成 员 初 始 化 为 0。 一 个 自 动 标 识 符 不 显 式 初 始 化 ,则 其 初 始 值
是 不 确 定 的 。 如 果 初 始 化 器 表 的 值 比 一 个 集 合 类 型 的 多 ,则 产 生 一 个 错
误 。 这 些 规 则 应 用 于 每 个 嵌 入 的 初 始 化 器 表 ,以 及 整 个 集 合 。
一 个 结 构 的 初 始 化 器 是 一 个 相 同 类 型 的 表 达 式 或 包 含 在 花 括 号 ( { } )中 的
成 员 的 初 始 化 器 的 表 。 无 名 的 位 域 成 员 不 进 行 初 始 化 。
当 初 始 化 一 个 联 合 时 ,初 始 化 器 表 必 须 是 单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。 该 常 量 表 达
式 的 值 赋 给 联 合 的 第 一 个 成 员 。
如 果 一 个 数 组 有 未 知 的 尺 寸 ,初 始 化 器 的 成 员 确 定 该 数 组 的 尺 寸 ,其 类 型
也 变 成 完 整 的 。 在 C 中 没 有 方 法 指 出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的 重 复 ,或 者 初 始 化
一 个 数 组 中 间 的 元 素 而 不 提 供 其 前 面 的 值 。 如 果 你 在 程 序 中 需 要 这 种 操
作 ,在 汇 编 语 言 中 编 写 该 例 程 。 注 意 :初 始 化 器 的 成 员 可 以 设 置 数 组 的 尺
寸 :
i n t  x [ ] = { 0 , 1 , 2 }
但 如 果 你 指 出 尺 寸 和 给 出 错 误 的 初 始 化 器 个 数 ,编 译 器 会 产 生 一 个 错



误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数 组 的 最 大 尺 寸 由 s i z e _ t 定 义 ,它 定 义 在 S T D D E F . H 头 文 件 中 。s i z e _ t
是 从 0 x 0 0 0 0 0 0 0 0 到 0 x 7 C F F F F F F 范 围 的 一 个 u n s i g n e d  i n t 值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例 子
这 个 例 子 给 出 了 一 个 数 组 的 初 始 化 器 :

i n t  p [ 4 ] [ 3 ] =

 {

 { 1 , 1 , 1 } ,

 { 2 , 2 , 2 } ,

 { 3 , 3 , 3 , } ,

 { 4 , 4 , 4 , } ,

 } ;

这 个 语 句 说 明 p 为 一 个 4× 3 数 组 ,并 初 始 化 它 的 第 一 行 的 元 素 为 1 ,第 二
行 的 元 素 为 2 ,如 此 等 等 直 到 第 四 行 。 注 意 第 三 行 和 第 四 行 的 初 始 化 器 表
在 最 后 常 量 表 达 式 之 后 包 含 逗 号 。 最 后 的 初 始 化 器 表 ({4 ,4 ,4 ,} , ) 也 跟 有
逗 号 ,这 些 额 外 的 逗 号 是 允 许 的 但 并 不 需 要 。 分 隔 常 量 表 达 式 只 需 要 一
个 逗 号 ,分 隔 初 始 化 器 表 也 只 需 要 一 个 逗 号 。
如 果 集 合 成 员 没 有 嵌 入 的 初 始 化 器 ,值 简 单 地 依 次 赋 给 子 集 合 的 每 个 元
素 。 因 此 ,前 面 例 子 中 的 初 始 化 与 下 面 的 语 句 是 等 价 的 :

i n t  p [ 4 ] [ 3 ] =



{

  1 ,1 ,1 ,2 ,2 ,2 ,3 ,3 ,3 ,4 ,4 ,4

} ;

初 始 化 器 表 中 的 单 个 初 始 化 器 可 以 用 花 括 号 括 起 来 ,这 样 有 助 于 明 确 上
述 例 子 。 当 你 初 始 化 一 个 集 合 变 量 时 ,你 必 须 小 心 适 当 地 使 用 花 括 号 和
初 始 化 器 表 。 如 下 的 例 子 更 详 细 地 说 明 了 编 译 器 对 花 括 号 的 解 释 。
t y p e d e f  s t r u c t

{

    in t  n 1 , n 2 , n 3 ;

}  t r ip le t ;

t r ip le t  n l i s t [2] [3]  =

{

    { { 1 , 2 , 3 } , { 4 , 5 , 6 } , { 7 , 8 , 9 } } ,  /*行 1 * /

    { { 1 0 , 1 1 , 1 2 } , { 1 3 , 1 4 , 1 5 } , { 1 6 , 1 7 , 1 8 } }  /*行 2 * /

}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n l i s t 说 明 为 2× 3 结 构 数 组 ,每 个 结 构 有 3 个 成 员 ,该 初 始
化 器 的 第 1 行 赋 给 nl i s t 的 第 一 行 ,如 下 :
1 .  行 1 的 第 一 个 左 花 括 号 指 示 该 编 译 器 开 始 初 始 化 nli s t 的 第 一 个 集

合 成 员 (也 就 是 nli s t [ 0 ] )。
2 .  第 二 个 左 花 括 号 指 出 开 始 初 始 化 nl i s t [ 0 ]的 第 一 个 集 合 成 员 (也 就

是 nli s t [ 0 ] [ 0 ]处 的 结 构 )。



3 .  第 一 个 右 花 括 号 终 止 结 构 nli s t [ 0 ] [ 0 ]的 初 始 化 ,下 一 个 左 花 括 号 开
始 nli s t [ 0 ] [ 1 ]的 初 始 化 。

4.  该 过 程 继 续 直 到 该 行 结 束 ,这 时 封 闭 的 右 花 括 号 终 止 nli s t [ 0 ]的 初
始 化 。 行 2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把 值 赋 给 nlist 的 第 二 行 。 注 意 ， 行 1 和
行 2 封 闭 初 始 化 器 的 最 外 面 的 花 括 号 是 需 要 的 。 如 下 例 省 略 了 外 面
的 花 括 号 ,构 造 时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:

t r ip le t  n l i s t [2 ] [3 ]= /*这 引 起 一 个 错 误 * /

{

  { 1 , 2 , 3 } , { 4 , 5 , 6 } , { 7 , 8 , 9 } , /*行 1 * /

  { 1 0 , 1 1 , 1 2 } , { 1 3 , 1 4 , 1 5 } , { 1 6 , 1 7 , 1 8 }  /*行 2 * /

  } ;

在 这 个 构 造 中 ,行 1 的 第 一 个 左 花 括 号 开 始 初 始 化 nl is t [0] ,它 是 三 个 结 构
的 一 个 数 组 。
值 1、 2 和 3 赋 给 第 一 个 结 构 的 三 个 成 员 。 当 遇 到 下 一 个 右 花 括 号 (值 3
之 后 的 )时 ,完 成 n l i s t [ 0 ]的 初 始 化 ,该 三 结 构 数 组 中 的 两 个 余 下 结 构 自 动 初
始 化 为 0 ,类 似 地 , { 4 , 5 , 6 }初 始 化 nl i s t 的 第 二 行 中 的 第 一 个 结 构 。 nl i s t [1 ]
的 余 下 两 个 结 构 设 置 为 0。 当 编 译 器 遇 到 下 一 个 初 始 化 器 表 ( { 7 , 8 , 9 } ) ,它
试 图 初 始 化 n l i s t [ 2 ]。 由 于 n l i s t 只 有 两 行 ,这 个 试 图 导 致 一 个 错 误 。
在 下 面 的 例 子 中 ,  X 的 三 个 i n t 成 员 分 别 初 始 化 为 1 ,2 和 3。
s t ruc t  l i s t

{

  in t  i , j , k ;



  f l oa t  m [ 2 ] [ 3 ] ;

}  x  =  {

  1 ,

  2 ,

  3 ,

  { 4 . 0 , 4 . 0 , 4 . 0 }

 } ;

在 上 述 l i s t 结 构 中 ,m 的 第 一 行 中 的 三 个 元 素 初 始 化 为 4.0 ;m 的 下 行 的 元
素 缺 省 初 始 化 为 0.0 。
u n i o n

 {

    c h a r  x [ 2 ] [ 3 ] ;

    in t  i , j , k ;

 }  y = { {

    {′ 1′ } ,

    {′ 4′ }

 }

}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联 合 变 量 y 被 初 始 化 。 该 联 合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是 一 个 数 组 ,
因 此 ,该 初 始 化 器 是 一 个 集 合 初 始 化 器 。 初 始 化 器 表  { ‘ 1'} 把 值 赋 给 该
数 组 的 第 一 行 。由 于 该 表 中 只 有 一 个 值 ,第 一 列 中 的 元 素 初 始 化 为 字 符 1 ,
该 行 中 余 下 两 个 元 素 缺 省 初 始 化 为 0。 类 似 地 ,x 的 第 二 行 的 第 一 个 元 素



初 始 化 为 字 符 4 ,该 行 中 余 下 的 两 个 元 素 初 始 化 值 0。

初 始 化 字 符 串

你 可 以 用 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(或 宽 字 符 串 文 字 )初 始 化 一 个 字 符 (或 宽 字 符 )
数 组 ,例 如 :
c h a r  c o d e [ ] = " a b c " ;
初 始 化 c o d e 为 一 个 4 元 素 的 字 符 数 组 ,第 4 个 元 素 是 空 字 符 ,以 终 止 所 有
字 符 串 文 字 。
一 个 标 识 符 表 的 长 度 只 能 等 于 初 始 化 标 识 符 的 个 数 。 如 果 你 指 定 一 个 数
组 的 尺 寸 小 于 字 符 串 的 长 度 ,额 外 的 字 符 被 忽 略 。 例 如 ,如 下 说 明 初 始 化
c o d e 为 一 个 三 元 素 的 字 符 数 组 :
c h a r  c o d e [ 3 ] = " a b c d " ;
仅 将 初 始 化 器 的 开 头 三 个 字 符 赋 给 c o d e 。 字 符 d 和 该 字 符 串 结 尾 的 空
格 字 符 被 丢 弃 。 注 意 将 建 立 一 个 非 终 结 的 字 符 串 (也 就 是 ,没 有 一 个 0 值
标 志 结 尾 )并 产 生 一 个 诊 断 消 息 指 出 这 个 条 件 。
说 明 :

c h a r  s [ ] = " a b c " ,  t [ 3 ] = " a b c " ;
等 价 于 :
c h a r  s [ ] = {′ a′ , ′ b′ ,  ′ c′ , ′ \0′ } ,
     t [ 3 ] = {  ′ a′ , ′ b′ ,  ′ c′ } ;
如 果 字 符 串 短 于 指 定 的 数 组 尺 寸 ,该 数 组 余 下 的 元 素 初 始 化 为 0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

在 M icrosof t  C 中 ,字 符 串 文 字 的 长 度 可 达 2 0 4 8 个 字 节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基 本 类 型 的 存 储

表 3.2 总 结 了 与 每 个 基 本 类 型 关 联 的 存 储 。

表 3. 2   基 本 类 型 的 尺 寸

类 型 存 储
c h a r ,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,  s i g n e d
c h a r

1 字 节

sh o r t , 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2 字 节
int , u n s i g n e d  i n t 4 字 节
lon g ,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4 字 节
flo a t 4 字 节
dou b l e 8 字 节
lon g  d o u b l e 8 字 节

C 数 据 类 型 属 于 通 用 目 录 。“ 整 数 ”类 型 包 括 c h a r、i n t、s h o r t、l o n g、s i g n e d、
u n s i g n e d 和 e n u m。“ 浮 点 ” 类 型 包 括 f l oa t、 d o u b l e 和 l o n g  d o u b l e 。“ 算
术 ” 类 型 包 括 所 有 浮 点 和 整 数 类 型 。

类 型 c h a r

c h a r 类 型 用 于 存 储 可 表 示 字 符 集 的 一 个 成 员 的 整 数 值 。 这 个 整 数 值 是 对



应 指 定 字 符 的 A S C I I 码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一 个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的 字 符 值 具 有 从 0 到 0 x F F 十 六 进 制 值 的 范 围 。 一 个
s i g n e d  c h a r 具 有 从 0 x 8 0 到 0 x 7 F 的 范 围 。 这 些 范 围 分 别 转 换 为 0 到 2 5 5
十 进 制 和 - 1 2 8 到 + 1 2 7 十 进 制 。 编 译 器 选 项 /J 改 变 缺 省 值 从 s i g n e d 变 为
u n s i g n e d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类 型 i n t

一 个 带 符 号 或 无 符 号 i n t 项 的 尺 寸 是 特 殊 机 器 上 一 个 整 数 的 标 准 尺 寸 ,例
如 ,在 1 6 位 操 作 系 统 中 , i n t 类 型 通 常 是 1 6 位 或 2 个 字 节 。 在 3 2 位 操 作
系 统 中 , i n t 类 型 通 常 是 3 2 位 或 4 个 字 节 。 因 此 , in t 类 型 根 据 目 标 环 境 等
价 于 s h o r t  i n t 或 l o n g  i n t 类 型 , u n s i g n e d  i n t 类 型 等 价 于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或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。 i n t 类 型 都 表 示 有 符 号 的 值 ,除 非 有 其 它 指 定 。
类 型 指 定 符 i n t 和 u n s i g n e d  i n t (或 简 称 u n s i g n e d )定 义 C 语 言 的 某 种 特 征 (例
如 , e n u m 类 型 )。 在 这 些 情 况 下 ,特 殊 实 现 的 i n t 和 u n s i g n e d  i n t 的 定 义 确
定 了 实 际 存 储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有 符 号 整 数 以 2 的 补 码 格 式 表 示 。 对 于 负 数 ,最 高 位 保 存 符 号 1 ,对 于 正
数 和 0 ,它 为 0。 值 的 范 围 在 表 1.3 中 给 出 ,它 们 来 自 L I M I T S . H 头 文 件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注 意 : i n t 和 u n s i g n e d  i n t 类 型 在 C 程 序 中 广 泛 使 用 ,因 为 它 们 允 许 一 个 特



定 机 器 以 其 最 有 效 的 方 式 处 理 整 数 值 。 但 由 于 i n t 和 u n s i g n e d  i n t 类 型 的
尺 寸 是 变 化 的 ,依 赖 于 特 定 i n t 尺 寸 的 程 序 不 能 移 植 到 其 它 机 器 中 。 为 了
使 程 序 更 具 移 植 性 ,你 可 以 使 用 一 个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代 替 硬 码 数
据 尺 寸 (正 如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“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” 讨 论 的 )。

带 尺 寸 的 整 数 类 型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支 持 带 尺 寸 的 整 数 类 型 。 你 可 以 使 用 _  _ in tn 类 型 指 示 符
说 明 8、1 6、3 2 或 6 4 位 整 数 变 量 ,这 里 n 是 整 型 变 量 的 尺 寸 ,以 位 为 单 位 。
n 的 值 可 以 是 8、 1 6、 3 2 或 6 4。 下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四 种 带 尺 寸 的 整 型 :

_ _ i n t 8  n S m a l l ;   //说 明 8 位 整 数

_ _ i n t 1 6  n M e d i u m ; / /说 明 1 6 位 整 数

_ _ i n t 3 2  n L a r g e ;  / /说 明 3 2 位 整 数

_ _ i n t 6 4  n H u g e ;   //说 明 6 4 位 整 数

开 头 三 个 带 尺 寸 整 型 是 具 有 相 同 尺 寸 的 A N S I 类 型 的 同 义 词 ,这 对 于 编 写
多 平 台 交 叉 移 植 的 代 码 是 有 用 的 。 注 意 _ _ in t8 数 据 类 型 与 c h a r 类 型 是 同
义 词 ,

__ i n t 1 6 与 s h o r t 类 型 是 同 义 词 , _  _i n t 3 2 与 i n t 类 型 是 同 义 词 。 _ _ i n t 6 4 类 型
没 有 等 价 的 A N S I 对 应 部 分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f l o a t 类 型

浮 点 数 使 用 I E E E (电 子 电 气 工 程 师 协 会 )格 式 ,单 精 度 浮 点 类 型 有 4 个 字
节 ,由 一 个 符 号 位 ,一 个 8 位 超 过 1 2 7 二 进 制 指 数 和 一 个 2 3 位 尾 部 。 尾 部
表 示 一 个 1.0 到 2.0 之 间 的 数 。 由 于 尾 数 的 高 端 位 总 是 1 ,它 不 存 储 在 这
个 数 中 。 这 种 表 示 给 出 浮 点 类 型 近 似 从 3 . 4 E - 3 8 到 3 . 4 E + 3 8 的 范 围 。
你 根 据 应 用 的 需 要 说 明 一 个 变 量 为 浮 点 数 或 双 精 度 数 。 这 两 种 类 型 之 间
的 差 别 是 它 们 能 表 示 、 它 们 需 要 存 储 的 有 效 位 数 和 它 们 的 范 围 。 表 3.3
说 明 了 它 们 在 有 效 位 数 和 存 储 要 求 方 面 的 差 异 。

表 3. 3   浮 点 类 型

类 型 有 效 数 字 字 节 个 数

浮 点 6- 7 4

双 精 度 15 - 1 6 8

浮 点 变 量 用 一 个 尾 部 表 示 ,它 包 含 该 数 值 和 指 数 的 值 ,指 数 包 含 该 数 值 的
大 小 次 序 。 表 3.4 说 明 了 每 个 浮 点 类 型 分 配 给 尾 部 和 指 数 的 位 数 。 任 何
浮 点 或 双 精 度 数 最 重 要 的 位 总 是 符 号 位 ,如 果 它 为 1 ,该 数 值 认 为 是 负 数 ;
否 则 ,该 数 值 认 为 是 正 数 。

表 3. 4   指 数 和 尾 部 的 长 度

类 型 指 数 长 度 尾 部 长 度

浮 点 8 位 2 3 位

双 精 度 1 1 位 5 2 位



因 为 指 数 以 无 符 号 格 式 存 储 ,指 数 用 它 的 可 能 值 的 一 半 进 行 偏 置 。 对 于
浮 点 类 型 ,该 偏 置 为 1 2 7 ;对 于 双 精 度 类 型 ,该 偏 置 为 1 0 2 3。 你 可 以 通 过 从
指 数 值 中 减 去 偏 置 值 来 计 算 实 际 的 指 数 值 。
尾 数 以 大 于 或 等 于 1 且 小 于 2 的 二 进 制 分 数 进 行 存 储 。 对 于 浮 点 和 双 精
度 类 型 ,在 尾 数 中 最 重 要 的 位 置 中 隐 含 一 个 引 导 的 1 ,因 此 ,尾 部 实 际 上 分
别 是 2 4 和 5 3 位 长 ,即 使 该 最 重 要 的 位 没 有 存 储 在 存 储 器 中 。
代 替 上 面 描 述 的 存 储 方 法 ,浮 点 软 件 包 以 反 向 规 格 化 的 数 值 存 储 二 进 制
浮 点 数 值 ,“ 反 向 规 格 化 的 数 值 ” 是 具 有 保 留 指 数 值 的 非 0 浮 点 数 值 ,尾
数 最 重 要 的 位 总 是 0。 使 用 反 向 规 格 化 格 式 ,一 个 浮 点 数 值 的 范 围 可 以 在
精 度 上 进 行 扩 充 。 你 不 能 控 制 一 个 浮 点 数 是 以 规 格 化 的 格 式 还 是 反 向 规
格 化 的 格 式 表 示 。 浮 点 软 件 包 不 使 用 反 向 规 格 化 的 格 式 ,除 非 指 数 小 于
规 格 化 的 格 式 中 能 表 示 的 最 小 值 。
表 3.5 给 出 了 每 种 浮 点 类 型 的 变 量 中 能 存 储 的 最 小 值 和 最 大 值 。 这 个 表
中 列 出 的 值 仅 应 用 于 规 格 化 的 浮 点 数 值 。 反 向 规 格 化 的 浮 点 数 值 具 有 一
个 更 小 的 最 小 值 。 注 意 8 0 x 8 7 寄 存 器 中 保 留 的 数 值 总 是 以 8 0 位 规 格 化
的 格 式 表 示 的 。 仅 当 存 储 3 2 位 或 6 4 位 浮 点 变 量 ( f l oa t 类 型 和 l o n g 类 型
的 变 量 )时 数 值 可 以 以 反 向 规 格 化 的 格 式 进 行 表 示 。

表 3. 5   浮 点 类 型 的 范 围

类 型 最 小 值 最 大 值

浮 点 1.1 7 5 4 9 4 3 5 1 E - 3 8 3 . 4 0 2 8 2 3 4 6 6 E + 3 8

双 精 度 2.2 2 5 0 7 3 8 5 8 5 0 7 2 0 1 4 E - 3 0 8 1 . 7 9 7 6 9 3 1 3 4 8 6 2 3 1 5 8 E + 3 0 8



如 果 精 度 不 是 很 重 要 的 ,考 虑 为 浮 点 变 量 使 用 浮 点 类 型 ;相 反 如 果 精 度 是
最 重 要 的 标 准 ,使 用 双 精 度 类 型 。
浮 点 变 量 可 以 提 升 为 一 种 更 大 有 效 位 数 的 类 型 (从 浮 点 类 型 到 双 精 度 类
型 )。 当 你 在 浮 点 变 量 上 执 行 算 术 运 算 时 这 种 提 升 经 常 出 现 。 算 术 运 算
总 是 取 最 高 精 度 作 为 变 量 的 高 精 度 。
例 如 ,考 虑 如 下 类 型 说 明 :

f l o a t  f _ s h o r t ;

d o u b l e  f _ l o n g ;

l o n g  d o u b l e  f _ l o n g e r ;

f _ s h o r t = f _ s h o r t * f _ l o n g ;

在 上 述 例 子 中 ,变 量 f _ s h o r t 提 升 为 双 精 度 类 型 ,且 由 f _ l o n g 相 乘 。 那 么 结
果 在 赋 给 f _ s h o r t 之 前 舍 入 为 浮 点 类 型 。
在 下 面 例 子 中 (使 用 前 面 例 子 中 的 说 明 ) ,算 术 运 算 在 变 量 的 浮 点 ( 3 2 位 )精
度 上 进 行 的 。 然 后 把 结 果 提 升 为 双 精 度 类 型 :
f _ l o n g e r = f _ s h o r t * f _ s h o r t ;

d o u b l e 类 型

具 有 d o u b l e 类 型 的 双 精 度 值 有 8 个 字 节 。 该 格 式 类 似 于 f l oa t 格 式 ,除 了
它 有 11 位 超 过 1 0 2 3 指 数 和 一 个 5 2 位 尾 数 加 上 隐 含 的 高 端 1 位 外 。 该
格 式 给 出 d o u b l e 类 型 的 近 似 范 围 是 从 1 . 7 E - 3 0 8 到 1 . 7 E + 3 0 8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

d o u b l e 类 型 包 含 6 4 位 :1 个 符 号 位 ,11 个 指 数 位 和 5 2 个 尾 数 位 。 它 的 范
围 是 + / - 1 . 7 E 3 0 8 ,至 少 有 1 5 个 数 字 的 精 度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l o n g  d o u b l e 类 型

一 个 变 量 的 值 的 范 围 由 给 定 位 数 内 部 表 示 的 最 小 值 和 最 大 值 定 界 。 但 因
为 C 的 约 定 规 则 (在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类 型 转 换 ” 中 详 细
讨 论 ) ,你 不 能 在 表 达 式 中 为 一 个 特 定 类 型 的 常 量 总 是 使 用 最 大 值 或 最 小
值 。
例 如 ,常 量 表 达 式 - 3 2 7 6 8 由 算 术 负 运 算 符 ( - )应 用 于 常 量 3 2 7 6 8 组 成 的 ,由
于 3 2 7 6 8 太 大 不 能 作 为 一 个 s h o r t  i n t 数 表 示 ,它 被 给 以 l o n g 类 型 。 结 果 ,
常 量 表 达 式 - 3 2 7 6 8 为 l o n g 类 型 。
你 只 能 通 过 类 型 造 型 强 制 为 s h o r t 类 型 来 以 s h o r t  i n t 表 示 - 3 2 7 6 8 。 在 类
型 造 型 中 没 有 信 息 丢 弃 ,因 为 - 3 2 7 6 8 可 以 以 2 字 节 进 行 内 部 表 示 。 在 十
进 制 表 示 中 ， 值 6 5 0 0 0 作 为 一 个 有 符 号 的 常 量 ,它 给 以 l o n g 类 型 ,因 为
6 5 0 0 0 不 适 合 于 s h o r t。这 样 的 6 5 0 0 0 值 只 能 通 过 类 型 造 型 强 制 为 u n s i g n e d
s h o r t 类 型 或 给 定 该 值 以 八 进 制 或 十 六 进 制 表 示 ,或 者 指 定 它 为 6 5 0 0 0 U
来 作 为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类 型 表 示 。你 可 以 造 型 强 制 这 个 值 为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
类 型 而 不 丢 失 信 息 ,因 为 作 为 一 个 无 符 号 数 值 , 6 5 0 0 0 适 合 于 以 2 个 字 节
表 示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l o n g  d o u b l e 包 含 8 0 个 位 : 1 位 表 示 符 号 , 1 5 位 表 示 指 数 , 6 4 位 表 示 尾 数 。



它 的 范 围 是 + / - 1 . 2 E 4 9 3 2 ,其 精 度 至 少 为 1 9 个 数 字 。 虽 然 l o n g  d o u b l e 和
d o u b l e  是 分 开 的 类 型 ,但 l o n g  d o u b l e 和 d o u b l e 的 表 示 是 一 致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不 完 整 类 型

一 个 不 完 整 类 型 是 描 述 一 个 标 识 符 而 缺 乏 确 定 该 标 识 符 尺 寸 所 需 信 息 的
类 型 。 一 个 “ 不 完 整 类 型 ” 可 以 是 :
l  一 个 没 有 指 出 其 成 员 的 结 构 类 型 。
l  一 个 没 有 指 出 其 成 员 的 联 合 类 型 。
l  一 个 没 有 指 出 维 数 的 数 组 类 型 。
vo id 类 型 是 一 个 不 能 完 成 的 不 完 整 类 型 。 为 了 完 成 一 个 不 完 整 类 型 ,指
出 缺 少 的 信 息 ,如 下 例 子 说 明 如 何 建 立 和 完 成 不 完 整 的 类 型 。
l  为 了 建 立 一 个 不 完 整 结 构 类 型 , 说 明 一 个 结 构 类 型 不 指 出 它 的 成

员 。 在 如 下 例 子 中 ,P S 指 针 指 向 一 个 称 为 stu d e n t 的 不 完 整 结 构 类
型 :

s t r u c t  s t u d e n t  * p s ;

l  为 了 完 成 一 个 不 完 整 结 构 类 型 ,在 后 面 同 一 范 围 内 用 其 指 定 的 成 员
说 明 相 同 的 结 构 类 型 :

s t r u c t   s t u d e n t

{

 in t  u n m ;



}              / * s t u d e n t 结 构 现 在 完 整 了 * /

l  为 了 建 立 一 个 不 完 整 的 数 组 类 型 ,说 明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而 不 指 定 它 的
重 复 计 数 ,例 如 :

c h a r  a [ ] ;   / * a 有 不 完 整 类 型 * /

l  为 了 完 成 一 个 不 完 整 的 数 组 类 型 ,在 后 面 同 一 范 围 内 用 指 定 的 重 复
计 数 说 明 相 同 的 名 称 :

c h a r  a [ 2 5 ] ;   / * a 现 在 有 一 个 完 整 的 类 型 * /

t y p e d e f 说 明

一 个 t y p e d e f 说 明 是 一 个 用 t y p e d e f 作 为 存 储 类 的 说 明 。 该 说 明 符 变 成 一
个 新 类 型 。 你 可 以 使 用 t y p e d e f 说 明 为 C 已 经 定 义 的 类 型 或 你 已 说 明 过
的 类 型 构 造 更 短 或 更 有 意 义 的 名 称 。
t y p e d e f 名 称 允 许 你 封 装 可 以 改 变 的 详 细 的 实 现 。
一 个 t y p e d e f 说 明 的 解 释 方 式 与 变 量 或 函 数 说 明 的 解 释 方 式 相 同 ,但 该 标
识 符 代 替 该 说 明 指 定 的 假 设 类 型 ,变 成 该 类 型 的 同 义 词 。
语 法

说 明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初 始 化 说 明 符 表 o p t

说 明 指 示 符 :
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存 储 类 指 示 符 :

    t y p e d e f

类 型 指 示 符 :

    vo id

    c h a r

    s h o r t

    i n t

    l o n g

    f l oa t

    d o u b l e

    s i g n e d

    u n s i g n e d
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指 示 符

    枚 举 指 示 符

    t y p e d e f 名 称

t y p e d e f 名 称 :

    标 识 符

注 意 ， 一 个 t y p e d e f 说 明 不 能 建 立 类 型 ,它 为 现 存 类 型 或 以 其 它 方 式 指 定
类 型 的 名 称 建 立 一 个 同 义 词 。 当 一 个 t y p e d e f 名 称 用 作 一 个 类 型 指 示 符
时 ,它 可 以 用 某 些 类 型 指 示 符 进 行 组 合 ,但 不 能 是 其 它 的 。 可 接 受 的 修 饰
符 包 括 c o n s t 和 vola t i l e。



t y p e d e f 名 称 与 普 通 标 识 符 共 享 名 称 空 间 (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2 章 “ 程
序 结 构 ” 中 的 “ 名 称 空 间 ” ) ,因 此 ,一 个 程 序 可 以 有 一 个 t y p e d e f 名 称 和
相 同 名 称 的 局 部 范 围 标 识 符 。 例 如 :
t y p e d e f  c h a r  F l a g T y p e ;

i n t  m a i n ( )

{

}

i n t  m y p r o c ( i n t )

{

  in t  F l a g T y p e ;

}

当 说 明 一 个 与 t y p e d e f 相 同 名 称 的 局 部 范 围 标 识 符 时 ,或 当 在 同 一 范 围 或
更 内 层 范 围 中 说 明 一 个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成 员 时 ,必 须 指 出 类 型 指 示 符 。 如
下 例 子 说 明 了 这 种 约 束 :
t y p e d e f  c h a r  F l a g T y p e ;

c o n s t  F l a g T y p e  x ;

为 了 为 一 个 标 识 符 ,一 个 结 构 成 员 或 者 一 个 联 合 成 员 重 新 使 用 F l a g T y p e
名 称 ,必 须 提 供 其 类 型 :
c o n s t  i n t  F l a g T y p e ;   /*需 要 类 型 指 示 符 * /

如 下 这 样 是 不 足 够 的 :



c o n s t  F l a g T y p e ;    /*不 完 整 规 格 * /

因 为 F l a g T y p e 作 为 该 类 型 的 一 部 分 ,不 是 一 个 重 新 说 明 的 标 识 符 。 如 下
说 明 是 一 个 非 法 的 说 明 :
in t  ;        /* 非 法 说 明 * /

你 可 以 用 t y p e d e f 说 明 任 何 类 型 ,包 括 指 针 、 函 数 和 数 组 类 型 。 你 可 以 在
定 义 一 个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之 前 说 明 该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的 指 针 的 t y p e d e f
名 称 ,以 及 该 定 义 与 该 说 明 具 有 相 同 的 可 见 性 。
t y p e d e f 名 称 可 以 用 于 提 高 代 码 的 可 读 性 。 所 有 如 下 的 三 个 s i g n a l 说 明
都 精 确 指 出 相 同 类 型 ,开 头 一 个 没 有 使 用 任 何 t y p e d e f 名 称 :
t y p e d e f  v o i d  f v ( i n t ) , ( * p f v ) ( i n t ) ;   / * t y p e d e f 说 明 * /

vo id  (* s igna l ( i n t , vo id (* ) ( in t ) ) ) ( i n t ) ;

f v  * s i g n a l ( i n t , f v * ) ;   / *使 用 t y p e d e f 类 型 * /

p f v  s i g n a l ( i n t , p f v ) ;   / *使 用 t y p e d e f 类 型 * /

例 子
下 面 的 例 子 说 明 了 t y p e d e f 说 明 :
t y p e d e f  i n t  W H O L E ;   /*说 明 W H O L E 为 i n t 的 同 义 词 * /

注 意 W H O L E 现 在 可 以 用 在 变 量 说 明 中 ,例 如 W H O L E  i ; 或 c o n s t  W H O L E
i;但 说 明 l o n g  W H O L E  i ; 是 非 法 的 。
t y p e d e f  s t r u c t  c l u b

{

  c h a r  n a m e [ 3 0 ] ;



  in t  s i z e , y e a r ;

} G R O U P ;

这 个 语 句 说 明 G R O U P 是 一 个 具 有 三 个 成 员 的 结 构 类 型 。 因 为 也 指 定 了
一 个 结 构 标 志 c l u b , t y p e d e f 名 称 ( G R O U P )或 结 构 标 志 可 以 用 在 说 明 中 ,你
必 须 用 标 志 使 用 结 构 关 键 字 ,不 能 用 t y p e d e f 名 称 使 用 结 构 关 键 字 。
t y p e d e f  G R O U P  * P G ;   /*使 用 前 面 t y p e d e f 名 称 说 明 一 个 指 针 * /
类 型 P G 说 明 为 G R O U P 类 型 的 一 个 指 针 ,它 又 被 定 义 为 一 个 结 构 类 型 。
t y p e d e f  v o i d  D R A W F ( i n t , i n t  ) ;
这 个 例 子 提 供 D R A W F 类 型 ,它 作 为 一 个 函 数 ,没 有 返 回 值 ,有 两 个 i n t 参
量 。 例 如 ,说 明 :
D R A W F  b o x ;
等 价 于 说 明 :

v o i d  b o x ( i n t , i n t ) ;

扩 充 的 存 储 类 属 性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扩 充 的 属 性 语 法 简 化 和 标 准 化 C 语 言 的 M icroso f t 特 殊 处 扩 充 。 使 用 扩
充 的 属 性 的 存 储 类 属 性 包 括 t h r e a d、 n a k e d 、 d l 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。
特 定 存 储 类 信 息 的 扩 充 属 性 语 法 使 用 _ _d e c l s p e c 关 键 字 ,它 指 出 一 个 给 定
类 型 的 实 例 ， 采 用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存 储 类 属 性 ( t h r ead、 n a k e d 、 d l l i m p o r t
或 d l l expo r t )进 行 存 储 。 其 它 存 储 类 修 饰 符 的 例 子 包 括 s t a t i c 和 e x t e r n 关



键 字 ,但 这 些 关 键 字 是 A N S I  C 部 分 ,因 此 不 能 被 扩 充 属 性 语 法 覆 盖 。
语 法

存 储 类 指 示 符 :

    _ _d e c l s p e c (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) / *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* /

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:

    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opt

    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 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

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:

    t h r e a d

    n a k e d

    d l l i m p o r t

    d l l e x p o r t

用 空 白 分 隔 说 明 修 饰 符 。 注 意 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可 以 为 空 ,在 这 种
情 况 下 , __ d e c l s p e c 没 有 作 用 。
t h r e a d、 n a k e d 、 d l 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 存 储 类 属 性 仅 是 它 们 应 用 的 数 据 或
函 数 的 说 明 的 特 性 ( p r o p e r t y ) ;它 们 不 能 重 新 定 义 函 数 本 身 的 类 型 属 性 。
t h r e a d 属 性 只 影 响 数 据 。 n a k e d 属 性 只 影 响 函 数 。 d l 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
属 性 影 响 函 数 和 数 据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处 殊 结 束

D L L 输 入 和 输 出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

d l 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 存 储 类 修 饰 符 是 C 语 言 的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扩 充 。
这 些 修 饰 符 定 义 D L L 的 客 户 界 面 (可 扩 充 文 件 或 另 外 的 D L L )。 有 关 使
用 这 些 修 饰 符 的 特 殊 信 息 ,参 见 第 6 章 “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D L L 输 入 和 输 出
函 数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N a k e d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n a k e d 存 储 类 属 性 是 C 语 言 的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扩 充 。 编 译 器 为 用 n a k e d
存 储 类 属 性 说 明 的 函 数 生 成 没 有 序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的 代 码 。 当 你 需 要 使 用
内 联 函 数 代 码 编 写 自 己 的 序 言 /结 尾 部 分 代 码 序 列 时 n a k e d 函 数 很 有 用 。
n a k e d 函 数 对 于 编 写 虚 拟 设 备 驱 动 程 序 是 有 用 的 。
有 关 使 用 n a k e d 函 数 的 特 定 信 息 ,参 见 第 6 章“ 函 数 ”中 的“ n a k e d 函 数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t h r e a d 局 部 存 储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t h r e a d 局 部 存 储 ( T L S )是 在 一 个 给 定 的 多 线 程 进 程 中 每 个 线 程 分 配 特 定
线 程 数 据 的 机 制 。 在 标 准 多 线 程 程 序 中 ,数 据 在 一 个 给 定 进 程 的 所 有 线
程 中 共 享 ,而 线 程 局 部 存 储 是 分 配 每 个 线 程 数 据 的 机 制 。 有 关 线 程 完 整
的 讨 论 ,参 见 联 机 “ 平 台 S D K” 文 档 中 的 “ 进 程 和 线 程 ”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 C 语 言 包 括 扩 充 的 存 储 类 属 性 , t h r ead 与 __ d e c l s p e c 关 键 字 一 起
使 用 说 明 一 个 线 程 局 部 变 量 。 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说 明 一 个 整 数 线 程 局 部 变
量 并 用 一 个 值 对 其 初 始 化 :

_  _ 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 i n t  t l s _ i = 1 ;

当 你 说 明 静 态 约 束 线 程 局 部 变 量 时 必 须 遵 守 这 些 指 南 :
l  _  _ 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的 使 用 可 以 与 DD L 输 入 的 延 迟 加 载 进 行 交 互 。
l  你 只 能 把 threa d 属 性 应 用 于 数 据 说 明 和 定 义 。 它 不 能 用 于 函 数 说

明 或 定 义 。
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产 生 一 个 编 译 器 错 误 :
# 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
t h r e a d  v o i d  f u n c ( ) ; /*错 误 * /

l  你 只 能 在 具 有 静 态 存 储 期 的 数 据 项 上 指 定 th r e a d 属 性 。 这 包 括 全
局 数 据 (s t a t i c 和 ex t e r n )和 局 部 静 态 数 据 。 不 能 用 th r e a d 属 性 说
明 自 动 数 据 。 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产 生 编 译 器 错 误 ;

# 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
v o i d  f u n c l ( )

{

  t h r e a d  int  t l s_i ;  /* 错 误 * /

}

in t  func2 ( th read  in t  t l s_ i ) ;   / *错 误 * /

{



  r e t u r n  t l s_ i ;

}

l  你 必 须 为 线 程 局 部 数 据 的 说 明 和 定 义 使 用 th r e a d 属 性 ,而 无 论 该 说
明 和 定 义 是 出 现 在 相 同 文 件 或 分 开 文 件 中 ,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产 生 一 个
错 误 :

# 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
ex te rn  in t  t l s_ i ; / *这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,因 为 * /

in t  th read  t l s_ i ; / *说 明 和 定 义 不 相 同 * /

l  你 不 能 使 用 thr e a d 属 性 作 为 一 个 类 型 修 饰 符 。 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产 生
一 个 编 译 器 错 误 :

c h a r  * c h _  _ 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 ; / * 错 误 * /

l  一 个 线 程 局 部 变 量 的 地 址 不 能 作 为 常 量 ,涉 及 到 该 地 址 的 任 何 表 达
式 不 能 作 为 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。 这 意 味 着 你 不 能 使 用 一 个 线 程 局 部 变
量 的 地 址 作 为 一 个 指 针 的 初 始 化 器 。 例 如 ,编 译 器 标 志 的 如 下 代 码
有 一 个 错 误 :

# 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
th read  in t  t l s_ i ;

i n t  * p = & t l s _ i ;  / *错 误 * /

l  C 允 许 用 涉 及 自 身 引 用 的 表 达 式 初 始 化 一 个 变 量 ,但 仅 对 非 静 态 范 围
的 对 象 ,例 如 :

# d e f i n e  t h r e a d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

th read  in t  t l s_ i= t l s_ i ; /*错 误 * /



in t  j= j ; /*错 误 * /

th read  in t  t l s_ i=s i zeo f ( t l s_ i )   /*正 确 * /

注 意 一 个 初 始 化 变 量 的 s i z e o f 表 达 式 不 构 成 对 自 身 的 引 用 ,因 而 是 允 许
的 。
l  _ _d e c l s p e c ( t h r e a d )的 使 用 可 以 与 DL L 输 入 的 延 迟 交 互 。
有 关 使 用 线 程 属 性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联 机 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程 序
员 指 南 ” 中 的 “ 多 线 程 主 题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第 4 章   表 达 式 和 赋 值

本 章 描 述 如 何 在 C 语 言 中 构 造 表 达 式 和 对 其 赋 值 。 常 量 、 标 识 符 、 字
符 串 和 函 数 调 用 都 是 在 表 达 式 中 操 作 的 操 作 数 。 C 语 言 具 有 所 有 常 用 的
语 言 运 算 符 。 本 章 讨 论 这 些 运 算 符 以 及 对 C 或 M i c r o s o f t 是 唯 一 的 运 算
符 。 讨 论 的 主 题 包 括 :
l  操 作 数 和 表 达 式
l  运 算 符
l  类 型 转 换

操 作 数 和 表 达 式

一 个 “ 操 作 数 ” 是 一 个 运 算 符 作 用 的 一 个 实 体 。 一 个 “ 表 达 式 ” 是 执 行
这 些 动 作 的 任 何 组 合 的 运 算 符 和 操 作 数 序 列 :
l  计 算 一 个 值
l  设 计 一 个 对 象 或 函 数
l  产 生 副 作 用
在 C 中 的 操 作 数 包 括 常 量 、 标 识 符 、 字 符 串 、 函 数 调 用 、 下 标 表 达 式 、
成 员 选 择 表 达 式 和 通 过 运 算 符 组 合 操 作 数 或 在 圆 括 号 中 包 括 操 作 数 而 形



成 的 复 杂 表 达 式 。 这 些 操 作 数 的 语 法 在 下 一 节 “ 基 本 表 达 式 ” 中 给 出 。

基 本 表 达 式

表 达 式 中 的 操 作 数 称 为 “ 基 本 表 达 式 ”。

语 法

基 本 表 达 式 :

    标 识 符

    常 量

    字 符 串 文 字

    (表 达 式 )

表 达 式 :
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
    表 达 式 ,赋 值 表 达 式

基 本 表 达 式 中 的 标 识 符

标 识 符 有 整 数 、 f l oa t、 e n u m 、 s t r u c t、 u n i o n 、 数 组 、 指 针 或 函 数 类 型 。
一 个 标 识 符 是 一 个 基 本 表 达 式 ,它 被 说 明 用 于 设 计 一 个 对 象 (这 种 情 况 下
它 是 一 个 l 值 )或 一 个 函 数 (这 种 情 况 下 它 是 一 个 函 数 指 示 符 )。 有 关 l 值
的 定 义 参 见 “ L 值 和 R 值 表 达 式 ”。
由 一 个 数 组 标 识 符 表 示 的 指 针 值 不 是 变 量 ,因 此 ,一 个 数 组 标 识 符 不 能 形
成 一 个 赋 值 运 算 的 左 边 操 作 数 。 因 此 不 是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l 值 。
一 个 作 为 函 数 说 明 的 标 识 符 表 示 一 个 其 值 是 该 函 数 地 址 的 指 针 。 该 指 针



地 址 指 向 一 个 返 回 指 定 类 型 值 的 函 数 。 因 此 ,函 数 标 识 符 也 不 能 是 赋 值
操 作 中 的 l 值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 章 “ C 的 基 本 元 素 ” 中 的 “ 标 识
符 ”。

基 本 表 达 式 中 的 常 量

一 个 常 量 操 作 数 有 它 给 定 常 量 值 的 值 和 类 型 。 一 个 字 符 常 量 有 i n t 类 型 。
一 个 整 数 常 量 有 i n t、 l o n g、 u n s i g n e d  i n t 或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,这 取 决 于
该 整 数 的 尺 寸 和 指 定 值 的 方 式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1 章 “ C 的 基 本 元
素 ” 中 的 “ 常 量 ”。

基 本 表 达 式 中 的 字 符 串 文 字

一 个 “ 字 符 串 文 字 ” 是 一 个 字 符 、 宽 字 符 或 用 双 引 号 括 起 的 相 邻 字 符 序
列 。 由 于 它 们 不 是 变 量 ,因 此 字 符 串 文 字 或 任 何 它 们 的 元 素 都 不 能 作 为
一 个 赋 值 操 作 的 左 边 操 作 数 。 一 个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类 型 是 c h a r 的 数 组 (或
宽 字 符 串 文 字 的 w c h a r _ t 数 组 )。 在 表 达 式 中 数 组 都 转 换 成 指 针 。 有 关 字
符 串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 1 章 “ C 的 基 本 元 素 ” 的 “ 字 符 串 文 字 ”。

圆 括 号 中 的 表 达 式

你 可 以 在 圆 括 号 中 括 起 任 何 操 作 数 而 不 改 变 该 括 起 的 表 达 式 的 类 型 或
值 。 例 如 ,在 表 达 式 中 :
( 1 0 + 5 ) / 5
圆 括 号 中 的 1 0 + 5 意 味 着 首 先 对 1 0 + 5 求 值 ,它 变 成 除 法 (/)运 算 符 的 左 操



作 数 。 ( 1 0 + 5 ) / 5 的 结 果 是 3。 没 有 圆 括 号 的 1 0 + 5 / 5 的 结 果 是 11。
虽 然 圆 括 号 影 响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组 合 操 作 数 的 方 式 ,它 们 不 能 保 证 在 所 有
情 况 下 的 一 个 特 殊 求 值 次 序 。 例 如 ,如 下 表 达 式 的 圆 括 号 和 从 左 到 右 的
组 合 都 不 能 保 证 i 在 每 个 子 表 达 式 中 是 什 么 样 的 值 。
( i + +  + 1 ) * ( 2 + i )
编 译 器 自 由 以 任 何 次 序 计 算 乘 法 两 边 的 值 。 如 果 i 的 初 值 为 0 ,整 个 表 达
式 以 如 下 两 个 语 句 求 值 :

( 0 + 1 + 1 ) * ( 2 + 1 )

( 0 + 1 + 1 ) * ( 2 + 0 )

副 作 用 导 致 的 异 常 在 本 章 后 面 “ 副 作 用 ” 中 讨 论 。

L 值 和 R 值 表 达 式

指 的 是 存 储 器 位 置 的 表 达 式 称 为 “ l 值 ” 表 达 式 ,一 个 l 值 表 示 一 个 存 储
区 域 的 “ 定 位 器 ” 值 或 “ 左 边 ” 值 ,它 隐 含 出 现 在 等 号 ( = )的 左 边 。 l 值 经
常 是 标 识 符 。
指 的 是 右 修 改 的 位 置 的 表 达 式 称 为 “ 可 修 改 的 l 值 ”。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l 值
不 能 有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,一 个 不 完 整 类 型 或 具 有 c o n s t 属 性 的 类 型 ,对 于 可
以 是 可 修 改 l 值 的 结 构 和 联 合 ,它 们 必 须 没 有 c o n s t 属 性 的 成 员 。 标 识 符
的 名 称 指 示 一 个 存 储 位 置 ,而 该 变 量 的 值 是 存 储 在 该 位 置 的 值 。
如 果 一 个 标 识 符 指 向 一 个 存 储 器 位 置 ,其 类 型 是 算 术 、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指
针 ,则 该 标 识 符 是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l 值 。 例 如 ,如 果 ptr 是 一 个 存 储 区 域 的 指
针 ,那 么 * p t r 是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l 值 ,指 示 该 存 储 区 域 由 p t r 指 向 。



如 下 任 何 C 表 达 式 可 以 是 l 值 表 达 式 :
l  一 个 整 数 、 浮 点 、 指 针 、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的 标 识 符 。
l  一 个 不 对 数 组 求 值 的 下 标 ([])表 达 式 。
l  一 个 成 员 选 择 表 达 式 (- >或 .)
l  一 个 不 指 向 一 个 数 组 的 单 目 间 接 访 问 (*)表 达 式 。
l  一 个 圆 括 号 中 的 l 值 表 达 式 。
l  一 个 co n s t 对 象 (一 个 不 能 修 改 的 l 值 )。
本 语 “ r 值 ” 有 时 用 来 描 述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值 以 区 别 于 一 个 l 值 。 所 有 l
值 都 是 r 值 ,但 不 是 所 有 r 值 都 是 l 值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C 包 括 A N S I  C 标 准 的 一 个 扩 充 是 允 许 l 值 造 型 用 作 l 值 ,以 及 该 对 象 的
尺 寸 不 会 通 过 该 造 型 而 伸 长 (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末 尾 的 “ 类 型 造 型
转 换 ” )。 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这 种 特 征 :

c h a r  * p ;

shor t  i ;

l ong  l ;

( l o n g  * )  p = & l ;    /*合 法 造 型 * /

( l o n g )  i = l ;    /*非 法 造 型 * /

 C 缺 省 能 使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。 使 用 / Z a 编 译 器 选 项 禁 止 这 种 扩 充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常 量 表 达 式

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在 编 译 时 求 值 ,而 不 是 在 运 行 时 求 值 ,可 以 使 用 在 一 个 常
量 可 以 被 使 用 的 任 何 地 方 。 常 量 表 达 式 必 须 求 值 为 一 个 在 该 类 型 可 表 示
值 的 范 围 内 的 常 量 。 一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的 操 作 数 可 以 是 整 数 常 量 、 字 符 常
量 、 浮 点 常 量 、 枚 举 常 量 、 类 型 造 型 、 s i ze o f 表 达 式 和 其 它 常 量 表 达 式 。
语 法

常 量 表 达 式 :

    条 件 表 达 式

条 件 表 达 式 :

    逻 辑 O R 表 达 式

    逻 辑 O R 表 达 式  ?  表 达 式  :  条 件 表 达 式

表 达 式 :
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
    表 达 式 ,赋 值 表 达 式

赋 值 表 达 式 :

    条 件 表 达 式

    单 目 表 达 式  赋 值 运 算 符  赋 值 表 达 式

赋 值 运 算 符 :如 下 之 一 :

    =  * =  / =  % =  + =  - =  < < =  > > =  & =  ^ =  | =
结 构 说 明 符 、 枚 举 器 、 直 接 说 明 符 、 直 接 抽 象 说 明 符 和 标 号 语 句 的 非 终
结 符 包 含 常 量 表 达 式 非 终 结 符 。



一 个 整 数 常 量 表 达 式 必 须 用 于 指 定 一 个 结 构 位 域 成 员 的 尺 寸 、 一 个 枚 举
常 量 的 值 、 一 个 数 组 的 尺 寸 或 一 个 c a s e 常 量 的 值 。
用 在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中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满 足 一 些 附 加 限 制 。 结 果 它 们 是 众 所
周 知 的 “ 限 制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”。 一 个 限 制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不 能 包 含 s i z e o f
表 达 式 、 枚 举 常 量 、 到 任 何 类 型 的 类 型 造 型 或 浮 点 类 型 常 量 。 但 它 可 以
包 含 定 义 的 特 定 常 量 表 达 式 (标 识 符 )。

表 达 式 求 值

涉 及 赋 值 、 单 目 增 1、 单 目 减 1 或 调 用 一 个 函 数 的 表 达 式 具 有 伴 随 它 们
求 值 的 结 果 (副 作 用 ) ,当 到 达 一 个 “ 顺 序 点 ” 时 ,该 顺 序 点 之 前 的 任 何 事
情 包 括 任 何 副 作 用 都 保 证 在 开 始 计 算 该 顺 序 点 之 后 的 任 何 事 情 之 前 进 行
求 值 。
通 过 对 一 个 表 达 式 求 值 导 致 改 变 “ 副 作 用 ”。 副 作 用 出 现 在 一 个 变 量 的
值 被 一 个 表 达 式 求 值 所 改 变 的 任 何 时 候 。 所 有 赋 值 操 作 都 有 副 作 用 。 如
果 函 数 调 用 通 过 直 接 赋 值 或 使 用 一 个 指 针 间 接 赋 值 来 改 变 一 个 外 部 的 可
见 项 的 值 ,则 该 函 数 调 用 也 有 副 作 用 。

副 作 用

一 个 表 达 式 的 求 值 次 序 是 由 指 定 的 实 现 确 定 的 ,除 了 当 该 语 言 保 证 一 个
特 殊 的 求 值 次 序 外 (正 如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优 先 级 和 求 值 次 序 ” 中 描 述 的 )。
例 如 ,在 如 下 函 数 调 用 中 出 现 副 作 用 :
a d d ( i + 1 , i = j + 2 ) ;



m y p r o c ( g e t c ( ) , g e t c ( ) ) ;
一 个 函 数 调 用 的 参 量 可 以 以 任 何 次 序 求 值 。 表 达 式 i + 1 可 以 在 i = j + 2 之
前 求 值 ,或 者 i = j + 2 可 以 在 i + 1 之 前 求 值 ,每 种 情 况 下 的 结 果 是 不 同 的 ,同
样 ,不 可 能 保 证 哪 个 字 符 实 际 传 送 给 m y p r o c。 由 于 单 目 增 1 和 减 1 操 作
涉 及 到 赋 值 ,如 下 例 子 中 的 操 作 可 能 导 致 副 作 用 :
x [ i ] = i + + ;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被 修 改 的 x 的 值 是 不 可 预 料 的 。 下 标 的 值 可 以 是 i 的 新 值
或 旧 值 。 其 结 果 可 能 在 不 同 编 译 器 下 或 不 同 优 化 层 都 是 不 同 的 。 由 于 C
不 确 定 副 作 用 的 求 值 次 序 ,上 面 讨 论 的 求 值 方 法 都 是 正 确 的 ,也 可 以 实
现 。
为 了 确 保 你 的 代 码 是 可 移 植 和 清 楚 的 ,避 免 使 用 其 副 作 用 依 赖 于 特 殊 求
值 次 序 的 语 句 。

顺 序 点

连 贯 的 “ 顺 序 点 ” 之 间 ,一 个 对 象 的 值 仅 能 被 一 个 表 达 式 改 变 一 次 。 C
语 言 定 义 如 下 顺 序 点 :
l  逻 辑 AN D 运 算 符 (& & )的 左 操 作 数 。 逻 辑 AN D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 数 在 继

续 之 前 完 成 求 值 和 完 成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。如 果 该 左 操 作 数 求 值 为 假 (0 ) ,
不 对 其 它 操 作 数 求 值 。

l  逻 辑 OR 运 算 符 (| | )的 左 操 作 数 。 逻 辑 OR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 数 在 继 续
之 前 完 成 求 值 和 完 成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。如 果 该 左 操 作 数 求 值 为 真 (非 0) ,
不 对 其 它 操 作 数 求 值 。



l  逗 号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 数 。 逗 号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 数 在 继 续 之 前 完 成 求
值 和 完 成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。 逗 号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总 是 求 值 。 注 意
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中 的 逗 号 运 算 符 不 保 证 求 值 的 次 序 。

l 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。 在 进 入 一 个 函 数 之 前 对 该 函 数 的 所 有 参 量 求 值 和
完 成 所 有 副 作 用 ,在 参 量 中 不 指 定 求 值 的 次 序 。

l 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。 在 继 续 之 前 完 成 该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第 一
个 操 作 数 的 求 值 并 完 成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。

l  一 个 完 整 初 始 化 表 达 式 结 束 (也 就 是 ,一 个 不 是 另 一 个 表 达 式 部 分 的
表 达 式 ,例 如 ,在 一 个 说 明 语 句 中 一 个 初 始 化 的 结 果 )。

l  一 个 表 达 式 语 句 中 的 表 达 式 。 表 达 式 语 句 由 一 个 任 选 表 达 式 后 跟 一
个 分 号 (;)。 该 表 达 式 为 了 副 作 用 而 求 值 ,并 紧 跟 这 个 求 值 求 一 个 顺
序 点 。

l  在 一 个 选 择 (if 或 sw i t c h )语 句 中 的 控 制 表 达 式 。 在 依 赖 于 该 选 择
的 代 码 执 行 之 前 完 成 该 表 达 式 的 求 值 ， 并 完 成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。

l  一 个 wh i l e 或 do 语 句 的 控 制 表 达 式 。 在 while 或 do 循 环 的 下 一 次
迭 代 中 的 任 何 语 句 执 行 之 前 完 成 该 表 达 式 的 求 值 ， 并 完 成 所 有 的 副
作 用 。

l  一 个 fo r 语 句 的 所 有 三 个 表 达 式 。 在 for 循 环 的 下 一 次 迭 代 中 的 任
何 语 句 执 行 之 前 完 成 该 表 达 式 的 求 值 ,并 完 成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。

l  一 个 re t u r n 语 句 中 的 表 达 式 。 在 控 制 返 回 到 调 用 函 数 之 前 完 成 该
表 达 式 的 求 值 ,并 完 成 所 有 的 副 作 用 。



运 算 符

有 三 种 类 型 的 运 算 符 。 单 目 表 达 式 由 一 个 单 目 运 算 符 加 到 一 个 操 作 数 组
成 ,或 者 s i z e o f 关 键 字 跟 一 个 表 达 式 ,该 表 达 式 可 以 是 一 个 变 量 的 名 称 或
一 个 造 型 表 达 式 。 如 果 该 表 达 式 是 一 个 造 型 表 达 式 ,它 必 须 包 括 在 圆 括
号 中 。 一 个 双 目 表 达 式 由 两 个 操 作 数 加 上 连 接 的 双 目 运 算 符 组 成 。 一 个
三 目 表 达 式 由 三 个 操 作 数 加 上 连 接 的 条 件 表 达 式 运 算 符 组 成 。
C 中 包 括 如 下 单 目 运 算 符 :
符 号 名 称

- ~  ! 取 反 和 取 非 运 算 符

* & 间 接 访 问 和 取 地 址 运 算 符

siz e o f 尺 寸 运 算 符

+ 单 目 加 法 运 算 符

++ - - 单 目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

双 目 运 算 符 从 左 向 右 结 合 。 C 提 供 如 下 双 目 运 算 符 :
符 号 名 称

* /  % 乘 法 运 算 符

+ - 加 法 运 算 符

<< > > 移 位 运 算 符

<> < =  > =  = =  ! = 关 系 运 算 符

& |  ^ 按 位 运 算 符

&& | | 逻 辑 运 算 符



, 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
条 件 表 达 式 运 算 符 比 双 目 表 达 式 具 有 较 低 的 优 先 级 ,且 在 右 结 合 上 不 同 于 它 们 。
带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也 包 括 赋 值 表 达 式 ,它 使 用 单 目 或 双 目 赋 值 运 算 符 。 单 目 赋 值
运 算 符 是 增 1( + + )和 减 1(--)运 算 符 ;双 目 赋 值 运 算 符 是 简 单 赋 值 运 算 符 (= )和 复
合 赋 值 运 算 符 。
每 个 复 合 赋 值 运 算 符 是 另 外 的 双 目 运 算 符 与 简 单 赋 值 运 算 符 的 组 合 。

优 先 级 和 求 值 次 序

C 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和 结 合 律 影 响 表 达 式 中 操 作 数 的 组 合 和 求 值 。 一 个 运 算 符 的
优 先 级 仅 在 出 现 更 高 或 更 低 优 先 级 的 另 外 运 算 符 时 才 有 意 义 。 具 有 高 优 先 级 运
算 符 的 表 达 式 首 先 求 值 。 优 先 级 也 可 以 通 过 词 “ 绑 定 ” (bi n d i n g )来 描 述 。 具 有
更 高 优 先 级 的 运 算 符 被 说 成 具 有 更 紧 密 的 联 结 。
表 4. 1 总 结 了 C 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和 结 合 律 (运 算 符 求 值 的 次 序 ),以 优 先 级 从 高 到
低 列 出 。 而 几 个 运 算 符 只 能 一 起 出 现 ,它 们 具 有 相 等 的 优 先 级 并 根 据 它 们 的 结 合
律 进 行 求 值 。 该 表 中 的 运 算 符 在 以 “ 后 缀 运 算 符 ” 开 头 的 小 节 中 。 本 节 的 余 下
部 分 给 出 了 优 先 级 和 结 合 律 一 般 的 信 息 。



表 4. 1    C  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和 结 合 律

符 号 1 操 作 类 型 结 合 律

 [ ]  ( )  .  - >  后 缀 ++和 后 缀 -- 表 达 式 从 左 向 右

前 缀 ++和 前 缀 --  s i z e o f  &  +  _

~  !

单 目 从 右 向 左

类 型 造 型 单 目 从 右 向 左

* /  % 乘 法 从 左 向 右

+ - 加 法 从 左 向 右

<< > > 位 移 从 左 向 右

<> < =  > = 关 系 从 左 向 右

== ! = 相 等 从 左 向 右

& 按 位 AN D 从 左 向 右

^ 按 位 异 或 从 左 向 右

| 按 位 O R 从 左 向 右

&& 逻 辑 AN D 从 左 向 右

|| 逻 辑 O R 从 左 向 右

?: 条 件 表 达 式 从 右 向 左

= * =  / =  % = 简 单 和 复 合 赋 值
2

从 右 向 左

+= - =  < < =  > > =

& =  ^ =  | =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, 顺 序 求 值 从 左 向 右

1 . 运 算 符 以 优 先 级 递 降 次 序 列 出 。 如 果 同 一 行 或 同 一 组 中 有 几 个 运 算
符 出 现 ,它 们 具 有 相 同 的 优 先 级 。
2 .所 有 简 单 和 复 合 赋 值 运 算 符 具 有 相 同 的 优 先 级 。
一 个 表 达 式 可 以 包 含 几 个 具 有 相 同 优 先 级 的 运 算 符 。 当 在 一 个 表 达 式 的
同 一 层 中 出 现 几 个 这 样 的 运 算 符 时 ,根 据 这 些 运 算 符 的 结 合 律 从 右 向 左
或 从 左 向 右 进 行 求 值 。 求 值 的 方 向 不 影 响 这 样 的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,该 表 达
式 在 同 层 中 可 以 包 含 多 个 乘 法 ( * )、 加 法 ( + )或 双 目 按 位 ( & | ^ )运 算 符 。 优
先 级 的 次 序 不 是 由 语 言 定 义 的 。 编 译 器 如 果 能 够 保 证 一 致 的 结 果 ,可 以
以 任 意 次 序 对 表 达 式 求 值 。
只 有 顺 序 求 值 ( , )、 逻 辑 A N D ( & & )、 逻 辑 O R ( | | )、 条 件 表 达 式 (?:)和 函 数
调 用 运 算 符 设 立 顺 序 点 ,因 此 保 证 这 些 运 算 符 的 特 殊 求 值 次 序 。 函 数 调
用 运 算 符 是 该 函 数 标 识 符 之 后 的 一 组 圆 括 号 。 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 ( , )保 证 从
左 向 右 对 它 的 运 算 符 求 值 (注 意 ， 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中 逗 号 运 算 符 号 不 同
于 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 ,不 提 供 任 何 这 样 的 保 证 )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前
面 的 “ 顺 序 点 ”。
逻 辑 运 算 符 也 保 证 它 们 的 运 算 符 从 左 向 右 求 值 ,但 它 们 求 值 需 要 确 定 该
表 达 式 结 果 的 最 少 的 运 算 符 个 数 。 这 称 之 为 “ 短 路 ” 求 值 。 因 些 ,该 表
达 式 的 一 些 运 算 符 可 能 不 求 值 ,例 如 ,在 表 达 式 中 :
x  & &  y + +
只 有 x 为 真 (非 0 ) ,第 二 个 运 算 符 y + +才 被 求 值 ,因 此 ,如 果 x 为 假 ( 0 ) ,则 y



不 增 1。
例 子
下 表 说 明 一 个 编 译 器 如 何 自 动 绑 定 几 个 基 本 表 达 式 。
表 达 式 自 动 联 结

a & b | | c ( a & b ) | | c

a = b | | c a = ( b | | c )

q & & r | | s - - ( q & & r ) | | s - -

在 第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,按 位 A N D 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比 逻 辑 O R 运 算 符 (||)的 优
先 级 高 ,因 此 , a & b 形 成 了 逻 辑 O R 运 算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。
在 第 二 个 表 达 式 中 ,逻 辑 O R 运 算 符 (||)比 简 单 赋 值 运 算 符 ( = )有 更 高 的 优
先 级 ,因 此 b||c 在 赋 值 中 作 为 右 边 运 算 符 进 行 组 合 。 注 意 赋 给 a 的 值 是 0
或 1。
第 三 个 表 达 式 说 明 一 个 正 确 地 组 成 的 表 达 式 可 能 产 生 一 个 不 可 预 料 的 结
果 。 逻 辑 A N D 运 算 符 ( & & )比 逻 辑 O R 运 算 符 (| |)的 优 先 级 高 ,因 此 , q & & r
结 合 成 一 个 操 作 数 。 由 于 逻 辑 运 算 符 保 证 从 左 向 右 求 值 , q & & r 在 s --之
前 被 求 值 。 如 果 q & & r 求 值 为 非 0 值 , s  - -不 再 求 值 , s 不 减 1。
如 果 s 不 减 1 ,可 能 导 致 程 序 出 问 题 , s - -应 在 表 达 式 中 作 为 第 一 个 操 作 数
出 现 ,或 者 s 在 一 个 分 开 的 操 作 中 减 1。
下 面 的 表 达 式 是 非 法 的 ,在 编 译 时 产 生 一 个 诊 断 消 息 :
非 法 表 达 式 缺 省 组 合

p = = 0 ? p + = 1 : p + = 2 ( p = = 0 ? p + = 1 : p ) + = 2

在 这 个 表 达 式 中 ,相 等 运 算 符 ( = = )有 最 高 的 优 先 级 ,因 此 p = = 0 组 合 成 一 个



操 作 数 。 条 件 表 达 式 运 算 符 (?:) 有 次 高 的 优 先 级 ,它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是
p = = 0 ,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是 p + = 1。 但 该 条 件 表 达 式 运 算 符 的 最 后 操 作 数 被 认
为 是 p 而 不 是 p + = 2 ,这 是 由 于 p 与 该 条 件 表 达 式 运 算 符 的 结 合 比 与 该 复
合 赋 值 运 算 符 的 绑 定 更 紧 密 。 因 为 + = 2 没 有 左 边 运 算 符 ,出 现 一 个 语 法
错 误 。
你 可 以 使 用 圆 括 号 防 止 这 种 错 误 出 现 并 产 生 更 可 读 的 代 码 。 例 如 ,你 可
以 使 用 如 下 圆 括 号 以 改 正 前 面 的 例 子 并 使 之 更 清 楚 :

( p = = 0 ) ? ( p + = 1 ) : ( p + = 2 )

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

大 多 数 C 运 算 符 执 行 类 型 转 换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操 作 数 转 换 成 共 同 的 类
型 或 扩 充 短 的 值 为 机 器 操 作 中 使 用 的 整 数 尺 寸 。 C 运 算 符 执 行 的 转 换 依
赖 于 特 定 运 算 符 和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或 操 作 数 。 但 很 多 运 算 符 在 整 数 和 浮 点
类 型 的 操 作 数 上 执 行 相 似 的 转 换 ,这 些 转 换 就 是 众 所 周 知 的 “ 算 术 转
换 ”。 一 个 操 作 数 值 转 换 成 一 个 兼 容 的 类 型 使 其 值 不 发 生 改 变 。
下 面 总 结 的 算 术 转 换 称 为 “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”。 这 些 步 骤 仅 应 用 于 算 术
类 型 的 双 目 运 算 符 以 及 两 个 操 作 数 不 是 相 同 类 型 的 情 况 。 其 目 的 是 产 生
一 个 公 共 的 类 型 ,它 也 是 最 后 结 果 的 类 型 。 为 了 确 定 实 际 发 生 的 转 换 ,编
译 器 把 如 下 算 法 应 用 于 表 达 式 中 的 双 目 操 作 。 下 面 步 骤 的 次 序 不 是 按 优
先 级 给 出 的 ：
1 . 如 果 操 作 数 之 一 类 型 为 l o n g  d o u b l e ,则 其 它 操 作 数 转 换 成 l o n g  d o u b l e
类 型 。



2 . 如 果 上 述 条 件 不 满 足 ,且 操 作 数 之 一 类 型 为 d o u b l e ,则 其 它 操 作 数 转 换
成 d o u b l e 类 型 。
3 .如 果 上 述 两 个 条 件 不 满 足 ,且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f l oa t 类 型 ,则 其 它 操 作 数 转
换 成 f l oa t 类 型 。
4 .如 果 上 述 三 个 条 件 都 不 满 足 (没 有 操 作 数 为 浮 点 类 型 ) ,那 么 在 操 作 数 上
执 行 如 下 整 数 转 换 :
l  如 果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un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, 则 其 它 操 作 数 转 换 成

un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。
l  如 果 上 述 条 件 不 满 足 ,且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long 类 型 ,其 它 为 uns i g n e d

i n t 类 型 ,则 操 作 数 都 转 换 成 uns i g n e d  l o n g 类 型 。
l  如 果 上 述 两 个 条 件 都 不 满 足 ,且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lo n g 类 型 ,则 其 它 操

作 数 转 换 成 lo n g 类 型 。
l  如 果 上 述 三 个 条 件 都 不 满 足 ,且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uns i g n e d  i n t ,则 其 它

操 作 数 转 换 成 uns i g n e d  i n t  类 型 。
l  如 果 上 述 条 件 都 不 满 足 ,则 操 作 数 都 转 换 成 in t 类 型 。
以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这 些 转 换 规 则 :
f l oa t   fVa l ;

d o u b l e  d V a l ;

in t i    Val ;
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u l V a l ;

   dVal  =  iVa l  *  u lVa l ;   / * iVa l 使 用 步 骤 4 转 换 为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

    *乘 法 的 结 果 转 换 成 d o u b l e  * /



   dVal  =  u lVa l  +  fVa l ;   / * u l V a l 使 用 步 骤 3 转 换 为 f l o a t

 *加 法 的 结 果 转 换 成 d o u b l e  * /

后 缀 运 算 符

后 缀 运 算 符 在 表 达 式 值 中 具 有 最 高 的 优 先 级 (最 紧 密 的 绑 定 )。
语 法

后 缀 表 达 式 :

    基 本 表 达 式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[表 达 式 ]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[参 量 表 达 式 表 op t]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.标 识 符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- >标 识 符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+ +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- -

在 这 个 优 先 级 层 中 的 运 算 符 有 数 组 下 标 、 函 数 调 用 、 结 构 和 联 合 成 员 以
及 后 缀 增 1 和 后 缀 减 1 运 算 符 。

一 维 数 组

一 个 后 缀 表 达 式 后 跟 一 个 方 括 号 ( [ ] )中 的 表 达 式 是 一 个 数 组 对 象 的 一 个
元 素 的 下 标 表 示 。 一 个 下 标 表 达 式 表 示 这 样 地 址 的 值 ,其 地 址 是 该 后 缀
表 达 式 加 上 表 达 式 中 指 定 值 的 位 置 ,表 示 为 :
后 缀 表 达 式 [表 达 式 ]



通 常 ,由 后 缀 表 达 式 表 示 的 值 是 一 个 指 针 值 ,例 如 一 个 数 组 标 识 符 和 一 个
表 达 式 是 一 个 整 数 值 。 但 所 有 语 法 上 需 要 的 是 一 个 为 指 针 类 型 的 表 达 式 ,
另 一 个 为 整 数 类 型 。 因 此 ,整 数 值 可 以 在 后 缀 表 达 式 位 置 ,指 针 值 可 以 在
方 括 号 的 表 达 式 中 或 “ 下 标 ” 位 置 。 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是 合 法 的 :

i n t  s u m  * p t r , a [ 1 0 ] ;

i n t  ma in

{

  p t r = a ;

  s u m = 4 [ p t r ] ;

}

下 标 表 达 式 通 常 用 于 指 向 数 组 元 素 ,但 你 可 以 将 下 标 应 用 于 任 何 指 针 。
无 论 值 的 次 序 ,表 达 式 必 须 包 括 在 方 括 号 ( [ ] )中 。
下 标 表 达 式 通 过 把 整 数 值 加 上 指 针 值 ,然 后 在 结 果 上 应 用 间 接 访 问 运 算
符 ( * )求 值 (有 关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的 讨 论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间 接 访 问 和 取
地 址 运 算 符 ” )。 实 际 上 ,如 下 四 个 表 达 式 是 相 等 的 ,假 设 a 是 一 个 指 针 ,b
是 一 个 整 数 :
a [ b ]

* ( a + b )

* ( b + a )

b [ a ]

根 据 加 法 运 算 符 的 转 换 规 则 (在 “ 加 法 运 算 符 ” 中 给 出 ) ,该 整 数 值 通 过 将
它 乘 以 指 针 地 址 类 型 的 长 度 来 将 其 转 换 成 一 个 地 址 偏 移 量 。



假 如 ,假 设 标 识 符 l i n e 指 向 一 个 i n t 类 型 的 数 组 ,如 下 过 程 用 于 计 算 下 标 表
达 式 l ing[ i ]的 值 :
1 . 整 数 值 I 被 一 个 i n t 项 长 度 确 定 的 字 节 个 数 相 乘 。 i 的 转 换 值 表 示 i 个
i n t 位 置 。
2 . 这 个 转 换 的 值 加 上 最 初 指 针 值 ( l i n e )产 生 一 个 地 址 ,它 是 距 离 l i n e 偏 移
i 个 i n t 的 位 置 。
3 . 将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应 用 于 该 新 地 址 。其 结 果 是 该 位 置 数 组 元 素 的 值 (直
观 地 为 l ine[ i ] )。
下 标 表 达 式 l i n e [ 0 ]表 示 l i n e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的 值 ,由 于 它 偏 移 l i n e 所 表 示
的 地 址 为 0。 类 似 地 ,一 个 表 达 式 例 如 l i n e [ 5 ]指 的 是 偏 移 l i n e 为 5 个 位 置
的 元 素 或 该 数 组 的 第 6 个 元 素 。

多 维 数 组

一 个 下 标 表 达 式 也 可 以 有 多 个 下 标 ,如 下 :

e x p r e s s i o n 1 [ e x p r e s s i o n 2 ] [ e x p r e s s i o n 3 ] . . .

下 标 表 达 式 从 左 向 右 结 合 。 最 左 下 标 表 达 式 e x p r e s s i o n 1 [ e x p r e s s i o n 2 ]首
先 求 值 。 其 地 址 加 上 e x p r e s s i o n 1 和 e x p r e s s i o n 2 构 成 一 个 指 针 表 达
式 ; e x p r e s s i o n 3 加 上 这 个 指 针 表 达 式 构 成 一 个 新 的 指 针 表 达 式 ,如 此 等 等
直 到 最 后 下 标 表 达 式 已 加 上 了 。 在 最 后 下 标 表 达 式 求 值 之 后 应 用 间 接 访
问 运 算 符 ( * ) ,除 非 最 后 的 指 针 值 是 一 个 数 组 类 型 的 地 址 (参 见 下 面 的 例
子 )。
具 有 多 个 下 标 的 表 达 式 指 的 是 “ 多 维 数 组 ”。 一 个 多 维 数 组 是 一 个 其 元



素 是 数 组 的 数 组 。 例 如 ,一 个 三 维 数 组 的 第 一 个 元 素 是 一 个 两 维 数 组 。
例 子
对 于 如 下 例 子 中 ,一 个 命 名 为 p r o p 的 数 组 用 三 个 元 素 说 明 ,每 个 是 一 个 i n t
类 型 的 4× 6 数 组 。
i n t  p r o p [ 3 ] [ 4 ] [ 6 ] ;

in t  i , * ip , (* ipp) [6 ] ;

如 下 引 用 p r o p 数 组 :

i = p r o p [ 0 ] [ 0 ] [ 1 ] ;

上 面 例 子 说 明 了 如 何 引 用 p r o p 的 第 2 个 i n t 元 素 。 数 组 以 行 存 储 ,因 此
最 后 的 下 标 最 快 地 变 化 ;表 达 式 p r o p [ 0 ] [ 0 ] [ 2 ]指 的 是 该 数 组 的 下 一 个 (第 3
个 )元 素 ,等 等 。
i = p r o p [ 2 ] [ 1 ] [ 3 ] ;

这 个 语 句 更 加 复 杂 地 引 用 p r o p 的 单 个 元 素 。 该 表 达 式 求 值 如 下 :

1 . 第 1 个 下 标 为 2 ,由 4× 6 的 i n t 数 组 的 尺 寸 相 乘 ,再 加 上 p r o p 的 指 针 值 ,
其 结 果 指 向 p r o p 的 第 3 个 4× 6 数 组 。
2 . 第 2 个 下 标 为 1 ,由 6 个 元 素 i n t 数 组 的 尺 寸 相 乘 ,再 加 上 p r o p [ 5 ]表 示
的 地 址 。
3 . 该 6 元 素 数 组 的 每 一 个 元 素 是 一 个 i n t 值 ,因 此 ,最 后 下 标 3 ,在 加 到
p r o p [ 2 ] [ 1 ]之 前 由 一 个 i n t 的 尺 寸 相 乘 。 结 果 指 针 是 该 6 元 素 数 组 的 第 4
个 元 素 。
4 . 将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应 用 到 该 指 针 值 。 其 结 果 是 该 地 址 处 的 i n t 元 素 。
如 下 两 个 例 子 说 明 了 不 应 用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的 情 况 :



i p = p r o p [ 2 ] [ 1 ] ;

i p p = p r o p [ 2 ] ;

在 上 述 语 句 的 第 一 个 语 句 中 ,表 达 式 p r o p [ 2 ] [ 1 ]是 该 三 维 数 组 p r o p 的 有 效
引 用 。 它 指 的 是 第 一 个 6 元 素 数 组 (上 述 说 明 的 )。 由 于 该 指 针 值 是 一 个
数 组 的 地 址 ,不 能 应 用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。
类 似 地 ,在 第 二 个 语 句 i p p = p r o p [ 2 ]中 ,表 达 式 p r o p [ 2 ]的 结 果 是 一 个 二 维 数
组 的 地 址 的 指 针 值 。
函 数 调 用
一 个 “ 函 数 调 用 ” 是 一 个 包 含 被 调 用 函 数 的 名 称 或 函 数 指 针 值 或 者 传 送
给 该 函 数 的 任 选 参 量 的 表 达 式 。
语 法

后 缀 表 达 式 :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(参 量 表 达 式 表 op t)

参 量 表 达 式 表 :
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
    参 量 表 达 式 表 ,赋 值 表 达 式

后 缀 表 达 式 必 须 计 算 一 个 函 数 地 址 (例 如 ,一 个 函 数 标 识 符 或 一 个 函 数 指
针 的 值 ) ,参 量 表 达 式 表 是 一 个 其 值 (“ 参 量 ”)传 送 给 该 函 数 的 表 达 式 表 (用
逗 号 分 隔 表 达 式 )。 参 量 表 达 式 表 参 量 可 以 为 空 。
一 个 函 数 调 用 表 达 式 具 有 该 函 数 返 回 的 值 和 类 型 ,一 个 函 数 不 能 返 回 一
个 数 组 类 型 的 对 象 ,如 果 该 函 数 的 返 回 类 型 为 v o i d (也 就 是 ,该 函 数 说 明 为



没 有 返 回 值 ) ,则 该 函 数 调 用 表 达 式 也 有 vo id 类 型 (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第
6 章 “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函 数 调 用 ” )。

结 构 和 联 合 成 员

一 个 “ 成 员 选 择 表 达 式 ” 指 的 是 结 构 和 联 合 的 成 员 ,这 样 的 一 个 表 达 式
具 有 选 择 的 成 员 的 值 和 类 型 。
语 法
后 缀 表 达 式 .标 识 符
后 缀 表 达 式 -> 标 识 符
这 个 表 描 述 了 成 员 选 择 表 达 式 的 两 种 格 式 :
1 . 在 第 一 种 格 式 中 ,后 缀 表 达 式 表 示 一 个 s t r u c t 或 u n i o n 类 型 的 值 ,标 识
符 命 名 该 指 定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一 个 成 员 。 该 操 作 的 值 就 是 该 标 识 符 的 值 ,
如 果 后 缀 表 达 式 是 一 个 l 值 ,则 该 操 作 的 值 也 是 一 个 l 值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
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L 值 和 R 值 表 达 式 ”。
2 . 在 第 二 种 格 式 中 ,后 缀 表 达 式 表 示 一 个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一 个 指 针 ,标 识 符
命 名 该 指 定 结 构 或 数 组 的 一 个 成 员 。 其 值 是 该 标 识 符 的 值 ,且 是 一 个 l
值 。
成 员 选 择 表 达 式 的 两 种 格 式 具 有 类 似 的 作 用 。 事 实 上 ,涉 及 成 员 选 择 运
算 符 ( - > )的 表 达 式 是 这 样 的 表 达 式 的 速 记 版 本 ,这 个 表 达 式 使 用 句 点 且 该
句 点 之 前 的 表 达 式 由 作 用 于 一 个 指 针 值 的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组 成 。 因 此 :
表 达 式 -> 标 识 符
等 价 于 :



(*表 达 式 ) .标 识 符

这 里 表 达 式 是 一 个 指 针 值 。
例 子
如 下 例 子 指 的 是 这 种 结 构 说 明 ,有 关 在 这 些 例 子 中 使 用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( * )
的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间 接 访 问 和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”。
s t ruc t  pa i r

{

  in t  a ;

  i n t  b ;

  s t ruc t  p a i r  * s p ;

}  i t em , l i s t [ 10 ] ;

i t em 的 一 个 成 员 选 择 表 达 式 如 下 :

i t e m . s p = & i t e m

在 上 述 例 子 中 ,将 i tem 结 构 的 地 址 赋 给 该 结 构 的 sp 成 员 。 这 样 i t em 包
含 自 身 的 一 个 指 针 。
( i t e m . s p ) - > a  =  2 4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指 针 表 达 式 i t e m . s p 与 成 员 选 择 运 算 符 ( - > )一 起 使 用 把 一
个 值 赋 给 a :

l i s t [ 8 ] . b  =  1 2 ;

这 个 语 句 说 明 如 何 从 一 个 结 构 数 组 选 择 单 个 结 构 成 员 。



后 缀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

后 缀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是 可 修 改 的 l 值 的 标 量 类 型 。
语 法
后 缀 表 达 式 :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+ +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- -

后 缀 增 1 或 减 1 操 作 的 结 果 是 该 操 作 数 的 值 。 在 获 得 结 果 后 ,该 操 作 数
增 1 (或 减 1 )。 如 下 代 码 说 明 该 后 缀 增 1 运 算 符 。
i f  ( v a r + + > 0 )

  * p + + = * q + + ;

本 例 中 ,变 量 v a r 是 与 0 进 行 比 较 ,如 果 v a r 在 增 1 之 间 是 正 数 ,则 执 行 下
一 个 语 句 。 首 先 ,由 q 所 指 对 象 的 值 赋 给 由 q 所 指 的 对 象 ,然 后 , q 和 p 都
增 1。

单 目 运 算 符

单 目 运 算 符 出 现 它 的 操 作 数 之 前 并 从 右 向 左 结 合 。
语 法

单 目 表 达 式 :

    后 缀 表 达 式

    + + 单 目 表 达 式

    --单 目 表 达 式



    单 目 运 算 符  造 型 表 达 式

    s i z e o f  单 目 表 达 式

    s i zeo f (类 型 名 称 )

单 目 运 算 符 :如 下 之 一
    &  *  +  -  ~  !

前 缀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

当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出 现 在 操 作 数 之 间 时 ， 单 目 运 算 符 ( + +和 - - )被 称 为
“ 前 缀 ”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。
后 缀 增 1 和 减 1 的 优 先 级 比 前 缀 增 1 和 减 1 运 算 符 的 优 先 级 高 。 操 作 数
必 须 是 整 数 、 浮 点 或 指 针 类 型 以 及 必 须 是 一 个 可 修 改 的 l 值 表 达 式 (一
个 没 有 c o n s t 属 性 的 表 达 式 )。 其 结 果 是 一 个 l 值 。
当 运 算 符 出 现 在 操 作 数 之 前 时 ,该 操 作 被 增 1 或 减 1 ,其 新 值 是 该 表 达 式
的 结 果 。
一 个 整 数 或 浮 点 类 型 的 操 作 数 增 大 或 减 小 整 数 值 1 ,其 结 果 的 类 型 与 操 作
数 类 型 相 同 。
一 个 指 针 类 型 的 操 作 数 增 大 或 减 小 它 地 址 所 指 对 象 的 尺 寸 ,一 个 增 1 的
指 针 指 向 下 一 个 对 象 ,一 个 减 1 的 指 针 指 向 前 一 个 对 象 。
例 子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单 目 前 缀 减 1 运 算 符 :
i f  ( l ine  [ - - i ] !=′ \n′ )

   r e t u r n ;

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变 量 i 在 作 为 l i n e 的 下 标 之 前 减 1。

间 接 访 问 和 取 地 址 运 算 符

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( * )通 过 一 个 指 针 间 接 访 问 一 个 值 。 该 操 作 值 必 须 是 一
个 值 。 该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一 个 指 针 值 。 其 操 作 结 果 是 该 操 作 数 所 指 的 值 ,
也 就 是 该 操 作 数 所 指 地 址 处 的 值 。 其 结 果 类 型 是 该 操 作 数 所 指 地 址 的 类
型 。
如 果 操 作 数 指 向 一 个 函 数 ,其 结 果 是 一 个 函 数 指 示 符 ,如 果 它 指 向 一 个 存
储 位 置 ,其 结 果 是 一 个 l 值 指 示 该 存 储 位 置 。
如 果 该 指 针 值 是 无 效 的 ,其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如 下 表 包 括 无 效 指 针 值 的
一 些 最 普 遍 的 条 件 :
l  该 指 针 是 一 个 空 指 针 。
l  该 指 针 指 出 一 个 在 引 用 时 不 可 见 的 局 部 项 的 地 址 。
l  该 指 针 指 出 一 个 不 适 合 赋 给 该 对 象 所 指 类 型 的 地 址 。
l  该 指 针 指 出 一 个 执 行 程 序 不 能 使 用 的 地 址 。
取 地 址 运 算 符 ( & )给 出 它 的 操 作 数 的 地 址 。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可 以
是 一 个 函 数 指 示 符 或 一 个 l 值 ,该 l 值 指 示 一 个 不 是 位 域 的 对 象 ,且 没 有 用
r e g i s t e r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。
取 地 址 运 算 符 的 结 果 是 该 操 作 数 的 指 针 ,该 指 针 所 指 地 址 的 类 型 是 操 作
数 的 类 型 。
取 地 址 运 算 符 只 能 应 用 于 在 文 件 范 围 层 说 明 的 基 本 类 型 、 结 构 或 联 合 类
型 或 者 下 标 数 组 的 引 用 。 在 这 些 表 达 式 中 ,在 该 地 址 表 达 式 中 可 以 加 上



或 减 去 一 个 不 包 括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。
例 子
下 面 的 例 子 使 用 三 个 说 明 ：
i n t  * p a , x ;

i n t  a [ 2 0 ] ;

d o u b l e  d ;

下 面 的 语 句 使 用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:

p a = & a [ 5 ] ;
该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( & )取 数 组 a 的 第 6 个 元 素 的 地 址 ,把 结 果 存 储 在 指 针 变
量 p a 中 。
x = * p a ;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使 用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( & )访 问 存 储 在 p a 地 址 处 的 i n t 值 ,把
该 值 赋 给 整 数 变 量 x。
i f  ( x  = =  * & x )
    p r i n t f ( " T r u e \ n " ) ;
这 个 例 子 打 印 单 词 T r u e ,从 而 证 实 把 间 接 访 问 运 算 符 应 用 于 x 的 地 址 的
结 果 与 x 是 相 同 的 。
i n t  r o u n d u p ( v o i d ) ;  / *函 数 说 明  * /

i n t  * p r o u n d u p = r o u n d u p ;

i n t  * p r o u n d = & r o u n d u p ;

一 旦 说 明 了 函 数 r o u n d u p ,该 r o u n d u p 的 两 个 指 针 也 说 明 和 初 始 化 了 。 第
一 个 指 针 p r o u n d u p 仅 使 用 该 函 数 的 名 称 初 始 化 ,而 第 二 个 指 针 p r o u n d 在



初 始 化 中 使 用 取 地 址 运 算 符 。 这 两 种 初 始 化 是 相 同 的 。

单 目 算 术 运 算 符

在 下 表 中 讨 论 C 单 目 加 、 算 术 取 反 、 按 位 取 反 和 逻 辑 非 运 算 符 。
运 算

符

说 明

+ 单 目 加 运 算 符 位 于 圆 括 号 中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前 面 强 制 组 合 括 起 的 操

作 。 它 用 在 涉 及 多 个 结 合 或 交 换 双 目 运 算 符 的 表 达 式 中 。 该 操 作 数

必 须 是 算 术 类 型 。 其 结 果 是 操 作 数 的 值 。 一 个 整 数 操 作 数 要 进 行 整

数 提 升 ,结 果 的 类 型 是 提 升 的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。

- 算 术 取 反 运 算 符 产 生 该 操 作 数 的 取 反 值 (2 的 补 码 )。 该 操 作 数 必 须

是 整 数 或 浮 点 值 。 这 个 运 算 符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

～ 按 位 取 反 (或 按 位 NO T )运 算 符 产 生 其 操 作 数 的 按 位 取 反 。 该 操 作 数

必 须 是 整 数 类 型 。 这 个 运 算 符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,其 结 果 具 有 转

换 后 的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。

! 逻 辑 非 (逻 辑 N O T )运 算 符 在 操 作 数 为 真 (非 0)时 产 生 值 0,在 操 作 数

为 假 (0)时 产 生 值 1。 其 结 果 具 有 in t 类 型 。 该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一 个 整

数 、 浮 点 或 指 针 值 。

指 针 上 的 单 目 算 术 操 作 是 非 法 的 。
例 子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单 目 算 术 运 算 符 :

s h o r t  x = 9 8 7 ;



    x = - x ;

在 上 述 例 子 中 , x 的 新 值 是 9 8 7 的 算 术 取 反 即 - 9 8 7。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y = 0 x A A A A ;

   y = ~ y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y 的 新 值 是 无 符 号 值 0 x A A A A 的 按 位 取 反 即 0 x 5 5 5 5。

i f  ( ! (x<y) )

如 果 x 大 于 或 等 于 y,该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是 1 (真 )。 如 果 x 小 于 y,其 结 果 是
0 (假 )。

s i z e o f 运 算 符

s i z e o f 运 算 符 以 字 节 为 单 位 给 出 存 储 该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的 对 象 所 需 要 的 存
储 数 目 。 这 个 运 算 符 允 许 你 在 程 序 中 避 免 指 定 依 赖 于 机 器 的 数 据 尺 寸 。
语 法
s i z e o f 单 目 表 达 式
s i z e o f (类 型 名 称 )
该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为 单 目 表 达 式 或 类 型 造 型 表 达 式 (也 就 是 ,一 个 类 型 指 示
符 放 在 圆 括 号 中 )的 标 识 符 。 该 单 目 表 达 式 不 能 表 示 一 个 位 域 对 象 、 一
个 不 完 整 类 型 或 一 个 函 数 指 示 符 。 其 结 果 是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参 量 。 标 准
头 文 件 S T D D E F . H 定 义 这 个 类 型 为 s i ze _ t。
当 你 把 该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应 用 到 一 个 数 组 标 识 符 时 ,其 结 果 是 整 个 数 组 的
尺 寸 而 不 是 该 数 组 标 识 符 表 示 的 指 针 的 尺 寸 。
当 你 把 该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应 用 到 一 个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名 称 ,或 者 一 个 结 构



或 联 合 类 型 的 标 识 符 时 ,其 结 果 是 该 结 构 或 联 合 的 字 节 个 数 ,包 括 内 部 的
和 尾 部 的 填 充 。 这 个 尺 寸 可 以 包 括 用 于 在 存 储 器 边 界 上 对 齐 结 构 或 联 合
的 成 员 而 使 用 的 内 部 和 尾 部 填 充 。 因 此 ,其 结 果 可 能 不 对 应 于 所 有 成 员
所 需 存 储 相 加 的 结 果 。
如 果 一 个 没 有 尺 寸 的 数 组 是 一 个 结 构 的 最 后 元 素 ,则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返 回
没 有 该 数 组 的 结 构 的 尺 寸 。
b u f f e r = c a l l o c ( 1 0 0 , s i z e o f ( i n t ) ) ;
这 个 例 子 使 用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传 送 一 个 i n t 的 尺 寸 ,它 在 不 同 的 机 器 中 可 能
不 同 ,作 为 一 个 参 量 传 送 给 名 称 为 c a l l o c 的 运 行 函 数 。 由 这 个 函 数 返 回
的 值 存 储 在 b u f f e r 中 。
s t a t i c  c h a r  * s t r i n g s [ ]  =  {

   " th i s  i s  s t r i n g  o n e " ,

   " t h i s  i s  s t r i n g  t w o " ,

   " t h i s  i s  s t r i n g  t h r e e " ,

   } ;

c o n s t  i n t  s t r i n g _ n o  =  ( s i z e o f  s t r i n g s )  /  s i z e o f  s t r i n g s [ 0 ] )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s t r i n g s 是 一 个 c h a r 的 指 针 的 数 组 。 该 指 针 的 成 员 是 数 组
中 的 元 素 个 数 ,但 不 是 指 定 的 。 使 用 s i z e o f 运 算 符 计 算 该 数 组 中 的 元 素
个 数 容 易 确 定 指 针 个 数 。 c o n s t 整 数 值 s t r i n g _ n o 初 始 化 为 这 个 数 。 因 为
这 是 一 个 c o n s t 值 , s t r i n g _ n o 不 能 修 改 。



造 型 运 算 符

一 个 类 型 造 型 提 供 了 在 特 定 状 态 下 显 式 转 换 一 个 对 象 类 型 的 方 法 。
语 法
造 型 表 达 式 :

    单 目 表 达 式

    (类 型 名 称 )造 型 表 达 式

在 类 型 造 型 强 制 转 换 之 后 ， 编 译 器 处 理 造 型 表 达 式 为 类 型 名 称 所 指 的 类
型 。 造 型 可 以 把 任 何 标 量 类 型 的 对 象 转 换 成 另 一 种 标 量 类 型 的 对 象 。 显
式 类 型 造 型 也 遵 守 本 章 后 面 “ 赋 值 转 换 ” 中 的 讨 论 的 隐 含 转 换 规 则 。 造
型 上 的 另 外 限 制 来 自 指 定 类 型 的 实 际 尺 寸 或 表 示 。 有 关 整 数 类 型 的 实 际
尺 寸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基 本 类 型 的 存 储 ”。 有 关
类 型 造 型 的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类 型 造 型 转 换 ”。

乘 法 运 算 符

乘 法 运 算 符 执 行 乘 法 ( * )、 除 法 (/)和 余 数 ( % )操 作 。
语 法

乘 法 表 达 式 :

    造 型 表 达 式
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*  造 型 表 达 式
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/  造 型 表 达 式
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%  造 型 表 达 式



余 数 运 算 符 ( % )的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整 数 。 乘 法 ( * )和 除 法 (/)运 算 符 可 以 使 用
整 数 或 浮 点 类 型 操 作 数 ,操 作 数 的 类 型 可 以 不 同 。
乘 法 运 算 符 对 操 作 数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,其 结 果 的 类 型 是 转 换 后 操 作
数 的 类 型 。
注 意 ： 由 于 乘 法 运 算 符 执 行 的 转 换 不 提 供 上 溢 出 和 下 溢 出 条 件 ,如 果 一
个 乘 法 运 算 的 结 果 不 能 以 转 换 后 的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表 示 , 则 可 能 丢 失 信
息 。
c 乘 法 运 算 符 的 描 述 如 下 :
运 算 符 说 明

 * 该 乘 法 运 算 符 导 致 它 们 两 个 操 作 数 相 乘

 / 该 除 法 运 算 符 导 致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被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相 除

如 果 两 个 整 数 相 除 且 结 果 不 是 一 个 整 数 ,则 根 据 如 下 规 则 截 除

它 :

l  根 据 ANS I  C 标 准 ,除 0 的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,C 编 译 器 在 编

译 时 或 运 行 时 产 生 一 个 错 误

l  如 果 两 个 操 作 数 是 正 数 或 无 符 号 数 ,其 结 果 向 0 进 行 截 除

l  如 果 有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负 数 ,该 运 算 的 结 果 是 小 于 或 等 于 代

数 商 的 最 大 整 数 或  者 大 于 或 等 于 代 数 商 的 最 小 整 数 ,这

被 实 现 所 定 义 (参 见 下 面 的 Mic r o s o f t  特 殊 处 小 节 )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运 算 符 说 明

 % 余 数 运 算 符 的 结 果 是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除 以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所 得 的

余 数 。 当 除 法 不 精 确 时 ,其 结 果 由 如 下 规 则 确 定 ：

l  如 果 右 边 操 作 数 是 0,其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

l  如 果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是 正 数 或 无 符 号 数 ,其 结 果 为 正 数

l  如 果 有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负 数 ,其 结 果 是 不 精 确 的 ,它 们 被 实

现 所 定 义 (参 见 下 面  的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小 节 )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有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负 数 的 除 法 中 ,截 除 的 方 向 朝 向 0。
如 果 使 用 余 数 运 算 符 的 除 法 中 有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负 数 ,其 结 果 与 被 除 数 (表
达 式 中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)的 符 号 相 同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例 子
下 面 的 说 明 使 用 以 下 例 子 :

i n t  i = 1 0 , j = 3 , n ;

d o u b l e  x = 2 . 0 , y ;

这 个 语 句 使 用 乘 法 运 算 符 :

y = x * i ;

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 x 乘 以 i 得 到 值 2 0 . 0 ,其 结 果 为 d o u b l e 类 型 。
n=i / j；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1 0 被 3 相 除 ,结 果 朝 向 0 进 行 截 除 ,产 生 整 数 3。



n = i % j；
这 个 语 句 赋 给 n 为 10 除 以 3 的 余 数 即 1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余 数 的 符 号 与 被 除 数 的 符 号 相 同 ,例 如 :
5 0 % - 6 = 2
- 5 0 % 6 = - 2
以 下 情 况 下 , 5 0 与 2 具 有 相 同 的 符 号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加 法 运 算 符

加 法 运 算 符 执 行 加 法 ( + )和 减 法 ( - )
语 法

加 法 表 达 式 :

    乘 法 表 达 式

    加 法 表 达 式  +  乘 法 表 达 式

    加 法 表 达 式  -  乘 法 表 达 式

注 意 ： 虽 然 加 法 表 达 式 的 语 法 包 括 乘 法 表 达 式 ,这 并 不 表 示 一 定 需
要 使 用 乘 法 。 有 关 乘 法 表 达 式 、 造 型 表 达 式 和 单 目 表 达 式 ,参 见 本 书 后
面 的 附 录 A“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 ”。
操 作 数 可 以 是 整 数 或 浮 点 值 。 有 些 加 法 运 算 也 可 以 在 指 针 值 上 执 行 ,正
如 每 个 运 算 符 的 讨 论 中 概 述 的 。
加 法 运 算 符 在 整 数 和 浮 点 操 作 数 上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 其 结 果 的 类 型



是 转 换 后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。 由 于 加 法 运 算 符 执 行 的 转 换 不 提 供 上 溢 出 或 下
溢 出 条 件 ,如 果 一 个 加 法 运 算 的 结 果 不 能 由 转 换 后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表 示 ,则
可 能 丢 失 信 息 。

加 法 ( + )

加 法 运 算 符 ( + )导 致 两 个 操 作 数 相 加 。 两 个 操 作 数 可 以 是 整 数 或 浮 点 类
型 ,或 者 一 个 操 作 数 且 另 一 个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整 数 。
当 把 一 个 整 数 加 上 一 个 指 针 时 ,整 数 值 (i)通 过 将 它 乘 以 该 指 针 所 指 值 的
尺 寸 来 转 换 。 在 转 换 之 后 ,整 数 值 表 示 i 存 储 器 位 置 ,而 每 个 位 置 都 有 其
指 针 类 型 指 定 的 长 度 。 不 转 换 的 整 数 值 加 到 该 指 针 值 时 ,其 结 果 是 一 个
新 的 指 针 值 以 表 示 距 离 最 初 地 址 i 个 位 置 的 地 址 。 该 新 的 指 针 值 指 向 与
最 初 指 针 值 相 同 类 型 的 值 ,因 此 与 数 组 指 标 相 同 (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一 维
数 组 ” 和 “ 多 维 数 组 ” )。 如 果 和 的 指 针 指 向 超 过 了 该 数 组 范 围 ,除 了 在
超 过 最 高 端 的 第 一 个 位 置 外 ,其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
章 后 面 的 “ 指 针 算 术 ”。

减 法 ( - )

减 法 运 算 符 ( - )从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减 去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。 两 个 操 作 数 可 以 是 整
数 或 浮 点 类 型 ,或 者 一 个 操 作 数 可 以 是 一 个 指 针 且 另 一 个 操 作 数 是 一 个
整 数 。
当 两 个 指 针 相 减 时 ,其 差 通 过 除 以 该 指 针 所 指 类 型 的 值 的 尺 寸 来 转 换 成
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值 。 该 整 数 值 的 尺 寸 由 包 括 在 标 准 头 文 件 S T D D E F . H



中 的 类 型 ptrd i f f _ t 定 义 。 其 结 果 是 表 示 两 个 地 址 之 间 相 差 的 存 储 器 位 置
的 个 数 ,该 结 果 仅 对 相 同 数 组 的 两 个 元 素 才 是 有 意 义 的 ,正 如 “ 指 针 算 术 ”
中 讨 论 的 。
当 从 一 个 指 针 值 减 去 一 个 整 数 时 ,减 法 运 算 符 通 过 该 整 数 值 (i)乘 以 该 指
针 所 指 值 的 尺 寸 来 转 换 ,在 转 换 之 后 ,该 整 数 值 表 示 i 存 储 位 置 ,而 每 个 位
置 都 有 该 指 针 类 型 所 指 的 长 度 。 当 从 该 指 针 值 减 去 该 转 换 的 整 数 值 时 ,
其 结 果 是 最 初 地 址 的 前 i 个 存 储 器 位 置 。 新 的 指 针 指 向 最 初 指 针 值 所 指
的 类 型 的 值 。

使 用 加 法 运 算 符

下 例 说 明 了 加 和 减 运 算 符 ,使 用 了 这 些 说 明 :

i n t  i=4 , j ;

f l o a t  x [ 1 0 ] ;

f l o a t  * p x ;

如 下 语 句 是 等 价 的 :

p x = & x [ 4 + i ] ;

p x = & x [ 4 ] + i ;

i 的 值 乘 以 一 个 f l oa t 的 长 度 并 加 到 & x [ 4 ]中 ,其 结 果 指 针 值 是 x [ 8 ]的 地 址 。
j = & x [ i ] - & x [ i - 2 ]；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从 x  的 第 五 个 元 素 的 地 址 (由 x[ i ]给 出 )减 去 x 的 第 三 个 元
素 的 地 址 (由 x [ i - 2 ]给 出 )。 其 差 除 以 一 个 f l o a t 的 长 度 ,结 果 为 整 数 2。



指 针 算 术

涉 及 到 一 个 指 针 和 一 个 整 数 的 加 法 运 算 只 存 在 该 指 针 操 作 数 指 向 一 个 数
组 的 元 素 以 及 该 整 数 产 生 同 一 数 组 中 的 偏 移 量 时 才 有 意 义 。 当 该 整 数 值
转 换 成 一 个 地 址 偏 移 量 时 ,编 译 器 假 设 只 有 相 同 尺 寸 的 存 储 器 位 置 位 于
最 初 地 址 和 该 地 址 加 上 偏 离 量 的 结 果 之 间 。
对 于 数 组 成 员 这 个 假 设 是 有 效 的 。 通 过 定 义 ,一 个 数 组 是 相 同 类 型 的 值
的 序 列 ,它 的 元 素 存 储 在 相 邻 存 储 器 位 置 。 但 除 数 组 外 ,其 它 任 何 类 型 的
存 储 不 能 保 证 由 相 同 类 型 的 标 识 符 填 充 ,也 即 ,存 储 器 位 置 之 间 可 能 出 现
空 格 ,即 使 相 同 类 型 的 位 置 也 是 如 此 。 因 此 ,除 数 组 元 素 外 任 何 值 的 地 址
加 或 减 的 结 果 都 是 不 确 定 的 。
类 似 地 ,当 两 个 指 针 值 相 减 时 ,其 转 换 假 设 只 有 相 同 类 型 的 值 ,没 有 空 格 ,且
在 操 作 数 给 定 的 地 址 空 间 。

按 位 位 移 运 算 符

位 移 运 算 符 左 移 ( < < )或 右 移 ( > > )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位 置 个 数 ， 由 第 二 个 操
作 数 指 定 。
语 法

位 移 表 达 式 :

    加 法 表 达 式

    位 移 表 达 式  < <  加 法 表 达 式

    位 移 表 达 式  > >  加 法 表 达 式



两 个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整 数 值 ,这 些 运 算 符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,其 结 果 的 类
型 是 转 换 后 左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。
对 于 向 左 移 位 移 ,腾 出 的 右 边 位 设 置 为 0 。 对 于 向 右 位 移 ,腾 出 的 左 边 位
基 于 转 换 后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进 行 填 充 。 如 果 该 类 型 是 u n s i g n e d ,它
们 设 置 为 0 ;否 则 ,它 们 用 符 号 位 的 拷 贝 进 行 填 充 。 对 于 向 左 位 移 运 算 符 ,
没 有 上 溢 出 ,语 句 :

e x p r 1  < <  e x p r 2

等 价 于 乘 以 2 e x p r 2。 对 于 右 移 运 算 符 :

e x p r 1  > >  e x p r 2

如 果 e x p r 1 是 无 符 号 的 或 有 一 个 非 负 值 ,它 等 价 于 除 以 2 e x p r 2。
如 果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是 负 数 ,或 者 如 果 右 操 作 数 大 于 或 等 于 提 升 的 左 操 作
数 中 的 位 为 单 位 的 宽 度 ,则 一 个 位 移 运 算 的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由 于 位 移
运 算 符 执 行 的 转 换 没 有 提 供 上 溢 出 或 下 溢 出 条 件 ,如 果 一 个 位 移 运 算 的
结 果 不 能 由 转 换 后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所 表 示 ,则 可 能 丢 失 信 息 。

u n s i g n e d  i n t  x , y , z ;

x = 0 x 0 0 A A ;

y = 0 x 5 5 0 0 ;

z = ( x < < 8 ) + ( y > > 8 )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x 左 移 8 个 位 置 , y 右 移 8 个 位 置 。 位 移 的 值 相 加 ,结 果 为
0 x A A 5 5 并 赋 给 z。 将 一 个 负 数 右 移 一 位 产 生 的 结 果 是 其 绝 对 值 舍 入 的



一 半 , 例 如 , - 2 5 3 (二 进 制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1 ) 右 移 一 位 产 生 - 1 2 7 ( 二 进 制
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1 )。 一 个 正 数 2 5 3 右 移 一 位 产 生 + 1 2 6。
右 移 保 留 符 号 位 。 当 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右 位 移 时 ,保 留 设 置 最 重 要 的 位 。
当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右 位 移 时 ,该 最 重 要 位 被 清 除 。
如 果 0 x F 0 0 0 是 无 符 号 数 ,其 结 果 是 0 x 7 8 0 0。 如 果 0 x F 0 0 0 0 0 0 0 是 有 符 号
的 ,右 移 一 位 产 生 0 x F 8 0 0 0 0 0 0 。 右 移 一 个 正 数 3 2 次 产 生 0 x F 0 0 0 0 0 0 0。
右 移 一 个 负 数 3 2 次 产 生 0 x F F F F F F F F。

关 系 和 相 等 运 算 符

双 目 关 系 和 相 等 运 算 符 将 其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进 行 比 较 以 测
试 指 定 关 系 的 有 效 性 。 如 果 测 试 的 关 系 为 真 ,则 该 关 系 表 达 式 的 结 果 为 1 ,
如 果 为 假 则 为 0。 其 结 果 的 类 型 为 i n t。
语 法 :

关 系 表 达 式 :

    位 移 表 达 式
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<  位 移 表 达 式
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>  位 移 表 达 式
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< =  位 移 表 达 式

     关 系 表 达 式  > =  位 移 表 达 式

 相 等 表 达 式 :

     关 系 表 达 式

     相 等 表 达 式  = =  关 系 表 达 式



     相 等 表 达 式  ! =  关 系 表 达 式
关 系 和 相 等 运 算 符 测 试 如 下 关 系 ：
运 算 符 测 试 的 关 系

<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小 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

>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大 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

<=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小 于 或 等 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

>=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大 于 或 等 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

==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等 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

!=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不 等 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

上 表 中 的 开 头 四 个 运 算 符 比 相 等 运 算 符 ( = =和 ! = )具 有 更 高 的 优 先 级 。 参
见 表 4.1 中 的 优 先 级 信 息 。
操 作 数 可 以 是 整 数 、 浮 点 或 指 针 类 型 。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可 以 不 同 。 关 系 运
算 符 在 整 数 和 浮 点 类 型 操 作 数 上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 另 外 ,你 可 以 用
关 系 和 相 等 运 算 符 构 成 如 下 操 作 数 类 型 的 组 合 ：
l  任 何 关 系 或 相 等 运 算 符 的 两 个 操 作 数 可 以 是 相 同 类 型 的 指 针 。 对 于

等 于 (= = )和 不 等 于 (!=)   运 算 符 ,比 较 的 结 果 指 出 两 个 指 针 是 否 指
向 相 同 存 储 器 位 置 。 对 于 其 它 关 系 运 算 符 (<、 >、 <=和 >=) ,比 较 的
结 果 指 出 所 指 对 象 的 两 个 存 储 器 位 置 之 间 的 关 系 。 关 系 运 算 符 仅 比
较 偏 移 量 。
只 对 相 同 对 象 的 部 分 定 义 了 指 针 比 较 。 如 果 该 指 针 指 向 一 个 数 组 的
成 员 ,  该 比 较 等 价 于 对 应 下 标 的 比 较 。 第 一 个 数 组 元 素 的 地 址 “ 小
于 ” 最 后 一 个 元 素 的 地 址 。 在 结 构 的 情 况 下 ,后 面 说 明 的 结 构 成 员



的 指 针 “ 大 于 ” 前 面 说 明 的 结 构 成 员 的 指 针 。 对 于 同 一 联 合 成 员 的
指 针 是 相 等 的 。

l  一 个 指 针 值 可 以 与 常 量 值 0 比 较 是 相 等 (==)或 不 相 等 (! = )。 具 有 0
值 的 指 针 称 为 “ 空 ” 指 针 ,也 就 是 ,它 不 指 向 任 何 有 效 的 存 储 器 位 置 。

l  相 等 运 算 符 遵 守 与 关 系 运 算 符 相 同 的 规 则 ,但 允 许 另 外 的 可 能 :一 个
指 针 可 以 与 一 个 具 有 0 值 的 常 量 整 数 表 达 式 或 与 void 的 指 针 进 行
比 较 。 如 果 两 个 指 针 都 为 空 指 针 ,它 们 是 相 等 的 。 相 等 运 算 符 比 较
两 个 段 和 偏 移 量 。

例 子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关 系 和 相 等 运 算 符
i n t  x = 0 , y = 0;

i f  ( x < y )

因 为 x 和 y 相 等 ,这 个 例 子 中 的 表 达 式 产 生 值 0。
c h a r  a r r a y [ 1 0 ] ;
c h a r  * p ;

f o r  ( p = a r r a y ; p < & a r r a y [ 1 0 ] ; p + + )
    * p = ′ \0′ ;
本 例 中 的 段 设 置 a r r ay 的 每 个 元 素 为 一 个 空 字 符 常 量 。
e n u m  c o l o r  { r e d , w h i t e , g r e e n }  c o l ;

  .

  .



  .

   i f  ( c o l = = r e d )
  .

这 些 语 句 用 标 志 c o l o r 说 明 一 个 名 称 为 c o l 的 枚 举 变 量 。 在 任 何 时 候 ,该
变 量 可 以 包 含 0、 1 或 2 的 一 个 整 数 值 ,它 表 示 枚 举 集 c o l o r :分 别 为 红 、
白 和 绿 之 一 。 当 执 行 if 语 句 时 如 果 c o l 包 含 0 ,则 执 行 依 赖 该 if 的 任 何 语
句 。

按 位 运 算 符

按 位 运 算 符 执 行 按 位 A N D ( & )、 按 位 异 或 ( ^ )和 按 位 O R ( | ) 运 算 。
语 法

A N D 表 达 式 :

    相 等 表 达 式

    A N D 表 达 式  &  相 等 表 达 式

异 或 表 达 式 :

    A N D 表 达 式

    异 或 表 达 式  ^  A N D 表 达 式

O R 表 达 式 :

    异 或 表 达 式

    O R 表 达 式  | 异 或 表 达 式

按 位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有 整 数 类 型 ,但 它 们 的 类 型 可 能 不 同 。 这 些 运
算 符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 其 结 果 的 类 型 是 转 换 后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。



C 按 位 运 算 符 描 述 如 下 :
运 算 符 说 明

& 按 位 AND 运 算 符 将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每 个 位 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对 应

位 进 行 比 较 ,如 果 两 个 位 都 为 1,对 应 的 结 果 位 设 置 为 1 ;否 则 ,对

应 的 结 果 位 设 置 为 0。

^ 按 位 异 或 运 算 符 将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每 个 位 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对 应

位 进 行 比 较 ,如 果 一 个 位 为 0 而 另 一 位 为 1 ,对 应 的 结 果 位 设 置 为

1,否 则 ,对 应 的 结 果 位 设 置 为 0

| 按 位 OR 运 算 符 将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的 每 个 位 与 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的 对 应

位 进 行 比 较 ,如 果 有 一 个 位 为 0,对 应 的 结 果 位 设 置 为 1 ;否 则 ,对

应 的 结 果 位 设 置 为 1

例 子
这 些 说 明 用 于 如 下 三 个 例 子 :

s h o r t  i = 0 x A B 0 0 ;

s h o r t  i = 0 x A B C D ;

s h o r t  n ;

n = i & j ;

在 第 一 个 例 子 中 赋 给 n 的 结 果 与 i 的 值 (十 六 进 制 0 x A B 0 0 )相 同 。

n=i | j ;

n= i^ j ;



在 第 二 个 例 子 中 按 位 OR 产 生 结 果 0xA B C D (十 六 进 制 数 ),而 在 第 三 个 例 子 中 的 按
位 异 或 产 生 0x C D (十 六 进 制 数 )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有 符 号 整 数 上 按 位 运 算 的 结 果 是 根 据 ANSI  C 标 准 实 现 定 义 的 。 对 于 C 编 译 器 ,
在 有 符 号 整 数 上 的 按 位 运 算 与 在 无 符 号 整 数 上 的 按 位 运 算 相 同 。 例 如 ,
- 1 6 & 9 9 可 以 以 二 进 制 表 示 为 :

  1 1 1 1 1 1 1 1   1 1 1 1 0 0 0 0

&  0 0 0 0 0 0 0 0   0 1 1 0 0 0 1 1

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  0 0 0 0 0 0 0 0   0 1 1 0 0 0 0 0

该 按 位 AN D 的 结 果 是 十 进 制 96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逻 辑 运 算 符

逻 辑 运 算 符 执 行 逻 辑 A N D ( & & )和 逻 辑 O R ( | | )运 算 。
语 法

逻 辑 A N D 表 达 式

    O R 表 达 式

    逻 辑 A N D 表 达 式  & &  O R 表 达 式

O R 表 达 式 :

   逻 辑 A N D 表 达 式

   逻 辑 A N D 表 达 式  || 逻 辑 A N D 表 达 式



逻 辑 运 算 符 不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 代 替 地 ,它 们 根 据 它 的 0 的 等 值 对
每 个 操 作 数 进 行 求 值 ,一 个 逻 辑 运 算 的 结 果 为 0 或 1 ,其 结 果 的 类 型 为 i n t。
C 逻 辑 运 算 符 描 述 如 下 ：
运 算 符 说 明

& & 如 果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为 非 0 值 ,则 逻 辑 AND 运 算 符 产 生 值 1。 如 果

有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0,其 结 果 为 0。 如 果 一 个 逻 辑 AND 运 算 的 第 一

个 操 作 数 等 于 0,第 二 个 操 作 数 不 求 值

|| 逻 辑 OR 运 算 符 在 其 操 作 数 上 执 行 一 个 OR 运 算 。 如 果 两 个 操 作

数 都 为 0 值 ,其 结 果 为 0。 如 果 有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非 0 值 ,其 结 果 为

1。 如 果 一 个 逻 辑 OR 运 算 符 的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为 非 0 值 ,则 第 二 个

操 作 数 不 求 值

逻 辑 A N D 和 逻 辑 O R 表 达 式 的 操 作 数 从 左 到 右 求 值 。 如 果 第 一 个 操 作
数 的 值 能 够 足 够 确 定 该 运 算 的 结 果 ,则 第 二 个 结 果 数 不 进 行 求 值 ,这 称 为
“ 短 路 求 值 ”。 在 第 一 个 操 作 数 之 后 有 一 个 顺 序 点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
本 章 前 面 的 “ 顺 序 点 ”。
例 子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逻 辑 运 算 符 :
in t  w,x ,y ,z ;

i f  ( x < y  & &  y < z )

  p r i n t f ( " x  i s  l e s s  t h a n  z \ n " )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如 果 x 小 于 y 且 y 小 于 z 则 调 用 p r i n t f 函 数 打 印 一 个 消 息 。



如 果 x 大 于 y,第 二 个 操 作 数 ( y < z )不 求 值 且 不 打 印 该 消 息 。 注 意 ， 在 这
种 情 况 可 能 出 现 问 题 ,第 二 个 操 作 数 由 于 某 些 其 它 原 因 而 有 副 作 用 。
p r i n t f  ( " % d " , ( x = = w  | |  x = = y  | |  x = = z ) )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如 果 x 等 于 w 和 y 或 z ,p r in t f 函 数 的 第 二 个 求 值 为 真 时 打
印 1 ;否 则 ,求 值 假 时 打 印 0。 只 要 条 件 之 一 求 值 为 真 ,则 求 值 停 止 。

条 件 表 达 式 运 算 符

C 有 一 个 三 元 运 算 符 :条 件 表 达 式 运 算 符 (?:)。
语 法

条 件 表 达 式 :

    逻 辑 O R 表 达 式

    逻 辑 O R 表 达 式  ?  表 达 式  :  条 件 表 达 式

逻 辑 O R 表 达 式 必 须 具 有 整 数 、 浮 点 或 指 针 类 型 。 根 据 等 值 于 0 的 方 式
进 行 求 值 。 一 个 顺 序 点 紧 跟 逻 辑 O R 表 达 式 。 操 作 数 求 值 过 程 如 下 :
l  如 果 逻 辑 OR 表 达 式 不 等 于 0 表 达 式 求 值 。 该 结 果 由 非 终 结 符 表 达

式 给 出 (这 意 味 着 表 达 式 仅 在 逻 辑 OR 表 达 式 为 真 时 求 值 )。
l  如 果 逻 辑 OR 表 达 式 等 于 0,条 件 表 达 式 求 值 。 该 结 果 是 其 条 件 表 达

式 的 值 (这 意 味 着 仅 在 逻 辑 OR 表 达 式 为 假 时 对 条 件 表 达 式 求 值 )。
注 意 ,表 达 式 或 条 件 表 达 式 之 一 求 值 ,但 不 是 两 者 。
一 个 条 件 表 达 式 结 果 的 类 型 依 赖 于 表 达 式 或 条 件 表 达 式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如
下 :
l  如 果 表 达 式 或 条 件 表 达 式 具 有 整 数 或 浮 点 类 型 (它 们 的 类 型 可 以 不



同 ),该 运 算 符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 该 结 果 的 类 型 是 转 换 后 操 作 数
的 类 型 。

l  如 果 表 达 式 和 条 件 表 达 式 具 有 相 同 的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指 针 类 型 ,该 结
果 类 型 是 同 样 的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指 针 类 型 。

l  如 果 两 个 操 作 数 都 具 有 vo i d 类 型 ,该 结 果 是 vo i d 类 型 。
l  如 果 操 作 数 之 一 为 任 何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的 指 针 ,另 一 个 操 作 数 是 一

个 vo i d 的 指 针 ,该 对 象 的 指 针 转 换 成 一 个 vo i d 的 指 针 ,该 结 果 是 一
个 vo i d 的 指 针 。

l  如 果 表 达 式 或 条 件 表 达 式 之 一 是 一 个 指 针 ,另 一 个 操 作 数 是 一 个 具
有 0 值 的 常 量 表 达 式 。 该 结 果 的 类 型 是 void 的 指 针 。

在 指 针 的 类 型 比 较 中 ,该 指 针 所 指 的 类 型 中 的 任 何 类 型 修 饰 符 ( c o n s t 或
v o l a t i l e )都 是 不 重 要 的 。 但 结 果 类 型 以 两 个 条 件 的 组 成 成 分 继 承 修 饰 符 。
例 子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条 件 运 算 符 的 使 用

j= ( i<0)  ?  ( - i )  :  ( i ) ;

这 个 例 子 把 i 的 绝 对 值 赋 给 j。 如 果 i 小 于 0 ,则 把 - i 赋 给 j;如 果 i 大 于 或
等 于 0, i 赋 给 j。
v o i d  f 1 ( v o i d ) ;

v o i d  f 2 ( v o i d ) ;

i n t  x ;

i n t  y ;

    .



    .
    .

( x  = =  y )  ?  ( f 1 ( ) )  :  ( f 2 ( ) )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说 明 了 两 个 函 数 f1 和 f2 以 及 两 个 变 量 x 和 y。 在 程 序 后
面 ,如 果 这 两 个 变 量 具 有 相 同 的 值 ,则 调 用 f1 函 数 ;否 则 调 用 f2 函 数 。

赋 值 运 算 符

一 个 赋 值 运 算 把 右 边 操 作 数 的 值 赋 给 左 边 操 作 数 命 名 的 存 储 位 置 。因此 ,
一 个 赋 值 运 算 的 左 边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可 修 改 的 l 值 。 在 赋 值 之 后 ,一 个 赋 值
表 达 式 具 有 左 边 操 作 数 的 值 ,但 不 是 一 个 l 值 。
语 法

赋 值 表 达 式 :

    条 件 表 达 式

    单 目 表 达 式  赋 值 运 算 符  赋 值 表 达 式

赋 值 运 算 符 :如 下 之 一
    =  * =  / =  % =  + =  - =  < < =  > > =  & =  ^ =  | +
C 中 的 赋 值 运 算 符 可 以 在 单 个 运 算 中 进 行 转 换 和 赋 值 。 C 提 供 了 如 下 赋
值 运 算 符 ：



运 算 符 执 行 的 运 算

= 简 单 赋 值

*= 乘 法 赋 值

/= 除 法 赋 值

%= 余 数 赋 值

+= 加 法 赋 值

-= 减 法 赋 值

<<= 左 位 移 赋 值

>>= 右 位 移 赋 值

&= 按 位 AND 赋 值

^= 按 位 异 或 赋 值

|+ 按 位 或 赋 值

在 赋 值 中 ,右 边 值 的 类 型 转 换 成 左 边 值 的 类 型 ， 并 在 赋 值 发 生 后 把 该 值
存 储 在 左 边 操 作 数 中 。 左 边 操 作 数 不 能 是 数 组 、 函 数 或 常 量 。 在 本 章 后
面 的 “ 类 型 转 换 ” 中 详 细 讨 论 了 指 定 的 转 换 路 径 ,它 依 赖 于 两 种 类 型 。

简 单 赋 值

简 单 赋 值 运 算 符 把 它 的 右 操 作 数 赋 给 左 操 作 数 。 右 操 作 数 的 值 转 换 成 赋
值 表 达 式 的 类 型 ,并 替 换 存 储 在 左 操 作 数 指 定 的 对 象 中 的 值 。 应 用 赋 值
的 转 换 规 则 (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赋 值 转 换 ” )。
d o u b l e  x ;



i n t  y ;

x = y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y 的 值 转 换 成 d o u b l e 类 型 并 赋 给 x。

复 合 赋 值

复 合 赋 值 运 算 符 组 合 简 单 赋 值 运 算 符 和 其 它 双 目 运 算 符 。 复 合 赋 值 运 算
符 执 行 另 外 运 算 符 指 定 的 运 算 ,然 后 把 结 果 赋 给 左 操 作 数 。 例 如 ,这 样 的
一 个 复 合 赋 值 表 达 式 :
e x p r e s s i o n 1 + = e x p r e s s i o n 2

可 以 理 解 为
e x p r e s s i o n 1 = e x p r e s s i o n 1 + e x p r e s s i o n 2

但 复 合 赋 值 表 达 式 不 等 于 扩 充 的 版 本 ,因 为 在 加 法 运 算 中 和 在 赋 值 运 算
中 ， 复 合 赋 值 表 达 式 仅 求 值 e x p r e s s i o n 1 一 次 , 而 扩 充 的 版 本 求 值
e x p r e s s i o n 1 两 次 。
一 个 复 合 赋 值 运 算 符 的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整 数 或 浮 点 类 型 。 每 个 复 合 赋 值 运
算 符 执 行 对 应 的 双 目 运 算 符 执 行 的 转 换 ， 并 相 应 地 限 制 它 的 操 作 数 的 类
型 。 加 法 赋 值 ( + = )和 减 法 赋 值 ( - = )运 算 符 也 有 一 个 指 针 类 型 的 左 操 作 数 ,
在 这 种 情 况 下 右 边 操 作 数 必 须 是 整 数 类 型 。 一 个 复 合 操 作 数 的 结 果 具 有
左 操 作 数 的 值 和 类 型 。
# d e f i n e  M A S K  0 x f f 0 0

n & = M A S K ;

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在 n 和 M A S K 上 执 行 一 个 按 位 A N D 运 算 ,并 把 结 果 赋 给
n。 显 式 常 量 M A S K 用 一 个 # d e f i n e  预 处 理 器 命 令 定 义 。

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

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 也 称 为 “ 逗 号 运 算 符 ” ,从 左 向 右 顺 序 计 算 它 的 两 个 操
作 数 。
语 法

表 达 式 :
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
    表 达 式 ,赋 值 表 达 式

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 的 左 操 作 数 作 为 一 个 vo id 表 达 式 求 值 。 该 运 算 的 结 果
具 有 和 右 操 作 数 相 同 的 值 和 类 型 ,每 个 操 作 数 可 以 是 任 何 类 型 。 顺 序 求
值 运 算 符 在 它 的 操 作 数 之 间 不 执 行 任 何 类 型 转 换 ,它 不 产 生 l 值 。 在 第 一
个 操 作 数 之 后 产 生 一 个 顺 序 点 ,这 意 味 着 从 左 操 作 数 求 值 产 生 的 副 作 用
在 右 操 作 数 求 值 开 始 之 前 均 已 完 成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“ 顺
序 点 ”。
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 通 常 用 于 对 上 下 文 中 两 个 或 多 个 表 达 式 求 值 ,而 这 里 仅
允 许 一 个 表 达 式 。
逗 号 在 某 些 上 下 文 中 用 作 分 隔 符 ,但 你 必 须 小 心 不 要 将 它 作 为 分 隔 符 使
用 和 作 为 运 算 符 使 用 相 混 淆 ,这 两 种 使 用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。
例 子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顺 序 求 值 运 算 符 :



f o r  ( i = j = 1 ; i + j < 2 0 ; i + = i , j - - ) ;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f o r 语 句 的 第 三 个 表 达 式 的 每 个 操 作 数 都 分 开 求 值 。 左 操
作 数 i + = i 首 先 求 值 ,然 后 是 右 操 作 数 j - -求 值 。
f u n c _ o n e  ( x , y + 2 , z ) ;
f u n c _ t w o ( ( x - - , y + 2 ) , z ) ;
在 f u n c _ o n e 函 数 调 用 中 ,三 个 用 逗 号 隔 开 的 参 量 分 别 传 送 给 : x , y + 2 和 z。
在 f u n c _ t w o 函 数 调 用 中 ,圆 括 号 强 制 编 译 器 解 释 第 一 个 逗 号 为 顺 序 求 值
运 算 符 。 这 个 函 数 调 用 传 送 两 个 参 量 给 f u n c _ t w o , 第 一 个 参 量 是 顺 序 求
值 运 算 ( x - - , y + 2 )的 结 果 ,它 具 有 y + 2 表 达 式 的 值 和 类 型 ,第 二 个 参 量 是 z。

类 型 转 换

类 型 转 换 依 赖 于 指 定 的 运 算 符 和 操 作 数 或 运 算 符 的 类 型 。 类 型 转 换 在 如
下 情 况 下 执 行 :
l  当 一 个 类 型 的 值 赋 给 不 同 类 型 的 变 量 时 ， 是 或 者 一 个 运 算 符 在 执 行

该 运 算 之 前 转 换 它 的 一 个 操 作 数 或 多 个 操 作 数 的 类 型 时 。
l  当 一 个 类 型 的 值 显 式 造 型 转 换 为 一 个 不 同 的 类 型 时 。
l  当 一 个 值 作 为 一 个 参 量 传 送 给 一 个 函 数 或 者 当 从 一 个 函 数 返 回 一 个

类 型 时 。
l  一 个 字 符 、 一 个 短 整 数 、 一 个 整 数 位 域 、 所 有 有 符 号 的 或 无 符 号 的

或 者 枚 举 类 型 的 一 个 对 象 都 可 以 用 在 表 达 式 能 够 使 用 整 数 的 地 方 。
如 果 一 个 in t 可 以 表 示 所 有 最 初 类 型 的 值 ,那 么 该 值 转 换 成 in t ,否



则 ,它 转 换 成 unsi g n e d  i n t。 这 个 过 程 称 为 “ 整 数 提 升 ”。 整 数 提 升
保 持 值 ,也 就 是 ,在 提 升 之 后 的 值 保 证 与 提 升 前 的 值 相 同 。 有 关 更 多
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前 面 的 “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”。

赋 值 转 换

在 赋 值 运 算 中 ,赋 值 的 类 型 转 换 成 接 受 赋 值 的 变 量 的 类 型 。 C 允 许 整 数
和 浮 点 类 型 之 间 通 过 赋 值 进 行 转 换 ,即 使 在 转 换 中 选 择 信 息 也 如 此 。 使
用 的 转 换 方 法 依 赖 于 赋 值 中 涉 及 的 类 型 ,正 如 “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” 和 如
下 小 节 描 述 的 :
l  从 有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转 换
l  从 无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转 换
l  从 浮 点 类 型 转 换
l  从 指 针 类 型 转 换 和 转 换 到 指 针 类 型
l  从 其 它 类 型 转 换
类 型 修 饰 符 不 影 响 转 换 的 允 许 性 ,虽 然 一 个 c o n s t  l 值 不 能 用 作 赋 值 的 左
边 。

从 有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转 换

当 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用 相 等 或 更 大 的 尺 寸 转 换 成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,且 该 有
符 号 整 数 不 是 负 数 时 ,该 值 不 改 变 。 通 过 符 号 扩 充 该 有 符 号 整 数 来 进 行
转 换 ,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通 过 高 端 的 位 转 换 成 一 个 更 短 的 有 符 号 整 数 ,其 结
果 解 释 为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,如 下 例 子 :



i n t  i = - 3 ;

uns ig n e d  s h o r t  u ;

u = i ;

p r i n t f ( " % h u \ n " , u ) ;    / * 打 印 6 5 5 3 3 * /

当 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转 换 成 一 个 浮 点 类 型 时 ,没 有 信 息 丢 失 ,除 当 一 个 l o n g
i n t 或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 i n t 值 转 换 成 一 个 f l oa t 值 可 能 丢 失 某 些 精 度 外 。
表 4.2 总 结 了 有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的 转 换 。 这 个 表 假 设 缺 省 c h a r 类 型 为 有 符
号 的 。 如 果 你 使 用 一 个 编 译 选 项 改 变 缺 省 c h a r 类 型 为 无 符 号 的 ,这 个 转
换 在 表 4 .3 中 给 出 ,即 应 用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类 型 代 替 表 4.2 中 的 转 换 。

表 4. 2   有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的 转 换

从 到 方 法

c h a r 1 s h o r t 符 号 扩 充

cha r l o n g 符 号 扩 充

cha r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保 留 模 式 ,丢 失 高 端 作 为 符 号 的 位

cha r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符 号 扩 充 为 sho r t , 转 换 short 为 un s i g n e d

s h o r t

c h a r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un s i g n e d  l o n g

c h a r f l o a t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fl o a t

c h a r d o u b l e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
c h a r l o n g  d o u b l e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从 到 方 法

s h o r t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
sho r t l o n g 符 号 扩 充

sho r t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
sho r t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保 留 模 式 ,丢 失 高 端 作 为 符 号 位 的 位

sho r t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un s i g n e d  l o n g

s h o r t f l o a t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fl o a t

s h o r t d o u b l e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
s h o r t l o n g  d o u b l e 符 号 扩 充 为 lo 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
l o n g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
lon g s h o r t 保 留 低 端 字

lon g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
lon g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保 留 低 端 字

lon g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保 留 模 式 ,丢 失 高 端 作 为 符 号 位 的 位

lon g f l o a t 作 为 flo a t 表 示 ,如 果 lon g 不 能 精 确 表 示 ,丢

失 精 度

lon g d o u b l e 作 为 do u b l e 表 示 , 如 果 lon g 不 能 作 为 一 个

dou b l e 精 确 表 示 ,丢 失 精 度

lon g l o n g  d o u b l e 作 为 do u b l e 表 示 , 如 果 lon g 不 能 作 为 一 个

dou b l e 精 确 表 示 ,丢 失 精 度

1 . 所 有 c h a r 项 假 设 c h a r 类 型 缺 省 是 有 符 号 的 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对 于 一 个 M i c r o s o f t  3 2 位 C 编 译 器 ,一 个 整 数 等 价 于 l o n g。 一 个 i n t 值 转
换 处 理 与 l o n g 的 相 同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从 无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转 换

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通 过 截 除 高 端 的 位 转 换 成 一 个 更 短 的 无 符 号 或 有 符 号 整
数 ,或 者 通 过 0 扩 充 (参 见 表 4 . 3 )转 换 成 一 个 更 长 的 无 符 号 或 有 符 号 整 数 。
当 整 数 类 型 的 值 用 更 小 的 尺 寸 降 级 为 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,或 者 一 个 无 符 号
整 数 转 换 成 它 对 应 的 有 符 号 整 数 时 ,如 果 它 能 在 新 类 型 中 表 示 则 不 改 变
它 的 值 。 但 如 果 设 置 符 号 位 ,则 它 表 示 的 值 发 生 改 变 ,如 下 例 子 :

int  j ;
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 k = 6 5 5 3 3 ;

j = k ;

p r i n t f ( " % h d \ n " , j ) ;   / * 打 印 - 3 * /

如 果 它 不 能 表 示 ,其 结 果 是 实 现 定 义 的 。 有 关 C 编 译 器 处 理 整 数 降 级 的
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“ 类 型 造 型 转 换 ”。 从 整 数 类 型 转 换 或 从 造 型 整
数 类 型 的 转 换 的 结 果 相 同 。
无 符 号 值 只 能 以 保 留 它 们 的 值 的 方 式 进 行 转 换 ,在 C 中 是 不 可 直 接 表 示
的 。 唯 一 的 异 常 是 从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转 换 到 f loa t ,它 丢 失 了 最 重 要 的 低 端
位 。 否 则 保 留 值 ,无 论 是 有 符 号 的 还 是 无 符 号 的 。 当 一 个 整 数 类 型 的 值



转 换 成 浮 点 时 ,该 值 超 过 了 表 示 范 围 ,其 结 果 是 不 可 预 料 的 (有 关 整 数 和 浮
点 类 型 的 范 围 的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基 本 类 型 的 存
储 ” )。
表 4.3 总 结 了 从 无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的 转 换 。

表 4. 3  从 无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的 转 换

从 到 方 法
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c h a r 保 留 位 模 式 ,高 端 位 变 成 符 号 位
uns i g n e d  c h a r s h o r t 0 扩 充
uns i g n e d  c h a r l o n g 0 扩 充
uns i g n e d  c h a r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0 扩 充
uns i g n e d  c h a r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0 扩 充
uns i g n e d  c h a r f l o a t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fl o a t
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d o u b l e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l o n g  d o u b l e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s h o r t 保 留 位 模 式 ,高 端 位 变 成 符 号 位
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l o n g 0 扩 充
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0 扩 充
uns i g n e d  s h o r t f l o a t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fl o a t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d o u b l e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l o n g  d o u b l e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S h o r t 保 留 低 端 字
uns i g n e d  l o n g l o n g 保 留 位 模 式 ,高 端 位 变 成 符 号 位
uns i g n e d  l o n g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保 留 低 端 字 节
uns i g n e d  l o n g 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保 留 低 端 字
uns i g n e d  l o n g f l o a t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fl o a t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d o u b l e 直 接 转 换 为 dou b l e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l o n g  d o u b l e 转 换 为 lon g ,转 换 lon g 为 do u b l e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对 于 M i c r o s o f t  3 2 位 C 编 译 器 , u n s i g n e d  i n t 类 型 等 价 于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类
型 。 一 个 u n s i g n e d  i n t 值 的 转 换 的 方 式 与 一 个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的 转 换 方 式
相 同 。 如 果 转 换 的 值 大 于 最 大 正 的 有 符 号 l o n g 值 ,那 么 从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
值 转 换 到 f l o a t 是 不 准 确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从 浮 点 类 型 转 换

一 个 f loa t  值 可 以 转 换 成 一 个 d o u b l e 或 l o n g  d o u b l e ,或 者 一 个 d o u b l e 转
换 成 一 个 l o n g  d o u b l e ,不 改 变 其 中 的 值 。 如 果 可 能 ,一 个 d o u b l e 值 转 换 成
一 个 准 确 表 示 的 f l oa t 值 。 如 果 该 值 不 能 准 确 表 示 ,则 可 能 丢 失 精 度 。 如
果 结 果 超 出 了 范 围 ,其 行 为 是 不 可 确 定 的 。 有 关 浮 点 类 型 的 范 围 ,参 见 第
1 章 “ C 的 基 本 元 素 ” 中 的 “ 浮 点 常 量 的 限 制 ”。
通 过 把 一 个 浮 点 值 先 转 换 成 一 个 l o n g ,然 后 把 该 l o n g 值 转 换 成 指 定 的 整
数 值 ,正 如 表 4.4 所 说 明 的 ,把 该 浮 点 值 转 换 成 一 个 整 数 值 ,在 转 换 成 l o n g



中 ,丢 弃 该 浮 点 值 的 小 数 部 分 。 如 果 仍 太 大 不 适 合 l o n g 表 示 ,则 该 转 换 的
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当 把 一 个 d o u b l e 或 l o n g  d o u b l e 浮 点 数 转 换 成 一 个 较 小 的 浮 点 数 时 ,如 果
发 生 下 溢 出 则 朝 向 0 截 除 该 浮 点 数 的 值 。 一 个 上 溢 出 导 致 一 个 运 行 错
误 。 注 意 ， C 编 译 器 把 l o n g  d o u b l e 映 射 成 d o u b l e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表 4.4 总 结 了 从 浮 点 类 型 的 转 换 。

表 4. 4   从 浮 点 类 型 的 转 换

从 到 方 法

f l o a t c h a r 转 换 为 l o n g ;转 换 l o n g 为 c h a r

f l o a t s h o r t 转 换 为 l o n g ;转 换 l o n g 为 sh o r t

f l o a t l o n g 在 小 数 点 处 截 除 。 如 果 结 果 太 大 不 能 表 示 成

lon g ,则 其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

flo a t u n s i g n e d

s h o r t

转 换 为 l o n g ,转 换 l o n g 为 un s i g n e d  s h o r t

f l o a t u n s i g n e d

l o n g

转 换 为 l o n g ,转 换 l o n g 为 un s i g n e d  l o n g

f l o a t d o u b l e 改 变 内 部 表 示

flo a t l o n g  c h o u b l e 改 变 内 部 表 示

dou b l e c h a r 转 换 为 floa t , 转 换 flo a t 为 c h a r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从 到 方 法

d o u b l e s h o r t 转 换 为 floa t , 转 换 flo a t 为 s h o r t

d o u b l e l o n g 在 小 数 点 处 截 除 。 如 果 该 结 果 太 大 不 能 用 lon g

表 示 ,则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

dou b l e u n s i g n e d

s h o r t

转 换 为 l o n g ,转 换 l o n g 为 un s i g n e d  s h o r t

d o u b l e u n s i g n e d

l o n g

转 换 为 l o n g ,转 换 l o n g 为 un s i g n e d  l o n g

d o u b l e f l o a t 表 示 为 f l o a t。 如 果 dou b l e 值 不 能 以 flo a t 类

型 准 确 地 表 示 ,会 出 现 精 度 丢 失 。 如 果 该 值 太

大 不 能 作 为 fl o a t 表 示 ,其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

lon g

d o u b l e

 c h a r 转 换 为 floa t , 转 换 flo a t 为 c h a r

l o n g  d o u b l s h o r t 转 换 为 floa t , 转 换 flo a t 为 s h o r t

l o n g

d o u b l e

l o n g 在 小 数 点 处 截 除 。 如 果 结 果 太 大 不 能 用 lon g

表 示 ,则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

lon g

d o u b l e

u n s i g n e d

s h o r t

转 换 为 l o n g ;转 换 l o n g 为 un s i g n e d  s h o r t

l o n g

d o u b l e

u n s i g n e d

l o n g

转 换 为 l o n g ;转 换 l o n g 为 un s i g n e d  l o n g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续 表
l o n g

d o u b l e

f l o a t 表 示 为 f l o a t。 如 果 dou b l e 值 不 能 以 flo a t 类

型 准 确 地 表 示 ,会 出 现 精 度 丢 失 。 如 果 该 值 太

大 不 能 作 为 fl o a t 表 示 ,其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

lon g

d o u b l e

d o u b l e 该 l o n g  d o u b l e 值 作 为 dou b l e 处 理

如 果 被 转 换 的 值 大 于 最 大 正 数 l o n g 值 ,则 从 f l oa t、 d o u b l e 或 l o n g  d o u b l e
值 到 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的 转 换 是 不 准 确 的 。

转 换 到 指 针 类 型 和 从 指 针 类 型 转 换

一 个 值 类 型 的 指 针 可 以 转 换 成 一 个 不 同 类 型 的 指 针 。 虽 然 这 个 结 果 可 能
因 为 对 齐 要 求 和 不 同 类 型 的 存 储 尺 寸 而 导 致 其 结 果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一 个 对
象 的 指 针 可 以 转 换 成 一 个 其 类 型 需 要 较 少 或 完 全 相 同 的 对 象 的 指 针 ,反
过 来 没 有 改 变 。
一 个 vo id 的 指 针 可 以 转 换 成 任 何 类 型 的 一 个 指 针 ,或 者 从 任 何 类 型 的 指
针 可 以 转 换 成 一 个 vo id 的 指 针 。 如 果 其 结 果 被 回 过 来 转 换 成 最 初 的 类
型 ,则 恢 复 最 初 的 指 针 。
如 果 一 个 指 针 转 换 成 另 一 个 指 针 ,后 者 有 相 同 的 类 型 ,但 有 不 同 的 或 另 外
的 修 饰 符 ,该 新 的 指 针 与 老 的 指 针 相 同 ,除 了 强 制 加 上 新 的 修 饰 符 之 外 。
一 个 指 针 值 也 可 以 转 换 成 一 个 整 数 值 。 根 据 如 下 规 则 ， 其 转 换 路 径 依 赖
于 该 指 针 的 尺 寸 和 整 数 类 型 的 尺 寸 ：
l  如 果 指 针 的 尺 寸 大 于 或 等 于 该 整 数 的 尺 寸 ,该 指 针 的 行 为 在 转 换 中



像 一 个 无 符 号 值 一 样 ,除 了 它 不 能 转 换 成 一 个 浮 点 值 外 。
l  如 果 该 指 针 小 于 整 数 类 型 ,首 先 把 该 指 针 转 换 成 一 个 与 整 数 类 型 相

同 尺 寸 的 指 针 ,然 后 再 转 换 成 整 数 类 型 。
相 反 地 ,一 个 整 数 类 型 也 可 以 根 据 如 下 规 则 转 换 成 一 个 指 针 类 型 :
l  如 果 该 整 数 类 型 与 指 针 类 型 具 有 相 同 的 尺 寸 ,简 单 地 转 换 该 整 数 值

作 为 一 个 指 针 (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)处 理 。
l  如 果 该 整 数 的 尺 寸 不 同 于 该 指 针 类 型 的 尺 寸 ,首 先 把 整 数 类 型 转 换

成 该 指 针 的 尺 寸 ,这 里 使 用 表 4.2 和 表 4. 3 中 给 出 的 转 换 路 线 ； 然
后 把 它 作 为 一 个 指 针 值 处 理 。

一 个 具 有 0 型 的 整 数 常 量 表 达 式 或 一 个 强 制 造 型 为 类 型 v o i d  *的 表 达 式
可 以 通 过 一 个 类 型 造 型 、 赋 值 或 与 任 何 类 型 的 指 针 进 行 比 较 来 转 换 。 这
产 生 一 个 等 于 另 一 个 相 同 类 型 空 指 针 的 空 指 针 ,但 这 个 空 指 针 不 等 于 一
个 函 数 或 一 个 对 象 的 任 何 指 针 。 不 为 常 量 0 的 其 它 整 数 也 可 以 转 换 成 指
针 类 型 ,但 其 结 果 不 是 可 移 植 的 。

从 其 它 类 型 转 换

由 于 一 个 e n u m 值 是 一 个 定 义 的 int ,从 一 个 e n u m 值 转 换 或 转 换 到 e n u m
值 与 i n t 类 型 的 方 式 相 同 。 对 于 C 编 译 器 ,一 个 整 数 与 一 个 l o n g 是 相 同
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之 间 不 允 许 转 换 。
任 何 值 可 以 转 换 成 类 型 v o i d ,但 这 个 转 换 的 结 果 仅 用 在 一 个 表 达 式 值 被



丢 弃 的 上 下 文 中 ,例 如 在 一 个 表 达 式 语 句 中 。
由 定 义 ， vo id 类 型 没 有 值 ,因 此 它 不 能 转 换 成 任 何 其 它 类 型 ,其 它 类 型 也
不 能 通 过 赋 值 转 换 成 v o i d ,然 而 你 可 以 显 式 造 型 转 换 一 个 值 为 类 型 v o i d ,
正 如 下 一 节 “ 类 型 造 型 转 换 ” 中 讨 论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类 型 造 型 转 换

你 可 以 使 用 类 型 造 型 显 式 转 换 类 型 。
语 法

造 型 表 达 式 :

    单 目 表 达 式

    (类 型 名 称 )造 型 表 达 式

类 型 名 称 :

  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 类 型 名 称 是 一 个 类 型 ,造 型 表 达 式 是 要 转 换 成 这 个 类 型 的 值 。 一 个 带 有
类 型 造 型 的 表 达 式 不 能 是 一 个 l 值 。 造 型 表 达 式 是 被 转 换 赋 给 类 型 名 称
指 定 类 型 的 变 量 。 赋 值 的 转 换 规 则 (在 前 面 “ 赋 值 转 换 ” 中 描 述 )也 适 用
于 类 型 造 型 。
表 4.5 说 明 了 可 以 造 型 转 换 为 给 定 类 型 的 类 型 。



表 4 .5   合 法 的 类 型 造 型
目 的 类 型 可 能 的 源

整 数 类 型 任 何 整 数 类 型 、 浮 点 类 型 或 一 个 针 对 对 象 的 指

针

浮 点 类 型 任 何 算 术 类 型

一 个 针 对 对 象 的 指 针 或

(vo i d * )

任 何 整 数 类 型 、 (vo i d * )、 一 个 针 对 对 象 的 指

针 或 一 个 函 数 指 针

函 数 指 针 任 何 整 数 类 型 、 一 个 针 对 对 象 的 指 针 或 一 个 函

数 指 针

一 个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数 组 无

voi d 类 型 任 何 类 型

任 何 标 识 符 都 可 以 造 型 转 换 为 v o i d ,但 如 果 在 一 个 类 型 造 型 表 达 中 的 指
定 的 类 型 不 是 v o i d ,那 么 该 标 识 符 造 型 转 换 成 不 是 一 个 vo id 表 达 式 的 类
型 。 任 何 表 达 式 都 可 以 造 型 为 v o i d ,但 一 个 类 型 为 vo id 的 类 型 不 能 造 型
转 换 为 任 何 其 它 类 型 。 例 如 ,一 个 具 有 vo id 类 型 的 函 数 不 能 有 另 一 个 类
型 的 返 回 值 。
注 意 ， 一 个 v o i d 表 达 式 有 一 个 vo id 的 类 型 指 针 ,而 不 是 类 型 vo id 。 如 果
一 个 对 象 类 型 为 vo id 类 型 ,其 结 果 表 达 式 不 能 赋 给 任 何 项 。 类 似 地 ,一 个
类 型 造 型 对 象 不 是 一 个 可 接 受 的 l 值 ,因 此 不 能 赋 给 一 个 类 型 造 型 对 象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只 要 该 标 识 符 的 尺 寸 不 发 生 改 变 ,一 个 类 型 造 型 可 以 是 一 个 l 值 表 达 式 。
有 关 l 值 表 示 式 的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开 头 的 “ L 值 和 R 值 表 达 式 ”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你 可 以 用 一 个 造 型 把 一 个 表 达 式 转 换 为 类 型 v o i d ,但 结 果 表 达 式 只 能 用
于 不 需 要 一 个 值 的 地 方 。 一 个 转 换 为 v o i d  *的 对 象 指 针 ,在 回 过 来 转 换 为
最 初 的 类 型 时 将 返 回 它 的 最 初 值 。

函 数 调 用 转 换

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中 参 量 上 执 行 的 转 换 类 型 依 赖 于 用 于 说 明 该 被 调 用 函 数
的 参 量 的 函 数 原 型 (向 前 说 明 )。
如 果 有 一 个 函 数 原 型 上 包 括 说 明 的 参 量 类 型 ,编 译 器 执 行 类 型 检 测 (参 见
第 6 章 “ 函 数 ” )。
如 果 没 有 函 数 原 型 ,则 在 函 数 调 用 中 参 量 上 执 行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 这 些
转 换 在 调 用 中 的 每 个 参 量 上 独 立 执 行 。 这 意 味 着 一 个 f l oa t 值 可 以 转 换
为 一 个 d o u b l e 值 ;一 个 c h a r 或 s h o r t 值 可 以 转 换 为 一 个 i n t；一 个 u n s i g n e d
c h a r 或 u n s i g n e d  s o r t 可 以 转 换 为 一 个 u n s i g n e d  i n t。



第 5 章   语     句

一 个 C 程 序 的 语 句 控 制 一 个 程 序 执 行 的 流 程 。 在 C 中 ,和 其 它 程 序 设 计
语 言 中 一 样 ,有 几 种 类 型 的 语 句 可 以 用 来 执 行 循 环 、 选 择 其 它 执 行 的 语
句 以 及 转 换 控 制 。 后 面 简 要 概 述 语 句 语 法 ,本 章 以 字 母 排 序 次 序 描 述 这
些 C 语 句 :
b r e a k 语 句 if 语 句

复 合 语 句 空 语 句

c o n t i n u e 语 句 r e t u r n 语 句

d o - w h i l e 语 句 s w i t c h 语 句

表 达 式 语 句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

f o r 语 句 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

goto 和 标 号 语 句 w h i l e 语 句

语 句 概 述

C 语 句 由 语 句 符 号 、 表 达 式 和 其 它 语 句 组 成 。 一 个 构 成 另 一 个 语 句 的 组
成 成 分 的 语 句 被 称 为 “ 体 ”。 本 章 讨 论 了 如 下 语 法 给 出 的 每 种 语 句 类 型 。
语 法



语 句 :

    标 号 语 句

    复 合 语 句

    表 达 式 语 句

    选 择 语 句

    迭 代 语 句

    跳 转 语 句

   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    t ry_f ina l ly 语 句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语 句 体 频 繁 地 是 作 为 “ 复 合 语 句 ” ,一 个 复 合 语 句 由 其 它 包 括 关 键 字 的
语 句 组 成 。 复 合 语 句 通 过 花 括 号 ( { } )限 定 。 所 有 其 它 C 语 句 以 一 个 分 号
(;)结 尾 。 一 个 分 号 是 一 个 语 句 结 束 符 。
表 达 式 语 句 包 含 一 个 C 表 达 式 ,该 C 表 达 式 包 含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
中 介 绍 的 算 术 和 逻 辑 运 算 符 。 nu l l 语 句 是 一 个 空 语 句 。
任 何 C 语 句 可 以 以 一 个 标 识 的 标 号 开 头 ,该 标 号 由 一 个 名 称 加 一 个 冒 号
组 成 。 由 于 只 有 go to 语 句 识 别 语 句 标 号 ,语 句 标 号 与 go to 一 起 讨 论 ,有 关
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go to 和 标 号 语 句 ”。

b r e a k 语 句

b r e a k 语 句 用 于 终 止 包 含 它 的 d o、 fo r、 s w i t c h 或 w h i l e 语 句 的 执 行 。 控
制 传 递 给 该 终 止 语 句 的 后 续 语 句 。



语 法

跳 转 语 句 :

    b r e a k ;

b r e a k 语 句 频 繁 地 使 用 在 一 个 s w i t c h 语 句 中 以 终 止 一 个 特 殊 情 况 的 处
理 。 缺 少 包 含 它 的 迭 代 语 句 或 s w i t c h 语 句 时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。
在 嵌 套 的 语 句 中 , b r e a k 语 句 仅 终 止 直 接 包 含 它 的 d o、f o r、s w i t c h 或 w h i l e
语 句 。
你 可 以 使 用 一 个 r e t u r n 或 go to 语 句 把 控 制 转 向 该 嵌 套 结 构 的 外 面 的 地
方 。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b r e a k 语 句 :
f o r  ( i = 0 , i < L E N G T H ; i + + )   / *当 执 行  b r e a k 语 句 时 控 制 返 回 到 这 里 * /

{

  f o r ( j = 0 , j < W I D T H ; j + + )

  {

      i f  ( l i n s [ i ] [ j ] = =′ \0 ′ )

      {

          l eng th s [ i ]= j ;

          b r e a k ;

      }

    }

}

这 个 例 子 处 理 一 个 存 储 在 l i n e s 中 的 可 变 长 度 字 符 串 的 数 组 。 b r e a k 语 句



导 致 在 每 个 字 符 串 中 找 到 结 尾 的 空 格 字 符 (′ \0 ′ )后 退 出 里 层 的 f o r 循
环 并 把 该 位 置 存 储 在 l eng ths [ i ]中 。
在 b r e a k 导 致 从 里 层 循 环 退 出 时 变 量 j 不 增 大 。 然 后 控 制 返 回 到 外 层 f o r
循 环 。 i 增 大 且 重 复 这 个 过 程 直 到 i 大 于 或 等 于 L E N G T H 。

复 合 语 句

一 个 复 合 语 句 (也 称 为 一 个 “ 块 ” )一 般 作 为 另 一 语 句 例 如 if 语 句 的 语 句
体 出 现 。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描 述 了 出 现 在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开 头 的 说 明
的 格 式 和 含 义 。
语 法

复 合 语 句 :

    {说 明 表 o p t   语 句 表 o p t}

说 明 表 :

    说 明

    说 明 表  说 明

语 句 表 :

    语 句

    语 句 表  语 句

如 果 有 说 明 ,它 们 必 须 放 在 任 何 语 句 之 前 。 每 个 在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开 头 说
明 的 标 识 符 的 范 围 从 其 说 明 点 开 始 延 伸 到 该 块 结 束 。 它 在 该 块 中 是 可 见
的 ,除 非 在 一 个 更 里 层 的 块 中 存 在 相 同 名 称 的 标 识 符 的 说 明 。



在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中 的 标 识 符 都 假 定 是 a u t o ,除 非 用 r e g i s t e r、s ta t ic 或 e x t e r n
进 行 显 式 说 明 ,除 了 函 数 之 外 ,因 为 函 数 只 能 是 ex te rn 。 你 可 以 在 函 数 说
明 中 省 略 e x t e r n 指 示 符 ,该 函 数 仍 然 是 e x t e r n 的 。
如 果 一 个 变 量 或 函 数 在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中 用 存 储 类 e x t e r n 说 明 ,则 不 分 配
存 储 ,不 能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该 说 明 指 的 是 在 其 它 地 方 定 义 的 一 个 外 部 变 量
或 函 数 。
在 一 个 块 中 用 a u t o 或 r e g i s t e r 关 键 字 说 明 的 变 量 被 重 新 说 明 ,如 果 必 要 ,
在 每 次 进 入 该 复 合 语 句 时 进 行 初 始 化 。 这 些 变 量 在 该 复 合 语 句 退 出 时 就
没 有 定 义 了 。 如 果 一 个 变 量 在 一 个 块 内 说 明 并 具 有 s ta t ic 属 性 ,在 程 序 执
行 开 始 时 初 始 化 该 变 量 并 在 整 个 程 序 中 保 存 它 的 值 。 有 关 s ta t ic 的 信 息
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存 储 类 ”。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:

i f  ( i > 0 )

{

   l i n e [ i ] = x ;

   x + + ;

   i-- ;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如 果 i 大 于 0 ,那 么 该 复 合 语 句 中 的 所 有 语 句 依 次 执 行 。



c o n t i n u e 语 句

c o n t i n u e 语 句 把 控 制 传 递 给 包 含 该 语 句 的 d o、 f o r 或 w h i l e 语 句 的 下 一 次
迭 代 ,绕 过 d o、 f o r 或 w h i l e 语 句 体 的 任 何 余 下 语 句 。  c o n t i n u e 的 一 般 使
用 是 从 一 个 深 的 嵌 套 循 环 中 返 回 到 一 个 循 环 的 开 头 。
语 法

跳 转 语 句 :

    c o n t i n u e ;

确 定 一 个 d o、 f o r 或 w h i l e 语 句 的 下 一 次 迭 代 如 下 :
l  在 一 个 do 或 一 个 wh i l e 语 句 中 ,通 过 重 新 do 或 wh i l e 语 句 中 表 达

式 的 求 值 来 开 始 下 一 次 迭 代 。
l  在 一 个 fo r 语 句 中 的 co n t i n u e 语 句 导 致 fo r 语 句 的 第 一 个 表 达 式

被 求 值 ,然 后 编 译 器 重 新 条 件 表 达 式 的 求 值 ,根 据 其 结 果 ,终 止 或 迭
代 该 语 句 体 。 有 关 fo r 语 句 和 它 的 非 终 结 符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
面 的 “ fo r 语 句 ”。

如 下 是 c o n t i n u e 语 句 的 例 子 :

w h i l e ( i - - > 0 )

{

  x = f ( i ) ;

  i f ( x = = 1 )

    c o n t i n u e ;

  y + = x * x ;

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当 i 大 于 0 时 执 行 该 语 句 体 。 首 先 把 f ( i )赋 给 x ,然 后 如 果
x 等 于 1 ,则 执 行 c o n t i n u e 语 句 ,忽 略 语 句 体 中 其 余 的 语 句 ,执 行 回 到 该 循
环 的 顶 部 ,求 值 该 循 环 的 测 试 。

d o - w h i l e 语 句

d o - w h i l e 语 句 让 你 重 复 一 个 语 句 或 复 合 语 句 直 到 一 个 指 定 的 条 件 变 成
假 。
语 法

迭 代 语 句 :

    d o  语 句  w h i l e (表 达 式 ) ;

在 一 个 d o - w h i l e 语 句 中 的 表 达 式 在 执 行 该 循 环 体 之 后 求 值 ,因 此 该 循 环
体 至 少 执 行 一 次 。
该 表 达 式 必 须 是 算 术 或 指 针 类 型 。 执 行 过 程 如 下 :
1.  执 行 语 句 体 。

2.  接 着 对 表 达 式 求 值 ,如 果 该 表 达 式 为 假 ,该 d o - w h i l e 语 句 终 止 ,控 制 转 向 程 序 中 的

下 一 个 语 句 ,如 果 表 达 式 为 真 (非 0 ) ,重 复 该 过 程 ,从 第 1 步 开 始 。

当 执 行 语 句 体 中 的 一 个 b r e a k、 goto 或 re turn 语 句 时 也 终 止 该 d o - w h i l e 语 句 。

如 下 是 d o - w h i l e 语 句 的 例 子 :

d o

{



   y = f ( x ) ;

   x - - ;

}  w h i l e ( x > 0 ) ;

在 这 个 d o - w h i l e 语 句 中 ,执 行 y = f ( x ) ;和 x - - ;两 个 语 句 ,不 论 x 的 初 值 如 何 。
然 后 求 值 x > 0 ,如 果 x 大 于 0 ,则 又 执 行 该 语 句 体 和 重 新 求 值 x > 0 ,只 要 x
保 持 大 于 0，则 重 复 执 行 该 语 句 体 。当 x 变 成 0 或 负 数 时 终 止 该 d o - w h i l e
语 句 的 执 行 ,该 循 环 体 至 少 执 行 一 次 。

表 达 式 语 句

当 执 行 一 个 表 达 式 语 句 时 ,根 据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给 出 的 规 则
对 该 表 达 式 求 值 。
语 法

表 达 式 语 句 :

    表 达 式 op t

一 个 表 达 式 求 值 的 所 有 副 作 用 都 在 执 行 下 一 个 语 句 之 前 完 成 。 一 个 空 表
达 式 语 句 称 为 一 个 空 语 句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空 语 句 ”。
这 些 例 子 说 明 了 表 达 式 语 句 :
x = ( y + 3 ) ;           / *  把 y + 3 的 值 赋 给 x * /

x + + ;               / * x 增 1 * /

x = y = 0              / * 把 x 和 y 都 初 始 化 为 0  * /

p roc (a rg1 , a rg2 ) ;   / * 函 数 调 用 返 回 v o i d  * /



y = z = ( f ( x ) + 3 ) ;      / *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表 达 式  * /

在 最 后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表 达 式 语 句 中 ,该 表 达 式 的 值 包 括 该 函 数 返 回 的 任
何 值 再 增 大 3 ,然 后 赋 给 变 量 y 和 z。

f o r 语 句

f o r 语 句 让 你 重 复 一 个 语 句 或 复 合 语 句 指 定 的 次 数 。 一 个 f o r 语 句 体 执 行
0 次 或 多 次 直 到 一 个 任 选 的 条 件 变 成 假 。 你 可 以 在 f o r 语 句 中 使 用 任 选
表 达 式 并 在 f o r 结 构 的 执 行 中 初 始 化 和 改 变 值 。
语 法

迭 代 语 句 :

    f o r  (初 始 表 达 式 o p t ;条 件 表 达 式 o p t;循 环 表 达 式 o p t)  语 句

一 个 f o r 语 句 的 执 行 过 程 如 下 :
1 .  如 果 有 ,则 求 值 初 始 表 达 式 ,这 指 出 该 循 环 的 初 始 化 。 初 始 表 达 式 在 类
型 上 没 有 限 制 。
2 .  如 果 有 ,则 求 值 条 件 表 达 式 ,这 个 表 达 式 必 须 是 算 术 或 指 针 类 型 。 它 在
每 次 迭 代 之 前 求 值 ,有 三 种 可 能 的 结 果 :
l  如 果 条 件 表 达 式 为 真 (非 0) ,则 执 行 该 语 句 。然 后 如 果 有 循 环 表 达 式 ,

则 对 其 求 值 。 在 每 次 迭 代 之 后 都 对 循 环 表 达 式 求 值 。 其 类 型 没 有 限
制 。 副 作 用 将 依 次 执 行 。 然 后 又 开 始 求 值 条 件 表 达 式 的 过 程 。

l  如 果 省 略 了 条 件 表 达 式 ,条 件 表 达 式 被 认 为 是 真 ,执 行 过 程 和 前 面 段
中 描 述 的 过 程 完 全 一 样 。 一 个 没 有 条 件 表 达 式 的 fo r 语 句 仅 在 执 行



语 句 体 中 的 br e a k 或 re t u r n 语 句 时 终 止 ,或 者 在 执 行 一 个 (跳 出 fo r
语 句 体 )g o t o 语 句 时 终 止 。

l  如 果 条 件 表 达 式 为 假 (0), f o r 语 句 的 执 行 终 止 ,并 把 控 制 传 递 给 程 序
中 的 下 一 个 语 句 。

一 个 f o r 语 句 也 在 执 行 语 句 体 中 的 b r e a k、 go to 或 r e t u r n 语 句 时 终 止 。 一
个 f o r 循 环 中 的 c o n t i n u e 语 句 导 致 求 值 循 环 表 达 式 。 当 执 行 一 个 f o r 循
环 中 的 b r e a k 语 句 时 ,循 环 表 达 式 不 求 值 或 执 行 。 如 下 语 句 :

fo r ( ; ; ) ;
是 一 个 通 常 的 产 生 无 限 循 环 的 方 式 ,它 只 能 用 b r e a k、 g o t o 或 r e tu rn 语 句
退 出 。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f o r 语 句 :

f o r ( i = s p a c e = t a b = 0 ; i < M A X , i + + )

   i f  ( l i n e [ i ] = =  ′ ′ )

      s p a c e + + ;

   i f  ( l i n e [ i ] = =  ′ \t′ )

   {

      t a b + + ;

      l i ne [ i ]=  ′ ′ ;

   }

 }

这 个 例 子 对 名 称 为 l i n e 的 字 符 数 组 中 的 空 格 (′ ′ )和 制 表 键 (′ \t′ )进 行 计



数 ,并 用 一 个 空 格 替 换 每 个 制 表 键 ,首 先 i、 s p a c e 和 t a b 都 初 始 化 为 0。 然
后 i 和 常 量 M A X 进 行 比 较 ;如 果 i 小 于 M A X ,则 执 行 该 语 句 体 。根 据 l ine [ i ]
的 值 ,执 行 或 不 执 行 if 语 句 的 语 句 体 。 然 后 i 增 1 并 又 与 M A X 比 较 ,只
要 i 小 于 M A X 则 重 复 地 执 行 该 语 句 体 。

go to 和 标 号 语 句

go to 语 句 转 换 控 制 到 一 个 标 号 。 给 定 的 标 号 必 须 在 相 同 的 函 数 中 ,而 且
只 能 出 现 在 相 同 函 数 中 的 一 个 语 句 的 前 面 。
语 法

语 句 :

    标 号 语 句

    跳 转 语 句

跳 转 语 句 :

    g o t o  标 识 符

标 号 语 句 :

    标 识 符 :语 句

一 个 语 句 标 号 仅 对 go to 语 句 有 意 义 ,在 任 何 其 它 上 下 文 中 ,一 个 标 号 语 句
的 执 行 忽 略 该 标 号 。
一 个 跳 转 语 句 必 须 保 留 在 相 同 的 函 数 中 ,只 能 出 现 在 相 同 函 数 中 一 个 语
句 之 前 。 跟 随 一 个 go to 的 标 识 符 名 称 有 它 自 己 的 名 称 空 间 ,因 此 该 名 称
与 其 它 标 识 符 无 关 。 标 号 不 能 重 新 说 明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2 章 “ 程



序 结 构 ” 中 的 “ 名 称 空 间 ”。
一 种 好 的 程 序 设 计 风 格 是 在 可 能 出 现 g o t o 的 地 方 优 先 使 用 b r e a k 、
c o n t i n u e 和 r e t u r n 语 句 。 一 个 b r e a k 语 句 只 能 从 一 个 循 环 层 退 出 ,而 一 个
go to 可 以 从 深 的 嵌 套 循 环 中 退 出 。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go to 语 句 的 作 用 :

v o i d  m a i n ( )

{   

   in t  i , j ;

   f o r  ( i = 0 , i < 1 0 ; i + + )

   {

      p r i n t f ( " O u t e r  l o o p  e x e c u t i n g .  i = % d \ n " , i ) ;

      f o r ( j = 0 ; j < 3 ; j + + )

   {

        p r i n t f ( " I n n e r  l o o p  e x e c u t i n g .  j = % d \ n " , j ) ,

        i f  ( i = = 5 )

            g o t o  s t o p ;

    }

  }

  / *  这 个 消 息 不 打 印  * /

  p r in t f  ( " L o o p  e x i t e d .  i = % d \ n " , i ) ;

  s t o p : p r i n t f ( " J u m p e d  t o  s t o p , i = % d \ n " , i ) ;

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在 i 等 于 5 时 一 个 goto 语 句 把 控 制 转 向 括 号 为 s t o p 的 语 句 。

i f  语 句

if 语 句 控 制 条 件 分 支 。如 果 其 中 表 达 式 的 值 为 非 0 则 执 行 一 个 i f 语 句 体 ,if
语 句 的 语 法 有 两 种 格 式 。
语 法

选 择 语 句 :

    i f  (表 达 式 )  语 句

    i f  (表 达 式 )  语 句  e l s e  语 句

在 if 语 句 的 两 种 格 式 中 ,其 中 的 表 达 式 可 以 具 有 除 结 构 外 的 任 何 类 型 ,它
被 求 值 ,包 括 所 有 副 作 用 。 在 语 法 的 第 一 种 格 式 中 ,如 果 表 达 式 为 真 (非 0 ) ,
则 执 行 其 中 的 语 句 ;如 果 该 表 达 式 为 假 ( 0 ) ,则 忽 略 该 语 句 。 在 该 语 法 的 第
二 种 格 式 中 ,它 使 用 了 e l s e ,如 果 表 达 式 的 值 为 假 ,则 执 行 第 二 个 语 句 。 使
用 这 两 种 格 式 ,控 制 都 从 if 语 句 转 向 程 序 中 的 下 一 个 语 句 ,除 了 其 中 语 句
之 一 包 含 一 个 b r e a k、 c o n t i n u e 或 go to 之 外 。
如 下 是 if 语 句 的 例 子 :
i f ( i > 0 )

   y = x / i ;

e l s e

{



  x = i ;

  y = f ( x ) ;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如 果 i 大 于 0 则 执 行 y = x / i ;语 句 ;如 果 i 小 于 或 等 于 0 ,则 把
i 赋 给 x ,且 把 f ( x )赋 给 y。 注 意 形 成 i f 子 句 的 语 句 以 一 个 分 号 结 尾 。
当 嵌 套 if 语 句 和 e l s e 子 句 时 ,使 用 花 括 号 来 组 合 语 句 。 形 成 一 个 更 清 楚
的 复 合 语 句 。 如 果 不 出 现 在 括 号 ,编 译 器 通 过 把 e l s e 与 最 近 的 缺 少 e l s e
的 if 进 行 关 联 来 解 决 模 糊 性 。
i f  ( i>0 )         / *没 有 花 括 号  * /
   i f ( j> i )
      x = j ;
   e l se
     x = i ;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e l s e 子 句 与 里 层 的 if 语 句 关 联 。 如 果 i 小 于 或 等 于 0 ,则 没
有 值 赋 给 x。
i f  ( i > 0 )

{          / *有 花 括 号 * /

    i f  ( j> i )

       x = j ;

}

e l se

    x = j ;

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里 层 的 if 语 句 用 花 括 号 括 起 来 ,使 e l s e 子 句 与 外 层 if 语 句
匹 配 。 如 果 i 小 于 或 等 于 0 ,把 i 赋 给 x。

空 语 句

一 个 “ 空 语 句 ” 是 一 个 仅 包 含 分 号 的 语 句 。 它 可 以 出 现 在 一 个 语 句 能 够
出 现 的 任 何 地 方 。
当 执 行 一 个 空 语 句 时 不 发 生 任 何 事 件 。 编 写 一 个 空 语 句 的 正 确 方 式 是 :
语 法
;
例 如 d o、 f o r、 if 和 w h i l e 语 句 需 要 一 个 可 执 行 的 语 句 出 现 在 其 语 句 体 中 ,
在 不 需 要 一 个 实 际 的 语 句 体 的 情 况 下 要 求 空 语 句 满 足 语 法 要 求 。
正 如 其 它 任 何 C 语 言 一 样 。 你 可 以 在 一 个 空 语 句 之 前 包 括 一 个 标 号 。
为 了 给 一 个 不 是 语 句 的 项 加 上 标 号 时 ,例 如 一 个 复 合 语 句 的 闭 花 括 号 ,你
可 以 给 一 个 空 语 句 加 上 标 号 ,把 它 直 接 插 入 到 获 得 相 同 效 果 的 项 之 前 。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了 空 语 句 的 作 用 :

f o r  ( i = 0 ; i < 1 0 ; l i n g [ i + + ] = 0 )
   ;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f o r 语 句 的 循 环 表 达 式 l i n e [ i + + ] = 0 初 始 化 l i n e 的 开 头 1 0
个 元 素 为 0 ,该 语 句 作 为 空 语 句 ,不 必 须 有 后 续 语 句 。



r e tu rn 语 句

r e tu rn 语 句 终 止 一 个 函 数 的 执 行 并 将 控 制 返 回 调 用 函 数 。 在 调 用 函 数 中
该 调 用 点 之 后 恢 复 执 行 。 一 个 r e tu rn 语 句 也 返 回 一 个 值 给 调 用 函 数 ,有
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6 章 “ 函 数 ” 中 的 “ 返 回 类 型 ”。
语 法
跳 转 语 法
    r e t u r n  表 达 式 o p t

如 果 出 现 表 达 式 ,则 把 该 表 达 式 的 值 返 回 给 调 用 函 数 ;如 果 省 略 该 表 达 式 ,
该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如 果 出 现 表 达 式 ,该 表 达 式 转 换 成 函 数 返
回 的 类 型 。 如 果 该 函 数 用 返 回 类 型 vo id 说 明 ,一 个 包 含 表 达 式 的 r e tu rn
语 句 产 生 一 个 警 告 并 不 对 该 表 达 式 求 值 。
如 果 一 个 函 数 定 义 中 没 有 r e tu rn 语 句 出 现 ,在 被 调 用 函 数 的 最 后 一 个 语
句 执 行 之 后 控 制 自 动 返 回 给 调 用 函 数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被 调 用 函 数 的 返 回
值 是 不 确 定 的 。 如 果 不 需 要 返 回 值 ,说 明 该 函 数 具 有 vo id 返 回 类 型 ;否 则 ,
缺 省 的 返 回 类 型 是 i n t。
很 多 程 序 员 使 用 圆 括 号 括 起 该 r e tu rn 语 句 的 表 达 式 参 量 。 但 C 不 需 要 圆
括 号 。 这 个 例 子 说 明 r e tu rn 语 句 的 作 用 :

v o i d  d r a w ( i n t  I , l o n g  L ) ;

l o n g  s q ( i n t  s ) ;

i n t  m a i n ( )

{



   l o n g  y ;

   in t  x ;

   y = s q ( x ) ;

   d r a w ( x , y ) ;

   r e tu rn ( ) ;

}

l o n g  s q ( i n t  s )

{

   r e t u r n  ( s  *  s ) ;

}

v o i d  d r a w (  i n t  I ,  l o n g  L )

{

    /*这 里 的 语 句 定 义 画 图 功 能  * /

    r e t u r n ;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m a i n 函 数 调 用 两 个 函 数 : sq 和 d r a w 。 s q 函 数 返 回 x * x 的
值 到 m a i n ,这 里 的 返 回 值 赋 给 y。 d r a w 函 数 说 明 为 一 个 vo id 函 数 ,并 不 返
回 值 。 试 图 赋 给 d r a w 返 回 值 会 导 致 发 生 一 个 诊 断 消 息 。



sw i t ch  语 句

s w i t c h 和 c a s e 语 句 帮 助 控 制 复 杂 条 件 和 分 支 操 作 。 s w i t c h 语 句 把 控 制 转
向 该 语 句 体 中 的 一 个 语 句 。
语 法
选 择 语 句 :
    s w i t c h (表 达 式 )语 句
标 号 语 句 :
    c a s e  常 量 表 达 式 :语 句
    d e f a u l t :语 句
控 制 转 向 与 s w i t c h (表 达 式 )的 值 匹 配 的 c a s e 常 量 表 达 式 的 语 句 。 s w i t c h
语 句 可 以 包 含 任 何 个 数 的 c a s e 实 例 ,但 在 同 一 个 s w i t c h 语 句 中 不 能 有 两
个 s w i t c h 常 量 具 有 相 同 的 值 。 语 句 体 的 执 行 开 始 于 选 择 的 语 句 并 继 续
执 行 直 到 该 语 句 体 结 束 或 者 直 到 一 个 b r e a k 语 句 转 移 控 制 到 该 语 句 体 之
外 。
s w i t c h 语 句 的 使 用 通 常 象 这 样 的 :
s w i t c h (表 达 式 )

{

   说 明

   .

   .

   .



   c a s e 常 量 表 达 式

   如 果 表 达 式 等 于 这 个 常 量 表 达 式 的 值 而 执 行 的 语 句

   .

   .

   .

   b r e a k

de fau l t :

  如 果 表 达 式 "不 等 于 任 何 情 况 常 量 表 达 式 时 而 执 行 的 语 句 "
}
你 可 以 使 用 b r e a k 语 句 终 止 s w i t c h 语 句 中 一 个 特 殊 情 况 的 处 理 并 跳 转 到
该 s w i t c h 语 句 的 末 尾 ,没 有 b r e a k ,该 执 行 继 续 到 下 一 个 c a s e ,执 行 语 句 直
到 一 个 b r e a k 或 到 达 该 语 句 末 尾 ,在 有 些 情 况 下 ,这 个 继 续 是 希 望 的 。
如 果 没 有 c a s e 常 量 表 达 式 等 于 s w i t c h (表 达 式 )的 值 ,则 执 行 d e f a u l t 语 句 。
如 果 省 略 了 d e f a u l t 语 句 且 没 有 c a s e 匹 配 ,则 不 执 行 s w i t c h 体 中 的 语 句 。
最 多 只 能 有 一 个 d e f a u l t 语 句 , d e f au l t 语 句 不 一 定 放 在 最 后 ,可 以 放 在
s w i t c h 语 句 体 的 任 何 地 方 。 实 际 上 ,经 常 放 在 s w i t c h 语 句 开 头 更 有 效 。
一 个 c a s e 或 d e f a u l t 标 号 只 能 出 现 在 一 个 s w i t c h 语 句 内 部 。
s w i t c h 表 达 式 和 c a s e 常 量 表 达 式 的 类 型 必 须 是 整 数 。 每 个 c a s e 常 量 表
达 式 的 值 在 语 句 体 中 必 须 是 唯 一 的 。
s w i t c h 语 句 体 的 c a s e 和 d e f a u l t 标 号 仅 在 最 初 测 试 用 于 确 定 该 语 句 体 的
执 行 开 始 的 位 置 。
s w i t c h 语 句 可 以 嵌 套 ,在 执 行 转 向 任 何 s w i t c h 语 句 之 前 初 始 化 任 何 静 态



变 量 。
注 意 :说 明 可 以 出 现 在 该 复 合 语 句 的 开 头 形 成 swi t c h 体 ,但 不 执 行

包 括 在 说 明 中 的 初 始 化 。 sw i t c h 语 句 把 控 制 直 接 转 向 该 语 句 体 中 一 个
可 执 行 的 语 句 ,绕 过 包 含 初 始 化 的 行 。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s w i t c h 语 句 的 作 用 :

s w i t c h  ( c )

{

  c a s e  ′ A ′ :

     c a p a + + ;

  c a s e  ′ a′ :

     l e t t e r a + + ;

  de fau l t :

     t o t a l + + ;

}

本 例 中 s w i t c h 体 的 所 有 三 个 语 句 在 c 等 于 ′ A ′ 时 都 执 行 ,因 为 在 每 个 c a s e
之 前 没 有 出 现 一 个 b r e a k 语 句 。 执 行 控 制 转 向 第 一 个 语 句 ( c a p a + + ) ,并 继
续 依 次 通 过 语 句 体 中 余 下 的 语 句 。 如 果 c 等 于 ′ A ′ ,则 le t te ra 和 t o t a l 都
增 1。 如 果 c 不 等 于 ′ A ′ 或 ′ a′ ,则 只 有 t o t a l 增 1。
s w i t c h ( i )

{

    c a s e  - 1 :

       n + + ;



       b r e a k ;

    c a s e  0 :

       z + + ;

       b r e a k ;

    c a s e  1 :

       p + + ;

       b r e a k ;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s w i t c h 体 中 每 个 语 句 后 跟 一 个 b r e a k 语 句 。 b r e a k 语 句 在
执 行 一 个 语 句 后 强 制 从 该 语 句 体 退 出 。如 果 i 等 于 - 1 ,只 有 n 增 1 ,跟 随 n + +
语 句 后 面 的 b r e a k 语 句 导 致 执 行 控 制 转 出 该 语 句 体 ,而 避 开 其 余 的 语 句 。
类 似 地 ,如 果 i 等 于 0 ,只 有 z 增 1 ;如 果 i 等 于 1 ,只 有 p 增 1。 最 后 的 一 个
b r e a k 语 句 不 必 要 求 ,因 为 控 制 在 复 合 语 句 的 末 尾 就 转 出 体 外 ,但 为 了 一 致
性 包 括 了 该 语 句 。
单 个 语 句 可 以 加 上 多 个 c a s e 标 号 ,正 如 如 下 例 子 :
c a s e  ′ a′ :

c a s e  ′ b′ :

c a s e  ′ c′ :

c a s e  ′ d′ :

c a s e  ′ e′ :

c a s e  ′ f′ : h e x c v t ( c ) ;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如 果 常 量 表 达 式 等 于 ′ a ′ 到 ′ f′ 的 任 何 字 母 ,则 调 用



h e x c v t 函 数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M i c r o s o f t  C 不 限 制 一 个 s w i t c h 语 句 中 c a s e 子 句 的 个 数 ,其 个 数 仅 受 限 于
可 用 的 存 储 器 。
A N S I  C 在 一 个 s w i t c h 语 句 至 多 允 许 2 5 7 个 c a s e 标 号 。
M i c r o s o f t  C 缺 省 能 使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,使 用 / Z a 编 译 器 选 项 禁 止 这 些 扩 充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是 C 语 言 的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,它 能 使 一 个 应 用 在 出 现 正 常
终 止 执 行 事 件 时 获 取 程 序 控 制 ,这 样 的 事 件 称 为 异 常 ,处 理 异 常 的 机 制 被
称 为 结 构 的 异 常 处 理 。
异 常 可 以 基 于 硬 件 或 基 于 软 件 的 ,甚 至 在 应 用 不 能 从 硬 件 或 软 件 异 常 完
全 恢 复 时 ,结 构 的 异 常 处 理 使 它 可 能 显 示 错 误 信 息 并 捕 捉 该 应 用 的 内 部
状 态 帮 助 诊 断 新 问 题 。 这 对 于 处 理 不 容 易 重 现 的 间 歇 性 问 题 特 别 有 用 。
语 法

t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:

    __ t ry 复 合 语 句

    __e x c e p t (表 达 式 )复 合 语 句

在 __ t ry 语 句 之 后 的 复 合 语 句 是 保 护 段 。 _  _e x c e p t 子 句 之 后 的 复 合 语 句 是



异 常 处 理 器 。 该 处 理 器 指 出 在 保 护 段 执 行 期 间 发 生 一 个 异 常 时 所 执 行 的
一 组 动 作 。 执 行 过 程 如 下 :
1 .  执 行 保 护 段 。
2 .  如 果 在 保 护 段 执 行 期 间 没 有 异 常 发 生 ,继 续 执 行 _ _ e x c e p t 子 句 之 后 的 语
句 。
3 .  如 果 在 保 护 段 执 行 期 间 出 现 一 个 异 常 或 者 在 保 护 段 调 用 的 例 程 中 出
现 一 个 异 常 ,则 _ _e x c e p t 表 达 式 被 求 值 ,其 返 回 值 确 定 如 何 处 理 异 常 。 这 里
有 三 个 值 :
E X C E P T I O N _ C O N T I N U E _ S E A R C H :异 常 不 能 识 别 ,继 续 搜 索 栈 查 找 一
个 处 理 器 ,首 先 搜 索 包 含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的 处 理 器 ,然 后 搜 索 下 一 个 最 高 优
先 级 的 处 理 器 。
E X C E P T I O N _ C O N T I N U E _ E X E C U T I O N :异 常 被 识 别 但 不 予 考 虑 。 继 续
在 出 现 异 常 的 点 执 行 。
E X C E P T I O N _ E X E C U T E _ H A N D L E R :异 常 被 识 别 。 通 过 执 行 _ _ e x c e p t 复
合 语 句 把 控 制 转 向 异 常 处 理 器 ,然 后 在 出 现 异 常 的 点 继 续 执 行 。 因 为

__ e x c e p t 表 达 式 作 为 一 个 C 异 常 被 求 值 ,它 限 制 为 单 个 值 、 条 件 表 达 式 运
算 符 或 逗 号 运 算 符 。 如 果 需 要 更 广 泛 的 处 理 ,该 表 达 式 可 以 调 用 一 个 例
程 返 回 上 述 所 列 的 三 个 值 之 一 。

注 意 :结 构 的 异 常 处 理 与 C 和 C+ +源 文 件 一 起 工 作 。 虽 然 它 不 能 特 别
为 C+ +设 计 ,你 能 够 通 过 使 用 C++异 常 处 理 确 保 你 的 代 码 具 有 更 好 的 移 植
性 。 C+ +异 常 处 理 机 制 也 具 有 更 好 的 灵 活 性 ,它 能 够 处 理 任 何 类 型 的 异
常 。



对 于 C++程 序 ,C + +异 常 处 理 可 以 用 于 代 替 结 构 的 异 常 处 理 。 有 关 更
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书 后 面 “ M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语 言 参 考 手 册 ” 部
分 第 5 章 “ 语 句 ” 中 的 “ 异 常 处 理 ”。
一 个 应 用 中 的 每 个 例 程 都 有 自 己 的 异 常 处 理 器 。 _ _e x c e p t 表 达 式 在 _ _t ry
语 句 体 的 范 围 内 执 行 。 这 意 味 着 它 可 以 访 问 这 里 说 明 的 任 何 局 部 变 量 。

__ l e a v e 关 键 字 在 一 个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块 中 是 有 效 的 。 _  _l e a v e 的 作 用 是 跳
到 该 t r y - e x c e p t 块 的 末 尾 。 在 该 异 常 处 理 器 结 束 之 后 恢 复 执 行 。 虽 然 一
个 go to 语 句 可 以 用 于 完 成 同 样 的 功 能 ,但 一 个 go to 语 句 导 致 栈 的 消 除 内
务 操 作 。

__ l e a v e 语 句 更 有 效 ,因 为 它 不 涉 及 到 栈 的 消 除 内 务 操 作 。
使 用 l o n g j m p 运 行 函 数 退 出 一 个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认 为 是 异 常 终 止 。 跳 进
一 个 __ t ry 语 句 是 非 法 的 ,但 跳 出 一 个 _  _t r y 语 句 是 合 法 的 。 如 果 一 个 进 程
在 执 行 一 个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中 被 删 除 则 不 调 用 该 异 常 处 理 器 。
例 子
如 下 是 一 个 异 常 处 理 器 和 一 个 终 止 处 理 器 的 例 子 。 有 关 终 止 处 理 器 的 更
多 信 息 参 见 下 一 节 “ 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 ”。
.
.

.
p u t s ( " h e l l o " ) ;

_ _ t ry  {

  p u t s ( " i n  t ry" ) ;



  _ _ t ry  {

  p u t s ( " i n  t ry" ) ;

    R A I S E _ A N _ E X C E P T I O N ( ) ;

}  _ _f ina l ly  {

    p u t s ( " i n  f i na l ly" ) ;

}

}  _ _e x c e p t ( p u t s ( " i n  f i l t e r " ) ,  E X C E P T I O N _ E X E C U T E _ H A N D L E R )  {

  p u t s ( " i n  e x c e p t " ) ;

}

p u t s ( " w o r l d " ) ;

如 下 是 上 例 的 输 出 结 果 ,在 右 边 加 有 注 释 :

he l lo

in  t ry        / *进 入 t r y   * /

in  t ry        / *进 入 嵌 套 的 t r y * /

in  f i l te r     /*执 行 过 滤 器 ;因 此 接 受 返 回 1  * /

in  f ina l ly    /*消 除 嵌 套 的 f i n a l l y * /

i n  e x c e p t     / *转 移 控 制 到 选 择 的 处 理 器    * /

w o r l d         / * 退 出 处 理 器    * /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 是 C 语 句 的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,能 使 应 用 保 证 在 执 行 一 个 代
码 块 中 断 时 执 行 清 理 ( c l e a n u p )代 码 。 清 理 由 这 样 的 功 能 组 成 ,如 取 消 存 储
器 分 配 关 闭 文 件 和 释 放 文 件 句 柄 。 t ry - f ina l ly  语 句 对 于 这 样 的 例 程 特 别
有 用 ,该 例 程 有 几 个 位 置 检 测 导 致 过 早 地 从 该 例 程 返 回 的 错 误 。
语 法
t ry - f ina l ly  语 句 :
    _ _ t ry 复 合 语 句
    _ _ f i na ll y  复 合 语 句

__ t r y 子 句 后 的 复 合 语 句 是 保 护 段 。 _  _f inal ly 子 句 后 的 复 合 语 句 是 终 止 处
理 器 。 该 处 理 器 指 出 在 退 出 保 护 段 时 执 行 的 一 组 动 作 ,无 论 该 保 护 段 是
由 异 常 (非 正 常 终 止 )或 由 标 准 下 行 (正 常 终 止 )退 出 的 。
通 过 简 单 的 顺 序 执 行 (下 行 )控 制 到 达 一 个 _ _t ry 语 句 。 当 控 制 进 入 该 _  _t ry
语 句 时 ,它 关 联 的 处 理 器 变 成 活 动 的 。 执 行 过 程 如 下 :
1 .  执 行 保 护 段 。
2 .  调 用 终 止 处 理 器 。
3 .  当 终 止 处 理 器 完 成 后 ,继 续 执 行 _ _f ina l ly 语 句 之 后 的 语 句 ,无 论 该 保 护
段 如 何 终 止 (例 如 ,经 由 g o t o 语 句 转 出 保 护 段 外 面 或 至 由 一 个 r e t u r n 语 句 )
在 控 制 流 移 出 保 护 段 之 前 执 行 该 终 止 处 理 器 。

__ l e a v e 关 键 字 在 一 个 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 块 中 是 有 效 的 。 _  _l e a v e 的 作 用 是 跳



转 到 该 t ry - f ina l ly 块 的 末 尾 ,直 接 执 行 该 终 止 处 理 器 ,虽 然 一 个 go to 语 句
可 以 用 于 完 成 相 同 的 功 能 ,但 一 个 go to 语 句 导 致 栈 的 消 除 内 务 操 作 。 _

_l e a v e 语 句 更 有 效 ,因 为 它 不 涉 及 到 栈 的 消 除 内 务 操 作 。
使 用 一 个 re tu rn 语 句 或 l o n g j m p 运 行 函 数 退 出 一 个 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 被 认
为 是 非 正 常 终 止 。 跳 进 一 个 _ _ t ry 语 句 是 非 法 的 ,但 从 中 跳 转 出 来 是 合 法
的 。从 启 动 点 到 目 的 之 间 所 有 活 动 的 _ _ f ina l ly 语 句 必 须 运 行 ,这 称 之 为“ 局
部 展 开 ”。
如 果 在 执 行 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 时 一 个 进 程 被 删 去 ,则 不 调 用 该 终 止 处 理 器 。

注 意 :结 构 的 异 常 处 理 与 C 和 C+ +源 文 件 一 起 工 作 。 虽 然 它 不 能 特 别
为 C+ +设 计 ,你 能 够 通 过 使 用 C++异 常 处 理 确 保 你 的 代 码 具 有 更 好 的 移 植
性 。 C+ +异 常 处 理 机 制 也 具 有 更 好 的 灵 活 性 ,它 能 够 处 理 任 何 类 型 的 异
常 。
对 于 C + + 程 序 , C + +异 常 处 理 可 以 用 于 代 替 结 构 的 异 常 处 理 。 有 关 更 多
信 息 ,参 见 本 书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语 言 参 考 手 册 ”部 分 第 5 章“ 语
句 ” 中 的 “ 异 常 处 理 ”。
参 见 t r y - e x c e p t  语 句 的 例 子 看 t ry - f ina l ly 语 句 是 如 何 工 作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w h i l e 语 句

w h i l e 语 句 让 你 重 复 一 个 语 句 直 到 指 定 的 表 达 式 变 成 假 。
语 法



迭 代 语 句 :
    w h i l e (表 达 式 )  语 句
该 表 达 式 必 须 具 有 算 术 或 指 针 类 型 。 执 行 过 程 如 下 :
1 . 对 表 达 式 进 行 求 值 。
2 . 如 果 表 达 式 起 初 为 假 ,不 执 行 w h i l e 语 句 体 。 控 制 从 w h i l e 语 句 转 向 程
序 中 的 下 一 个 语 句 。
如 果 表 达 式 为 真 (非 0 ) ,执 行 语 句 体 并 从 第 1 步 开 始 重 复 这 一 过 程 。
当 执 行 该 语 句 体 中 的 一 个 b r e a k、 go to 或 r e tu rn 时 也 终 止 w h i l e 语 句 。
使 用 c o n t i n u e 语 句 终 止 一 次 迭 代 而 不 退 出 w h i l e 循 环 , c o n t i n u e 语 句 把 控
制 转 向 w h i l e 语 句 的 下 一 次 迭 代 。
如 下 是 一 个 w h i l e 语 句 的 例 子 :

w h i l e ( i > = 0 )

{

   s t r i n g 1 [ i ]  =  s t r i n g 2 [ i ] ;

   i-- ;

}

这 个 例 子 把 字 符 从 s t r i n g 2 拷 贝 到 s t r i n g 1。如 果 i 大 于 或 等 于 0 ,把 s t r ing2[ i ]
赋 给 s t r ing[ i ]并 将 i 减 1。 当 i 到 达 0 或 小 于 0 时 ,终 止 该 w h i l e 语 句 的 执
行 。



第 6 章   函     数

函 数 是 C 中 的 基 本 模 块 单 元 。 一 个 函 数 设 计 用 于 执 行 特 定 的 功 能 ,它 的
名 称 通 常 反 映 其 功 能 。 一 个 函 数 包 含 说 明 和 语 句 。 本 章 描 述 如 何 说 明 、
定 义 和 调 用 函 数 的 。 其 它 讨 论 的 主 题 有 :
l  函 数 概 述
l  函 数 定 义
l  函 数 原 型
l  函 数 调 用

函 数 概 述

函 数 必 须 有 一 个 定 义 和 一 个 说 明 ,如 果 说 明 出 现 在 函 数 被 调 用 之 前 ,一 个
定 义 可 以 作 为 一 个 说 明 ,函 数 定 义 包 括 函 数 体 即 在 该 函 数 被 调 用 时 执 行
的 代 码 。
一 个 函 数 说 明 建 立 名 称 、 返 回 值 和 在 程 序 其 它 地 方 定 义 的 函 数 的 属 性 。
一 个 函 数 说 明 必 须 位 于 该 函 数 调 用 的 前 面 。 这 是 为 什 么 在 你 的 代 码 中 调
用 一 个 运 行 函 数 之 前 包 括 包 含 该 运 行 函 数 说 明 的 头 文 件 的 原 因 。 如 果 该
说 明 具 有 类 型 和 参 数 个 数 的 信 息 ,该 说 明 是 原 型 。



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函 数 原 型 ”。
编 译 器 使 用 该 原 型 将 后 面 调 用 中 的 参 量 类 型 与 具 有 该 函 数 参 数 的 函 数 进
行 比 较 ,必 要 时 把 参 量 类 型 转 换 成 参 数 的 类 型 。
一 个 函 数 调 用 将 执 行 控 制 从 调 用 函 数 传 递 到 被 调 用 函 数 。 如 果 有 参 量 ,
参 量 通 过 被 调 用 函 数 的 值 传 递 。 在 被 调 用 函 数 中 执 行 一 个 r e tu rn 语 句 返
回 控 制 和 一 个 可 能 的 值 到 调 用 函 数 。

已 废 除 的 函 数 说 明 和 定 义 格 式

旧 式 函 数 说 明 和 定 义 使 用 在 说 明 参 数 上 有 点 不 同 于 A N S I  C 标 准 推 荐 的
语 法 。 首 先 ,旧 式 说 明 没 有 参 数 表 ;第 二 ,在 函 数 定 义 中 列 出 参 数 ,但 在 参 数
表 中 不 说 明 它 们 的 定 义 。 类 型 说 明 位 于 组 成 该 函 数 体 的 复 合 语 句 的 前
面 。 旧 式 语 法 已 废 除 了 ,不 在 新 代 码 中 使 用 。 但 仍 支 持 使 用 旧 式 语 法 的
代 码 。 如 下 例 子 给 出 了 说 明 和 定 义 的 已 废 除 的 格 式 :
d o u b l e  o l d _ s t y l e ( ) ;        / *已 废 除 的 函 数 说 明 * /

d o u b l e  a l t _ s t y l e ( a , r e a l )   /*已 废 除 的 函 数 说 明 * /

    d o u b l e  * r e a l ;

    in t  a ;

{

    r e t u r n  ( * r e a l + a ) ;

}

返 回 一 个 整 数 或 与 一 个 i n t 具 有 相 同 尺 寸 的 指 针 的 函 数 不 需 要 有 一 个 说



明 ,虽 然 建 议 有 该 说 明 。
为 了 遵 守 A N S I  C 标 准 ,旧 式 函 数 说 明 使 用 一 种 省 略 方 式 ,现 在 使 用 / Z a 选
项 时 会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;当 使 用 / Z e 选 项 时 产 生 一 个 第 4 层 的 警 告 。 例 如 :
v o i d  f u n c t l(a, . . . )      / *在 / Z e 下 产 生 一 个 警 告 * /

in t  a ;               /*或 在 / Z a 下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* /

{

}

你 可 以 作 为 原 型 重 写 这 个 说 明 :

vo id  func t1 ( i n t  a , . . . )

{

}

如 果 你 在 后 面 用 一 个 省 略 或 一 个 不 同 于 其 提 升 类 型 的 类 型 参 数 来 说 明 或
定 义 相 同 函 数 ,则 旧 式 函 数 说 明 也 产 生 警 告 。
下 一 节 “ 函 数 定 义 ” 说 明 了 函 数 定 义 的 语 法 ,包 括 旧 式 语 法 。 在 旧 式 语
法 中 参 数 表 的 非 终 结 符 是 标 识 符 表 。

函 数 定 义

一 个 函 数 指 出 函 数 的 名 称 、 它 接 受 的 参 数 类 型 和 个 数 以 及 它 的 返 回 值 。
一 个 函 数 定 义 还 包 括 说 明 它 的 局 部 变 量 以 及 确 定 该 函 数 所 做 事 情 的 函 数
体 。
语 法



转 换 单 元 :

    外 部 说 明

    转 换 单 元  外 部 说 明

外 部 说 明 :  /*  仅 允 许 在 外 部 (文 件 )范 围 内  * /

    函 数 定 义

    说 明

函 数 定 义 :   /*  这 里 的 说 明 符 是 函 数 说 明 符  * /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属 性 序 列 o p t 说 明 符  说 明 表 o p t  复 合 语 句

    /*  属 性 序 列 是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原 型 参 数 是 :

说 明 指 示 符 :
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类 型 指 示 符 o p t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说 明 表 :

    说 明

    说 明 表  说 明

说 明 符 :

    指 针 o p t  直 接 说 明 符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:   / * 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符  * /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参 数 类 型 表 )    / *  新 式 说 明 符  * /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标 识 符 表 o p t)   /*  已 废 除 的 说 明 符  * /

在 一 个 定 义 中 参 数 表 使 用 以 下 语 法 :



参 数 类 型 :    / *  参 数 表  * /

    参 数 表

    参 数 表 ,...

参 数 表 :

    参 数 说 明

    参 数 表 ,参 数 说 明

参 数 说 明 :

    参 数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在 一 个 旧 式 函 数 定 义 中 的 参 数 表 使 用 以 下 语 法 :

标 识 符 表 :    / *  已 废 除 的 函 数 定 义 和 说 明  * /

    标 识 符

    标 识 符 表 ,标 识 符

函 数 体 的 语 法 :

复 合 语 句 :    / *  函 数 体  * /

    {说 明 表 o p t  语 句 表 o p t}

可 以 用 于 修 饰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只 有 e x t e r n 和 s ta t ic。 e x t e r n
指 示 符 指 示 该 函 数 可 以 从 其 它 文 件 引 用 ,也 就 是 ,该 函 数 名 称 被 输 出 到 链
接 器 。 s t a t i c 指 示 符 指 示 该 函 数 不 能 从 其 它 文 件 引 用 ,也 就 是 ,该 函 数 名 称
不 输 出 到 链 接 器 。 如 果 一 个 函 数 定 义 中 不 出 现 存 储 类 ,则 假 设 是 e x t e r n。
在 任 何 情 况 下 ,该 函 数 从 定 义 点 到 文 件 结 尾 就 是 可 见 的 。
任 选 说 明 指 示 符 和 强 制 性 说 明 符 一 起 指 出 该 函 数 的 返 回 类 型 和 名 称 。 说



明 符 是 命 名 该 函 数 的 标 识 符 和 紧 跟 函 数 名 的 圆 括 号 的 组 合 。 传 送 的 属 性
序 列 非 终 结 符 是 定 义 在 “ 函 数 属 性 ” 中 的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特 征 。
直 接 说 明 符 (在 说 明 符 语 法 中 )指 出 定 义 的 函 数 的 名 称 和 它 的 参 数 的 标 识
符 。 如 果 直 接 说 明 符 包 括 一 个 参 数 表 ,该 表 指 出 所 有 参 数 的 类 型 。 这 样
的 一 个 说 明 符 也 作 为 后 面 调 用 该 函 数 的 一 个 函 数 原 型 。
在 函 数 定 义 中 的 说 明 表 中 的 一 个 说 明 不 能 包 含 r e g i s t e r 之 外 的 一 个 存 储
类 指 示 符 。 只 有 在 为 一 个 i n t 类 型 的 值 指 定 r e g i s t e r 存 储 类 时 ,其 说 明 指
示 符 语 法 中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可 以 省 略 。
复 合 语 句 是 包 含 局 部 变 量 说 明 、 引 用 外 部 的 说 明 项 和 语 句 的 函 数 体 。
“ 函 数 属 性 ”、“ 存 储 类 ”、“ 返 回 值 ”、“ 参 数 ” 和 “ 函 数 体 ” 等 节 详 细 地
描 述 了 函 数 定 义 的 组 成 份 。

函 数 属 性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任 选 的 属 性 序 列 非 终 结 符 允 许 你 在 每 一 个 函 数 基 础 上 选 择 一 个 调 用 约
定 。 你 也 可 以 指 定 函 数 为 _ _ fas tca l l 或 _ _ i n l i n e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指 定 调 用 约 定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有 关 调 用 约 定 的 信 息 ,参 见 联 机 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程 序 员 指 南 ”
中 的 “ 调 用 约 定 主 题 ”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联 编 函 数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
__ i n l i n e 关 键 字 告 诉 编 译 器 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的 每 个 实 例 中 用 该 函 数 的 定
义 替 换 该 代 码 。 但 替 换 仅 出 现 在 编 译 器 的 决 定 中 。 例 如 ,如 果 一 个 函 数
的 地 址 被 占 用 或 它 太 大 ,则 编 译 器 不 联 编 该 函 数 。
对 一 个 认 为 是 联 编 的 候 选 者 的 函 数 ,它 必 须 使 用 新 式 函 数 定 义 。
使 用 这 个 格 式 指 出 一 个 联 编 函 数 :

__ i n l i n e  类 型 o p t 函 数 定 义 ;
使 用 联 编 函 数 产 生 更 快 的 代 码 ,有 时 产 生 比 相 同 函 数 调 用 产 生 更 小 的 代
码 ,其 原 因 如 下 :
l  它 节 省 需 要 执 行 函 数 调 用 的 时 间 。
l  小 的 联 编 函 数 ,可 能 三 行 或 更 少 ,因 为 编 译 器 不 产 生 处 理 参 量 和 返 回

值 的 代 码 而 生 成 比 相 同 的 函 数 调 用 更 少 的 代 码 。
l  生 成 的 联 编 函 数 是 属 于 不 能 正 常 使 用 的 优 化 代 码 ,因 为 编 译 器 不 执

行 内 部 过 程 的 优 化 。
使 用 _ _ i n l i n e 的 函 数 不 要 与 联 编 汇 编 器 混 淆 ,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“ 联 编 汇
编 器 ”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

联 编 汇 编 器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联 编 汇 编 器 让 你 在 你 的 C 源 程 序 中 直 接 嵌 入 汇 编 语 言 指 令 而 不 要 额 外
的 汇 编 和 链 接 步 骤 。
联 编 汇 编 器 构 建 在 编 译 器 中 ,你 不 需 要 单 独 的 汇 编 器 例 如 M i c r o s o f t 宏 汇
编 器 (M A S M )。
因 为 该 联 编 汇 编 器 不 需 要 单 独 的 汇 编 和 链 接 步 骤 ,它 比 一 个 单 独 的 汇 编
器 更 方 便 。 联 编 汇 编 代 码 可 以 使 用 任 何 C 变 量 或 函 数 名 称 ,因 此 它 容 易
与 你 的 程 序 的 C 代 码 集 成 在 一 起 。 又 因 为 汇 编 代 码 可 以 与 C 语 句 混 合 ,
因 此 它 可 以 完 成 单 独 用 C 很 麻 烦 的 或 不 可 能 的 功 能 。

__ a s m 关 键 字 调 用 联 编 汇 编 器 ,它 可 以 出 现 在 任 何 合 法 的 C 语 句 中 ,但 不
能 出 现 自 身 的 语 句 中 。 之 后 必 须 跟 一 个 汇 编 指 令 、 一 个 用 花 括 号 括 起 的
指 令 组 或 者 至 少 一 个 空 花 括 号 对 。
术 语 “ _ _ a s m 块 ” 在 这 里 指 的 是 任 何 指 令 或 指 令 组 ,不 论 是 否 出 现 在 花 括
号 中 。
下 面 的 代 码 是 一 个 花 括 号 括 起 的 简 单 _ _ a s m 块 (这 个 代 码 是 一 个 空 制 函
数 ):

_ _a s m

{

  p u s h  e b p

  m o v  e b p , e s p

  s u b  e s p ,  _ _L O C A L _ S I Z E



}

另 一 种 方 式 ,你 可 以 在 每 个 汇 编 指 令 前 面 放 置 一 个 _ _a s m :

_ _a s m  p u s h  e b p

_ _a s m  m o v  e b p , e s p

_ _a s m  s u b  e s p ,  _ _L O C A L _ S I Z E

由 于 _ _ a s m 关 键 字 是 一 个 语 句 分 隔 符 ,你 也 可 以 把 汇 编 指 令 放 在 同 一 行 中 :

_ _a s m  p u s h  e b p  _ _ a s m  m o v  e b p , e s p   _ _a s m  s u b  e s p ,  _ _ L O C A L _ S I Z E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D L L 输 入 和 输 出 函 数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d l 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 存 储 类 修 饰 符 是 C 语 言 的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扩 充 。
这 些 修 饰 显 式 定 义 了 D L L 的 客 户 界 面 (可 执 行 的 文 件 或 另 外 的 D L L )。
说 明 为 d l l e x p o r t 的 函 数 消 除 了 一 个 模 块 定 义 ( . D L L )文 件 的 需 要 。 你 可 以
为 数 据 和 对 象 使 用 d l 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 修 饰 符 。
d l l i m p o r t 和 d l l e x p o r t 存 储 类 修 饰 符 必 须 与 扩 充 的 属 性 语 法 关 键 字

__ d e c l s p e c 一 起 使 用 ,下 面 是 这 样 的 例 子 :
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D l l E x p o r t  v o i d  f u n c ( ) ;



D l l e x p o r t  i n t  i  =  1 0 ;

D l l E x p o r t  i n t  j ;

D l l E x p o r t  i n t  n ;

有 关 扩 充 的 存 储 类 修 饰 符 的 语 法 的 指 定 信 息 ,参 见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扩

充 的 存 储 类 型 属 性 ”。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定 义 和 说 明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D L L 界 面 指 的 是 系 统 中 某 个 程 序 中 输 出 的 所 有 已 知 项 (函 数 和 数 据 ) ;也
就 是 所 有 说 明 为 d l l i m p o r t 或 d l l e x p o r t 的 所 有 项 。 包 括 在 D L L 界 面 中 的
所 有 说 明 必 须 指 定 为 d l l i m p o r t 或 d l l e x p o r t 属 性 。 但 该 定 义 只 能 指 定
d l l e x p o r t 属 性 。 例 如 ,如 下 函 数 定 义 生 成 一 个 编 译 器 错 误 :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D L L I m p o r t  i n t  f u n c ( ) / * 错 误 :在 定 义 中 禁 止 d l l i m p o r t * /

{

    r e t u r n  1 ;

}

下 面 代 码 也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:
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

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 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D l l I m p o r t  i n t  i = 1 0 ;    /*错 误 :这 是 一 个 定 义 * /

但 如 下 是 正 确 的 语 法 :
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 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 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D l l E x p o r t  i n t  i = 1 0 ;    /*正 确 :这 是 一 个 输 出 定 义 * /

d l l e x p o r t 的 使 用 隐 含 一 个 定 义 ,而 d l l i m p o r t 隐 含 一 个 说 明 。 你 必 须 对 d l l e x p o r t 使 用

e x t e r n 关 键 字 强 制 为 一 个 说 明 ;否 则 ,隐 含 是 一 个 定 义 。
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 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 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e x t e r n  D l l I m p o r t  i n t  k ;    /*这 是 正 确 的 并 隐 含 一 个 说 明 * /

D l l i m p o r t  i n t  j ;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用 d l l e x p o r t 和 d l l i m p o r t 定 义 联 编 函 数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你 可 以 用 d l l e x p o r t 属 性 定 义 一 个 联 编 函 数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该 函 数 总 是 被
实 例 化 和 被 输 出 ,无 论 程 序 中 的 任 何 模 块 引 用 该 函 数 。 该 函 数 假 定 是 被
另 一 程 序 输 入 。



你 也 可 以 用 d l l i m p o r t 属 性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为 联 编 函 数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该 函
数 可 以 被 伸 展 (从 属 于 /O b (联 编 )编 译 器 选 项 规 格 )但 不 能 被 实 例 化 。 在 特
殊 情 况 中 ,如 果 一 个 联 编 输 入 的 函 数 的 地 址 被 占 用 ,该 函 数 的 地 址 保 留 在
返 回 的 D L L 中 。 这 个 行 为 和 占 用 一 个 非 联 编 输 入 的 函 数 的 地 址 相 同 。
在 联 编 函 数 中 的 静 态 局 部 数 据 和 字 符 串 在 D L L 和 象 在 单 个 程 序 中 似 的
客 户 (也 就 是 ,一 个 没 有 D L L 界 面 的 可 执 行 文 件 )之 间 维 护 相 同 的 标 识
符 。
在 进 行 提 供 输 入 的 联 编 函 数 的 练 习 时 要 小 心 ,例 如 ,如 果 你 修 改 D L L ,不 要
假 设 该 客 户 使 用 该 D L L 的 改 变 的 版 本 。 为 了 保 证 你 加 载 适 当 的 D L L 版
本 ,重 新 建 立 该 D L L 的 客 户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d l l i m p o r t / d l l e x p o r t 的 规 则 和 限 制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l  如 果 你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没 有 dll i m p o r t 或 dl l e x p o r t 属 性 ,该 函 数 不

认 为 是 DL L 界 面 的 部 分 。 因 此 ,该 函 数 的 定 义 必 须 出 现 在 该 模 块 中
或 相 同 程 序 的 另 一 个 模 块 中 。 为 了 使 该 函 数 成 为 DLL 界 面 部 分 ,必
须 在 其 它 模 块 中 以 dll e x p o r t 说 明 该 函 数 的 定 义 ;否 则 ,在 建 立 客 户
时 产 生 一 个 链 接 器 错 误 。

l  如 果 你 的 程 序 的 单 个 模 块 包 含 相 同 函 数 的 dlli m p o r t 和 dl l e x p o r t
说 明 ,那 么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优 先 级 比 dll i m p o r t 属 性 的 优 先 级 高 。
但 编 译 器 产 生 一 个 警 告 。 例 如 :


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   D l l I m p o r t   v o i d   f u n c 1 ( v o i d ) ;

   D l l E x p o r t   v o i d   f u n c 1 ( v o i d ) ; / * 警 告 : d l l e x p o r t 更 优 先 * /

l  你 不 能 用 一 个 以 dlli m p o r t 属 性 说 明 的 数 据 对 象 的 地 址 初 始 化 一 个
静 态 数 据 指 针 。 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产 生 一 个 错 误 :
#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    D l l I m p o r t  i n t  i  ;
    .
    .
    .
    i n t  * p i = & i ;   / *  错 误  * /
    v o i d  f u n c 2 ( )
    {
       s t a t i c  i n t  * p i = & i ;  / *  错 误  */
     }�

l  用 一 个 dll i m p o r t 说 明 的 函 数 的 地 址 初 始 化 一 个 静 态 函 数 指 针 ,设
置 该 指 针 为 该 DL L 输 入 形 实 替 换 程 序 (一 个 转 换 控 制 到 该 函 数 的 代
码 块 )而 不 是 该 函 数 的 地 址 。 如 下 赋 值 不 产 生 错 误 消 息 :


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   D l l I m p o r t  v o i d  f u n c 1 ( v o i d )
   .
   .
   .
   s t a t i c  v o i d  ( * p f ) ( v o i d ) = & f u n c 1 ; / *  没 有 错 误  * /

   v o i d  f u n c 2 ( )
   {
      s t a t i c  v o i d  ( * p f ) ( v o i d ) = & f u n c 1 ; / *  没 有 错 误  * /
   }

l  因 为 在 一 个 对 象 的 说 明 中 包 括 dll e x p o r t 属 性 的 程 序 必 须 提 供 这 个
对 象 的 定 义 ,你 可 以 用 一 个 dll e x p o r t 函 数 的 地 址 初 始 化 一 个 全 局
或 局 部 静 态 函 数 指 针 。 类 似 地 ,你 可 以 用 一 个 dll e x p o r t 数 据 对 象
的 地 址 初 始 化 一 个 全 局 或 局 部 静 态 数 据 指 针 。 例 如 :

# d e f i n e  D l l I m p o r t  _ _ d e c l s p e c ( d l l i m p o r t )

# d e f i n e  D l l E x p o r t  _ _ d e c l s p e c ( d l l e x p o r t )

    D l l I m p o r t  v o i d  f u n c 1 ( v o i d ) ;

    D l l I m p o r t  int  i ;



    D l l E x p o r t  v o i d  f u n c 1 ( v o i d ) ;

    D l l E x p o r t  int  i ;

    .

    .

    .

    in t  * p i = & i ;    / *  正 确  * /

    s t a t i c  v o i d ( * p f ) ( v o i d )  =  & f u n c 1 ;   / *  正 确  * /

  

    v o i d  f u n c 2 ( )

   {

      s t a t i c  i n t  * p i = i ;  / *  正 确  * /

      s t a t i c  v o i d  ( * p f ) ( v o i d )  =  & f u n c 1 ;  / *  正 确  * /

   }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n a k e d 函 数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n a k e d 存 储 类 属 性 是 C 语 言 的 一 个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扩 充 。 对 于 用 n a k e d
存 储 类 属 性 说 明 的 函 数 ,编 译 器 生 成 没 有 序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的 代 码 。 你 可
以 利 用 这 个 特 征 ， 在 使 用 联 编 写 虚 拟 设 备 驱 动 程 序 中 特 别 有 用 。
因 为 n a k e d 属 性 仅 与 一 个 函 数 的 定 义 有 关 ,它 不 是 一 个 类 型 修 饰 符 , n a k e d



函 数 使 用 第 3 章 “ 说 明 和 类 型 ” 中 的 “ 扩 充 的 存 储 类 属 性 ” 中 描 述 的 扩
充 的 属 性 语 法 。
下 面 的 例 子 用 n a k e d 属 性 定 义 了 一 个 函 数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n a k e d ) i n t  f u n c ( f o r m a l _ p a r a m e t e r s )

{

   / *  函 数 体  * /

}

或 者 ,另 一 种 方 式 是 :

# d e f i n e  n a k e d  _ _ d e c l s p e c  ( n a k e d )

n a k e d  i n t  f u n c ( f o r m a l _ p a r a m e t e r s )

{

    / *  函 数 体  * /

}

n a k e d 属 性 只 影 响 编 译 器 生 成 该 函 数 的 序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序 列 的 代 码 ,它 不
影 响 调 用 这 样 函 数 生 成 的 代 码 。 因 此 , n a k e d 属 性 不 认 为 是 该 函 数 的 类 型
部 分 ,函 数 指 针 不 能 有 n a k e d 属 性 。 而 且 n a k e d 属 性 不 能 应 用 于 一 个 数 据
定 义 。 例 如 ,如 下 代 码 产 生 错 误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n a k e d )  i n t  i ;    / *  错 误 - n a k e d 属 性 不 允 许 用 在 数 据 说 明 中  * /
n a k e d 属 性 只 能 与 函 数 的 定 义 相 关 ,而 不 能 在 函 数 的 原 型 中 指 出 ,下 面 的
说 明 产 生 一 个 编 译 器 错 误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n a k e d )  i n t  f u n c ( ) ;   / *  错 误 - n a k e d 属 性 不 允 许 在 函 数 说 明 中  * /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使 用 n a k e d 函 数 的 规 则 和 限 制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l  在 一 个 nak e d 函 数 中 不 允 许 使 用 re t u r n 语 句 。 但 可 以 把 该 返 回 值

移 到 RE T 指 令 之 前 的 EA X 寄 存 器 。
l  在 一 个 nak e d 函 数 中 不 允 许 使 用 结 构 的 异 常 处 理 指 令 ,因 为 该 指 令

必 须 在 栈 框 架 中 执 行 取 消 内 务 操 作 。
l  在 一 个 na k e d 函 数 中 不 允 许 使 用 se t j m p 运 行 函 数 ,因 为 它 必 须 在 栈

框 架 中 执 行 取 消 内 务 操 作 。 但 lon g j m p 运 行 函 数 是 允 许 的 。
l  在 一 个 nak e d 函 数 中 不 允 许 使 用 _allo c 函 数 。
l  为 了 确 保 在 序 言 之 前 不 出 现 局 部 变 量 的 初 始 化 代 码 ,在 函 数 范 围 不

允 许 初 始 化 的 局 部 变 量 。
l  不 推 荐 使 用 框 架 指 针 优 化 (/Oy 编 译 器 选 项 ),但 它 为 了 nak e d 函 数 而

自 动 取 消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编 写 序 言 /结 尾 部 分 代 码 的 考 虑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在 你 编 写 自 已 的 序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代 码 序 列 之 前 ,重 要 的 是 了 解 栈 框 架 的
布 局 ,它 对 于 了 解 如 何 使 用 _ _ L O C A L _ S I Z E 预 定 义 的 常 量 也 是 重 要 的 。



栈 框 架 布 局
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了 在 一 个 3 2 位 函 数 中 可 以 出 现 的 标 准 序 言 代 码 :
p u s h    e b p           ;存 储 e b p

m o v    e b p , e s p        ;设 置 栈 框 架 指 针

s u b     e s p , l o c a l b y t e s   ;为 局 部 变 量 分 配 空 间

p u s h    < r e g i s t e r s >     ;存 储 r e g i s t e r s

l o c a l b y t e s 变 量 表 示 在 栈 上 局 部 变 量 需 要 的 字 节 数 , reg is te rs 变 量 是 表 示
在 栈 上 保 存 寄 存 器 表 的 位 置 占 用 者 。 在 下 推 寄 存 器 后 ,你 可 以 把 任 何 其
它 适 当 的 数 据 放 在 栈 中 。 如 下 是 对 应 的 结 尾 部 分 代 码 :
p o p   < r e g i s t e r s >    ;恢 复 r e g i s t e r s

m o v   e s p  e b p        ;恢 复 栈 指 针

p o p   e b p            ;恢 复 e b p

re t                 ;从 函 数 返 回

栈 总 是 向 下 推 (从 高 到 低 存 储 器 地 址 )。 基 指 针 ( e b p )指 向 e b p 的 推 入 的 值 ,
局 部 变 量 区 域 起 始 于 e b p - 2。 为 了 访 问 该 局 部 变 量 ,通 过 e b p 减 适 当 的 值
计 算 从 e b p 的 偏 移 量 。

__L O C A L _ S I Z E 常 量

编 译 器 为 联 编 汇 编 器 块 中 使 用 函 数 序 言 代 码 而 提 供 了 一 个 常 量

__ L O C A L _ S I Z E 。 这 个 常 量 用 在 定 制 序 言 代 码 中 用 于 在 栈 上 为 局 部 变 量
分 配 空 间 。
编 译 器 确 定 __ L O C A L _ S I Z E 的 值 ,该 值 是 所 有 用 户 定 义 的 局 部 变 量 和 编 译



器 生 成 的 临 时 变 量 的 总 的 字 节 个 数 。 _ _ L O C A L _ _S I Z E 仅 用 作 一 个 立 即 操
作 数 ;它 不 能 用 在 一 个 表 达 式 中 。
你 不 能 改 变 或 重 新 定 义 该 常 量 的 值 。 例 如 :
m o v   e a x ,  _ _L O C A L _ S I Z E         ;  立 即 操 作 数 -正 确

m o v   e a x ,  [ e b p - __ L O C A L _ S I Z E ]   ;  错 误

如 下 一 个 n a k e d 函 数 的 例 子 包 含 定 制 序 言 和 结 尾 部 分 序 列 :

_ _d e c l s p e c (  n a k e d  )  f u n c ( )

{

   in t  i;

   in t  j;

   _ _a s m    / *  序 言  * /

    {

    p u s h  e b p

    m o v  e b p , e s p

    s u b  e s p ,_ _L O C A L _ S I Z E

    }

/*  函 数 体  * /

_ _a s m   / *  结 尾 部 分  * /

   {

   m o v  e s p , e b p

   p o p  e b p

   r e t



   }

}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存 储 类

在 函 数 定 义 中 的 存 储 类 给 出 该 函 数 为 e x t e r n 或 s ta t ic 存 储 类 。
语 法 :

函 数 定 义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属 性 序 列 o p t 说 明 符  说 明 表 o p t  复 合 语 句

    / *  属 性 序 列 是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说 明 指 示 符 :
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存 储 类 指 示 符 :    / *  对 于 函 数 定 义  * /

    e x t e r n

    s ta t ic

如 果 一 个 不 包 括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的 函 数 定 义 ,该 存 储 类 缺 省 为 e x t e r n。 你 可
以 显 式 说 明 一 个 函 数 为 e x t e r n ,但 它 可 以 不 需 要 。
如 果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包 含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e x t e r n ,该 标 识 符 和 任 何 文 件 范 围 的
标 识 符 的 可 见 说 明 具 有 相 同 的 连 接 。 如 果 没 有 文 件 范 围 的 可 见 说 明 ,该
标 识 符 具 有 外 部 的 连 接 。 如 果 一 个 标 识 符 有 文 件 范 围 且 没 有 存 储 类 指 示



符 ,那 么 该 标 识 符 具 有 外 部 的 连 接 。 外 部 的 连 接 意 味 着 该 标 识 符 的 每 个
实 例 指 示 相 同 的 对 象 或 函 数 。 有 关 连 接 和 文 件 范 围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2
章 “ 程 序 结 构 ” 中 的 “ 生 存 期 、 范 围 、 可 见 性 和 连 接 ”。
用 一 非 e x t e r n 的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说 明 一 个 块 范 围 的 函 数 会 产 生 错 误 。
具 有 s ta t ic 存 储 类 的 一 个 函 数 仅 在 定 义 它 的 源 文 件 中 是 可 见 的 。 所 有 其
它 函 数 ,不 论 它 们 是 显 式 还 是 隐 含 地 给 出 e x t e r n 存 储 类 ,它 们 在 程 序 中 的
所 有 源 文 件 中 都 是 可 见 的 。 如 果 期 待 是 s ta t ic 存 储 类 ,必 须 在 该 函 数 说 明
(如 果 有 )的 第 一 次 出 现 或 者 该 函 数 的 定 义 上 说 明 它 为 该 存 储 类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当 允 许 M i c r o s o f t 扩 充 时 ,最 初 说 明 没 有 一 个 存 储 类 (或 有 e x t e r n 存 储 类 )
的 函 数 ,如 果 该 函 数 的 定 义 在 同 一 源 文 件 中 ,且 该 定 义 显 式 指 出 s ta t ic 存
储 类 ,则 该 函 数 给 出 为 s ta t ic 存 储 类 。
当 用 / Z e 编 译 器 选 项 编 译 时 ,在 一 个 块 中 用 ex te rn 关 键 字 说 明 的 函 数 具 有
全 局 可 见 性 。
当 用 / Z a 编 译 时 不 是 这 样 的 。 如 果 考 虑 源 代 码 的 移 植 性 ,这 个 特 征 是 不 可
靠 的 。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返 回 类 型

一 个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建 立 该 函 数 返 回 值 的 尺 寸 和 类 型 ,对 应 于 下 面 语 法 中
的 类 型 指 示 符 :
语 法



函 数 定 义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属 性 序 列 o p t 说 明 符  说 明 表 o p t  复 合 语 句

    / *  属 性 序 列 是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说 明 指 示 符 :
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类 型 指 示 符 :

    vo id

    c h a r

    s h o r t

    i n t

    l o n g

    f l oa t

    d o u b l e

    s i g n e d

    u n s i g n e d
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指 示 符

    枚 举 指 示 符

    t y p e d e f 名 称

类 型 指 示 符 可 以 指 出 任 何 基 本 的 、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。 如 果 你 不 包 括 类 型
指 示 符 ,返 回 的 类 型 假 设 是 i n t。



在 函 数 定 义 中 给 出 的 返 回 值 必 须 与 在 程 序 中 其 它 地 方 该 函 数 说 明 的 返 回
值 相 匹 配 。 当 执 行 包 含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r e t u r n 语 句 时 一 个 函 数 返 回 一 个
值 。 对 该 表 达 式 求 值 时 ,如 果 需 要 ,要 转 换 该 返 回 值 的 类 型 ,并 返 回 到 该 函
数 被 调 用 的 地 方 。 如 果 一 个 函 数 被 说 明 为 返 回 类 型 是 v o i d ,则 一 个 包 含
表 达 式 的 返 回 语 句 会 产 生 一 个 警 告 ,并 不 对 其 中 的 表 达 式 进 行 求 值 。
如 下 例 子 说 明 了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:

t y p e d e f  s t r u c t

{

   c h a r  n a m e [ 2 0 ] ;

   in t  i d ;

   l o n g  c l a s s ;

}  S T U D E N T ;

/*  返 回 的 类 型 是 S T U D E N T  * /

S T U D E N T  s o r t s t u ( S T U D E N T  a , S T U D E N T  b )

{

   r e t u rn ( ( a . i d  <  b . i d )  ?  a  :  b ) ;

}

这 个 例 子 用 一 个 t y p e d e f 说 明 定 义 了 S T U D E N T 类 型 ,并 定 义 函 数 so r t s tu
具 有 S T U D E N T 返 回 类 型 。 该 函 数 选 择 并 返 回 它 的 两 个 结 构 参 量 之 一 。
在 该 函 数 的 后 续 调 用 中 ,编 译 器 进 行 检 测 以 确 保 参 量 类 型 为 S T U D E N T。
注 意 :通 过 传 送 该 结 构 的 指 针 而 不 是 整 个 结 构 可 以 提 高 效 率 。



c h a r  * s m a l l s t r ( c h a r  s 1 [ ] , c h a r  s 2 [ ] )

{

   in t  i;

   i = 0 ;

   w h i l e  ( s1 [ i ] !=′ \0′  & &  s 2 [ i ] ! =  ′ \ 0′ )

      i + + ;

   i f  ( s 1 [ i ] = =  ′ \0′ )

      r e t u r n ( s 1 ) ;

   e l s e

      r e t u r n ( s 2 ) ;

}

这 个 例 子 定 义 了 一 个 这 样 的 函 数 ,该 函 数 返 回 一 个 字 符 数 组 的 指 针 。 该
函 数 有 两 个 字 符 数 组 的 (字 符 串 )参 量 并 返 回 两 个 字 符 串 中 较 短 的 指 针 ,一
个 数 组 的 指 针 指 向 第 一 个 数 组 元 素 并 具 有 它 的 类 型 ;因 此 ,该 函 数 的 返 回
类 型 是 c h a r 类 型 的 指 针 。
对 于 返 回 i n t 类 型 的 函 数 ,你 不 需 要 在 调 用 它 们 之 前 说 明 它 的 i n t 返 回 类
型 ,虽 然 建 议 使 用 原 型 以 便 对 参 量 和 返 回 值 进 行 正 确 的 类 型 检 测 。

参   数

参 量 是 通 过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传 给 该 函 数 的 值 的 名 称 ,参 数 是 该 函 数 期 待 接
受 的 值 。 在 一 个 函 数 原 型 中 ,紧 跟 函 数 名 称 后 面 的 圆 括 号 包 含 该 函 数 的



参 数 及 其 类 型 的 完 整 表 。
参 数 说 明 指 出 存 储 在 参 数 中 的 值 的 类 型 、 尺 寸 和 标 识 符 。
语 法

函 数 定 义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属 性 序 列 o p t 说 明 符  说 明 表 o p t  复 合 语 句

    / *  属 性 序 列 是 M 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说 明 符 :

    指 针 o p t  直 接 说 明 符

直 接 说 明 符 :    / * 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符  * /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参 数 类 型 表 )/* 新 式 说 明 符 * /

参 数 类 型 表 :    / *  一 个 参 数 表  * /

    参 数 表

    参 数 表 ,...

参 数 表 :

    参 数 说 明

    参 数 表 ,参 数 说 明

参 数 说 明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,说 明 符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,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参 数 类 型 表 是 一 个 由 逗 号 分 隔 的 参 数 说 明 序 列 。 在 参 数 表 中 每 个 参 数 的
格 式 如 下 :
[ r eg i s t e r ]  类 型 指 示 符  [说 明 符 ]



用 a u t o 属 性 说 明 函 数 参 数 会 产 生 错 误 ,该 参 数 的 标 识 符 用 在 函 数 体 中 指
的 是 送 给 该 函 数 的 值 。 你 不 能 在 原 型 中 命 名 参 数 ,除 非 这 些 名 称 超 出 该
说 明 结 尾 的 范 围 。 因 此 参 数 名 称 可 以 与 函 数 定 义 中 相 同 方 式 或 不 同 方 式
赋 值 。 这 些 标 识 符 在 函 数 体 的 最 外 层 的 块 中 不 能 重 新 定 义 ,但 它 们 可 以
在 里 层 、 嵌 套 的 块 中 好 像 参 数 表 是 一 个 括 起 来 的 块 重 新 定 义 。
在 参 数 类 型 表 中 的 每 个 标 识 符 之 前 必 须 有 适 当 的 类 型 指 示 符 ,正 如 下 面
的 例 子 指 示 的 :

v o i d  n e w  ( d o u b l e  x ,  d o u b l e  y ,  d o u b l e  z )

{

   / *  这 里 是 函 数 体  * /

}

如 果 在 参 数 表 中 至 少 出 现 一 个 参 数 ,该 表 可 以 以 一 个 逗 号 跟 三 个 句 点 (, . . .)
结 尾 。 这 个 构 造 称 为 “ 省 略 用 法 ”， 指 出 该 函 数 可 变 的 参 量 个 数 (有 关 更
多 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用 可 变 个 数 参 量 调 用 ” )。 但 调 用 该 函 数 的 参
量 个 数 必 须 至 少 有 逗 号 之 前 的 参 数 个 数 多 。
如 果 没 有 参 量 传 送 给 该 函 数 ,该 参 数 表 由 关 键 字 v o i d 代 替 ,这 个 v o i d 的 使
用 不 同 于 作 为 一 个 类 型 指 示 符 的 使 用 。
参 数 的 次 序 和 类 型 包 括 任 何 省 略 用 法 ,在 所 有 函 数 说 明 (如 果 有 )和 函 数 定
义 中 必 须 都 是 相 同 的 。 在 常 用 算 术 转 换 之 后 参 量 的 类 型 必 须 与 对 应 参 数
的 类 型 进 行 兼 容 赋 值 (对 于 算 术 转 换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
中 的 “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” ) ,省 略 号 后 的 参 量 不 进 行 检 测 。 一 个 参 数 可 以
有 任 何 基 本 的 、 结 构 、 联 合 、 指 针 或 数 组 类 型 。



如 果 必 要 ,编 译 器 在 每 个 参 数 和 每 个 参 量 上 执 行 独 立 的 常 用 算 术 转 换 。
在 转 换 之 后 ,没 有 短 于 i n t 的 参 数 ,没 有 参 数 具 有 f l o a t 类 型 ,除 非 该 参 数 类
型 在 原 型 中 显 式 指 定 为 f l oa t。 例 如 ,这 意 味 着 说 明 一 个 参 数 为 c h a r 与 说
明 它 为 i n t 具 有 相 同 的 作 用 。

函 数 体

一 个 “ 函 数 体 ” 是 包 含 指 定 该 函 数 执 行 的 语 句 的 复 合 语 句 。
语 法

函 数 定 义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属 性 序 列 o p t 说 明 符  说 明 表 o p t  复 合 语 句

    / *  属 性 序 列 是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复 合 语 句 :    / *  函 数 体  * /

    {说 明 表 o p t  语 句 表 o p t}

在 一 个 函 数 体 中 说 明 的 变 量 、“ 局 部 变 量 ” 除 非 指 定 其 它 的 存 储 类 型 ,否
则 具 有 a u t o 存 储 类 。 当 一 个 函 数 被 调 用 时 ,为 局 部 变 量 建 立 存 储 并 执 行
局 部 初 始 化 。 执 行 控 制 传 给 该 复 合 语 句 中 的 第 一 个 语 句 并 继 续 执 行 直 到
遇 到 一 个 re tu rn 语 句 或 遇 到 该 函 数 体 结 束 。 然 后 控 制 返 回 到 函 数 被 调 用
的 地 方 。
如 果 该 函 数 有 一 个 返 回 值 ,必 须 执 行 包 含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r e tu rn 语 句 。 如
果 没 有 r e tu rn 语 句 执 行 或 者 r e tu rn 语 句 不 包 含 表 达 式 ,该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是
不 确 定 的 。



函 数 原 型

一 个 函 数 说 明 位 于 函 数 定 义 之 前 ,指 出 一 个 函 数 的 名 称 、 返 回 类 型 、 存
储 类 型 和 其 它 属 性 。 为 了 作 为 一 个 原 型 使 用 ,该 函 数 说 明 也 必 须 建 立 该
函 数 参 量 的 类 型 和 标 识 符 。
语 法

说 明 :
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属 性 序 列 o p t 初 始 说 明 符 表 o p t

    / *  属 性 序 列 o p t 是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说 明 指 示 符 :
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初 始 说 明 符 表 :

     初 始 说 明 符

     初 始 说 明 符 表 ,初 始 说 明 符

初 始 说 明 符 :

    说 明 符

    说 明 符 =初 始 化 器

说 明 符 :

    指 针 o p t  直 接 说 明 符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:    / *  一 个 函 数 说 明 符  * /

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参 数 类 型 表 )    / *  新 式 说 明 符  * /
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标 识 符 表 o p t)   /*  已 废 除 的 说 明 符  * /

该 原 型 和 函 数 定 义 具 有 相 同 的 格 式 ,除 了 一 个 分 号 直 接 跟 在 圆 括 号 之 后
终 止 原 型 外 ,因 此 原 型 没 有 语 句 体 。 在 每 种 情 况 下 ,返 回 值 必 须 与 函 数 定
义 中 指 定 的 返 回 值 一 致 。
函 数 原 型 具 有 如 下 重 要 用 途 :
l  它 们 建 立 函 数 返 回 非 in t 类 型 的 返 回 类 型 ,虽 然 返 回 in t 值 的 函 数

不 需 要 原 型 ,但 建 议 有 原 型 。
l  没 有 完 成 的 原 型 ,要 进 行 标 准 转 换 ,但 不 要 试 图 用 参 数 个 数 检 测 参 量

的 类 型 和 个 数 。
l  原 型 在 函 数 定 义 之 前 用 于 初 始 化 该 函 数 的 指 针 。
l  参 数 表 用 于 对 函 数 定 义 中 的 参 数 与 函 数 调 用 中 对 应 的 参 量 进 行 检

测 。
每 个 参 数 转 换 的 类 型 确 定 了 栈 中 放 置 的 函 数 调 用 参 量 的 解 释 。 参 量 和 参
数 之 间 的 一 个 类 型 不 匹 配 导 致 栈 中 的 参 量 被 误 解 释 。 例 如 ,在 一 个 1 6 位
计 算 机 中 ,如 果 一 个 1 6 位 指 针 作 为 一 个 参 量 传 送 ,那 么 说 明 作 为 一 个 l o n g
参 数 ,栈 中 的 开 头 3 2 位 解 释 为 一 个 l o n g 参 数 。
这 个 错 误 不 仅 对 该 l o n g 参 数 产 生 问 题 ,而 且 对 于 随 后 的 任 何 参 数 也 产 生
问 题 。 你 可 以 通 过 所 有 函 数 说 明 完 整 的 函 数 原 型 来 检 测 这 种 错 误 。
一 个 原 型 建 立 一 个 函 数 的 属 性 ,以 便 在 其 定 义 (或 出 现 在 其 它 源 文 件 中 )之
前 的 函 数 调 用 检 测 参 数 类 型 和 返 回 类 型 的 不 匹 配 。 例 如 ,如 果 你 在 一 个
原 型 中 指 出 s t a t i c 存 储 表 指 示 符 ,你 必 须 在 函 数 定 义 中 指 定 s ta t ic 存 储 类 。



完 整 参 数 说 明 ( i n t  a )可 以 在 同 一 说 明 中 与 抽 象 说 明 符 ( int ) 混 合 使 用 。 例
如 ,如 下 说 明 是 合 法 的 :
i n t  add  ( in t  a , in t ) ;
该 原 型 可 以 包 括 两 种 形 式 ,一 种 是 类 型 ,一 个 是 标 识 符 ,每 个 表 达 式 作 为 一
个 参 量 传 送 。
但 这 样 的 标 识 符 的 范 围 只 有 到 该 说 明 结 束 为 止 。 原 型 也 可 以 反 映 参 量 个
数 是 可 变 的 事 实 ,或 者 没 有 传 送 的 参 量 。 没 有 这 样 的 一 个 表 ,不 会 反 映 出
不 匹 配 ,因 此 编 译 器 不 能 生 成 有 关 它 们 的 诊 断 消 息 ,有 关 类 型 检 测 的 更 多
信 息 ,参 见 本 章 后 面 的 “ 参 量 ”。
现 在 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的 原 型 范 围 在 使 用 / Z a 编 译 器 选 项 编 译 时 是 与
A N S I 一 致 的 。 这 意 味 着 如 果 你 在 一 个 原 型 中 说 明 一 个 s t r u c t 或 u n i o n 标
志 ,该 标 志 进 入 这 个 范 围 而 不 是 一 个 全 局 范 围 。 例 如 ,当 用 / Z a 与 A N S I 一
致 性 的 方 式 编 译 时 ,你 不 调 用 这 个 函 数 不 会 得 到 一 个 类 型 不 匹 配 的 错 误 :

v o i d  f u n c 1 ( s t r u c t  s * ) ;
为 了 修 正 你 的 代 码 ,在 该 函 数 原 型 之 前 以 全 局 范 围 定 义 或 说 明 为 s t ruc t 或
u n i o n :
s t r u c t  s ;
v o i d  f u n c 1 ( s t r u c t  s * ) ;
在 / Z e 下 ,该 标 志 仍 进 入 全 局 范 围 中 。



函 数 调 用

一 个 函 数 调 用 是 一 个 传 送 控 制 和 参 量 (如 果 有 )给 一 个 函 数 的 表 达 式 ,它 有
格 式 :
表 达 式 (表 达 式 表 o p t )
这 里 的 表 达 式 是 一 个 函 数 名 称 或 一 个 函 数 地 址 的 求 值 ,表 达 式 表 是 一 个
表 达 式 ( 用 逗 号 分 隔 )的 表 。 这 些 表 达 式 的 最 后 值 是 传 送 给 该 函 数 的 参
量 。 如 果 该 函 数 不 返 回 一 个 值 ,那 么 你 说 明 它 为 一 个 返 回 v o i d 的 函 数 。
如 果 一 个 说 明 在 函 数 调 用 之 前 存 在 ,但 没 有 给 出 有 关 参 数 的 信 息 ,任 何 未
说 明 的 参 量 简 单 地 经 历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
注 意 :函 数 参 量 表 中 的 表 达 式 可 以 以 任 何 次 序 求 值 。 因 此 其 值 被 其 它 参
量 的 副 作 用 所 改 变 的 参 量 具 有 不 确 定 的 值 。 函 数 调 用 运 算 符 所 定 义 的 顺
序 点 仅 保 证 参 量 中 的 所 有 副 作 用 在 控 制 传 送 给 被 调 用 函 数 之 前 被 求 值
(注 意 ，参 量 推 入 栈 的 次 序 是 另 一 个 事 情 )。有 关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4 章“ 表
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顺 序 点 ”。
在 任 何 函 数 调 用 中 的 唯 一 要 求 是 圆 括 号 之 前 的 表 达 式 必 须 求 值 为 一 个 函
数 地 址 。 这 意 味 着 一 个 函 数 可 以 通 过 任 何 函 数 指 针 表 达 式 调 用 。
例 子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函 数 调 用 ,它 从 一 个 s w i t c h 语 句 调 用 函 数 :

v o i d  m a i n ( )

{

    / *  函 数 原 型  * /



    l o n g  l i f t ( in t ) , s t ep ( in t ) ,d rop( in t ) ;

    v o i d  w o r k ( i n t  n u m b e r , l o n g  ( * f u n c t i o n ) ( i n t  i ) ) ;

    in t  s e l e c t , c o u n t ;

    .

    .

    .

    s e l ec t  = 1 ;

    s w i t c h ( s e l e c t )

   {

       c a s e  1 : w o r k ( c o u n t , l i f t ) ;

             b r e a k ;

       c a s e  2 : w o r k ( c o u n t , s t e p ) ;

             b r e a k ;

       c a s e  3 : w o r k ( c o u n t , d r o p ) ;

            / *  进 入 到 下 一 个 c a s e  * /

       de fau l t :

            b r e a k ;

   }

}



/ *  函 数 定 义  * /

v o i d  w o r k ( i n t  n u m b e r , l o n g  ( * f u n c t i o n ) ( i n t  i ) )

{

   in t  i;

   l o n g  j;

  f o r  ( i = j = 0 ; i < n u m b e r ; i + + )

      j  + =  ( * f u n c t i o n ) ( i ) ;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函 数 在 m a i n 中 调 用 :
w o r k  ( c o u n t ,  l i f t ) ,
它 传 送 一 个 整 数 变 量 c o u n t 和 函 数 l i f t 的 地 址 给 函 数 w o r k 。 注 意 该 函 数
的 地 址 通 过 给 出 的 函 数 标 识 符 简 单 地 传 送 ,由 于 一 个 函 数 标 识 符 求 值 为
一 个 指 针 表 达 式 。 为 了 以 这 种 方 式 使 用 一 个 函 数 标 识 符 ,函 数 必 须 在 该
标 识 符 被 使 用 之 前 说 明 或 定 义 ; 否 则 , 不 认 识 该 标 识 符 。 在 这 种 情 况
下 ,w o r k 的 一 个 原 型 在 m a i n 函 数 的 开 头 给 出 。
w o r k 中 的 参 数 f u n c t i o n 说 明 为 一 个 这 样 的 函 数 的 一 个 指 针 ,该 函 数 有 一
个 i n t 参 量 和 返 回 一 个 l o n g 值 。 括 起 参 数 名 称 的 圆 括 号 是 需 要 的 ;没 有
它 们 ,该 说 明 指 出 一 个 返 回 l o n g 值 指 针 的 函 数 。
函 数 w o r k 从 f o r 循 环 中 通 过 作 用 如 下 函 数 调 用 方 式 调 用 选 择 的 函 数 :

( * f u n c t i o n ) ( i ) ;



一 个 参 量 i 传 送 给 被 调 用 的 函 数 。

参   量

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中 的 参 量 具 有 这 种 格 式 :
表 达 式 (表 达 式 表 o p t)   /*  函 数 调 用  * /
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中 ,表 达 式 表 是 一 个 表 达 式 的 表 (由 逗 号 分 隔 )。 这 些 表 达
式 的 最 终 值 传 送 给 函 数 的 参 量 。 如 果 该 函 数 没 有 参 量 ,表 达 式 包 含 关 键
字 vo id 。
一 个 参 量 可 以 是 任 何 具 有 基 本 的 、 结 构 、 联 合 或 指 针 类 型 的 值 。 所 有 参
量 都 通 过 值 传 送 。 这 意 味 着 把 该 参 量 的 拷 贝 赋 给 对 应 的 参 数 。 该 函 数 不
知 道 传 送 的 参 量 的 实 际 存 储 器 位 置 。 该 函 数 使 用 这 个 拷 贝 不 影 响 最 初 导
出 的 变 量 。
虽 然 你 不 能 作 为 参 量 传 送 数 组 或 函 数 ,你 可 以 传 送 它 们 的 指 针 。 指 针 提
供 了 一 个 函 数 通 过 引 用 访 问 一 个 值 的 方 式 。 由 于 一 个 变 量 的 指 针 保 存 变
量 的 地 址 ,函 数 使 用 这 个 地 址 访 问 该 变 量 的 值 。 指 针 参 量 允 许 一 个 函 数
访 问 数 组 和 函 数 ,尽 管 数 组 和 函 数 不 能 作 为 参 量 传 送 。
参 量 求 值 的 次 序 在 不 同 编 译 器 下 和 不 同 的 优 化 层 中 可 能 发 生 变 化 。 但 在
进 入 函 数 之 前 参 量 和 任 何 副 作 用 都 必 须 完 整 地 求 值 。 有 关 副 作 用 的 信 息
参 见 第 4 章 “ 表 达 式 和 赋 值 ” 中 的 “ 副 作 用 ”。
在 一 个 函 数 调 用 中 的 表 达 式 被 求 值 并 在 函 数 调 用 中 每 个 参 量 上 执 行 常 用
的 算 术 转 换 。 如 果 一 个 原 型 是 可 用 的 ,结 果 参 量 类 型 与 原 型 对 应 的 参 数
进 行 比 较 。 如 果 它 们 不 匹 配 ,执 行 一 次 转 换 或 发 生 一 个 诊 断 消 息 。 参 数



也 经 历 常 用 的 算 术 转 换 。
在 表 达 式 表 中 的 表 达 式 个 数 必 须 与 参 数 个 数 相 匹 配 。 除 非 该 函 数 的 原 型
或 定 义 显 式 指 出 参 量 个 数 是 可 变 的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编 译 器 检 测 参 数 表 中
类 型 名 称 那 样 多 的 参 量 ,如 果 必 要 ,对 它 进 行 转 换 。 有 关 更 多 信 息 ,参 见 下
一 节 的 “ 用 可 变 个 数 参 量 调 用 ”。
如 果 该 原 型 的 参 数 表 仅 包 含 关 键 字 v o i d ,编 译 器 在 函 数 调 用 中 期 待 0 个
参 量 ,在 定 义 中 期 待 0 个 参 数 。 如 果 发 现 了 任 何 参 量 ,编 译 器 发 出 一 个 诊
断 消 息 。
例 子
这 个 例 子 使 用 指 针 作 为 参 量 :
v o i d  m a i n ( )

{

   / *  函 数 原 型  * /

    

   v o i d  s w a p ( i n t  * n u m 1 , i n t  * n u m 2 ) ;

   in t  x , y ;

   .

   .

   .

   s w a p ( & x , & y ) ;   / *  函 数 调 用  * /

}

   / *  函 数 定 义  * /



v o i d  s w a p ( i n t  * n u m 1 , i n t  * n u m 2 )

{

   in t  t;

   t = * n u m 1 ;

   * n u m 1 = * n u m 2 ;

   * n u m 2 = t ;

}

在 这 个 例 子 中 , s w a p 函 数 在 m a i n 中 说 明 ,它 有 两 个 参 量 ,分 别 用 标 识 符
n u m 1 和 n u m 2 表 示 ,两 个 都 是 i n t 值 的 指 针 。 在 原 型 定 义 中 参 量 n u m 1 和
n u m 2 也 都 说 明 为 i n t 类 型 值 的 指 针 。
在 函 数 调 用 中 :

s w a p  ( & x , & y ) ;
x 的 地 址 存 储 在 n u m 1 中 , y 的 地 址 存 储 在 n u m 2 中 ,现 在 在 同 样 的 位 置 存
在 两 个 名 称 或 “ 别 名 ”。 s w a p 中 * n u m 1 和 * n u m 2 的 引 用 有 效 地 引 用 m a i n
中 的 x 和 y。 s w a p 中 的 赋 值 实 际 上 交 换 x 和 y 的 内 容 。 因 此 ,不 必 要 使
用 r e tu rn 语 句 。
编 译 器 在 s w a p 的 参 量 上 执 行 类 型 检 测 , s w a p 的 原 型 包 括 每 个 参 数 的 参
量 类 型 。 在 该 原 型 和 定 义 中 圆 括 号 中 的 标 识 符 可 以 是 相 同 或 不 相 同 的 。
重 要 的 是 在 原 型 和 定 义 中 参 量 的 类 型 必 须 与 参 数 其 中 的 类 型 相 匹 配 。



用 可 变 个 数 参 量 调 用

部 分 参 数 表 可 以 通 过 省 略 标 记 终 止 。 一 个 逗 号 后 跟 三 个 句 点 (, . . .)指 出 可
以 有 更 多 的 参 量 传 送 给 函 数 ,但 它 们 没 有 给 出 更 多 信 息 。 类 型 检 测 不 是
在 每 个 参 量 上 执 行 。 在 省 略 标 识 的 前 面 必 须 至 少 有 一 个 参 数 ,省 略 标 记
必 须 是 参 数 表 中 最 后 一 个 语 言 符 号 。 没 有 省 略 标 记 ,如 果 它 接 受 除 了 参
数 表 中 说 明 的 参 数 外 的 参 数 时 ,该 函 数 的 行 为 是 不 确 定 的 。
为 了 用 一 个 可 变 个 数 的 参 量 调 用 一 个 函 数 ,在 函 数 调 用 中 简 单 地 指 出 任
何 个 数 的 参 量 。
一 个 例 子 是 C 运 行 库 的 pr in t f 函 数 ,该 函 数 调 用 对 于 参 数 表 或 参 量 类 型
中 说 明 的 每 个 类 型 名 称 必 须 包 含 一 个 参 量 。
在 函 数 调 用 中 指 定 的 所 有 参 量 都 放 在 栈 中 ,除 非 指 定 __ fas tca l l 调 用 约 定 。
函 数 说 明 的 参 数 个 数 确 定 从 栈 中 取 多 少 参 量 并 赋 给 这 些 参 数 。 你 要 负 责
从 栈 中 接 受 任 何 另 外 的 参 量 并 确 定 出 现 多 少 参 量 。 S T D A R G S . H 文 件 包
含 访 问 具 有 可 变 参 量 个 数 的 函 数 的 参 量 的 A N S I 方 式 宏 。
同 样 ,也 支 持 包 含 在 V A R A R G S . H 中 的 X E N I X 方 式 宏 。
这 个 样 本 说 明 是 一 个 调 用 可 变 参 量 个 数 的 函 数 :
in t  averagc( in t  f i r s t , . . . )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→
为 了 维 护 与 M icroso f t  C 以 前 版 本 的 兼 容 性 , A N S I  C 标 准 的 一 个 M i c r o s o f t
扩 充 是 允 许 参 数 表 的 末 尾 有 一 个 没 有 句 点 的 逗 号 ( , )指 出 可 变 的 参 量 个
数 。 但 建 议 把 这 个 代 码 改 变 为 加 上 省 略 标 记 。



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结 束

递 归 函 数

在 C 程 序 中 的 任 何 函 数 可 以 递 归 调 用 ,也 就 是 ,它 可 以 调 用 本 身 。 递 归 调
用 的 次 数 受 限 于 栈 的 尺 寸 。 有 关 设 置 栈 尺 寸 的 链 接 器 选 项 的 信 息 ,参 见
联 机 “ M i 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程 序 员 指 南 ” 中 的 “ 栈 分 配 ” ( / S T A C K )
链 接 器 选 项 。 每 次 调 用 该 函 数 时 ,为 其 参 数 和 a u t o 及 r e g i s t e r 变 量 分 配 新
的 存 储 以 便 它 们 前 面 的 未 完 成 的 调 用 不 被 覆 盖 。 参 数 只 能 直 接 访 问 建 立
它 们 的 函 数 的 实 例 。 以 前 的 参 数 不 能 直 接 访 问 后 面 的 函 数 实 例 。
注 意 有 s ta t ic 存 储 说 明 的 变 量 在 每 次 递 归 调 用 时 不 需 要 新 的 存 储 。 它 们
的 存 储 存 在 于 程 序 的 生 存 期 中 ,这 样 的 变 量 的 每 次 引 用 都 访 问 相 同 的 存
储 区 域 。
例 子
这 个 例 子 说 明 了 递 归 调 用 :
i n t  f a c t o r i a l ( i n t  n u m ) ; / *  函 数 原 型  * /

v o i d  m a i n ( )

{

  in t  r e s u l t , n u m b e r ;

  .

  .

  .



  r e s u l t = f a c t o r i a l ( n u m b e r ) ;

}

i n t  f a c t o r i a l ( i n t  n u m )    / *  函 数 定 义  * /

{

  .

  .

  .

  if ( ( n u m > 0 )   | |   ( n u m < = 1 0 ) )

     r e t u r n  ( n u m * f a c t o r i a l ( n u m - 1 ) ) ;

}



附 录 A   C 语 言 语 法 总 结

本 附 录 给 出 了 C 语 言 和 Mic r o s o f t  C 语 言 特 征 的 完 整 描 述 。 你 可 以 使 用 本 附 录
中 的 说 明 确 定 任 何 语 言 组 成 成 分 的 准 确 语 法 。 在 本 手 册 讨 论 主 题 的 章 节 中 解 释
了 本 节 出 现 的 语 法 。
注 意 :这 个 语 法 总 结 不 是 ANS I  C 标 准 部 分 ,仅 包 括 它 的 信 息 。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的
语 法 在 后 面 语 法 的 注 释 中 作 了 说 明 。

定 义 和 约 定

终 结 符 是 语 法 定 义 中 的 终 点 ,不 可 能 有 其 它 分 解 。 终 结 符 包 括 一 组 保 留 字 和 用 户
定 义 标 识 符 。
非 终 结 符 在 语 法 中 是 位 置 占 用 者 ,在 这 个 语 法 总 结 中 的 其 它 地 方 定 义 。 定 义 可 以
是 递 归 的 。
一 个 任 选 的 组 成 成 分 可 以 通 过 加 上 op t 下 标 来 指 出 ,例 如
{表 达 式 o p t}
指 出 在 花 括 号 中 括 起 一 个 任 选 的 表 达 式 。
语 法 约 定 对 语 法 的 不 同 组 成 成 分 使 用 不 同 的 字 体 属 性 ,其 符 号 和 字 体 如 下 :



属 性 说 明
非 终 结 符 斜 体 类 型 指 出 非 终 结 符
co n s t 粗 体 类 型 的 终 结 符 是 必 须 输 入 的 保 留 字 和 符 号 。 在 这

个 上 下 文 中 的 字 符 总 是 大 小 写 敏 感 的

o p t 后 有 带 有 op t 的 非 终 结 符 总 是 任 选 的
缺 省 字 体 以 这 种 字 体 描 述 或 列 出 的 字 符 可 以 作 为 C 语 句 中 的 终

结 符
一 个 非 终 结 符 后 跟 一 个 冒 号 (: )指 出 它 的 定 义 。 另 一 种 定 义 以 分 行 形 式 列 出 ,除
了 前 有 “ 如 下 之 一 ” 的 词 外 。

词 法

l  语 言 符 号
l  关 键 字
l  标 识 符
l  常 量
l  字 符 串 文 字
l  运 算 符
l  标 点



语 言 符 号 总 结

语 言 符 号 :
    关 键 字
    标 识 符
    常 量
    字 符 串 文 字
    运 算 符
    标 点
预 处 理 器 语 言 符 号 :
    头 名 称
    标 识 符
    pp 数
    字 符 常 量
    字 符 串 文 字
    运 算 符
    标 点
    每 个 不 是 上 述 之 一 的 非 空 白 字 符
头 名 称 :
    <路 径 指 示 符 >
    “ 路 径 指 示 符 ”
路 径 指 示 符 :



    合 法 的 文 件 路 径
pp 数 :
    数 字
    .数 字
    pp 数  数 字
    pp 数  非 数 字
    pp 数  e  符 号
    pp 数  E  符 号
    pp 数 .

关 键 字 总 结

关 键 字 :如 下 之 一
a u t o d o u b l e i n t s t r u c t
b r e a k e l s e l o n g s w i t c h
c a s e e n u m r e g i s t e r t y p e d e f
c h a r e x t e r n r e t u r n u n i o n
c o n s t f l o a t s h o r t u n s i g n e d
c o n t i n u e f o r s i g n e d v o i d
d e f a u l t g o t o s i z e o f v o l a t i l e
d o i f s t a t i c w h i l e



标 识 符 总 结

标 识 符 :
    非 数 字
    标 识 符  非 数 字
    标 识 符  数 字
非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 _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
     n  o  p  q  r  s  t  u  v  w  x  y  z
   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I  J  K  L  M  N
     O  P  Q  R  S  T  U  V  W  X  Y  Z
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
常 量 总 结

常 量 :
    浮 点 常 量
    整 数 常 量
    枚 举 常 量
    字 符 常 量
浮 点 常 量 :
    分 数 常 量  指 数 部 分 o p t 浮 点 后 缀 o p t



    数 字 序 列  指 数 部 分  浮 点 后 缀 o p t

分 数 常 量 :
    数 字 序 列 o p t.数 字 序 列
    数 字 序 列
指 数 部 分 :
    e 符 号 op t  数 字 序 列
    E 符 号 op t  数 字 序 列
符 号 :如 下 之 一 :
    + -
数 字 序 列 :
    数 字
    数 字 序 列  数 字
浮 点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 :
    f  l  F  L
整 数 常 量 :
    十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pt

    八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pt

   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整 数 后 缀 opt

十 进 制 常 量 :
    非 0 数 字
    十 进 制 常 量  数 字
八 进 制 常 量 :



    0
   八 进 制 常 量  八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常 量 :
    0x 十 六 进 制 常 量
    0X 十 六 进 制 常 量
    十 六 进 制 常 量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非 0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八 进 制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
十 六 进 制 数 字 :如 下 之 一
    0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
    a  b  c  d  e  f
    A  B  C  D  E  F
无 符 号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u U
长 整 数 后 缀 :如 下 之 一
    l L
字 符 常 量 :
    'c 字 符 序 列 '
    L ' c 字 符 序 列 '
整 数 后 缀 :



    无 符 号 后 缀  长 整 数 后 缀 opt

    长 整 数 后 缀  无 符 号 后 缀 opt

c 字 符 :
    源 字 符 集 中 除 单 引 号 (' )、 反 斜 杠 (\)或 换 行 符 外 的 任 何 成 员
    转 义 序 列
转 义 序 列 :
    简 单 转 义 序 列
    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
    十 进 制 转 义 序 列
简 单 转 义 序 列 ， 如 下 之 一 :
    \ a  \ b  \ f  \ n  \ r  \ t  \ v
    \′  \" \ \  \ ?
八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
    \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  八 进 制 数 字
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:
    \x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    十 六 进 制 转 义 序 列  十 六 进 制 数 字

字 符 串 文 字 总 结

字 符 串 文 字 :



    "s 字 符 序 列 o p t"
    L " s 字 符 序 列 o p t"
s 字 符 序 列 :
    s 字 符
    s 字 符 序 列  s 字 符
s 字 符 :
    源 字 符 集 中 除 双 引 号 (" )、 反 斜 杠 (\)或 换 行 符 外 的 任 何 成 员
    转 义 序 列

运 算 符

运 算 符 :如 下 之 一
    [ ] ( )  .  - >
    + +  - -  &  *  +  -  ~  !  s i z e o f
    /  %  < <  > >  <  >  < =  > =  = =  ! =  ^  |  & &  ! !
    ? :
    =  * =  / =  % =  + =  - =  < < =  > > =  & =  ^ =  | =
    ,  #  # #
赋 值 运 算 符 :如 下 之 一
    =  * =  / =  % =  + =  - =  < < =  > > =  & =  ^ =  | =



标   点

标 点 :如 下 之 一
    [  ]  (  )  {  }  *  ,  :  =  ;  . . .  #

短 语 结 构 语 法

l  表 达 式
l  说 明
l  语 句
l  外 部 定 义

表 达 式 总 结

基 本 表 达 式
    标 识 符
    常 量
    字 符 串 文 字
   (表 达 式 )
表 达 式 :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    表 达 式 ,赋 值 表 达 式



常 量 表 达 式 :
    条 件 表 达 式
条 件 表 达 式 :
    逻 辑 OR 表 达 式
    逻 辑 OR 表 达 式  ?  表 达 式  :  条 件 表 达 式
赋 值 表 达 式 :
    条 件 表 达 式
    单 目 表 达 式  赋 值 运 算 符  赋 值 表 达 式
后 缀 表 达 式 :
    基 本 表 达 式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[表 达 式 ]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(参 量 表 达 式 表 o p t)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.标 识 符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->标 识 符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++
    后 缀 表 达 式 --
赋 值 表 达 式 表 :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    赋 值 表 达 式 表 ,赋 值 表 达 式
单 目 表 达 式 :
    后 缀 表 达 式
    ++单 目 表 达 式



    --单 目 表 达 式
    单 目 表 达 式  造 型 表 达 式
    s i z e o f  单 目 表 达 式
    s i z e o f (类 型 名 称 )
单 目 表 达 式 :如 下 之 一
    &  *  +  -  ~  !
造 型 表 达 式 :
    单 目 表 达 式
   (类 型 名 称 )造 型 表 达 式
乘 法 表 达 式 :
    造 型 表 达 式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*  造 型 表 达 式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/  造 型 表 达 式
    乘 法 表 达 式  %  造 型 表 达 式
加 法 表 达 式 :
    乘 法 表 达 式
    加 法 表 达 式 +乘 法 表 达 式
    加 法 表 达 式 -乘 法 表 达 式
位 移 表 达 式 :
    加 法 表 达 式
    位 移 表 达 式 <<加 法 表 达 式
    位 移 表 达 式 >>加 法 表 达 式



关 系 表 达 式 :
    位 移 表 达 式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<位 移 表 达 式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>位 移 表 达 式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<=位 移 表 达 式
    关 系 表 达 式 >=位 移 表 达 式
相 等 表 达 式 :
    关 系 表 达 式
    相 等 表 达 式 ==关 系 表 达 式
    相 等 表 达 式 !=关 系 表 达 式
AN D 表 达 式 :
    相 等 表 达 式
    A N D 表 达 式  &  相 等 表 达 式
异 或 表 达 式 :
    A N D 表 达 式
    异 或 表 达 式  ^  A N D 表 达 式
或 表 达 式 :
    异 或 表 达 式
    或 表 达 式  |  异 或 表 达 式
逻 辑 AN D 表 达 式 :
    或 表 达 式
    逻 辑 AND 表 达 式  & &  或 表 达 式



逻 辑 OR 表 达 式 :
    逻 辑 AND 表 达 式
    逻 辑 OR 表 达 式  | |  逻 辑 AN D 表 达 式

说 明 总 结

说 明 ：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属 性 序 列 opt 初 始 说 明 符 表 o p t ;
              /* 属 性 序 列 是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说 明 指 示 符 :
   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
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p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说 明 指 示 符 opt

属 性 序 列 :/ *  属 性 序 列 是 Mi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属 性  属 性 序 列 o p t

    属 性 :如 下 之 一 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__a s m    _ _f a s t c a l l
    __b a s e d  _  _i n l i n e
    __c d e c l  _ _ s t d c a l l
初 始 说 明 符 表 :
    初 始 说 明 符
    初 始 说 明 符 表 ,初 始 说 明 符
初 始 说 明 符 :



    初 始 说 明 符
    初 始 说 明 符 =初 始 化 器    / *  对 于 标 量 初 始 化  * /
存 储 类 指 示 符 :
    a u t o
    r e g i s t e r
    s t a t i c
    e x t e r n
    t y p e d e f
    __d e c l s p e c (扩 充 的 说 明 修 饰 符 序 列 )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类 型 指 示 符 :
    v o i d
    c h a r
    s h o r t
    int
    __i n t 8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__i n t 1 6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__i n t 3 2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__i n t 6 4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l o n g
    f l o a t
    d o u b l e
    s i g n e d



    u n s i g n e d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指 示 符
    枚 举 指 示 符
    t y p e d e f 名 称
类 型 修 饰 符 :
    c o n s t
    v o l a t i l e
说 明 符 :
    指 针 o p t 直 接 说 明 符
直 接 说 明 符 :
    标 识 符
    (说 明 符 )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 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参 数 类 型 表 )   / *  新 式 说 明 符  * /
    直 接 说 明 符 (标 识 符 表 opt)   / *  己 废 除 的 说 明 符  * /
指 针 :
    *类 型 修 饰 符 表 o p t

    *类 型 修 饰 符 表 o p t 指 针
参 数 类 型 表 : / *  参 数 表  * /
    参 数 表
    参 数 表 ,. . .
参 数 表 :



    参 数 说 明
    参 数 表 ,参 数 说 明
类 型 修 饰 符 表 ：
    类 型 修 饰 符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表  类 型 修 饰 符
枚 举 指 示 符 :
    e n u m  标 识 符 opt {枚 举 器 表 }
    e n u m  标 识 符
枚 举 器 表 :
    枚 举 器
    枚 举 器 表 ,枚 举 器
枚 举 器 :
    枚 举 常 量
    枚 举 常 量 =常 量 表 达 式
枚 举 常 量 :
    标 识 符
结 构 或 联 合 指 示 符 :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标 识 符 o p t {结 构 说 明 表 }
    结 构 或 联 合 标 识 符
结 构 或 联 合 :
    s t r u c t
    u n i o n



结 构 说 明 表 :
    结 构 说 明
    结 构 说 明 表  结 构 说 明
结 构 说 明 :
  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 结 构 说 明 表
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: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o p t

    类 型 修 饰 符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o p t

结 构 说 明 符 表 :
    结 构 说 明 符
    结 构 说 明 符 表 ,结 构 说 明 符
结 构 说 明 符 :
    说 明 符
    类 型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 o p t :  常 量 表 达 式
参 数 说 明 :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说 明 符   /* 命 名 的 说 明 符  * /
    说 明 指 示 符  抽 象 说 明 符 opt   /* 无 名 称 的 说 明 符  * /
标 识 符 表 :  / *  对 于 旧 式 说 明 符  * /
    标 识 符
    标 识 符 表 ,标 识 符
抽 象 说 明 符 :   / *  与 无 名 称 的 说 明 符 一 起 使 用  */
    指 针



    指 针 o p t 直 接 抽 象 说 明 符
直 接 抽 象 说 明 符 :
    (抽 象 说 明 符 )
    直 接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 [常 量 表 达 式 o p t]
    直 接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 (参 数 类 型 表 o p t)
初 始 化 器 :
    赋 值 表 达 式
    {初 始 化 器 表 }   / *  对 于 集 合 的 初 始 化  * /
    {初 始 化 器 表 ,}
初 始 化 器 表 :
    初 始 化 器
    初 始 化 器 表 ,初 始 化 器
类 型 名 称 :
    指 示 符 修 饰 符 表  抽 象 说 明 符 o p t

t y p e d e f 名 称 :
    标 识 符
扩 充 的 说 明 符 修 饰 符 序 列 :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扩 充 的 说 明 符 修 饰 符 o p t

    扩 充 的 说 明 符 修 饰 符 序 列  扩 充 的 说 明 符 修 饰 符
    扩 充 的 说 明 符 修 饰 符 :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t h r e a d
    n a k e d



    d l l i m p o r t
    d l l e x p o r t

语 句 总 结

语 句 :
    标 号 语 句
    复 合 语 句
    表 达 式 语 句
    选 择 语 句
    迭 代 语 句
    跳 转 语 句
    t 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 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/
    t r y - f i n a l l y 语 句 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/
跳 转 语 句 ：
    g o t o  标 识 符 ;
    c o n t i n u e ;
    b r e a k ;
    r e t u r n  表 达 式 o p t;
复 合 语 句 :
    {说 明 表 o p t 语 句 表 opt}
说 明 表 :
    说 明



    说 明 表  说 明
语 句 表 :
    语 句
    语 句 表  语 句
表 达 式 语 句 :
    表 达 表 o p t;
迭 代 语 句 ：
    w h i l e  (表 达 式 ) 语 句
    do 语 句  wh i l e  (表 达 式 )
    f o r  (表 达 式 opt ;  表 达 式 o p t ;  表 达 式 opt)  语 句
选 择 语 句 ：
    i f  (表 达 式 ) 语 句
    i f  (表 达 式 ) 语 句  el s e  语 句
    s w i t c h  (表 达 式 ) 语 句
标 号 语 句 :
    标 识 符 :语 句
    c a s e  常 量 表 达 式  :  语 句
    d e f a u l t  :  语 句
tr y - e x c e p t 语 句 : 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    __t r y  复 合 语 句
    __e x c e p t  (表 达 式 )  复 合 语 句
try - f i n a l l y 语 句 :   / *  M i c r o s o f t 特 殊 处  * /



    _ _ t r y  复 合 语 句
    _ _ f i n a l l y    复 合 语 句

外 部 定 义

转 换 单 元 :
    外 部 说 明
    转 换 单 元  外 部 说 明
外 部 说 明 :   / *  仅 允 许 在 外 部 (文 件 )范 围  * /
    函 数 定 义
    说 明
函 数 定 义 :   / *  这 里 的 说 明 符 是 函 数 说 明 符  * /

说 明 指 示 符 o p t 说 明 符  说 明 表 o p t 复 合 语 句



附 录 B   实 现 定 义 的 行 为

A N S I  X 3 . 1 5 9 - 1 9 8 9 ,美 国 国 家 信 息 系 统 标 准 — — 程 序 设 计 语 言 — — C,包 含 一 个 称
为 “ 移 植 性 问 题 ” 的 附 录 ,这 个 ANSI 附 录 列 出 了 AN S I 保 持 开 放 的 每 个 特 殊 实 现
的 C 语 言 的 区 域 。 本 附 录 描 述 了 Mic r o s o f t  C 如 何 处 理 这 些 C 语 言 的 实 现 定 义
的 区 域 。
本 附 录 遵 循 AN S I 附 录 同 样 的 次 序 。 每 个 项 包 括 AN S I 章 节 解 释 实 现 定 义 的 行 为
的 引 用 。
注 意 :本 附 录 仅 描 述 了 C 编 译 器 的 U. S .英 语 版 本 ,其 它 语 言 的 Mic r o s o f t 实 现 可
能 有 点 不 同 。

转 换 ： 诊 断

A N S I  2 . 1 . 1 . 3  如 何 标 识 一 个 诊 断

M i c r o s o f t  C 以 如 下 格 式 产 生 错 误 消 息 :
fi l e n a m e ( l i n e - n u m b e r ) : d i a g n o s t i c  C n u m b e r  m e s s a g e
这 里 fil e n a m e 是 遇 到 错 误 的 源 文 件 的 名 称 ;li n e - n u m b e r 是 编 译 器 检 测 到 错 误
的 行 号 ;di a g n o s t i c 是 “ 错 误 ” 或 “ 警 告 ” ;nu m b e r 是 一 个 唯 一 的 标 识 错 误 或 警



告 的 4 数 字 编 号 (前 面 有 一 个 像 该 语 法 中 标 记 的 C); m e s s a g e 是 一 个 解 释 的 消 息 。

环   境

l  m a i n 的 参 量
l  交 互 设 备

m a i n 的 参 量

A N S I  2 . 1 . 2 . 2 . 1  m a i n 的 参 量 的 语 义

在 Mic r o s o f t  C 中 ,程 序 启 动 时 调 用 的 函 数 称 为 ma i n。 ma i n 没 有 说 明 的 原 型 ,它
可 以 定 义 为 0， 2 或 3 个 参 数 :
in t  m a i n  ( v o i d )
i n t  m a i n 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 * a r g v [ ] )
i n t  m a i n  ( i n t  a r g c , c h a r  * a r g v [ ] , c h a r  * e n v p [ ] )
上 述 第 三 行 ma i n 接 受 三 个 参 数 ,它 是 Mic r o s o f t 对 A N S I  C 标 准 的 扩 充 。 第 3 个
参 数 en v p 是 环 境 变 量 的 指 针 数 组 。en v p 数 组 以 一 个 空 格 指 针 标 志 结 尾 。有 关 ma i n
和 en v p 的 更 多 信 息 参 见 第 2 章 “ 程 序 结 构 ” 中 的 “ ma i n 函 数 和 程 序 执 行 ”。
变 量 ar g c 不 会 是 负 数 。
字 符 串 数 组 以 ar g v [ a r g c ]结 尾 ,它 包 含 一 个 空 格 指 针 。
ar g v 数 组 的 所 有 元 素 都 是 字 符 串 的 指 针 。



没 有 命 令 行 参 量 调 用 的 一 个 程 序 将 接 受 为 1 的 ar g c ,可 执 行 文 件 名 称 放 在 ar g v [ 0 ]
中 (在 MS - D O S  3 . 0 以 前 版 本 中 ,该 可 执 行 文 件 名 称 是 不 用 的 ,在 arg v [ 0 ]中 放 置
字 母 “ C” )。 arg v [ 1 ]到 ar g v [ a r g c - 1 ]所 指 的 字 符 串 表 示 该 程 序 的 参 数 。
在 程 序 启 动 到 程 序 终 止 之 间 ,参 数 ar g c 和 arg v 是 可 修 改 的 并 保 持 它 们 最 后 存 储
的 值 。

交 互 设 备

A N S I  2 . 1 . 2 . 3  哪 些 构 成 一 个 交 互 设 备

M i c r o s o f t  C 定 义 键 盘 和 显 示 器 为 交 互 设 备 。

标 识 符 的 行 为

l  没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有 效 字 符 个 数
l 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有 效 字 符 个 数
l  大 写 和 小 写

没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有 效 字 符 个 数

A N S I  3 . 1 . 2  没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有 效 字 符 个 数

标 识 符 有 效 字 符 可 达 24 7 个 ,编 译 器 不 限 制 一 个 标 识 符 中 使 用 的 字 符 个 数 ,但 它



忽 略 超 过 这 个 限 制 的 任 何 字 符 。

有 外 部 连 接 的 有 效 字 符 个 数

A N S I  3 . 1 . 2  有 外 部 连 接 的 有 效 字 符 个 数

在 程 序 中 说 明 的 ex t e r n 标 识 符 用 Mi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时 可 达 24 7 个 有 效 字 符 。 你
可 以 使 用 /H (限 制 外 部 名 称 的 长 度 )选 项 修 改 这 个 缺 省 值 为 较 小 的 值 。

大 写 和 小 写

A N S I  3 . 1 . 2  区 分 大 小 写

M i c r o s o f t  C 在 一 个 编 译 单 元 中 把 标 识 符 处 理 为 大 小 写 敏 感 的 。
Mic r o s o f t  C 链 接 器 是 大 小 写 敏 感 的 ,你 必 须 根 据 大 小 写 一 致 性 地 指 定 所 有 标 识
符 。

字   符

l  A S C I I 字 符 集
l  多 字 节 字 符
l  每 个 字 符 的 位 数
l  字 符 集



l  不 能 表 示 的 字 符 常 量
l  宽 字 符
l  转 换 多 字 节 字 符
l  字 符 值 的 范 围

A S C I I 字 符 集

A N S I  2 . 2 . 1  源 和 执 行 字 符 集 的 成 员

源 字 符 集 是 可 以 出 现 在 源 文 件 中 合 法 的 字 符 串 。 对 于 Mic r o s o f t  C ,源 字 符 集 是
标 准 AS C I I 字 符 集 。
警 告 :因 为 键 盘 和 控 制 台 驱 动 程 序 可 以 重 新 映 射 字 符 集 。 用 于 国 际 发 布 的 程 序 要
检 测 国 家 代 码 。

多 字 节 字 符

A N S I  2 . 2 . 1 . 2  多 字 节 字 符 的 位 移 状 态

多 字 节 字 符 被 某 些 实 现 包 括 Mic r o s o f t  C 使 用 来 表 示 不 能 以 基 字 符 集 表 示 的 外
国 语 言 字 符 。 但 Mic r o s o f t  C 不 支 持 任 何 依 赖 于 国 家 的 编 码 ,因 此 没 有 位 移 状 态 。
更 多 的 信 息 参 见 第 1 章 ,“ C 的 基 本 元 素 ” 中 的 “ 多 字 节 和 宽 字 符 ”。



每 个 字 符 的 位 数

A N S I  2 . 2 . 4 . 2 . 1  一 个 字 符 中 的 位 数

一 个 字 符 中 的 位 数 由 显 式 常 量 CHA R _ B I T 表 示 。 LIMI T S . H 文 件 定 义 CHA R _ B I T 为
8。

字 符 集

A N S I  3 . 1 . 3 . 4  映 射 源 字 符 集 的 成 员

源 字 符 集 和 执 行 字 符 集 包 括 表 B. 1 中 所 列 的 AS C I I 字 符 ,转 义 序 列 也 在 这 个 表 中
列 出 。

表 B. 1   转 义 序 列

转 义 序 列 字 符 ASC I I 值

\ a 报 警 /响 铃 7

\b 回 退 8

\f 换 页 12

\ n 换 行 10

\ r 回 车 13

\ t 水 平 制 表 9

\v 垂 直 制 表 11



\ " 双 引 号 34

\ ' 单 引 号 39

\ \ 反 斜 杠 92

不 能 表 示 的 字 符 常 量

A N S I  3 . 1 . 3 . 4  包 含 一 个 不 能 在 基 本 执 行 字 符 集 中 或 者 对 于 宽
字 符 常 量 不 能 在 扩 充 的 字 符 集 中 表 示 的 字 符 或 转 义 序 列 的 整
数 字 符 常 量 的 值

所 有 字 符 常 量 或 转 义 序 列 能 够 在 扩 充 的 字 符 集 中 表 示 。

宽 字 符

A N S I  3 . 1 . 3 . 4  包 含 一 个 以 上 字 符 的 整 数 字 符 常 量 的 值 或 者 包 含 一 个 以 上 多 字 节
字 符 的 宽 字 符 常 量
出 现 的 字 符 常 量 'a b '的 整 数 值 (in t ) 0 x 6 1 6 2。 当 有 一 个 以 上 字 节 时 ,前 面 读 的 字
节 通 过 CHA R _ B I T 的 值 向 左 位 移 ,下 一 个 字 节 使 用 按 位 OR 运 算 与 CH A R _ B I T 低 位
进 行 比 较 。 在 该 多 字 节 字 符 常 量 中 的 字 节 数 不 能 超 过 siz e o f ( i n t ) ,对 于 32 位
目 标 代 码 它 为 4。
该 多 字 节 字 符 常 是 量 像 上 述 那 样 读 ,使 用 mb t o w c 运 行 函 数 转 换 为 一 个 宽 字 符 常
量 ,如 果 该 结 果 不 是 一 个 有 效 的 宽 字 符 常 量 ,则 发 生 一 个 错 误 。在 任 何 事 件 mb t o w c
函 数 检 查 的 字 节 个 数 受 限 于 MB_ C U R _ M A X 的 值 。



转 换 多 字 节 字 符

A N S I  3 . 1 . 3 . 4  使 用 当 前 场 合 把 多 字 节 字 符 转 换 成 一 个 宽 字 符
常 量 对 应 的 宽 字 符 (代 码 )

当 前 场 所 缺 省 为“ C”场 所 。可 以 使 用 setl o c a l e 库 例 程 改 变 。当 前 场 所 的 LC_ C T Y P E
目 录 设 置 当 前 的 工 作 代 码 页 , 它 确 定 多 字 节 和 宽 字 符 集 之 间 的 对 应 和 转 换 。
mbs t o w c s， wcs t o m b s ， m b t o w c 和 wc t o m b 库 例 程 提 供 了 多 字 节 和 宽 字 符 集 之 间
的 直 接 映 射 。 很 多 流 例 程 ， 例 如 pr i n t， scan， ge t 和 pu t 簇 也 自 动 提 供 这 两 个
字 符 集 之 间 的 映 射 。

字 符 值 的 范 围

A N S I  3 . 2 . 1 . 1  一 个 “ 普 通 的 ” c h a r 是 否 和 一 个 s i g n e d  c h a r 或
一 个 u n s i g n e d  c h a r 值 具 有 相 同 的 范 围

所 有 有 符 号 值 范 围 从 -1 2 8 到 12 7。 所 有 无 符 号 字 符 值 范 围 从 0 到 255。
/J 编 译 器 选 项 把 缺 省 值 从 sig n e d 改 变 为 unsi g n e d。

整   数

l  整 数 值 的 范 围



l  整 数 的 提 升
l  有 符 号 的 按 位 运 算
l  余 数
l  向 右 位 移

整 数 值 的 范 围

A N S I  3 . 1 . 2 . 5  各 种 整 数 类 型 的 表 示 和 值 集

整 数 包 含 32 个 位 (4 个 字 节 )。 有 符 号 整 数 以 2 的 补 码 形 式 表 示 。 对 于 负 数 最 重
要 的 有 效 位 为 1;对 于 正 数 和 0 为 0。 该 值 列 出 如 下 :

类 型 最 小 值 和 最 大 值

u n s i g n e d  s h o r t 0 到 65 5 3 5

s i g n e d  s h o r t - 3 2 7 6 8 到 3276 7

u n s i g n e d  l o n g 0 到 429 4 9 6 7 2 9 5

s i g n e d  l o n g - 2 1 4 7 4 8 3 6 4 8 到 21 4 7 4 8 3 6 4 7



整 数 的 提 升

A N S I  3 . 2 . 1 . 2  把 一 个 整 数 转 换 成 一 个 较 短 的 有 符 号 整 数 ,或 者
把 一 个 无 符 号 整 数 转 换 成 相 等 长 度 的 有 符 号 整 数 ,如 果 转 换 的
值 不 能 表 示 ,那 么 结 果 如 何

当 一 个 lo n g 整 数 造 型 转 换 为 一 个 sh o r t ,或 者 一 个 short 造 型 转 换 为 一 个 ch a r ,
则 保 留 低 位 的 有 效 字 节 。
例 如 ,这 样 的 行 :
sh o r t  x = ( s h o r t ) 0 x 1 2 3 4 5 6 7 8 L ;
把 0 x 5 6 7 8 赋 给 x,这 样 的 行 :
ch a r  y = ( c h a r ) 0 x 1 2 3 4 ;
把 值 0x 3 4 赋 给 y。
当 把 有 符 号 变 量 转 换 成 无 符 号 值 , 位 模 式 保 持 相 同 , 反 之 亦 然 。 例 如 , 造 型
-2( 0 x F E )转 换 为 一 个 无 符 号 值 产 生 25 4 (也 就 是 0xF E )。

有 符 号 按 位 运 算

A N S I  3 . 3  有 符 号 整 数 上 按 位 运 算 的 结 果

在 有 符 号 整 数 上 的 按 位 运 算 与 在 无 符 号 整 数 上 的 按 位 运 算 相 同 。 例 如 ,- 1 6 & 9 9
以 二 进 制 表 示 为 :
  1 1 1 1 1 1 1 1  1 1 1 1 0 0 0 0



&  0 0 0 0 0 0 0 0  0 1 1 0 0 0 1 1
 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  0 0 0 0 0 0 0 0  0 1 1 0 0 0 0 0
该 按 位 AN D 的 结 果 为 96。

余   数

A N S I  3 . 3 . 5  整 数 除 法 中 余 数 的 符 号

余 数 的 符 号 与 被 除 数 的 符 号 相 同 。 例 如 :
50/- 6  = =  - 8
5 0 % - 6  = =  2
- 5 0 / 6  = =  - 8
- 5 0 % 6  = =  - 2

向 右 位 移

A N S I  3 . 3 . 7  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类 型 的 负 数 向 右 位 移 的 结 果

一 个 负 数 向 右 位 移 产 生 其 绝 对 值 向 下 舍 入 的 一 半 。 例 如 -2 5 3 (二 进 制 111 1 1 1 1 1
0 0 0 0 0 0 1 1 )向 右 位 移 一 位 产 生 -1 2 7 (二 进 制 111 1 1 1 1 1  1 0 0 0 0 0 0 1 )。 一 个 正 的 25 3
向 右 位 移 产 生 +126。
右 位 移 保 留 符 号 位 。 当 一 个 有 符 号 整 数 右 位 移 时 ， 最 高 有 效 位 保 留 设 置 。 当 一



个 无 符 号 整 数 右 位 移 时 ， 最 高 有 效 位 被 清 除 。
如 果 0x F 0 0 0 是 无 符 号 的 ,其 结 果 是 0x 7 8 0 0。
如 果 0xF 0 0 0 0 0 0 0 是 有 符 号 的 ,向 右 位 移 产 生 0xF 8 0 0 0 0 0 0。 向 右 位 移 一 个 正 数 32
次 产 生 0xF 0 0 0 0 0 0 0 ;向 右 位 移 一 个 负 数 32 次 产 生 0x F F F F F F F F。

浮 点 数 学

l  值
l  造 型 转 换 整 数 为 浮 点 值
l  浮 点 值 的 截 除

值

A N S I  3 . 1 . 2 . 5  各 种 浮 点 数 类 型 的 表 示 和 值 集

f l o a t 类 型 包 含 32 位 :1 个 符 号 位 ,8 个 指 数 位 和 32 个 尾 数 位 。 它 的 范 围 是 +/ -
3 . 4 E 3 8 ,至 少 有 7 个 精 度 数 字 。
do u b l e 类 型 包 含 64 位 :1 个 符 号 位 ,1 1 个 指 数 位 和 52 个 尾 数 位 。 它 的 范 围 是
+/- 1 . 7 E 3 0 8 ,至 少 有 15 个 精 度 数 字 。
long d o u b l e 类 型 包 含 80 位 :1 个 符 号 位 ,1 5 个 指 数 位 和 64 个 尾 数 位 。 它 的 范
围 是 +/-1 . 2 E 4 9 3 2 ,至 少 有 19 个 精 度 数 字 。使 用 Mi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,l o n g  d o u b l e
类 型 的 表 示 与 do u b l e 类 型 一 致 。



造 型 转 换 整 数 为 浮 点 值

A N S I  3 . 2 . 1 . 3  当 一 个 整 数 围 转 换 成 一 个 浮 点 数 时 ,且 不 能 准 确
地 表 示 最 初 的 值 ,截 除 该 整 数 的 方 向

当 一 个 整 数 造 型 转 换 成 一 个 不 能 准 确 表 示 该 值 的 浮 点 值 时 ,该 值 被 舍 入 (向 上 或
向 下 )到 最 接 近 适 合 的 值 。
例 如 ,造 型 转 换 一 个 uns i g n e d  l o n g (有 3 2 个 精 度 位 )为 一 个 fl o a t (其 尾 数 有 32
个 精 度 位 ),舍 入 该 数 为 最 接 近 25 6 的 倍 数 。 lo n g 值 42 9 4 9 6 6 9 1 3 到 42 9 4 9 6 7 1 6 7
转 换 为 float 值 都 舍 入 为 429 4 9 6 7 0 4 0。

浮 点 值 的 截 除

A N S I  3 . 2 . 1 . 4  当 一 个 浮 点 数 转 换 成 一 个 更 窄 的 浮 点 数 时 ,截 除
或 舍 入 的 方 向

当 出 现 一 个 下 溢 出 时 ,一 个 浮 点 变 量 的 值 向 下 舍 入 为 0。 一 个 上 溢 出 导 致 一 个 运
行 错 误 ,根 据 指 定 的 优 化 。 可 能 产 生 一 个 不 可 预 料 的 值 。

数 组 的 指 针

l  最 大 数 组 尺 寸



l  指 针 相 减

最 大 数 组 尺 寸

A N S I  3 . 3 . 3 . 4 ， 4 . 1 . 1  需 要 一 个 整 数 类 型 保 存 一 个 数 组 的 最 大
尺 寸 ,也 就 是 s i z e _ t  的 尺 寸

s i z e _ t 类 型 定 义 是 一 个 范 围 从 0x0 0 0 0 0 0 0 0 到 0x 7 C F F F F F F 的 u n s i g n e d  i n t。

指 针 相 减

A N S I  3 . 3 . 6 ， 4 . 1 . 1  需 要 一 整 数 类 型 保 存 相 同 数 组 两 个 元 素 之
间 的 差 ,即 p t rd i f f_ t

p t r d i f f _ t 是 一 个 范 围 从 -42 9 4 9 6 7 2 9 6 到 42 9 4 9 6 7 2 9 5 的 sig n e d  i n t。

寄 存 器 :寄 存 器 的 可 用 性

A N S I  3 . 5 . 1 通 过 使 用 r eg i s t e r 存 储 类 指 示 符 实 际 放 在 寄 存 器 中
对 象 的 范 围

3 2 位 编 译 器 能 赞 成 用 户 使 用 re g i s t e r 变 量 。 而 是 在 优 化 时 做 自 己 的 选 择 。



结 构 、 联 合 、 枚 举 和 位 域

l  联 合 的 不 适 当 访 问
l  结 构 成 员 的 填 充 和 对 齐
l  位 域 的 符 号
l  位 域 的 存 储
l  e n u m 类 型

联 合 的 不 适 当 访 问

A N S I  3 . 3 . 2 . 3  使 用 一 个 不 同 类 型 的 成 员 访 问 一 个 联 合 对 象 的
成 员

如 果 说 明 了 一 个 联 合 的 两 个 类 型 ,且 存 储 了 一 个 值 ,但 用 另 一 个 类 型 来 访 问 该 联
合 ,其 结 果 是 不 可 预 料 的 。
例 如 ,一 个 联 合 以 fl o a t 和 in t 说 明 了 ,存 储 了 一 个 float 值 ,但 程 序 后 来 作 用 in t
来 访 问 它 ,在 这 种 情 况 下 ,该 值 依 赖 于 flo a t 值 的 内 部 存 储 。 该 整 数 值 不 是 可 靠
的 。



结 构 成 员 的 填 充 和 对 齐

A N S I  3 . 5 . 2 . 1  结 构 的 成 员 的 填 充 和 对 齐 以 及 一 个 位 域 是 否 跨
立 一 个 存 储 单 元 的 界 限

结 构 成 员 以 它 们 说 明 的 次 序 进 行 存 储 ,第 一 个 成 员 具 有 最 低 的 存 储 器 地 址 ,最 后
成 员 具 有 最 高 的 存 储 器 地 址 。
每 个 数 据 对 象 都 有 对 齐 要 求 。 除 结 构 、 联 合 和 数 组 外 的 所 有 数 据 的 对 齐 要 求 是
该 对 象 的 尺 寸 或 者 紧 凑 尺 寸 (用 /Z p 或 pa c k 编 译 指 示 指 定 ,它 更 少 些 )。 对 于 结
构 、 联 合 和 数 组 ,对 齐 要 求 是 它 的 最 大 对 齐 要 求 。
每 个 对 象 分 配 一 个 偏 移 量 以 便 :
偏 移 量  %  对 齐 要 求 == 0
如 果 整 数 类 型 有 相 同 尺 寸 ,且 如 果 通 过 位 域 的 公 共 对 齐 要 求 强 制 下 一 个 位 域 适 合
当 前 分 配 单 元 而 不 交 叉 界 限 ,则 相 邻 的 位 域 都 紧 凑 成 相 同 的 1， 2 或 4 字 节 分 配
单 元 。

位 域 的 符 号

A N S I  3 . 5 . 2 . 1  一 个 “ 普 通 的 ” i n t 域 是 处 理 为 s i g n e d  i n t 位 域 还
是 处 理 为 u n s i g n e d  i n t 位 域

位 域 可 以 是 si g n e d 或 u n s i g n e d。 普 通 位 域 处 理 为 有 符 号 的 。



位 域 的 存 储

A N S I  3 . 5 . 2 . 1  在 一 个 i n t 中 位 域 的 分 配 次 序

在 一 个 整 数 中 的 位 域 分 配 从 最 低 位 到 最 高 位 。 在 如 下 代 码 中 :
st r u c t  m y b i t f i e l d s
{
  u n s i g n e d  a  :  4 ;
  u n s i g n e d  b  :  5 ;
  u n s i g n e d  c  :  7 ;
}  t e s t ;

v o i d  m a i n ( v o i d )
{
  t e s t . a = 2 ;
  t e s t . b = 3 1 ;
  t e s t . c = 0 ;
}
位 排 到 如 下 :
00 0 0 0 0 0 1  1 1 1 1 0 0 1 0
c c c c c c c b  b b b b a a a a
由 于 80x 8 6 处 理 器 在 高 位 字 节 之 前 存 储 低 位 字 节 ,上 面 的 整 数 0x01F 2 在 物 理 存
储 器 中 的 存 储 是 先 存 储 0x F 2 后 跟 0x 0 1。



e n u m 类 型

A N S I  3 . 5 . 2 . 2  选 择 整 数 类 型 表 示 一 个 枚 举 类 型 的 值

一 个 以 en u m 说 明 的 变 量 是 一 个 int。

修 饰 符 :访 问 vo la t i l e 对 象

A N S I  3 . 5 . 5 . 3  什 么 构 成 对 具 有 vo la t i l e 修 饰 的 类 型 的 对 象 的 访
问

任 何 对 一 个 vo l a t i l e 修 饰 的 类 型 的 引 用 是 一 个 访 问 。

说 明 符 :最 大 个 数

A N S I  3 . 5 . 4  修 饰 一 个 算 术 的 、 结 构 或 联 合 类 型 的 说 明 符 的 最
大 个 数

M i c r o s o f t  C 不 限 制 说 明 符 的 个 数 ,该 个 数 仅 受 限 于 可 用 的 存 储 器 空 间 。



语 句 : sw i t ch 语 句 的 限 制

A N S I  3 . 6 . 4 . 2  一 个 s w i t c h 语 句 中 case 值 的 最 大 个 数

M i c r o s o f t  C 不 限 制 一 个 sw i t c h 语 句 中 ca s e 值 的 个 数 ,该 个 数 仅 受 限 于 可 用 的
存 储 器 空 间 。

预 处 理 器 命 令

l  字 符 常 量 和 条 件 包 含
l  包 括 括 起 的 文 件 名
l  包 括 引 用 的 文 件 名
l  字 符 序 列
l  编 译 指 示
l  缺 省 的 日 期 和 时 间



字 符 常 量 和 条 件 包 含

A N S I  3 . 8 . 1  常 量 表 达 式 中 一 个 单 字 符 字 符 常 量 的 值 控 制 条 件
包 含 是 否 与 执 行 字 符 集 中 相 同 字 符 常 量 的 值 匹 配 。 这 样 的 一
个 字 符 常 量 是 否 可 以 有 一 个 负 值 。 在 预 处 理 器 语 句 中 使 用 的
字 符 集 与 执 行 字 符 集 相 同 。 预 处 理 器 识 别 负 字 符 值 。

包 括 括 起 的 文 件 名

A N S I  3 . 8 . 2  定 位 包 括 的 源 文 件 的 方 法

对 于 用 角 括 号 括 起 的 文 件 规 格 ,预 处 理 器 不 搜 索 父 文 件 的 目 录 。 一 个 “ 父 ” 文 件
是 其 中 已 经 有 #in c l u d e 命 令 的 文 件 。 而 且 从 编 译 器 命 令 行 中 /I 之 后 指 定 的 目 录
开 始 搜 索 。 如 果 /I 选 择 没 有 出 现 或 失 败 ,该 预 处 理 器 使 用 INC L U D E 环 境 变 量 查
找 任 何 角 括 号 中 括 起 的 文 件 。
INCL U D E 环 境 变 量 中 可 以 包 含 由 分 号 (; )分 隔 的 多 个 路 径 。 如 果 一 个 以 上 的 目 录
出 现 在 /I 选 项 之 中 或 INC L U D E 环 境 变 量 之 中 ,那 么 预 处 理 器 以 它 们 出 现 的 次 序
进 行 搜 索 它 们 。



包 括 引 用 的 文 件 名

A N S I  3 . 8 . 2  支 持 包 括 的 源 文 件 中 引 用 的 名 称

如 果 你 在 两 个 双 引 号 (" " )之 间 为 包 括 的 文 件 指 出 一 个 完 整 的 、 不 模 糊 的 路 径 规
格 ,该 预 处 理 器 只 搜 索 该 路 径 规 格 而 忽 略 标 准 目 录 。
对 于 指 定 为 #in c l u d e " p a t h - s p e c "的 包 括 的 文 件 ,目 录 搜 索 开 始 于 父 文 件 的 目 录 ,
然 后 继 续 通 过 任 何 父 文 件 的 目 录 进 行 搜 索 。 因 此 ,搜 索 相 对 于 包 含 当 前 源 文 件 的
目 录 开 始 。 如 果 没 有 父 文 件 和 该 文 件 未 找 到 ,继 续 搜 索 。 好 像 该 文 件 被 括 在 角 括
号 中 。

字 符 序 列

A N S I  3 . 8 . 2  源 文 件 字 符 序 列 的 映 射

除 了 不 支 持 转 义 序 列 外 ， 预 处 理 器 使 用 和 源 文 件 语 句 中 相 同 的 字 符 集 。
因 此 ,为 了 指 定 一 个 包 括 文 件 的 路 径 ,仅 使 用 一 个 反 斜 杠 :
#i n c l u d e  " p a t h 1 / p a t h 2 / m y f i l e "
在 源 代 码 中 ,必 须 使 用 两 个 反 斜 杠 :
fi l = f o p e n ( " p a t h 1 \ \ p a t h 2 \ \ m y f i l e " , " r t " ) ;



编 译 指 示

A N S I  3 . 8 . 6 ， 每 个 识 别 的 # p r a g m a 命 令 上 的 行 为

M i 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定 义 了 如 下 编 译 指 示 :
al l o c _ t e x t d a t a _ s e g i n c l u d e _ a l i a

s
s e t l o c a l e

a u t o _ i n l i n e f u n c t i o n i n t r i n s i c w a r n i n g
c h e c k _ s t a c k h d r s t o p m e s s a g e
c o d e _ s e g i n l i n e _ d e p t h o p t i m i z e
c o m m e n t i n l i n e _ r e s c u r s i o

n
p a c k

缺 省 日 期 和 时 间

A N S I  3 . 8 . 8  当 转 换 的 日 期 和 时 间 不 可 用 时 , _ D A T E _和 _ T I M E _
分 别 定 义

当 操 作 系 统 不 支 持 转 换 的 日 期 和 时 间 时 ,_ D A T E _和 _TI M E _ R 缺 省 值 是 “ ma y  0 3
1 9 5 7” 和 “ 17: 0 0 : 0 0”。



库 函 数

l  N U L L 宏
l  a s s e r t 函 数 打 印 的 诊 断
l  字 符 测 试
l  域 错 误
l  浮 点 值 的 下 溢 出
l  f m o d 函 数
l  s i g n a l 函 数
l  缺 省 信 号
l  结 束 换 行 字 符
l  空 行
l  空 格 字 符
l  添 加 模 式 中 的 文 件 位 置
l  截 除 文 本 文 件
l  文 件 缓 冲
l  0 长 度 文 件
l  文 件 名
l  文 件 访 问 限 制
l  删 除 打 开 的 文 件
l  用 一 个 存 在 的 名 称 更 名
l  读 指 针 值



l  读 范 围
l  文 件 位 置 错 误
l  p e r r o r 函 数 产 生 的 消 息
l  分 配 0 存 储 器
l  a b o r t 函 数
l  a t e x i t 函 数
l  环 境 名 称
l  s y s t e m 函 数
l  s t r e r r o r 函 数
l  时 区
l  c l o c k 函 数

N U L L 宏

A N S I  4 . 1 . 5  宏 N U L L 伸 展 为 空 指 针 常 量

几 个 包 括 文 件 定 义 NULL 宏 为 (( v o i d * ) 0 )。

a s s e r t 函 数 打 印 的 诊 断

A N S I  4 . 2  a s s e r t 函 数 打 印 的 诊 断 和 终 止 行 为

a s s e r t 函 数 打 印 一 个 诊 断 消 息 ,如 果 该 表 达 式 为 假 (0)则 调 用 abort 例 程 。 诊 断



消 息 格 式 为 :
as s e r t i o n  f a i l e d : e x p r e s s i o n , f i l e  f i l e n a m e ,  l i n e  l i n e n u m b e r
这 里 fil e n a m e 是 源 文 件 的 名 称 ,li n e n u m b e r 是 该 源 文 件 中 断 言 失 败 的 行 号 。 如
果 该 表 达 式 exp r e s s i o n 为 真 (非 0),则 不 发 生 动 作 。

字 符 测 试

A N S I  4 . 3 . 1  i s a l n u m、 i s a l p h a、 i s c n t r l、 i s l o w e r、 i s p r i n t 和 i s u p p e r
函 数 测 试 的 字 符 集

下 表 描 述 了 由 Mic r o s o f t  C 编 译 器 实 现 的 函 数 。
函 数 测 试 条 件

i s a l n u m 字 符 0-9、 A-Z 、 a- z、 AS C I I  4 8 - 5 7、 65 - 9 0、 97 - 1 2 2

i s a l p h a 字 符 A-Z、 a-z 、 AS C I I  6 5 - 9 0、 97 - 1 2 2

i s c n t r l A S C I I  0 - 3 1、 12 7

i s l o w e r 字 符 a-z、 AS C I I  9 7 - 1 2 2

i s p r i n t 字 符 A-Z、 a-z 、 0- 9、 标 点 、 空 格 、 ASC I I  3 2 - 1 2 6

i s u p p e r 字 符 A-Z、 AS C I I  6 5 - 9 0



域 错 误

A N S I  4 . 5 . 1  数 学 函 数 的 返 回 值 存 在 域 错 误

E R R N O . H 文 件 定 义 域 错 误 常 量 ED O M 为 33。

浮 点 值 的 下 溢 出

A N S I  4 . 5 . 1  在 下 溢 出 范 围 错 误 时 ,数 学 函 数 设 置 表 达 式 e r r n o
为 宏 E R A N G E 的 值

一 个 浮 点 下 溢 出 不 设 置 表 达 式 er r n o 为 ER A N G E ,当 一 个 值 接 近 0 并 最 后 下 溢 出 ,
这 个 值 设 置 为 0。

f m o d 函 数

A N S I  4 . 5 . 6 . 4  当 f m o d 函 数 有 第 二 个 0 参 量 时 出 现 一 个 域 错 误
或 返 回 0

当 fm o d 函 数 有 第 二 个 0 的 参 量 时 ,该 函 数 返 回 0。



s i g n a l 函 数

A N S I  4 . 7 . 1 . 1  s i g n a l 函 数 的 信 号 集

传 给 sig n a l 的 第 一 个 参 量 必 须 是 “ Mic r o s o f t  V i s u a l  C + +  6 . 0 参 考 库 ” 的 一
卷 “ Mic r o s o f t V i s u a l  C + + 6 . 0 运 行 库 参 量 ” 中 的 信 息 ， 还 列 出 了 每 种 信 号 支 持
的 操 作 模 式 。 这 些 常 量 也 定 义 在 SIG N A L . H 中 。

缺 省 信 号

A N S I  4 . 7 . 1 . 1 如 果 s i g n a l 的 等 价 者 ( s i g , S I G _ D F L )不 在 调 用 一 个
信 号 处 理 器 之 前 执 行 ,则 执 行 该 信 号 的 分 块

在 一 个 程 序 开 始 运 行 时 ,信 号 设 置 为 它 们 的 缺 省 状 态 。

结 束 换 行 字 符

A N S I  4 . 9 . 2  一 个 文 本 流 的 最 后 行 需 要 一 个 结 束 换 行 字 符

流 函 数 识 别 换 行 或 文 件 结 尾 作 为 一 行 的 结 束 字 符 。



空   行

A N S I  4 . 9 . 2  当 读 入 时 出 现 一 个 换 行 字 符 之 前 空 行 是 否 立 即 写
入 文 本 流

空 字 符 被 保 留 。

空 格 字 符

A N S I  4 . 9 . 2  可 以 添 加 到 写 入 二 进 制 流 中 的 数 据 的 空 字 符 个 数

任 意 个 数 的 空 格 字 符 可 以 添 加 到 一 个 二 进 制 流 中 。

添 加 模 式 中 的 文 件 位 置

A N S I  4 . 9 . 3  一 个 添 加 模 式 的 文 件 位 置 指 示 符 初 始 时 是 否 处 于
该 文 件 的 结 尾

当 一 个 文 件 以 添 加 模 式 打 开 时 ,文 件 位 置 指 示 符 初 始 地 指 向 文 件 的 结 尾 。



截 除 文 本 文 件

A N S I  4 . 9 . 3  在 一 个 文 本 流 上 写 是 否 导 致 关 联 文 件 超 过 这 个 点
的 部 分 被 截 除

在 一 个 文 本 流 上 写 不 会 截 除 超 过 这 个 点 的 部 分 。

文 件 缓 冲

A N S I  4 . 9 . 3  文 件 缓 冲 特 性

通 过 标 准 I/O 函 数 访 问 的 磁 盘 文 件 都 是 全 缓 冲 的 。 缺 省 地 ,该 缓 冲 区 为 51 2 个 字
节 。

0 长 度 文 件

A N S I  4 . 9 . 3  一 个 0 长 度 的 文 件 是 否 实 际 存 在

0 长 度 的 文 件 是 允 许 的 。



文 件 名

A N S I  4 . 9 . 3  组 成 有 效 文 件 名 的 规 则

一 个 文 件 格 式 可 以 包 括 一 个 任 选 的 驱 动 器 字 母 (后 跟 一 个 符 号 )、 一 系 列 任 选 目
录 名 称 (用 反 斜 杠 分 隔 )和 一 个 文 件 名 。
文 件 名 和 目 录 名 可 以 包 含 至 多 8 个 字 符 后 跟 一 个 句 点 以 及 三 个 字 符 的 扩 展 名 。
文 件 名 是 大 小 写 无 关 的 。 在 名 称 或 扩 展 名 中 不 允 许 有 通 配 符 *和 ?。

文 件 访 问 限 制

A N S I  4 . 9 . 3  同 一 文 件 是 否 可 以 多 次 打 开

不 允 许 打 开 一 个 已 打 开 的 文 件 。

删 除 打 开 的 文 件

A N S I  4 . 9 . 4 . 1  r e m o v e 函 数 在 一 个 打 开 文 件 上 的 作 用

r e m o v e 函 数 删 除 一 个 文 件 ,如 果 该 文 件 是 打 开 的 ,这 个 函 数 失 败 并 返 回 -1。



用 一 个 存 在 的 名 称 更 名

A N S I  4 . 9 . 4 . 2  如 果 调 用 r e n a m e 函 数 之 前 和 新 文 件 名 同 名 的 文
件 已 存 在 ,其 结 果 如 何

如 果 你 试 图 使 用 一 个 已 存 在 的 名 称 更 名 一 个 文 件 ,re n a m e 函 数 失 败 并 返 回 一 个
错 误 代 码 。

读 指 针 值

A N S I  4 . 9 . 6 . 2  在 f s c a n f 函 数 中 输 入 % p 的 转 换 。

当 指 定 %p 格 式 字 符 时 ,f s c a n f 函 数 把 指 针 从 十 六 进 制 ASC I I 值 转 换 成 正 确 的 地
址 。

读 范 围

A N S I  4 . 9 . 6 . 2  在 f s c a n f 函 数 中 % [转 换 的 扫 描 表 中 第 一 个 或 最
后 一 个 破 折 号
(— — )字 符 的 解 释

如 下 行 :
fs c a n f ( f i l e p t r , " % [ A - Z ] " , s t r p t r ) ;



读 A- Z 范 围 内 的 任 何 数 目 的 字 符 到 st r p t r 所 指 的 字 符 串 中 。

文 件 位 置 错 误

A N S I  4 . 9 . 9 . 1 ， 4 . 9 . 9 . 4  在 失 败 时 f g e t p o s 或 f te l l 函 数 设 置 的 宏
e r r n o 的 值

当 fge t p o s 或 f t e l l 失 败 时 ,如 果 位 置 是 无 效 的 ,e r r n o 设 置 为 EI N V A L ;如 果 文 件
号 是 坏 的 ,则 er r n o 设 置 为 EB A D F。 这 些 显 式 常 量 定 义 在 ERR N O . H 中 。

p e r r o r 函 数 产 生 的 消 息

A N S I  4 . 9 . 1 0 . 4  由 p e r r o r 函 数 产 生 的 消 息

p e r r o r 函 数 产 生 这 些 消 息 :
0  E r r o r  0
1
2   N o  s u c h  f i l e  o r  d i r e c t o r y
3
4
5
6
7   A r g  l i s t  t o o  l o n g



8   E x e c  f o r m a t  e r r o r
9   B a d  f i l e  n u m b e r
10
11
1 2  N o t  e n o u g h  c o r e
1 3  P e r m i s s i o n  d e n i e d
14
15
16
1 7  F i l e  e x i s t s
1 8  C r o s s - d e v i c e  l i n k
19
20
21
2 2  I n v a l i d  a r g u m e n t
23
2 4  T o o  m a n y  o p e n  f i l e s
25
26
27
2 8  N o  s p a c e  l e f t  o n  d e v i c e
29



30
31
32
3 3  M a t h  a r g u m e n t
3 4  R e s u l t  t o o  l a r g e
35
3 6  R e s o u r c e  d e a d l o c k  w o u l d  o c c u r

分 配 0 存 储 器

A N S I  4 . 1 0 . 3  如 果 请 求 的 尺 寸 为 0 , c a l l o c、 m a l l o c 或 r e a l l o c 函
数 的 行 为

c a l l o c、 m a l l o c 和 re a l l o c 函 数 接 受 0 为 参 量 。 不 分 配 实 际 的 存 储 器 ,但 返 回
一 个 有 效 指 针 ,该 存 储 器 块 可 以 在 后 面 由 rea l l o c 修 改 。

a b o r t 函 数

A N S I  4 . 1 0 . 4 . 1  a b o r t 函 数 在 打 开 的 和 临 时 文 件 上 的 行 为

a b o r t 函 数 不 关 闭 打 开 的 或 临 时 的 文 件 。 它 不 刷 新 流 缓 冲 区 。



a t e x i t 函 数

A N S I  4 . 1 0 . 4 . 3  如 果 参 量 的 值 为 非 0 值 即 E X I T _ S U C C E S S 或
E X I T _ F A I L U R E , a t e x i t 函 数 的 返 回 状 态

如 果 成 功 ,a t e x i t 函 数 返 回 0;如 果 不 成 功 ,返 回 非 0 值 。

环 境 名 称

A N S I  4 . 1 0 . 4 . 4  环 境 名 称 集 和 通 过 g e t e n v 函 数 使 用 的 改 变 环 境
表 的 方 法

环 境 名 称 集 是 无 限 制 的 。
为 了 从 一 个 C 程 序 改 变 环 境 变 量 ,调 用 _pu t e n v 函 数 。 为 了 从 Win d o w s  9 5 或
Wi n d o w s  N T 中 的 命 令 行 改 变 环 境 变 量 ,使 用 SE T 命 令 (例 如 ,SE T  L I B = D : \ L I B S )。
从 一 个 C 程 序 设 置 环 境 变 量 仅 在 该 操 作 系 统 命 令 外 壳 的 主 拷 贝 被 运 行 ( 在
Wi n d o w s  N T 中 为 CMD . E X E ,在 W i n d o w s  9 5 中 为 COM M A N D . C O M )时 存 在 。 例 如 ,以
下 行 :
sy s t e m ( S E T  L I B = D : \ L I B S ) ;
将 运 行 Win d o w s  N T 命 令 外 壳 (CM D . E X E )的 一 个 拷 贝 ,设 置 环 境 变 量 LI B ,返 回 到 C
程 序 ,并 退 出 CM D . E X E 的 第 二 个 拷 贝 。 退 出 CMD . E X E 的 拷 贝 时 删 除 临 时 环 境 变 量
LI B。
这 个 例 子 也 可 以 在 Win d o w s  9 5 平 台 上 运 行 。



同 样 ,_p u t e n v 函 数 所 作 的 改 变 仅 延 续 到 该 程 序 终 止 。

s y s t e m 函 数

A N S I  4 . 1 0 . 4 . 5  s y s t e m 函 数 执 行 的 字 符 串 的 内 容 和 模 式

s y s t e m 函 数 在 一 个 C 程 序 中 而 不 是 命 令 行 执 行 一 个 内 部 操 作 系 统 命 令
或 .EXE、 .C O M (在 Wi n d o w s  9 5 中 为 .CMD)或 . B A T 文 件 。
sy s t e m 函 数 查 找 命 令 解 释 器 ,在 Wind o w s  N T 操 作 系 统 中 为 CMD . E X E ,在 Wi n d o w s  9 5
中 为 CO M M A N D . C O M。 sy s t e m 函 数 然 后 把 参 量 字 符 串 传 给 该 命 令 解 释 器 。

s t r e r r o r 函 数

A N S I  4 . 1 1 . 6 . 2  s t r e r r o r 函 数 返 回 的 错 误 消 息 字 符 串 的 内 容

s t r e r r o r 函 数 产 生 这 些 消 息 :
0  E r r o r  0
1
2   N o  s u c h  f i l e  o r  d i r e c t o r y
3
4
5
6



7   A r g  l i s t  t o o  l o n g
8   E x e c  f o r m a t  e r r o r
9   B a d  f i l e  n u m b e r
10
11
1 2  N o t  e n o u g h  c o r e
1 3  P e r m i s s i o n  d e n i e d
14
15
16
1 7  F i l e  e x i s t s
1 8  C r o s s - d e v i c e  l i n k
19
20
21
2 2  I n v a l i d  a r g u m e n t
23
2 4  T o o  m a n y  o p e n  f i l e s
25
26
27
2 8  N o  s p a c e  l e f t  o n  d e v i c e



29
30
31
32
3 3  M a t h  a r g u m e n t
3 4  R e s u l t  t o o  l a r g e
35
3 6  R e s o u r c e  d e a d l o c k  w o u l d  o c c u r

时   区

A N S I  4 . 1 2 . 1  本 地 时 区 和 夏 令 时

本 地 时 区 为 太 平 洋 标 准 时 间 。 Mic r o s o f t  C 支 持 夏 令 时 。

c l o c k 函 数

A N S I  4 . 1 2 . 2 . 1   c l o c k 函 数 的 时 间

c l o c k 函 数 的 时 间 起 始 ( 从 0 开 始 ) 于 C 程 序 开 始 执 行 。 它 返 回 以
1/C L O C K S _ P E R _ S E C (对 于 Mi c r o s o f t  C 它 等 于 1/ 1 0 0 0 )为 单 位 的 时 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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